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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　　则

第 1 节　一 般 规 定

1.1.1　一般要求

1.1.1.1　国际航行的客船和 500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其探火、防火与灭火（以下简称“消防”）

应符合《1974 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以下简称“SOLAS 公约”）及其修正案的有关规定，并

注意到船旗国主管机关的要求（如有时），但不包括船上人员资质、管理、操作和维护保养要求。小

于 500 总吨船舶应满足本社《非公约船舶检验指南》的有关消防要求。

1.1.1.2　相关系统和设备的性能标准和试验方法应符合《国际消防安全系统规则》（以下简称“FSS
规则”）和《国际耐火试验程序应用规则》（以下简称“FTP 规则”）的有关规定。

1.1.1.3　有限航区航行船舶的消防，应满足船旗国主管机关的相关要求。

1.1.1.4　除 SOLAS 公约或船旗国主管机关另有规定外，船舶的消防还应满足本篇的要求。

1.1.1.5　船舶消防还应满足本规范第 1 篇的适用要求。

1.1.1.6　如必要时，船舶经营人 / 所有人还应注意到其他行业和组织涉及船舶消防的有关标准，

但这些要求并不作为 CCS 入级的条件。

1.1.2　图纸资料

1.1.2.1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批准：

（1）主防火区域及舱室防火分隔图；

（2）防火舱壁、甲板结构图；

（3）通风系统布置和防火风闸控制图；

（4）固定式灭火系统布置图（包括十字头型柴油机扫气箱灭火系统）和灭火剂量计算书；

（5）水灭火系统布置图和计算书；

（6）固定式局部水基灭火系统布置图和计算书（如有时）；

（7）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布置图；

（8）防火控制图；

（9）惰性气体系统图（如有时）；

（10）氧气、乙炔气瓶包括管系布置图（如有时）；

（11）石油液化气炉灶和气瓶包括管系布置图（如有时）；

（12）燃油炉灶包括管系布置图（如有时）；

（13）油漆间和易燃液体物料间的灭火装置布置图（如有时）；

（14）深油炸锅烹调设备灭火系统布置图（如有时）；

（15）CCS 认为必要的其他图纸资料。

1.1.2.2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备查：

（1）FSS 规则第 15 章要求的惰性气体系统使用说明书或操作手册。

1.1.3　产品证件

1.1.3.1　凡用于船舶消防的主要材料、设备和装置等，应持有 CCS 的相应产品证件，详见本规

范第 1 篇第 3 章附录 1B《船舶法定产品持证要求一览表》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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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灭火站室及系统布置的基本要求

1.1.4.1　客船的任何固定式灭火系统及其站室、消防泵、灭火剂容器与其他装置不应布置在防

撞舱壁之前。

1.1.4.2　各种固定式灭火系统的站室或集中控制阀箱及其动力源应能易于接近、操作简便，其

有关装置应布置成当被保护处所失火时不致被切断。

1.1.4.3　各种固定式灭火系统、站室应有明显标识，并确保通往站室的通道畅通。

1.1.5　各类船舶的消防设施

1.1.5.1　拖船的消防设施应按同等总吨位的货船办理；破冰船、救助船以及自航式工程船（如

挖泥船、起重船以及其他工程船等）的消防设施，应按 IMO 特种用途船规则（MSC.266（84）决议）

的相应要求办理。

1.1.5.2　特种用途船舶的消防应满足国际海事组织以海安会决议案 MSC.266（84）通过的《特

种用途船安全规则》（2008）的要求。

1.1.5.3　非自航船舶根据船舶种类与用途，可参照本篇有关要求。

1.1.5.4　载运闪点超过 60℃（闭杯试验）的液货船，除满足下列要求外，其余按同等总吨位的

货船办理：

（1）在尾楼前端受保护位置和液货舱甲板上的水灭火系统消防总管上应设置隔离阀，隔离阀的间

距不超过 40m，以确保发生火灾或爆炸时维持消防总管系统的完整性。

（2）应配备 4 套消防员装备。

（3）用符合要求的固定式甲板泡沫灭火系统替代保护货舱的固定式灭火系统。

1.1.5.5　除另有规定外，本篇中的油船系指载运闪点不超过 60℃（闭杯试验，由认可的闪点仪

测定），且其雷特蒸气压力低于大气压的原油和石油产品的液货船。其他载运具有同样失火危险的液

体产品的液货船，如液化气体船和化学品船，还应满足 CCS《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

和《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与设备规范》的相应要求。

1.1.6　代用品的采用

1.1.6.1　本篇对任何船舶所要求的特定型式的设备、用具、灭火剂或装置，在不降低效能的情

况下，可以使用其他型式的设备等来代替，但应提供有关计算、试验或使用经验等资料。

1.1.7　其他

1.1.7.1　燃油、润滑油和其他易燃油类的布置应满足本规范第 3 篇第 4 章的有关要求。

1.1.7.2　除本篇另有规定外，消防系统中有关机械、管系和压力容器等还应满足本规范第 3 篇

的有关要求。

1.1.7.3　用于周期性无人值班机器处所的探火和其他探测报警系统的电气电子设备，除本篇要

求外，还应满足本规范第 7 篇的有关要求。

1.1.7.4　消防系统的有关电气电子设备，除本篇要求外，还应满足本规范第 4 篇的有关要求。

1.1.7.5　灭火设备应保持良好状态，随时可以立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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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灭 火 系 统

第 1 节　水灭火系统

2.1.1　消防泵的排量

2.1.1.1　如水灭火系统用于液货船的甲板泡沫灭火系统时，则消防泵的排量还应满足在甲板泡

沫灭火系统工作时，能同时从消防总管按所需压力喷射 2 股 12m 射程水柱的要求。

2.1.2　消防泵的数量和布置

2.1.2.1　货船应按下列规定设置消防泵：

（1）1000 总吨以下、500 总吨及以上的货船应至少 2 台，其中 1 台为独立驱动的消防泵；

（2）500 总吨以下的货船应至少设 1 台独立驱动的消防泵。

2.1.2.2　应急消防泵的布置，应在船舶营运中可能遇到的纵、横倾条件下使其总吸头不超过 4.5m，

同时吸入管路的设计应使吸头损失减至最少。

2.1.3　消防总管的直径和压力

2.1.3.1　消防总管和消防水管的直径应足够有效地从 2 台同时工作的消防泵输送所需的最大出

水量，但对货船，其直径仅需满足排送 140m3/h 的水量。

一般消防总管的直径 d 应不小于下式的要求：

　　mm

式中：d ——消防总管的直径，mm，对于货船不超过 125mm，对于客船不超过 180mm，但任何情况

  下应不小于 50mm；

   L ——船舶首、尾垂线间长，m。

2.1.3.2　对 1000 总吨以下的货船，在 2 台泵同时工作并通过规定的水枪从任何相邻的消火栓输

送本节 2.1.3.1 所规定的水量时，在所有消火栓处应维持 0.25N/mm2 的最低压力。

第 2 节　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

2.2.1　一般要求

2.2.1.1　对经常有人员工作或出入的处所，所设有的施放灭火剂的自动听觉报警装置，应至少

提前 20s 的时间并发出连续报警信号后再施放灭火剂。

对于载运闪点不超过 60℃（闭杯试验）的原油或石油产品的液货船，其货泵舱施放灭火剂的自动

听觉报警装置，可以是气动型或电动型的：

（1）如其为气动的，可以采用由空气驱动的报警器，空气应干燥、清洁；在需要对气动报警器作

定期检查的情况下，由于 CO2 雾有产生静电的可能性，因此不应采用由 CO2 驱动的报警器；

（2）如其为电动的，报警装置应满足第 4 篇第 2 章第 16 节的有关要求，其电动执行机构的布置

应位于货泵舱之外，但如报警器为合格的本质安全型者除外。

2.2.1.2　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控制设施，其所在处所应有足够的照明，除主照明以外，还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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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应急照明。

2.2.1.3　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站室应满足下列要求：

（1）站室只用于存放灭火剂容器以及与系统有关的部件和设备；

（2）站室应有与驾驶室或控制站直接联系的通信设施；

（3）站室或控制站门的开启钥匙，应置于有玻璃面罩的盒子内，该盒子应设在门销附近明显而易

于接近的地点；

（4）站室内应设有清楚而永久性的示意图，以表明与灭火剂的施放及分配直接相关的容器、总管、

支管和附件等的布置，并对系统的操作方法作简要的说明。

2.2.2　高压二氧化碳灭火系统

2.2.2.1　装货处所所备二氧化碳的数量，除另有规定外，应足以放出体积至少等于该船最大货

舱总容积的 30% 的自由气体。

2.2.2.2　机器处所应备有足够的二氧化碳量，放出的自由气体体积至少等于下列两者中的较大值：

（1）被保护的最大机器处所总容积的 40%；此容积算至机舱棚的一个水平面为止，在这个水平

面上，机舱棚的水平面积等于或小于从双层底顶至机舱棚最低部分的中点处水平面积的 40%；

（2）被保护的最大机器处所包括机舱棚在内的全部容积的 35%。

但在小于 2000 总吨的货船上，上述百分数可分别减至 35% 与 30%；以及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

器处所未完全隔开者，应视作一个处所。

2.2.2.3　在任何处所中，空气瓶内含有的自由空气量如因失火而释放在该处所内，将会严重影

响固定式灭火系统的有效性时，应额外增加灭火剂的数量。

一般在装有起动空气瓶的处所（如机舱）内，在计算机器处所的 CO2 总量时，均将空气瓶内含有

的自由空气量影响考虑在内。或者，如空气瓶内的压缩空气可以通过安全阀及其导管排至机舱之外的

开敞处所中，则在计算机舱 CO2 量时就不必考虑空气瓶的影响。

2.2.2.4　对载运货油闪点不超过 60℃的液货船的货泵舱，所备二氧化碳的数量应能放出体积至

少等于货泵舱总容积（包括舱棚容积）45% 的自由气体。对闪点超过 60℃的液货船，如货油泵单独设

在 1 个处所内，则可按机器处所处理。

2.2.2.5　除特种处所外，能够从处所外部某一位置加以密封的滚装处所和车辆处所，所备二氧

化碳的数量应能放出的自由气体体积至少等于此种最大的能够密封的装货处所总容积的 45%。

2.2.2.6　这里所指的二氧化碳自由气体的容积应以每 1kg 相当于 0.56m3 计算。

2.2.2.7　二氧化碳管路应满足下列要求：

（1）每个二氧化碳瓶的瓶头阀至集合管的连接管上，应装有止回阀。

（2）集合管至分配阀箱的总管上应装有压力表，其最大量程应为 1.5 倍的工作压力。

（3）通往 A 类机器处所和货泵舱的二氧化碳管径应有足够的尺寸和喷嘴数量，以使上述处所所需

二氧化碳量的 85% 能在 2min 内喷入被保护处所，其中约 10％的二氧化碳总量应排放到机舱底层花钢

板以下的保护处所。

（4）通往上述 2.2.2.7（3）所述处所的二氧化碳管的直径，应根据预计输送的二氧化碳数量

通过计算决定，也可通过表 2.2.2.7（4）确定，所能通过最大二氧化碳数量相应管径的尺寸列于表

2.2.2.7（4）中。

（5）二氧化碳系统钢管的最小壁厚，应符合表 2.2.2.7（5）的规定，为了选用符合标准的钢管，

其壁厚可以与表列壁厚稍有差异。

（6）通往装货处所的二氧化碳管的管径不应小于 20mm，通往喷嘴的支管管径不应小于 15mm。

（7）在总管或分配阀箱上，应装设压缩空气吹洗管接头。

（8）除二氧化碳瓶的瓶头阀至集合管的连接管可采用符合公认标准的金属挠性管以外，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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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应为无缝钢管。

（9）对闭式滚装处所，其管路的布置应保证有 2/3 的所需气体在 10min 内注入该处所。

管子流通量与内径 　　　　　　　　表 2.2.2.7（4）
管内可流通的最大二氧化碳量

（kg）
管子内径

（mm）

管内可流通的最大二氧化碳量

（kg）
管子内径

（mm）

60 15 2400 80

100 20 3300 90

135 25 4750 100

275 32 6800 114

500 40 9500 127

1100 50 15250 152

1600 65

二氧化碳钢管最小壁厚　　　　　　　　　表 2.2.2.7（5）

管子外径（mm）
管壁厚度（mm）

分配阀箱前的总管 分配阀箱至被保护舱室支管（喷嘴）

21.3 ～ 26.9
30.0 ～ 48.3
51.0 ～ 60.3
63.5 ～ 76.1
82.5 ～ 88.9

101.6
108.0 ～ 114.3

127.0
133.0 ～ 139.7
152.4 ～ 168.3

3.2
4.0
4.5
5.0
5.6
6.3
7.1
8.0
8.0
8.8

2.6
3.2
3.6
3.6
4.0
4.0
4.5
4.5
5.0
5.6

注：1. 除了那些安装在机舱中不要求镀锌的管子外，管子应至少在内部镀锌。

　　2. 对于螺纹管，如允许，最小壁厚应从螺纹的底端量取。

　　3. 平焊无缝钢管的外径和厚度选自于 ISO 建议 R336。也可以接受符合其他国家或国际标准的直径和厚度。

　　4. 大直径管子的最小壁厚需特殊考虑。

　　5. 通常最小壁厚是指名义壁厚，不考虑由于弯曲而导致的厚度负公差或减小。

2.2.2.8　二氧化碳容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1）二氧化碳容器应为无缝钢瓶，每一钢瓶均应具有合格证件，瓶体上应清晰而永久地标明下列

各项：

容器重量、容积、液压试验压力、试验日期、出厂编号和检验印记。

（2）容器本体应漆以醒目的颜色且写有“二氧化碳（或 CO2）”字样，上述印记处漆为白色，以

便核查。

（3）容器充装率应与瓶体强度相适应，一般应不大于 0.67kg/L。

（4）瓶头阀应装一根直径为 10 ～ 12mm 且尾部为斜切口的钢质或铜质管，该管应伸至接近容器

底部。

（5）瓶头阀应有安全膜片或其他型式的安全装置，安全膜片应在压力达到 18.6MPa±1MPa 时能

自行破裂。其他型式的安全装置应能提供相关的试验技术资料，以证明在达到上述同样的压力时能确

保将灭火剂释放出来。

安全膜片破裂后，自瓶头阀释放出的灭火剂，应由排气管引至室外开敞甲板的大气中。但如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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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瓶储存室设有专用动力通风系统能至少每小时换气 6 次，并能保证储存室温度不超过 45℃且设有温

度报警装置，则可以不设上述排气管。

（6）瓶头阀应由锻造青铜或其他适当材料制成。

（7）二氧化碳瓶应根据各被保护舱室对二氧化碳的需要量进行分组布置，如由人力采用机械方式

直接开启施放装置时，则每组瓶数不应超过 12 瓶。

2.2.2.9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试验：

（1）二氧化碳瓶和瓶头阀，应经液压试验，试验压力为 24.5MPa，安全膜片应抽样 10% 按本节

2.2.2.8（5）的要求进行爆破试验。

（2）二氧化碳瓶和瓶头阀装妥后，应在车间内进行气密试验，试验压力为该瓶的设计压力。

（3）二氧化碳系统的管子及阀件，应经液压试验，分配阀箱及控制阀的液压试验压力至少为

11.8MPa，瓶头阀至分配阀箱的管段，其试验压力至少为 11.8MPa，自分配阀箱至喷头间的管段，其

试验压力为 1.0MPa，上述液压试验可在车间内进行，液压试验完毕后，所有管路应在船上用压缩空

气进行压力不小于 0.69MPa 的气密试验，试验时，各二氧化碳管排出口应密闭，以检查各接头的密性。

（4）完工后，二氧化碳系统应进行气体压力不少于 2.47MPa 的功能试验，以检查二氧化碳施放机

构动作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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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防火安全措施

第 1 节　货油舱下方双层底管隧的安全措施

3.1.1　货油舱下方双层底和箱形龙骨的安全措施（对应于 SOLAS 公约第 II-2/4.5.2.4 条）

3.1.1.1　双层底内的管隧应满足下列要求：

（1）管隧不能通到机舱；

（2）至少设置 2 个远离的出口通向开敞甲板，如其中出口之一带有水密盖关闭，则可通至货泵舱；

（3）在管隧内，应设有适当的机械通风措施。

第 2 节　机器处所的防火

3.2.1　防止燃油、润滑油、液压油、热油和其他易燃液体溢出的措施

3.2.1.1　舱柜（对应于 SOLAS 公约第 II-2/4.2.2.4 条）

（1）燃油舱的空气管应通往开敞甲板上的安全位置。

润滑油舱的空气管可以在机器处所内终止，但其出口端所处的位置不应使溢油与电气设备及热表

面相接触。

（2）任何溢流管的截面积应至少为该舱柜注入管截面积的 1.25 倍，且应引向具有足够容积的溢

流舱柜或预留有溢流空间的储油舱柜。

应设有一个报警装置，以便当舱柜溢流或油量达到舱柜预定液面高度时能发出报警；或作为替代

措施，在溢流管上应设有一个具有良好照明的玻璃观察窗以便查看任何舱柜是否溢油。该玻璃观察窗

仅允许布置在垂直管上易见之处。

3.2.1.2　燃油测量装置（对应于 SOLAS 公约第 II-2/4.2.2.3.5.1 和 4.2.2.3.5.2 条）

（1）除双层底舱外的舱柜，如设有溢流系统，可以使用短测量管而不需装设闭式液位计。

（2）如液位开关位于钢质罩壳或其他不会被火灾破坏的罩壳内，则在舱柜顶部以下可以使用。

3.2.1.3　泵的控制（对应于 SOLAS 公约第 II-2/5.2.2.3 条）

SOLAS 公约第 II-2/5.2.2.3 条所要求的处理油类的泵（如燃油驳运泵、燃油装置所用的泵、润滑

油供应泵、热油循环泵和分油机）还应能在泵所在的舱室进行控制。

3.2.1.4　燃油管路（对应于 SOLAS 公约第 II-2/4.2.2.5.1 条）

挠性管不应使用软管夹和类似形式的附件。

3.2.1.5　燃油的布置（对应于 SOLAS 公约第 II-2/4.2.2 和 4.2.5.2 条）

燃油舱柜加热的最高温度至少应比其闪点低 10℃，但燃油日用油柜、沉淀油柜和燃油供应系统中

的其他油柜中的燃油可以加热至上述限制温度以上，但应满足下列要求：

（1）该类油柜透气管的长度或冷却装置应足以将油气冷却到 60℃以下，或透气管的排气口应远离

着火源至少 3m；

（2）透气管应设有防火网；

（3）燃油舱的蒸气空间未设有通往机器处所的开口（但可以接受由螺栓紧固的人孔）；

（4）围蔽处所不应直接位于这类燃油舱上方，但通风良好的隔离舱除外；

（5）燃油舱的蒸气空间内不应设置电气设备，除非该电气设备核准为本质安全型。



6-8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防火安全措施

第 6 篇　第 3 章

第 3 节　货泵舱的保护

3.3.1　油船货泵舱的防爆措施

3.3.1.1　下列 3.3.1.2 ～ 3.3.1.5 的要求适用于油船上设有如货油泵、扫舱泵、污油水舱泵、

原油洗舱或类似的泵等货物用泵的货泵舱，对拟专门用于压载驳运的泵舱不必满足该要求。

3.3.1.2　装在货泵舱内并由穿过货泵舱舱壁的轴驱动的液货泵、压载泵和扫舱泵等应对其舱壁

轴填料函、轴承和泵壳装设温度传感装置。这些温度传感装置应能自动触发布置在货物控制室或泵控

制站内的连续视觉和听觉报警信号。

3.3.1.3　除应急照明外，货泵舱的照明应与通风联锁，使得在开启照明时即开始通风。通风系

统的故障不应影响正常照明。

3.3.1.4　应安装一个持续监测碳氢化合物气体浓度的系统。取样点或探头应设置在适当位置以

随时探测到潜在的危险泄漏。如碳氢化合物气体的浓度达到预先设定的不高于可燃气体爆炸下限 10%
时，应能自动激发布置在货泵舱、轮机控制室、货物控制室和驾驶室内的连续视觉和听觉报警信号，

以引起有关人员对潜在危险的警觉。

（1）如采用程序扫描原理工作的系统对包括排风管道在内的货泵舱进行采样，扫描同一位置两次

之间的时间间隔应尽可能短；

（2）采样点的数量应适当考虑所载货品的蒸气密度以及舱室的通风状况。采样点应布置在排风管

道内或货泵舱下部花铁板以上距离不超过 450mm 范围内。

3.3.1.5　所有货泵舱应安装舱底水位监测装置和布设在适当位置的报警装置。可以接受舱底高

位报警作为水位监测装置的一种替代措施。

3.3.2　货泵舱舱壁处的压盖密封

3.3.2.1　在传动轴穿过货泵舱舱壁处或甲板处，应设有气密压盖。压盖应在货泵舱外部进行有

效润滑。

3.3.2.2　压盖密封部分的材料应不致产生火花。压盖的构造和安装，应满足水密舱壁上所附装

置的有关要求。如压盖的设计含有波型管，则应在安装之前进行压力试验。

3.3.3　货泵舱通风

3.3.3.1　排气管道作下列布置时，根据货泵舱的总容积，换气次数每小时应为 20 次：

（1）设在货泵舱舭部即舱底纵骨之上的横肋板上方，空气可以由相邻处所自由流通至其上方；

（2）货泵舱内通风管的进气口应尽量贴近舱底并应高出肋板或船底纵骨，在货泵舱底部花铁板上

方 2m 左右高处的通风管上设 1 个应急进气口和 1 个能从露天和货泵舱底部花铁板上进行开关的调节

风门；

（3）上述排气系统应与开式格栅地板联合使用，以便空气自由流通；

（4）可以采用在上部应急开口和下部主通风开口之间设置的隔栅式可调节风门，通过下部主通风

开口至少应达到每小时 20 次的换气量，当下部主通风开口被关闭时，则通过上部应急开口至少应达到

每小时 15 次的换气量。

3.3.4　货物区域内蒸气和热介质温度

3.3.4.1　在油船上，货物区域内蒸气和热介质温度不应超过 220℃。

3.3.4.2　在液化气体船和化学品船上，最高温度应根据货物温度的等级进行相应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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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无火花风机

3.3.5.1　对要求货泵舱通风机为无火花的风机，是指风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产生火花，即

认为其是无火花型的。

3.3.5.2　设计要求：

（1）叶轮和风机罩壳之间的间隙应不小于叶轮轴承处的轴直径的 0.1 倍，最小为 2mm，最大应不

超过 13mm；

（2）在开敞甲板的通风入口和出口应设置正方形网格宽度不大于 13mm 的防护网，以防止物体进

入风机壳内。

3.3.5.3　材料：

（1）叶轮及其罩壳均应通过适当试验，由公认的不产生火花的合金材料制成；

（2）应采用防静电材料，以防旋转体及罩壳上的静电荷。此外，在船上安装通风设备时，要保证

设备本身壳体安全接地；

（3）对下列组合情况，可不对风机进行火花试验：

 ①叶轮和 / 或罩壳为非金属材料，并适当考虑到静电的排除；

 ②叶轮和罩壳为有色金属材料；

 ③叶轮为铝合金或镁合金材料，而罩壳为黑色金属（包括奥氏体不锈钢），在罩壳上于叶轮

  处镶有一环适当厚度的有色金属材料；

 ④叶轮及罩壳由任何黑色金属组合（包括奥氏体不锈钢），但叶轮端部设计间隙不小于 13mm；

（4）下列叶轮和罩壳会产生火花，不应使用：

 ①叶轮为铝合金或镁合金材料，而罩壳为黑色金属，无论端部间隙大小；

 ②罩壳为铝合金或镁合金材料，而叶轮为黑色金属，无论端部间隙大小；

 ③叶轮和罩壳由任何黑色金属组合，但叶轮端部设计间隙小于 13mm；

（5）风机生产后的型式试验应满足国际标准或 CCS 接受的其他标准的要求。

第 4 节　其　　他

3.4.1　油船和化学品船上的铝涂料

3.4.1.1　货油舱、货油舱甲板、货泵舱、隔离舱或其他任何油气积聚的处所，不应使用铝含量

超过 10%（以干膜重量计）的铝涂料。

3.4.1.2　铝管可以在压载舱和惰性化货油舱内使用，如铝管设有能防止偶然冲击的保护措施，

也可在开敞甲板危险区域内使用。

3.4.2　液舱清洗开口

3.4.2.1　液面测量孔塞、观察窗和货油舱清洗开口不应布置在封闭处所内。

3.4.3　用于测量氧含量和可燃蒸气浓度的便携式仪器

3.4.3.1　每艘油船上应至少配备 2 套能够测量空气中可燃蒸气浓度的便携式气体探测仪，以及

至少 2 套便携式氧含量分析仪。

3.4.3.2　除满足上述 3.4.3.1 要求外，对装有惰性气体系统的油船，还应至少配备 2 套能够测

量惰性化空气中可燃蒸气浓度的便携式气体探测仪。

3.4.4　货油舱的增压

3.4.4.1　除货油舱构件尺寸已作特殊考虑者外，通向货油舱的压力真空阀，应调整至使货油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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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不超过 0.021MPa。

3.4.5　穿过危险区域的管系

3.4.5.1　73/78 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以下简称“MARPOL 公约”）附则 1 第 13F 条定义的

穿过货油舱的压载管系和穿过专用压载舱的货油管系应满足下列要求：

（1）管子应为重规格钢管，其最小壁厚应满足表 3.4.5.1 的要求，管子应具有焊接的或重型法兰

接头，其数量应保持最小；

（2）在货油舱中的压载舱管系和压载舱中的货油管系上仅允许设置膨胀弯头管而不是压盖。

管子的最小壁厚 　　　　　　　　　　　　表 3.4.5.1
公称直径（mm） 最小壁厚（mm） 公称直径（mm） 最小壁厚（mm）

50 6.3 150 11.0

100 8.6 200 及以上 12.5

125 9.5

3.4.5.2　表 3.4.5.1 所示的厚度系指碳钢制成的管系厚度。

3.4.5.3　除了 MARPOL 公约附则 1 第 1（17）条的统一解释中所要求的紧急排放外，上述货油

管系和压载管系之间不允许相互连接。

但对专用压载舱作紧急排放时，可以通过可拆短管接头接通至货油泵。在此情况下，应在专用压

载水接管上设止回阀，防止货油进入压载舱。可拆短管应放置在货泵舱内明显的位置，并将限制其使

用的警告牌张挂在临近的显著位置处。

应设有截止阀，以便在拆去短管前关闭货油和压载管系。

3.4.5.4　压载水泵应位于货泵舱内，或者设在货油舱区域类似没有任何着火源的处所。

3.4.6　油船首部和尾部装载和卸载的布置

3.4.6.1　当在货油舱区域以外布置货油软管接头时，在货油区域通向此接头的管路上应设置分

段设施如盲板法兰、可拆短管或等效装置①。就电器设备或点火装置而言，在此集合管 3m 以内应视为

危险区域。

3.4.7　直接向油船货油舱装油的管系

3.4.7.1　为了防止直接向货油舱装油时产生静电，货油舱内装油管系的位置应尽可能低。

3.4.8　交替载运油类和谷物船舶顶边舱底部的货物开口

3.4.8.1　本条适用于交替载运闪点低于 60℃油类或其他货物的船舶。

在设计为交替载运油类或干货的船舶上，设计用于货物操作的开口不能布置在分隔油货物处所

与不是设计用于载运油类货物处所的舱壁和甲板上，但设有经认可能确保等效完整性的替代措施者

除外。

3.4.9　货船应急消防泵②

3.4.9.1　货船上所设有的应急消防泵和原动机的处所应有足够空间便于日常维护和检查。

①　参见 IMO MSC/Circ.474。

②　货船应急消防泵还应满足 SOLAS 公约第 II-2/10 条和 FSS 规则第 12 章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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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0　禁止在首尖舱载运油类或其他易燃液态物质

3.4.10.1　400 总吨及以上的船舶，其防撞舱壁前的舱室不应载运油类或其他易燃液态物质。

3.4.11　具有冰区加强船级符号船舶的消防泵的海水进口

3.4.11.1　具有冰区加强附加标志的船舶，至少应有 1 台消防泵与有防冰冻措施的海水箱相

连接。

3.4.12　挠性管的防火试验

3.4.12.1　带有要求用防火材料制成的端接件的挠性管，应承受 800℃高温的燃烧试验 30min，

此时管子内的水是以最大工作压力循环流动的。在出口处的水温应不低于 80℃。试验过程中或试验后

管子应无泄漏的记录。

3.4.12.2　上述 3.4.12.1 的替代措施可以是挠性管在管子内以至少 0.5MPa 的流动水压条件下进

行防火试验，以及以两倍的设计压力进行随后的压力试验。

3.4.13　连续监测可燃蒸气的分析仪的安装要求

3.4.13.1　本要求主要适用于采样型的气体分析仪，该装置主要位于气体危险区外和安装在气体

运输船或油船 / 化学品船上。

3.4.13.2　带有非防爆测量装置的气体分析仪，当安装在前舱壁时，如满足下列要求可以安装在

货物区域以外的区域，如货物控制室、驾驶室或机舱内。

（1）除非是下述（5）所允许的区域，采样管线不应穿过气体安全区。

（2）气体采样管应装设防焰器，采样气体应能从布置在安全位置的出口排放至大气中。

（3）在安全和危险区域之间穿过横舱壁的采样管应与所穿过的分隔具有同样的耐火完整性，在气

体安全一侧的舱壁上的每条采样管路上应安装一手动隔离阀。

（4）气体探测装置，包括采样管、采样泵、电磁线圈、分析装置等应安装在一适当气密的封闭处所（如

带有垫片密封门的全闭式钢质柜）。该柜由其本身的采样点进行监测，当钢质柜内的气体浓度达 30％

LFL 以上时，整个气体分析仪应能自动停止运行。

（5）如该封闭处所不能直接布置在舱壁上，采样管应是钢质的或其他等效的材料，且无可拆卸的

连接件，但位于舱壁和分析仪隔离阀上的连接点可以除外，所有这些采样管都应以最短路线布置。

3.4.14　油船的首尖舱压载系统

3.4.14.1　首尖舱能够利用服务于货油区域内的其他压载舱的管系进行压载，条件是：

（1）首尖舱应视为危险区。

（2）透气管开口与开敞甲板上的着火源之间应有适当的距离，该距离应根据 IEC60092–502《船上

电气设备：油船—特性》第 4.2.2.9 条和 4.2.3.1 条定义的危险区域来确定。

（3）在开敞甲板上应设有装置，以便可以利用便携式测量仪测量首尖舱内可燃蒸气的浓度。

（4）首尖舱测量管的布置应直接通向开敞甲板。

（5）通向首尖舱的通道应直接通向开敞甲板。或者，也可以接受非直接的通道，即由开敞甲板通

过一个封闭处所通向首尖舱，条件是：

 ①如果封闭处所是通过隔离空舱与货油舱分隔开的，则可以采用位于封闭处所内且用螺栓紧

  固的气密人孔作为一个通道。此时，应在人孔处设有警告标志并满足下列要求后可以开启

  首尖舱：能够证实首尖舱内已除气；或者，对封闭处所内非安全型的任何电气设备作了

  隔离。

 ②如果封闭处所与货油舱之间有共同限界面，因此应视为危险区，封闭处所应有良好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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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5　氧、乙炔气瓶的布置

3.4.15.1　氧、乙炔气瓶的存放应满足下列要求：

（1）气瓶的设计、构造和认可应满足本规范第 3 篇的适用要求或公认标准的要求。每一气瓶应设

有适当的压力释放装置如可熔塞或安全膜片。

（2）管子、附件、接头和阀件应满足 I 级管系的要求。整个乙炔固定管路不允许使用铜或含铜量

超过 65% 的铜合金。乙炔气瓶与调压阀之间的高压管段应采用钢质材料构造。氧气固定管路应采用钢

质或铜质材料构造。氧气和乙炔系统所有构件均应具有耐腐蚀性能，固定管路中所有管子均应使用无

缝管。

（3）固定管路之间应通过对接焊进行连接。不应采用螺纹连接接头或者法兰连接。

（4）如每种气体有两瓶或以上，则应为每种气体配备独立的储存室。

（5）储存室应用钢材建造，不应位于露天甲板以下。通风良好，且有通向开敞甲板的出入口，通

风布置应独立于船舶的通风系统。

（6）乙炔储存室内不应设有可能的着火源，如设有电气装置则应采用合格防爆型式。

（7）气瓶紧固装置应能易于快速地松脱，以便在发生火灾时能将气瓶迅速移走。

（8）气瓶储存室应有显著而永久的“严禁吸烟”的标志。

（9）如气瓶存放在露天场所，则应采取下列措施：

 ①保护气瓶及其管路免受损坏；

 ②暴露于碳氢化合物气体中的可能性减至最小；

 ③确保适当的排水。

（10）若氧—乙炔气焊处所与气瓶储存室之间的连接管路需穿过甲板或舱壁时，在气瓶与气焊工

作处所之间应设置固定管路，且不应穿过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穿过甲板或舱壁处应有适当

的保护。固定管路出口端应设有关闭阀。

3.4.16　厨房内使用液化石油气和燃油或其他可燃气体的要求

3.4.16.1　如厨房内设有液化石油气炉灶，则应满足下列要求：

（1）液化石油气的燃具、钢瓶、角阀及减压阀等的设计、制造和试验均应符合适用的标准和规则。

（2）除非与相邻处所有适当的防火分隔，厨房应位于主甲板以上，其内：

不应设有通往位于其下方舱室的开口及梯道；或者，如设有开口，则应设有可靠的关闭措施。

（3）液化石油气燃具应可靠地固定在设计位置上，且应有防止移动的措施。

（4）液化石油气钢瓶应垂直地放置，应有牢靠的固定装置，固紧的瓶箍应能方便、快速地脱开，

钢瓶底部应有防撞击的木质垫料。

（5）液化石油气钢质管系的连接应采用焊接，燃具、阀件、检测仪表等与管路以及阀的连接可用

螺纹连接，其结合处应装有耐油密封圈或涂以黏合剂，以保证气密。

橡胶软管与减压阀、燃具或钢管连接之处，应用金属管箍夹紧，管箍间的连接应可靠，拆装方便，

并保证气密。

（6）液化石油气管系进行强度和密性试验的试验压力应满足表 3.4.16.1 的要求。

管系的试验压力　　　　　　　　　　　表 3.4.16.1

液化石油气管系
试　验　压　力

强度试验（在车间）（MPa） 密性试验（装船后）（MPa）

钢瓶至减压阀管系 2.4 2.0

减压阀至燃具管系 0.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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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设有液化石油气瓶的储存处所应满足本节 3.4.15 的要求，该处所的消防应满足本节 3.4.18
的要求。

3.4.16.2　如厨房内使用燃油或其他可燃气体，其结构和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燃油柜应位于厨房之外，且应装有合适的注入和透气装置。

（2）当厨房发生火灾时，炉灶燃烧器的燃油或其他可燃气体的供给应能从厨房外易于接近的地点

予以切断。

（3）除厨房炉灶和热水器外，不应使用明火引燃燃油或其他可燃气体。所有从容器往炉灶和热水

器输送燃油或可燃气体的管路，应以钢或其他等效的材料制造。炉灶应设有自动关闭和安全装置，当

炉灶火焰熄灭时能自动切断燃油和可燃气体的供应。

（4）不应用明火取暖。厨房炉灶和其他类似器具应可靠地固定在设计位置上，且应有防止移动的

措施，其下面和周围以及上部，应设有足够的防火保护和隔热层。应将燃烧后残渣堵塞的可能性降至

最低程度，并备有清理工具。上烟道中限制排风的挡风闸在关闭位置时，仍应留有适当的流通面积。

设于炉灶处所的通风筒应有足够的横截面积，以提供保证炉灶充分燃烧所需的空气。

（5）厨房应设有足够的通风设备，以将烟雾和可能泄漏的燃气排放至安全地点。

3.4.17　灭火器的配备

3.4.17.1　客船每一主竖区或水密舱壁范围内至少配备 2 具手提式灭火器，舱壁甲板以上每层乘

客处所至少配备 2 具，每一厨房内至少配备 1 具，每一船用物料储存室内至少 1 具。

3.4.17.2　货船和液货船每层甲板至少 2 具手提式灭火器，每一厨房内至少 1 具。

3.4.18　油漆间和易燃液体储藏室的灭火装置

3.4.18.1　油漆间和易燃液体储藏室应设有本条所要求的灭火装置，它能使船员不需进入这些处

所就能灭火。

3.4.18.2　对于甲板面积为 4m2 或更大的油漆间和易燃液体储藏室，应设有下列规定的装置之一：

（1）CO2 灭火系统，按该处所总容积的 40％进行设计；

（2）干粉系统，按干粉至少为 0.5kg/m3 进行设计；

（3）压力水雾系统或自动喷水器系统，按 5L/m2·min 进行设计。

3.4.18.3　压力水雾系统可以和船上的消防总管相连接。

3.4.18.4　如提供相关的技术和试验资料，CCS 也可以接受除上述 3.4.18.2（1）、（2）、（3）
以外的系统或装置。

3.4.18.5　对于不通往起居处所的甲板面积小于 4m2 的油漆间和易燃液体储藏室，则可以接受手

提式 CO2 灭火器代替上述 3.4.18.2 所要求的固定式灭火系统，但应能至少放出相当于所保护处所总

容积 40％的自由气体。它可以通过储藏室壁上的开口施放。所需的手提式灭火器应存放在该开口处附

近。或者作为替代，可以为此提供一个开口或消防水带接头，以方便使用消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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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惰性气体系统

第 1 节　一 般 规 定

4.1.1　一般要求

4.1.1.1　本章要求适用于装设惰性气体系统和氮气发生器系统的船舶。

4.1.1.2　所有类型的惰性气体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1）应设有在所有航行条件下都能产生适当惰性气体的自动控制设备；

（2）用于惰性气体系统的材料，应满足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有关要求，适用于其预定的用途；

（3）安装在船上的所有惰性气体设备，应在工作情况下进行试验。

4.1.2　附加标志

4.1.2.1　对满足本章要求的惰性气体系统，可授予下列的附加标志：

惰性气体系统　　Inert Gas Systems （IGS）

4.1.3　图纸资料

4.1.3.1　除本规范有关篇章要求的图纸资料外，还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批准：

（1）包括所有控制和监测设备在内的惰性气体装置的细目表和布置图；

（2）惰性气体系统的布置图。

第 2 节　不同船型的惰性气体系统与氮气发生器系统

4.2.1　载运原油和石油成品油船的惰性气体系统

4.2.1.1　下列要求适用于载运闪点（闭杯试验）不超过 60℃，且其雷特蒸气压低于大气压的散

装原油和石油成品，以及载运具有类似失火危险的其他液体货品的液货船上所设置的由锅炉烟道气和 /
或燃油型惰性气体发生器组成的惰性气体系统。

4.2.1.2　惰性气体系统应满足 FSS 规则第 15 章的要求。

4.2.1.3　惰性气体系统除应满足 FSS 规则第 15 章的要求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1）当设置两台鼓风机时，惰性气体系统所需风量最好是由两台鼓风机平均负担，但在任何情况

下，不允许一台鼓风机的风量小于所需总风量的 1/3；

（2）尤其对于可能经受气体或者液体腐蚀的洗涤器、通风机、止回装置、洗涤器排污管和其他排

泄管道等部件，应采用防腐蚀材料建造，或者在这些部件表面镶橡胶、玻璃纤维、环氧树脂或其他等

效的涂层；

（3）在防火方面，燃油型惰性气体发生器处所的舱室，应视为 A 类机器处所；

（4）当所产生的惰性气体偏离规定值时，例如在起动时或设备失效时，应设有把惰性气体从燃油

惰性气体发生器释放到大气中的装置；

（5）当冷却和洗涤装置的水压或水流速率过低，或者气体温度过高导致达到预定的极限值时，应

布置成能自动切断惰性气体发生器的燃油供给；

（6）气体调节阀的自动关闭装置，应在燃油型惰性气体发生器动力源失效时能进行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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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化学品船的惰性气体系统

4.2.2.1　下列要求适用于化学品船上装有采用燃油型惰性气体发生器的惰性气体系统。

4.2.2.2　惰性气体系统应满足海大决议案 A.567（14）的要求。

4.2.2.3　作为惰性气体管路中甲板水封的替代措施，可以接受一种包括两只串联的截止阀当中

接入一只透气阀的装置（双截止透气装置），但应满足下列要求：

（1）该阀能自动操作，开启 / 关闭的信号应直接来自产生气体的过程，例如惰性气体流量或压

力差；

（2）应设有阀的故障报警，例如运行状态“鼓风机停止”和“供气阀开启”即为一种报警条件。

4.2.2.4　除满足国际海事组织大会决议案 A.567（14）的要求外，惰性气体系统还应满足本节

4.2.1.3（1）～（3）的要求。

4.2.3　氮气发生器系统

4.2.3.1　下列要求仅适用于氮气发生器系统，且该惰性气体是采用使压缩空气通过空心纤维半

渗透膜或吸附材料来分离空气与其组成气体的方式而获得的。

4.2.3.2　如设有上述系统来代替本节 4.2.1 和 4.2.2 所提及的锅炉烟气发生器或燃油型惰性气

体发生器，FSS 规则第 15 章的 2.3.1.3.1、2.3.1.3.2、2.3.1.5、2.3.2、2.4.2、2.4.3.1.6、2.4.3.1.8、

2.4.3.1.9、2.4.3.3、2.4.3.4、2.4.4 以及 SOLAS 公约第 II-2/4.5.3.4.2、4.5.6.3、11.6.3.4 条的

要求或与之等效的国际海事组织大会决议案 A.567（14）的要求仍然对管系布置、报警器以及气体发

生器排气口的测试仪器适用。

4.2.3.3　氮气发生器系统包括一个供气处理系统和任意数目的薄膜或吸附件，这些薄膜或吸附

件所必须达到的额定容量应至少为以体积表示的船的最大排气量的 125％。

4.2.3.4　空压机和氮气发生器可以安装在机舱或一个独立的舱室中。在防火方面，该独立舱室

可视为“其他机器处所”之一。

4.2.3.5　如设有独立的舱室，该舱室应位于货油区域外，并且应装有一套独立的能每小时换气 6
次的机械通风系统。此外，还应装有一套低氧报警装置。

该舱室应无直接通向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的通道。

4.2.3.6　氮气发生器应能生成高纯度的氮气，其中 O2 含量以体积计不超过 5％。该系统还应装

有自动装置以便在起动和非正常操作时能将有害气体排放到大气中。

4.2.3.7　该系统应配有 2 台空压机。系统所要求的总容量建议由上述两台空压机平均负担，且

在任何时候其中一台空压机的容量不应小于总容量的 1/3。

如船上配备有足够的空压机备件和原动机使得船员能够降低其故障的发生，可以仅配备一台空压

机。

4.2.3.8　应装有供气处理系统，以便能够除去压缩空气中的水分、颗粒和油滴，并保证达到所

要求的温度。

4.2.3.9　如合适时，可在设有空压机和发生器的专用舱室或独立舱室中，或者货物区域内装设

氮气存储装置或缓冲柜。如氮气存储装置或缓冲柜安装在闭式处所，该处所的通道只能通往开敞甲板，

且该通道的门只能向外开启。按照本节 4.2.3.5 的要求应设有连续通风和报警装置。

4.2.3.10　由氮气发生器产生的高浓度氧以及由氮气存储装置的保护装置排出的高浓度氮气产

品，应能排放到开敞甲板的安全位置。

对于两种类型的气体排放，安全位置需要分别确定：

（1）对于来自于氮气发生器的富含氧气的空气排放至开敞甲板上的安全位置系指：

 ①危险区域外；

 ②不在人员活动区域 3m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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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不在机器处所（发动机和锅炉）空气进口和所有通风进口的 6m 范围内。

（2）对于来自于氮气存储装置保护设施的富含氮气产品的气体排放至开敞甲板上的安全位置系指：

 ①不在人员活动区域 3m 范围内；

 ②不在机器处所（发动机和锅炉）空气进口和所有通风进出口的 6m 范围内。

4.2.3.11　为便于维护保养，应在发生器与存储装置之间设有隔离措施。

4.2.3.12　在惰性气体供给总管处应至少装有两个止回装置，其中之一应是本篇 4.2.2.3 中要求

的双截止透气装置。另一个是能够直接关闭的止回装置。

4.2.3.13　应在下述位置设有可连续显示空气温度和压力的仪器设备：

（1）空压机的排气口；

（2）氮气发生器的进气口。

4.2.3.14　当惰性气体产生时，应在氮气发生器的惰性气体排气口设有可连续显示和连续记录氧

气含量的仪器设备。

4.2.3.15　如可能，本节 4.2.3.14 规定的仪器设备应安装在货油控制室。但是，如未设有货油

控制室，上述仪器设备应安装在负责进行货油操作的船员易于到达的位置。

4.2.3.16　应设有视觉和听觉报警信号以指示：

（1）本节 4.2.3.13（1）中所指的来源于空压机的低供气压力；

（2）本节 4.2.3.13（1）中所指的高空气温度；

（3）本节 4.2.3.8 中所指的油水分离器自动泄水管的高冷凝水水位；

（4）电加热器故障（如有时）；

（5）超过本节 4.2.3.6 所要求的氧气含量；

（6）本节 4.2.3.14 中所指的供给仪器设备的电源故障。

4.2.3.17　在本节 4.2.3.16（1）～（5）所要求的在报警条件下，系统应能自动关闭。

4.2.3.18　如可能，本节 4.2.3.16（1）～（6）所要求的报警器应安装在机器处所和货油控制站，

但是在每一种情况下，这些位置都应是值班船员能即刻收到报警信号的处所。

4.2.4　SOLAS 公约第 II-2/4.5.5.1.1 条要求惰化目的以外的氮气和惰性气体系统

4.2.4.1　本节适用于气体运输船和化学品船以及载重量小于 20 000t 的油船上所安装的系统。

4.2.4.2　除本节 4.2.3.1、4.2.3.2、4.2.3.3 和 4.2.3.7 外，本节 4.2.3 均适用于该系统。

4.2.4.3　如在货油舱、货物区域或货油管系之间装有非永久性的连接件，则本节 4.2.3.12 所要

求的止回装置可以用两个止回阀来代替。

第 3 节　检查与试验

4.3.1　一般要求

4.3.1.1　本章要求的各项装置、设备在安装完毕后应在工作条件下进行试验，以确认装置、设

备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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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直升机设施

第 1 节　一 般 规 定

5.1.1　适用范围

5.1.1.1　本章要求适用于申请具有 5.1.2 附加标志的直升机正常起降场地和设施的船舶。

5.1.1.2　本章所涉及的直升机设施系指直升机甲板结构、消防设施和其他保障直升机安全作业

而必需的设备以及任何加油和机库设施。

5.1.1.3　直升机甲板结构、强度和布置以及相应的送审图纸资料应满足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18 节的要求。

5.1.2　附加标志

5.1.2.1　对满足本章要求的船舶，可授予下列的附加标志：

              直升机设施　　Helicopter Facilities

5.1.3　图纸资料

5.1.3.1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批准：

（1）直升机甲板的结构防火布置图（包括甲板的防火分隔、脱险通道、开口、排水设施等）；

（2）直升机甲板消防设备配备和布置图（包括灭火剂量计算书）；

（3）直升机加油设施和供油系统（如有时）布置图。

5.1.4　直升机甲板的消防

5.1.4.1　直升机甲板的防火与灭火应满足 SOLAS 公约第 II-2/18 条的要求，但不包括船上人员资

质、管理、操作和维护保养要求。

5.1.4.2　直升机甲板如作为强力甲板或舱口盖的一部分结构，则不应采用铝或其他低熔点的金

属结构。

5.1.4.3　直升机甲板所要求的脱险通道也可以作为船上人员的工作进出通道，但应确保通道

畅通。

5.1.4.4　如直升机甲板采用等效于钢的铝合金建造，则其排水设施也可以采用铝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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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消防船补充规定

第 1 节　一 般 规 定

1.1.1　一般要求

1.1.1.1　本章要求适用于申请 1.1.2 所列附加标志的消防船。

1.1.1.2　本章将消防船分为 1、2、3 类，分别适用于扑灭下列火灾：

 第 1 类：适用于扑灭初期火灾；

 第 2 类：适用于扑灭大火；

 第 3 类：适用于扑灭大火和油类火灾。

1.1.1.3　消防船除应符合本章要求外，还应符合本规范其他篇章适用的要求及 CCS《材料与焊

接规范》的要求。

1.1.1.4　对于第 1 类、第 2 类和第 3 类消防船的最低要求见表 1.1.1.4。

消防船最低要求一览表　　　　　　　　　　　表 1.1.1.4

设　备
消 防 船 类 型

1 2 3

水炮最低数量（座） 2 3 4 4

每一水炮最低排出率（m3/h） 1 200 2 400 1 800 2 400

消防泵最低数量（台） 1 2 2

消防泵最低总容量（m3/h） 2 400 7 200 9 600

水炮性能：

水炮喷射轨迹高于水面的最低高度（m）

水炮最小射程（m）

45
120

70
150

70
150

所有水炮同时连续工作所需燃料最小维持时间（h） 24 96 96

固定式泡沫系统：

泡沫炮最低数量（座）

每一泡沫炮最低排出率（m3/h）

连续产生泡沫时间（min）

—

—

—

—

—

—

2
300
30

移动式消防设备：

移动式泡沫发生器

最低泡沫供给率（m3/min）

连续产生泡沫时间（min）

—

—

100
30

100
30

消防水带

船舶每舷消防水带消火栓 / 接头数量（个） 4 8 8

消防员装备（套） 4 8 8

1.1.1.5　若消防船的具体任务如使用地点、服务对象等，使对消防的要求有必要不同于本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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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要求时，可以另行提出要求。经 CCS 同意，也可以与本章各节的要求不同。

1.1.2　附加标志

1.1.2.1　对于符合本章要求的各类消防船，授予下列附加标志：

 第 1 类消防船：Fire Fighting Ship 1；

 第 2 类消防船：Fire Fighting Ship 2；

 第 3 类消防船：Fire Fighting Ship 3。

1.1.2.2　对于配有符合本章 1.3.1 要求的水雾系统，能对船舶的垂直表面提供有效冷却的水雾，

使船舶为了灭火和 / 或营救作业的目的能接近燃烧着的目标，则可在本节 1.1.2.1 所述的船舶附加标

志后加注：Water Spraying。

1.1.3　图纸资料

1.1.3.1　除本规范有关篇章要求的图纸资料外，还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批准：

（1）水炮系统布置和说明（包括泵和水炮的容量、射程、喷射轨迹等）；

（2）水炮支架结构图；

（3）水雾系统布置图（若设有时）；

（4）消防员装备和空气压缩机的布置和说明；

（5）探照灯布置和说明；

（6）水炮遥控系统图；

（7）船舶两舷消防水带接头位置及其管路系统布置图；

（8）灭火作业时的稳性计算书；

（9）操作手册，包括：

 ①各灭火系统和设备的详细说明；

 ②灭火装置和设备的使用、试验和保养等说明；

 ③灭火时船舶操纵说明。

1.1.3.2　除本规范有关篇章要求的图纸资料外，还应将下列资料提交备查：

（1）灭火作业时保持船舶定位措施的详细资料；

（2）灭火作业时燃油消耗估算书。

1.1.3.3　对第 2 类和第 3 类消防船，除应提交 1.1.3.1 和 1.1.3.2 要求的图纸资料外，还应补

充下列图纸资料提交批准：

（1）对第 2 类消防船：

移动式消防设备的布置和说明；

（2）对第 3 类消防船：

 ①移动式消防设备的布置和说明；

 ②泡沫炮支架结构图；

 ③泡沫系统布置和说明；

 ④泡沫炮的遥控系统图。

1.1.3.4　认为必要时，还应补充其他图纸资料提交批准或备查。

第 2 节　基 本 要 求

1.2.1　船体结构

1.2.1.1　船体结构必要时应予以加强，以承受灭火系统发挥最大能量时所产生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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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稳性

1.2.2.1　所有的水炮和泡沫炮在对稳性最不利的方向以最大排量工作时，船舶对相应的载荷状

态应有足够的稳性。

1.2.3　操纵能力

1.2.3.1　船舶应具有侧向推进器和功率足够的推进装置，以便在灭火操作时能够提供足够的操

纵能力。但如有措施确保能在灭火操作时保持船舶位置不变，则可不设侧向推进器。

1.2.3.2　侧向推进器（如有时）和主推进器应能在水炮和泡沫炮的所有喷射量和方向的组合下

使船舶在静水中保持定位。保持船位所需的力，应不大于任何方向推进力的 80％。

1.2.3.3　为防止操纵系统联合作用时发生负荷过载，在系统中应设置听觉和视觉警报装置，当

负荷达到可供功率 80％时，应向驾驶室发出警报；在负荷达到可供功率 100％时，应能自动降低功率，

以防止因负荷过载而突然或完全丧失能源。

1.2.3.4　应设置简便的操纵控制系统来操作主推进器和侧向推进器（如有时），以调整：

（1）对船的推力合力矢量；

（2）回转力矩；

（3）船首向。

1.2.4　照明

1.2.4.1　应装设 2 具探照灯以便于灭火设备的夜间工作。

1.2.4.2　探照灯应能在晴朗天气条件下的 250m 距离范围内，对直径不小于 11m 的区域提供

50lx 的光照度。它们应能在水平和垂直方向调整。

1.2.5　燃油储备和补充

1.2.5.1　消防船灭火作业的燃油储备，应在最大灭火作业工况时至少符合表 1.1.1.4 的要求。

1.2.5.2　消防船的燃油储备还应考虑供船舶推进所需的容量。

1.2.5.3　需要时还应考虑船舶在灭火位置上能安全地接受燃油补给。

1.2.6　操作手册

1.2.6.1　消防船上应备有经批准的操作手册。

第 3 节　保护设施与灭火设备

1.3.1　水雾系统

1.3.1.1　若消防船还配有固定式水雾系统，则该系统应保证水线以上的船体，包括上层建筑、

甲板室及水炮座和其他消防设备的外部垂直面得到保护。

1.3.1.2　水雾系统的供水量，对内部有 A-60 级耐火分隔的保护面，应不小于 5L/min·m2；对其

他的保护面，应不小于 10L/min·m2。

1.3.1.3　泵的排量应以所需压力为暴露于火场辐射热的最大面积提供足够水量。如主消防泵用

于水雾系统，则主消防泵应能同时供给在各相应压力下使用水雾系统、水炮和消火栓所需的水量。在

水炮和水雾系统供应管路之间应装设隔离阀。

1.3.1.4　水雾系统应分区设置，对没有暴露于火场辐射热的面可以不提供水雾。

1.3.1.5　水雾系统的喷嘴应布置成水雾能均匀喷洒在保护区域内。

1.3.1.6　甲板上应有足够面积的泄水口，确保充分排放水雾系统喷出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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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　应采取措施防止水雾影响驾驶室和遥控站对外的瞭望。

1.3.2　水炮系统

1.3.2.1　水炮的最少数量及其特性应符合本章表 1.1.1.4 的要求。

1.3.2.2　水炮系统的布置：

（1）水炮应能充分调整垂直和水平方向角度，使水柱到达最佳落点。在要求的操作范围内，应无

障碍物阻碍水柱；

（2）水炮应安装在固定的坚固支架上，能够承受各种操作情况下的作用力；

（3）至少有 2 座水炮应装设固定的可以按需要选用射出水柱或水雾的喷嘴。

1.3.2.3　水炮控制：

水炮除应设有就地手控装置外，还应设有遥控设施。遥控设施应设在具有保护措施的地点，该地

点对水炮和水柱射达的地方应有良好的视野。

1.3.2.4　水炮的设计和支座：

（1）水炮应具有坚固的结构，以足够承受水炮喷射时所产生的后坐力；

（2）水炮的支座应在各种工况下均有足够的强度。

1.3.2.5　泵和管路系统：

泵和管路系统应符合本节 1.3.4 的有关要求。

1.3.3　固定式泡沫炮系统

1.3.3.1　对第 3 类消防船，除应装设水炮系统外，还应装设符合本条要求的固定式低倍泡沫系统。

1.3.3.2　性能和容量：

（1）船舶应装设两座泡沫炮，每座容量不小于 300m3/h，泡沫膨胀率不超过 12∶1；

（2）泡沫炮及泡沫系统的布置和位置，应使两座泡沫炮均以最大容量同时使用时，其射流高度至

少高出海面 50m；

（3）应配有足够的泡沫浓缩剂，供两座泡沫炮同时以最大容量工作至少 30min。确定泡沫浓缩剂

的需要量时，假定浓度比为 5％。

1.3.3.3　布置：

（1）泡沫发生系统应为固定式，具有独立的泡沫浓缩剂柜、泡沫混合器和通往泡沫炮的管路；

（2）系统的水可由水炮的水泵供给，在该情况下，泵的压力应可调整以保证产生最大量的泡沫。

1.3.3.4　泡沫炮的控制：

泡沫炮除应设有就地手控装置外，还应设有遥控设施，遥控包括对控制水和泡沫液的阀门的操作。

泡沫炮的遥控设施应设在水炮遥控设施的同一舱室内。

1.3.3.5　泡沫炮的设计和支座：

（1）泡沫炮应具有坚固的结构；

（2）泡沫炮的支座在各种工况下有足够的强度。

1.3.3.6　泵和管路系统：

泵和管路系统应符合本节 1.3.4 的有关要求。

1.3.4　水、泡沫的泵和管路系统

1.3.4.1　一般要求：

（1）用于输送水、泡沫的泵和管路系统不应用作其他目的，但按本章 1.3.1 所要求的水雾系统和

为船舶本身消防系统者除外。

（2）用于固定式水雾系统的泵，其管路应独立于水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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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泵至水炮的管路系统，应与接通本章 1.3.5 所要求的移动式消防设备需要的消防水带接头

的管路系统分开。

（4）管路系统的设计应能避免低输送率时泵产生过热。

（5）吸入管路应尽可能短和直。吸入管路内的最大设计水速一般不超过 2m/s。

（6）泵和水炮之间管路系统的最大设计水流速度一般不超过 4m/s。

（7）所有从海水吸口至水炮的管路均应有内部防腐措施，裸露管路还应作外部防护。

1.3.4.2　泵的布置：

灭火系统的泵和泵的原动机应有适当的防护，并应位于操作和维修时易于到达的地点。

1.3.4.3　海水吸口：

（1）灭火系统泵的海水吸口不应用作其他目的；

（2）海水吸入阀、供水阀和泵的电动机应能在同一地点操作，公称直径超过 450mm 的阀应能动

力驱动且也能手动操作；

（3）应设联锁系统或听觉和视觉报警，防止海水吸入阀关闭时启动泵；

（4）海水吸入口和海水门的设计应确保泵有均匀和足够的供水。海水吸入口和海水门的位置应使

供水不受船舶运动或进出首推进器、侧推进器、方位推进器或主螺旋桨的水流所阻碍；

（5）消防泵的海水吸口应布置得尽可能低，以避免结冰；

（6）海水吸口应设置格栅，格栅有效通流面积应不小于海水吸口阀流通面积的 2 倍，并有清洗格

栅的有效措施，以确保泵的有效工作。

1.3.5　移动式消防设备

1.3.5.1　对第 2 类和第 3 类消防船，应配备符合 1.3.5.2 要求的移动式消防设备。

1.3.5.2　高倍泡沫发生器：

（1）如表 1.1.1.4 中要求，应设置供给率不小于 100m3/min 的移动式高倍泡沫发生器，以扑灭外

部火灾。

（2）发泡液应储存于每一容积约 20L 的若干移动式容器内。发泡液的总容量应足够连续产生

30min 的泡沫。

1.3.6　消防水带

1.3.6.1　应按表 1.1.1.4 中所要求的数量在船舶两舷设置消防水带设施。

1.3.6.2　每一组消防水带设施中应装设 1 只消火栓、1 根消防水带和 1 支两用型水枪（水雾 / 水

柱型）。

1.3.6.3　消防水带的长度一般为 15m，其直径应不小于 38mm，但不必大于 65mm。

1.3.7　消防员装备

1.3.7.1　消防船应按本章表 1.1.1.4 的要求配备符合要求的消防员装备。

1.3.7.2　每 1 只呼吸器至少应有 1200L 空气的容量，每 1 只呼吸器至少应配备 1 只备用空气瓶。

1.3.7.3　消防员装备应贮藏于从开敞甲板易于进入的安全地点。

1.3.7.4　应配备 1 台适当的空气压缩机，用于对空气瓶再充气，且应能在 30min 内对本章表

1.1.1.4 所要求的所有消防员装备呼吸器的空气瓶（但不包括备用空气瓶）充足气。充装的空气应适

合于人体呼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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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浮油回收船补充规定

第 1 节　一 般 规 定

3.1.1　一般要求

3.1.1.1　本章第 1 节至第 5 节要求适用于 3.1.2.1 和 3.1.2.2 附加标志要求的、回收闪点（闭

杯试验）不超过 60℃、雷特蒸气压力低于大气压力的水面浮油的钢质海船。

本章第 6 节要求适用于 3.1.2.3 附加标志要求的、回收闪点（闭杯试验）超过 60℃、雷特蒸气压

力低于大气压力的水面浮油的钢质海船。

3.1.1.2　船舶应能在离开溢油源的适当安全距离上进行下列作业：

（1）从海面回收浮油；

（2）回收油的装卸、储存和运输。

3.1.1.3　对配合浮油回收船作业的其他辅助船舶，可参照本章的规定。

3.1.2　附加标志

3.1.2.1　凡符合本章第 1 节至第 5 节规定的具有油回收设备和回收油贮存舱及排放设备的浮油

回收船，授予附加标志：Oil Recovery Ship with Cargo Tank。

3.1.2.2　凡符合本章第 1 节至第 5 节规定的具有油回收设备，但是不具有回收油贮存舱及排放

设备的浮油回收船，授予附加标志：Oil Recovery Ship without Cargo Tank。

3.1.2.3　凡符合本章第 6 节规定的具有油回收设备的船舶，授予附加标志：Oil Recovery Ship not 
suitable for products with a fl ashpoint of 60℃ and less。

3.1.3　定义

3.1.3.1　浮油回收船：系指专门从事或兼用的水面浮油回收作业的钢质海船。

3.1.3.2　气体危险区域：系指可燃气体或爆炸性气体或蒸气易聚集至危险浓度的区域。气体危

险区域可分为下列 2 类：

（1）0 类危险区域：系指可燃气体或爆炸性气体或蒸气与空气混合物连续或长时间存在的区域；

（2）1 类危险区域：系指可燃气体或爆炸性气体或蒸气与空气混合物在正常作业中可能出现的

区域；

3.1.3.3　溢油源：系指海面浮油的泄漏源头，例如来自于油轮、水下石油管道、海上钻井平台等。

3.1.4　气体危险区域与安全区域的划分

3.1.4.1　在浮油回收船上，下列区域或处所属于气体危险区域：

（1）0 类危险区域：

 ①回收油贮存舱；

 ②属于回收油围护系统的管路和容器的内部。

（2）1 类危险区域：

 ①与回收油贮存舱相邻接的隔离舱或其他处所（除 3.2.2.6 之外）；

 ②属于回收油输送系统的管路法兰、阀、软管、泵和其他设备所在的围蔽或半围蔽处所；

 ③距分离器、回收油输送系统的软管和阀、回收油贮存舱开口和泵舱或隔离舱等 1 类危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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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的开口 3m 以内的开敞甲板处所，包括半围蔽处所；

 ④回收油贮存舱上的开敞甲板区域及其前后各加 3m，高度为 2.4m 的空间；

 ⑤位于回收油贮存舱外面，回收油管路（中间管段或管路终端）所在的围蔽处所，如设有符

  合第 2 节 3.2.5.4 规定的通风，则可除外；

 ⑥能直接从 1 类危险区域进入（无气闸）或有开口通向 1 类危险区域的围蔽或半围蔽处所，

  如设有第 2 节 3.2.5.4 规定的通风，则可除外。

3.1.4.2　上述气体危险区域以外的区域为安全区域。

3.1.5　图纸资料

3.1.5.1　图纸资料审查，除本规范有关篇章所规定的相关图纸资料外，还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

交批准：

（1）浮油回收作业的设备总布置图；

（2）当船舶从事浮油回收作业时，在正常作业中使用的且不设气密封闭装置的出入口（包括气闸）

和开口的详图；

（3）当船舶从事浮油回收作业时，气密封闭的出入口和开口详图；

（4）回收油贮存舱的容量和布置图；

（5）气体危险区域划分图；

（6）浮油回收作业时所用的设备动力系统图；

（7）回收油管路及泵系统布置图及回收油处理系统图；

（8）回收油舱透气系统布置图；

（9）气体危险区域中的电气设备布置图；

（10）操作手册（见本章第 5 节）；

（11）认为需要的其他图纸资料。

第 2 节　构造和消防

3.2.1　船体结构

3.2.1.1　浮油回收船结构应符合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的有关要求。

3.2.1.2　对于整体式回收油贮存舱，平面油密舱壁板厚度应符合 3.2.1.3 和 3.2.1.4 的要求，

舱壁上的其他构件应符合本规范第 2 篇第 5 章和第 6 章的有关要求。

3.2.1.3　整体式回收油贮存舱平面油密舱壁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 = 3.75s + 2.5　　mm
式中：s ——扶强材间距，m；

           h ——板列下缘至舱顶最高点的垂直距离，m，但不小于 0.4D。

3.2.1.4　整体式回收油贮存舱平面油密舱壁板厚度 t 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1）当舱壁设置垂直扶强材时：

舱壁上部 3/4 区域 t ≥ s/86　　mm
舱壁下部 1/4 区域 t ≥ s/74　　mm
（2）当舱壁设置水平扶强材时：

舱壁上部 3/4 区域 t ≥ s/98　　mm
舱壁下部 1/4 区域 t ≥ s/84　　mm

式中：s——扶强材间距，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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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回收油贮存舱的布置

3.2.2.1　兼作其他用途的液舱，若在浮油回收作业期间不拟使用时，其布置应使回收的油不致

被误送至这些液舱。

3.2.2.2　拟用于储存回收油的各液舱，均应设置在起居处所和机器处所的前方或后方。

3.2.2.3　除 3.2.2.6 允许之外，拟用于储存回收油的液舱均应用隔离舱与起居处所和机器处所

分隔。燃油舱、沉淀舱、压载水舱、储存防污染液体的处所、储存回收油处理设备的围敝处所和泵舱，

或起居处所以外的干舱均可考虑作为隔离舱。

3.2.2.4　隔离舱的长度至少应有一档肋距，最小为 600mm，并应遍布所考虑舱界的整个区域。

3.2.2.5　回收油贮存舱高度应不小于 1.5m。液舱内部应避免存在障碍结构，以确保回收油的完

全流动顺畅。并应设有足够的排泄口确保残油的自由流动，以便在完成回收作业时有助于清洁和除气。

回收油贮存舱的内壁涂层应具有耐油渗透性能。

3.2.2.6　当该处不可能布置隔离舱时，与机器处所或轴隧相邻的液舱可用作回收油贮存舱，但

液舱舱壁应为：

（1）检验时可接近；

（2）除舱壁与甲板的角焊缝用全焊透焊接外，对接板格可采用连续焊进行。液舱周界上焊缝的数

量应尽可能减至最少。

3.2.2.7　回收油贮存舱的所有开口（测深管、放置手提式泵及软管的舱口）应位于开敞甲板上，

以避免油气积聚。

3.2.2.8　回收油贮存舱应在开敞甲板上有适当的开口，供洗舱和除气用，或设置专用的洗舱小

舱口。

3.2.2.9　当回收油贮存舱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一般应设置制荡舱壁：

（1）舱的宽度超过 0.5B （B 为船宽）；

（2）舱的长度超过 0.1L （L 为船长）或 10m，取大者。

3.2.3　通道与其他开口

3.2.3.1　安全处所，如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机器处所、控制站和驾驶室等的通风开口不应位

于气体危险区域内。

3.2.3.2　安全处所如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机器处所、控制站和驾驶室等类似处所，与气体危

险区域之间一般应不设通道，也不应设除通道开口、通风开口以外的其他开口。

（1）如满足下列条件，上述安全处所与 1 类气体危险区域之间可允许有通道：

 ①两扇间距不小于 1.5m 的气密钢质门组成的气闸（水密门可视为气密）；

 ②安全处所相对气体危险区域应有正压机械通风；

 ③门应为自闭式且不设门背钩装置；

 ④设有警示牌，标明在浮油回收作业期间或在回收油贮存舱洗舱、除气等作业期间门应保持

  关闭。

（2）如满足下列条件，上述安全处所与 1 类气体危险区域之间可允许设有除通道开口、通风开口

以外的其他开口：

 ① 其关闭装置应为气密，并经确认；

 ② 设有在浮油回收作业期间或在回收油贮存舱洗舱、除气等作业期间保持关闭的警示告示，

  并设有防止未经授权打开的措施。

3.2.3.3　如果上述 3.2.3.2 提及的通道不作为法定要求的脱险通道，且能确保在浮油回收期间

或在回收油贮存舱洗舱、除气等作业期间（包括作业期间船舶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应急情况下）不

使用（不开启），则可不必设置气闸，此时除门应为自闭式且不设门背钩装置外，至少还应满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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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1）能达到气密关闭，并经确认；

（2）设有警示牌，标明在浮油回收作业期间或在回收油贮存舱洗舱、除气等作业期间门应保持关闭，

并设有防止未经授权打开的措施。

3.2.3.4　在甲板浮油作业区，泵、传输系统的法兰和其他接头四周应设置舱口围板。围板高度

应足够防止浮油流入起居处所、机器处所、控制站和服务处所，或者流到船外。围板高度至少应为

150mm。当围板设有排污管时，应在排污管上设置固定式的关闭装置。

3.2.4　防火与灭火

3.2.4.1　对于回收油贮存舱位于上层建筑前部的船舶，环围起居处所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外

部限界面，以及包括支承这些起居处所的任何悬伸甲板，其面向设有收集、装卸和传送回收油装置以

及回收油贮存舱的部分和该部分的前（位于船首时）或后（位于船中后部时）3m 之内，应隔热至 A-60
级标准。这要求也适用于这些界面上的通道门。

3.2.4.2　上述 3.2.4.1 的要求也适用于回收油贮存舱位于上层建筑尾部的船舶，离回收油贮存

舱最近距离在 10m 之内的环围起居处所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外部限界面以及包括支承这些起居处所

的任何悬伸甲板。

3.2.4.3　除驾驶室外，本节 3.2.4.1 所述处所中要求隔热至 A-60 级标准的限界面的窗或舷窗，

应为永闭（不能开启）型，其耐火等级应为 A-60 级标准。

3.2.4.4　作为满足上述 3.2.4.1 和 3.2.4.2 的替代，可以采用固定喷水系统来保护所有的限界面、

窗或舷窗，此时限界面、窗或舷窗可采用 A-0 级标准，该喷水系统的排量至少为 10L/min·m2，且应

随时处于可用状态。

3.2.4.5　在浮油回收作业工作甲板区域，若设有收集、装卸和传送回收油的装置时，均应配备

下列灭火设备：

（1）2 台干粉灭火器，每台容量至少为 50kg。灭火器应位于工作甲板附近，并应配备输出软管，

其长度足以达到回收油收集、装卸和传送等处理设备处；

（2）1 具大型泡沫灭火设备，配备的泡沫枪数量应不少于 1 支。泡沫枪的布置应能将泡沫喷射到

工作甲板区域的任何部分。任何泡沫枪的容量应不少于 400L/min 的泡沫溶剂，泡沫枪在静态空气条件

中的施放射程应至少为 15m。应提供足够的泡沫浓缩剂，按工作甲板区域的水平截面面积计，至少为

0.4L/m2，但最低容量为 200L。泡沫膨胀率一般应不超过 12∶1。

3.2.4.6　回收油泵舱应设置适用于 A 类机器处所的固定式灭火系统，其控制装置应设于泵舱外

易于接近的地方。当采用二氧化碳系统时，所携带的二氧化碳气体应能足以提供相当于回收油泵舱总

容积的 45％的自由气体量。在控制位置还应设有告示，说明由于该系统存在静电起火危险，所以该系

统只能被用于灭火，不得用于惰化。

3.2.4.7　浮油回收船应至少配备 4 套消防员装备。

3.2.5　机械通风

3.2.5.1　机械通风系统的设计、类型和结构，可按照油船的有关规定。

3.2.5.2　有进出通道通向 1 类危险区域的处所，在浮油回收作业时应具有正压的机械通风，且

进气口应位于安全区域。

3.2.5.3　在浮油回收作业时，0 类和 1 类危险区域中不经常使用的处所，如其中所安装的设备符

合防爆要求，则可不必通风。而为安全起见，0 类和 1 类危险区域中必需经常进出的处所，应设有抽

吸型的通风系统，并保证每小时不低于 8 次换气。

3.2.5.4　本章第 1 节 3.1.4.1（2）⑤、⑥所规定的 1 类危险区域，如遵守下列特殊通风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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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保持正压机械通风，则可作为安全区域：

（1）通风量应至少每小时换气 20 次；

（2）处所通风进、出口的开口布置应使整个处所有效通风，并特别考虑可能释放和积聚气体的

部位；

（3）进气口应位于安全区域。

3.2.5.5　对于要求正压通风的处所，当其失去正压通风时，应在驾驶室或其他合适部位发出听

觉和视觉报警。

3.2.6　可燃气体检测与报警系统

3.2.6.1　为了防爆，船舶应装设固定式气体检测系统。当碳氢化合物和类似产品的气体浓度超

过碳氢化合物和空气混合物爆炸最低极限 30% 时，该系统应在驾驶室、开敞甲板或其他合适部位发出

听觉和视觉报警。

检测点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设定，一般可位于通风管进气口附近、气闸及主甲板上（至少在船首

和船尾各设一个）。

3.2.6.2　除上述设置的固定式气体探测系统外，至少在船上应配备 1 套可携式气体测爆仪。

第 3 节　机 械 装 置

3.3.1　一般要求

3.3.1.1　在浮油回收作业时，气体危险区域中所用的机械设备，应适合于在含有可燃气体的大

气中工作。

3.3.1.2　柴油机的排气管和锅炉的烟道及柴油机曲轴箱的透气管，应引至第 1 节 3.1.4 中所指

的气体危险区域之外。

3.3.1.3　柴油机的排气管和锅炉的烟道，应设置有效的火星熄灭器。

3.3.2　浮油回收输送系统

3.3.2.1　应设有固定式浮油回收输送系统，输送系统的布置应保证能使浮油同时注入和排出。

除非另有规定，浮油回收输送系统应独立于船上其他任何系统。

3.3.2.2　可携式撇油设备接头的连接，应在甲板上布置 1 个或最多 2 个带有支管的通向所有回

收油贮存舱的注入接头。

3.3.2.3　当浮油回收输送泵由穿过泵舱舱壁或甲板的轴系驱动时，应在泵舱的一侧安装轴的气

密填料函。该填料函应能在泵舱的外侧进行润滑，其结构应设计成能防止发生过热，填料函的密封部

应由不致产生火花的材料制成。如采用波纹管贯通附件时，则应在安装前作试验压力为 0.34MPa 的液

压试验。

3.3.2.4　对于工作时有可能使压力超过其系统设计压力的浮油回收输送泵，均应装设安全

阀。 安全阀排出的油应流回至泵的吸入端，并能有效地将泵的排出压力限制在该系统的设计压

力之内。

3.3.2.5　每一浮油回收输送泵排出端均应设有一压力表，对于可在泵舱外部控制的浮油回收输

送泵，则还应在泵控制站附近增设一压力表。

3.3.2.6　浮油回收输送相关管系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与浮油相关的管系不应通过机器处所和起居处所；

（2）与浮油相关的管系不应通过饮用水舱、锅炉水舱，亦不应通过其他液舱。如通过其他液舱为

无法避免，则其在液舱内的管路应为不带阀、法兰、附件，或可拆接头的全焊接加厚管（壁厚要求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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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第 3 篇第 5 章表 5.3.4.2）。

3.3.3　回收油贮存舱透气装置

3.3.3.1　每一回收油贮存舱均应设有 1 个透气管或其他等效的透气装置。为防止任何回收油舱

的压力超过设计压力，透气管的尺寸应按回收油舱最大装载速率的 125% 设计，但每一透气管的内径

不应小于 60mm。透气出口应引向露天甲板。透气出口的气体应直接向上排放。

3.3.3.2　出口在甲板上方的最小高度应为 2.4m，并且其所在位置应离开起居处所和其他安全处

所的开口、起居处所和机器处所的通风进气口以及未经安全认可的电气设备的水平距离最小为 5m。

3.3.3.3　透气管管端应装设耐腐蚀和便于更换的金属防火网。

3.3.3.4　透气管尚应符合本规范第 3 篇第 3 章的适用要求。

3.3.3.5　对多用途浮油回收船，可接受仅在浮油回收期间使用的可移式透气管。

3.3.4　与回收油相关的其他系统

3.3.4.1　回收油贮存舱应设有适当装置以查明油舱内的液位。如为此设置测量管，则测量管开

口端应位于干舷甲板以上开敞位置。测量管的内径应不小于 50mm。

3.3.4.2　应有措施防止回收油舱内液位上升到超过油舱设计压头的高度。其可通过使用高液位

报警或溢流控制系统或其他等效措施，连同测量装置和油舱注入程序来实施。高液位报警应能在浮油

回收控制站给出听觉和视觉报警。

3.3.4.3　回收油贮存舱的加热以及其他蒸汽连接，应符合本规范第 3 篇第 5 章的相关要求。

3.3.4.4　浮油回收输送泵舱及气体危险处所内空舱的舱底水应由独立于安全处所舱底水系统的

动力泵或喷射泵排放。泵舱舱底水应排至回收油贮存舱。

不超过 500 总吨的浮油回收船，泵舱舱底水可由吸入管径不小于 50mm 的手动泵排放。

3.3.4.5　用于气体危险处所的压载水管系应独立于安全处所的压载水管系。压载泵应设在浮油

回收泵舱内或其他适当的气体危险处所内。

3.3.5　气体危险区域中的机械设备与系统

3.3.5.1　浮油回收设备及软管应接地，其接地的金属搭接片截面积应不小于 10mm2。

3.3.5.2　软管应有良好的导电性。

3.3.5.3　浮油回收设备在使用时不应产生火花。

3.3.5.4　设备的表面温度应不超过 200℃。

第 4 节　电 气 装 置

3.4.1　一般要求

3.4.1.1　除本节另有规定者外，电气设备、电缆和配电系统等，应符合本规范第 4 篇第 2 章第

16 节油船的有关规定。

3.4.1.2　在用于浮油回收作业的设备和存放软管处的甲板区域，应有足够的照明。

3.4.1.3　Oil Recovery Ship without Cargo Tank 附加标志的浮油回收船，配电系统应符合本规范第

4 篇第 2 章第 4 节的规定。

3.4.2　气体危险区域中的电气设备

3.4.2.1　在第 1 节 3.1.4 规定的气体危险区域中，仅可使用操作所必不可少的电气设备，且应

符合本节表 3.4.2.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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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气体危险区域使用的电气设备　　　　　　　　表 3.4.2.1
危险区域类别 电气设备类型 电　　缆

0 本质安全型　 Ex″ia″ 该区域中本质安全型设备的有关电缆

1

本质安全型　 Ex″ia″ 、 Ex″ib″

该区域中设备的有关电缆；路过电缆

隔爆型　Ex″d″

增安型　Ex″e″

正压型　Ex″ p″

充砂型　Ex″q″

浇封型　Ex″m″

3.4.2.2　本节表 3.4.2.1 中所列防爆电气设备至少应具有：

温度组别 T3；

设备类别Ⅱ A。

3.4.2.3　在浮油回收作业过程中，应切断第 1 节 3.1.4 规定的气体危险区域内所有不符合本节

3.4.2.1 规定电气设备的电源。这些切断开关应有防止非专职人员再接通的安全措施，并具有适当的标志。

3.4.2.4　可以在 1 类危险区域内使用不带铠装或金属编织层的软电缆，但这些软电缆的构造和

安装应符合接受的有关标准①的规定。

3.4.2.5　移动式浮油回收设备和回收油泵应符合下列要求：

（1）移动式浮油回收设备和回收油泵应通过固定安装的配电箱或电源插座供电；

（2）电源插座应具有联锁功能，以确保当插座有电时，不能插入 / 拔出插头；

（3）电源插座应作为一个独立的最后分路，应采用能同时分断所有绝缘极的断路器作为过载和短

路保护。至电源插座的馈电电缆应固定安装；

（4）电源插座应布置在易于到达之处，并确保软电缆不会穿过工作甲板和机器处所或居住处所之

间的门或舷窗。

第 5 节　操 作 手 册

3.5.1　操作手册

3.5.1.1　船上应备有一本经批准的操作手册。操作手册一般应包含浮油回收作业的准备及其在

作业过程中需采取的安全措施。

3.5.1.2　浮油回收船的操作手册应包含：

（1）设备与布置

 ①回收油贮存舱布置；

 ②回收油输送系统；

 ③可燃气体测量仪表；

 ④其他有关设备。

（2）操作准备

 ①检查船上所有设备，以确定哪些是符合第 3 节 3.3.1.1 和第 4 节 3.4.2.1 规定的设备；

 ②非永久性设备的安装和紧固；

 ③某些管路的封堵；

 ④装配空气管；

①　参见 IEC60079-14 出版物《爆炸性气体环境—第 14 部分：电气设备的设计、选择和安装》。



8-14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浮油回收船补充规定

第 8 篇　第 3 章

 ⑤切断不符合第 4 节 3.4.2.1 规定的电气设备的电源；

 ⑥关闭安全区域与气体危险区域之间的开口；

 ⑦起动附加的通风设备；

 ⑧将冷却水泵转换到低海水吸入口；

 ⑨设置禁止使用明火和非合格防爆电气设备等的标志牌。

（3）浮油回收作业

 ①关于距溢油源安全距离及有关注意事项的指导性条文；

 ②作业过程中，在开敞甲板上和可能聚积可燃气体的处所中进行可燃气体的探测，如在甲板

  上发现有可燃气体传播时，则船舶应立即移开；

 ③如可燃气体在围蔽处所中传播，则应采取清洗、通风、排空相邻液舱等措施；

 ④正压通风发生故障后须采取的应急措施；

 ⑤防止回收油贮存舱溢油；

 ⑥排出。

（4）回收油贮存舱和管路的清洗和除气。

第 6 节　回收闪点高于 60℃浮油的浮油回收船

3.6.1　一般要求

3.6.1.1　仅用于回收闪点高于 60℃浮油的浮油回收船，除应符合本章第 1 节（其中 3.1.4 除外）

以及第 5 节的相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附加要求。

3.6.2　构造和消防

3.6.2.1　仅用于回收闪点高于 60℃浮油的浮油回收船的船体结构按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的要求。

3.6.2.2　仅用于回收闪点高于 60℃浮油的浮油回收船，其消防应满足货船的相应要求，并应满

足下列附加要求：

（1）在工作甲板区域按本章 3.2.4.5 的要求配备灭火设备替代货船货物处所所要求的固定式灭火系统；

（2）回收油贮存舱的所有开口的位置应符合本章 3.2.2.7 的要求；

（3）应按本章 3.2.3.3 要求设置溢油围板及排污管；

（4）应按本章 3.2.4.7 要求配备消防员装备；

（5）船上应至少配备 1 套可携式气体测爆仪。

3.6.3　机械装置

3.6.3.1　仅用于回收闪点高于 60℃浮油的浮油回收船，本章第 3 节中 3.3.2.1、3.3.2.2、3.3.2.4、

3.3.2.5、3.3.2.6、3.3.4.1、3.3.4.2 和 3.3.4.3 的条款对其适用。但对其中 3.3.2.6（1）可由如下

规定替代：

（1）与浮油相关的管系尽可能不通过机器处所和起居处所；如通过机器处所为不可避免时，则其

在机器处所内的布置应符合对燃油管系的要求。

3.6.3.2　回收油舱透气装置应符合本章 3.3.3 的要求，或本规范第 3 篇第 3 章中对燃油舱透气

管的要求。

3.6.4　电气装置

3.6.4.1　仅用于回收闪点高于 60℃浮油的浮油回收船，电气装置的附加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 4
篇第 2 章第 16 节第 2.16.7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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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一人驾驶船舶补充规定

第 1 节　一 般 规 定

4.1.1　一般要求

4.1.1.1　本章的规定适用于 1 人在桥楼进行操纵的船舶。

4.1.1.2　符合本章规定的船舶，授予附加标志：OMBO。

4.1.2　定义

4.1.2.1　本章有关定义如下：

（1）工作站：系指执行构成某一特定行为的 1 项或多项任务的位置；

（2）驾驶员：系指进行导航、操作桥楼设备和操纵船舶的人员；

（3）后备驾驶员：系指当桥楼需要助手时，被船长指定当班的任何人，通常是 1 名驾驶员；

（4）值班驾驶员：系指正在操作驾驶室设备和操纵船舶的驾驶员；

（5）桥楼：系指进行船舶导航和操纵的场地，包括驾驶室及两翼平台；

（6）驾驶室：系指桥楼的封闭部分；

（7）桥楼翼台：系指桥楼处驾驶室两侧延伸至船舷的部分；

（8）视野：系指从船舶桥楼的某一位置可看到景物的角度范围；

（9）瞭望：系指通过看、听以及在当时环境和条件下，可采用的一切可行的方法来全面评估所发

生的情况和碰撞危险的行为；

（10）值班报警：系指当驾驶员的值班功能丧失（缺席、缺乏警觉、对另一报警没有反应等）时，

从驾驶室传至船长和后备驾驶员的报警。

4.1.3　图纸资料

4.1.3.1　应将下列图纸提交批准：

（1）桥楼视线计算书（包括桥楼外形尺寸，窗户的倾角和尺寸，控制台的尺寸）；

（2）桥楼布置图，包括各工作站、导航设备和控制台等的位置；

（3）控制台的面板布置图；

（4）航行设备、内部通信设备等的供电系统图；

（5）1 人值班程序和安全手册。

4.1.3.2　应将航行设备清单，其中应说明制造厂、型式、型号及型式认可情况等图纸资料提交

备查。

第 2 节　桥 楼 设 计

4.2.1　桥楼和驾驶室的布置

4.2.1.1　桥楼的结构、控制台和设备位置的布置，应能保证值班驾驶员执行驾驶任务及其他属

于桥楼的职责，并能保持从工作站进行有效的瞭望。

4.2.1.2　供驾驶和交通监视 / 操纵用的工作站，其布置应能使 1 个人在正常情况下有效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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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有关的仪表和控制设备应能从相应的工作站容易地看到、听到和便于接近。

4.2.1.3　驾驶室的布置和工作站的设计应能使两个驾驶员一起安全地驾驶和操纵船舶。

4.2.1.4　在驾驶室内部应和在露天甲板一样能听到船舶外部声响信号及雾笛信号，应设置 1 个

在驾驶室能再现这些信号的装置（推荐频率范围：70 ～ 700Hz）。

4.2.2　视野

4.2.2.1　为得到足够的视野以保证船舶安全导航和操纵，应尽一切可能将桥楼置于所有其他甲

板的上层建筑之上。

4.2.2.2　应能从驾驶室内观察到任何方向上所有航行所必需的物体，包括其他交通和导航标志。

从这一点考虑，当观察者在驾驶室内一定范围内移动时应能得到船舶周围 360°的视野。

4.2.2.3　无论船舶的吃水、纵倾和甲板货物的情况如何，从操纵位置和航行工作站瞭望海面

视线在两倍船长或 500m（取小者）之外时，从船首两舷各 10°的范围内不应受到阻挡。如图 4.2.2.3
所示。

图 4.2.2.3　前视野

4.2.2.4　由正横前方的货物、起货装置和其他障碍物带来的操纵和导航控制工作站的海面视野

的盲区，每一个应不超过 10°，盲区总和应不超过 20°；在盲区之间的视野应至少为 5°，但在 4.2.2.3
规定的视域内，每一单独的盲区应不超过 5°。

4.2.2.5　操纵位置和航行工作站的水平视野，至少应达到从一舷正横后 22.5°经前方到另一舷

正横后 22.5°的整个角度。如图 4.2.2.5 所示。

4.2.2.6　主操舵位置的视野应为从正前方至两舷各至少 60°的角度。如图 4.2.2.6 所示。

图 4.2.2.5　操纵位置和航行工作站的视野 图 4.2.2.6　主操舵位置的视野

4.2.2.7　桥楼翼台的视野应为从船首另一边 45°开始穿过正前方，再向后 180°的范围内。如

图 4.2.2.7 所示。

4.2.2.8　导航功能以外的工作站的视野应使值班人员能保持有效的瞭望，其视野至少应为船首

向左舷 90°，经前方至右舷正横后 22.5°的角度。如图 4.2.2.8 所示。

4.2.2.9　船舷应从桥楼翼台上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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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7　桥楼翼台的视野图 图 4.2.2.8　靠泊工作站的视野

4.2.3　工作环境

4.2.3.1　桥楼应不存在会给人员身体带来伤害的危险，应不存在锋利的边缘和突出物。驾驶室、

桥楼、桥楼翼台和桥楼甲板上表面应不会绊脚，而且不管干燥还是潮湿，应对地板采取防滑措施。

4.2.3.2　在驾驶室内和工作站周围，应设置足够的扶手或采取等效的措施，以供操作人员在恶

劣天气时安全地行走或站立。

4.2.3.3　驾驶室内应设置牢靠固定的座位。

4.2.3.4　墙壁、天花板、操纵台、海图桌和其他主要设备，均应具有适当的低反射涂层，应采

取措施防止具有透明覆盖层的视觉显示装置和仪器的信息显示变得暗淡。

4.2.3.5　进入驾驶室的门可从内部加以固定，而且可手动操作。桥楼翼台的门不应为自闭式门，

应采取措施能够使其保持开启。

4.2.3.6　根据气候条件，应设置适当的空调或机械通风系统以及充足的加热装置，以保持驾驶

室的温度在 14 ～ 30℃的范围内，这些系统的控制装置应设置在驾驶室。

4.2.3.7　桥楼的噪声等级应不影响语音通信、掩盖听觉报警或造成桥楼人员不舒服。在气候条

件良好的情况下，驾驶室的环境噪声等级应不超过 65dB（A）。

4.2.3.8　驾驶室振动应以不使驾驶室人员感到不舒服为标准。

4.2.4　照明

4.2.4.1　应设有足够的照明，以方便桥楼人员昼夜完成所有桥楼任务。通过设备内部的照明措

施或驾驶室的照明系统，能够使控制器、指示器、仪表、键盘等在黑暗时能够被清楚地看见。

4.2.4.2　除报警指示器的照明和需要保持可见的调光控制器外，所有仪表、键盘和控制器的照

明应能调节至零。

4.2.4.3　驾驶室的照明应由两条独立的电路供电，其中一路可由应急电源供电，这样当其中任

一电路出现故障时，不会使驾驶室变成黑暗。

4.2.4.4　驾驶室所要求的照明应设计成不影响夜间值班人员的观察。当船舶在航时，需要亮光

设备的区域照明不能影响夜间的瞭望，亦即采用红光。这种照明的布置应避免被另一船舶误认为是航

行灯。值得注意的是红色灯光不能装在海图桌上方，以避免可能混淆颜色的分辨。

4.2.5　窗户

4.2.5.1　驾驶室所有的窗户应由防碎钢化玻璃制成，其强度应符合接受标准①的规定。

4.2.5.2　窗户应尽可能宽大，窗户之间的隔档应保持最小，在任何工作站的正前方不应设有窗

①　参见 ISO 3254《造船和船用结构——直角窗户的钢化安全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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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的隔档。

4.2.5.3　为了防止反射，桥楼前方的窗户应尽可能做成与垂直面倾斜，且上部外凸角度不小于

10°，也不大于 25°，采用其他替代措施应经 CCS 批准。

4.2.5.4　前窗下边缘的高度应能让位于航行工作站的人能够看到船首，这样，前窗下边缘在甲

板上的高度应尽实际可能不超过 1m。

4.2.5.5　驾驶室正前窗上部边缘应有一个水平前视范围，当船舶在大浪中纵摇时，应确保驾驶

员在指挥位置上有一个自驾驶甲板上 1.8m 的视觉高度。如认为 1.8m 视觉高度不合理和不切实际时，

可允许减低该视觉高度，但应不小于 1.6m。

4.2.5.6　无论在什么天气状况下，操纵位置、航行工作站及桥楼翼台（实用时）前面的窗户始

终应具有清晰的视野。

4.2.5.7　为确保在明亮日光下有良好外视能力，在位于工作站要求视野内的窗户上，应设置光

散射最小的卷帘式遮阳装置，这些装置应易于移走，不应永久安装。

4.2.5.8　应设置有效的清洁、除冰、除雾系统，保证在所有工作状态下都具有良好的外视能力。

4.2.5.9　在桥楼前窗下面，应设置安全的外部通道或类似布置，以便在本节 4.2.5.8 规定的系

统出现故障时能够清洗窗户。

第 3 节　工　作　站

4.3.1　航行工作站

4.3.1.1　应在靠近前面中间窗户的位置设置足够的操纵位置。如在船舶中线的视野被大桅、起

重机等阻挡，应设置两个具有清晰前视野的操纵位置，一个位于中线的左边，另一位于中线的右边，

相距应不超过 5m。

4.3.1.2　在航行工作站应配备下列设备：

（1）雷达 /ARPA（参见 4.3.1.3）；

（2）定位系统的显示器（参见 4.3.1.4）；

（3）测深仪的显示器；

（4）航速和计程仪的显示器；

（5）罗经的显示器（参见 4.3.1.7）；

（6）风速和风向指示器；

（7）操舵装置及舵角指示器；

（8）回转速率指示器；

（9）航向和航迹监视系统（参见 4.3.1.5 和 4.3.1.6）；

（10）主推进和侧推的控制器和指示器；

（11）值班安全系统的确认装置和人工启动装置；

（12）内部通信系统；

（13）甚高频无线电话；

（14）时间指示器；

（15）窗户清洗控制器；

（16）航行灯控制器；

（17）气笛控制器；

（18）莫氏灯控制键；

（19）驾驶室和设备的照明控制。

4.3.1.3　应设置两台独立操作的雷达，至少有 1 台雷达在 X 波段工作。当任何输入信号（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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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或方位角）丢失时，雷达应能检测并能清楚指示。船舶应配备 1 个 ARPA 系统，ARPA 的功能可

是独立的或包含在 1 台雷达之中。

4.3.1.4　应至少设置两台能够连续显示经纬度的定位系统，其中之一应为全球定位仪（GPS）或

等效设备，另一套为台卡、劳兰 C 或 GPS 等。

4.3.1.5　应设置与自动操舵系统独立的偏航报警。如已配备自动航迹跟踪设备，当船舶的位置

偏离计划航迹达到设定的距离时，可由定位系统触发偏航迹报警。

4.3.1.6　如已配备自动航迹跟踪设备，当船舶到达航路点时应能发出足够的警告，以便在值班

驾驶员没有确认报警的情况下，后备驾驶员有足够的时间到达驾驶室并对航向改变进行确认。如不预

先确认，航向不应自动改变。

4.3.1.7　应设置两台能提供首向信息的陀螺罗经，每一陀螺罗经的首向信号应能连续显示，并

可向航行设备提供相应的输入信息。如不设置两台陀螺罗经，可同意安装 1 台陀螺罗经及 1 台能向其

他仪器提供首向信息的磁罗经。

4.3.1.8　在任何时候，只有 1 台罗经信号可作为主显示和控制目的使用。在驾驶室内可随时在

两台陀螺罗经之间转换，并且未选中的罗经应自动作为偏航报警的独立信息源。

4.3.1.9　可通过航行工作站的显示器比较每一陀螺罗经的读数，应设置自动比较陀螺罗经读数

的设备，当首向信号之间的差值超过某一设定值时，应发出报警。

4.3.1.10　设在航行工作站由驾驶人员操作的仪表和设备应位于驾驶人员伸手可及的范围内。

4.3.1.11　航行工作站上为安全有效执行任务或提供必要信息的仪表、指示装置和显示装置，应

能在工作站上方便读数。

4.3.1.12　应配备电子海图显示和信息系统（ECDIS），该系统应能连续显示船舶的位置和预定

的航线。

4.3.2　航线计划工作站

4.3.2.1　在航线计划工作站应能完成下列工作：

（1）确定船位；

（2）计划航线，计算到达各航路点的时间；

（3）指示时间。

4.3.2.2　航线计划工作站的时间指示，应与航行工作站上的时间指示来自同一系统。

4.3.2.3　海图桌的大小应能足够容纳所有国际海上常用尺寸的海图，并配有照明设施。

第 4 节　设备与系统

4.4.1　设备的基本要求

4.4.1.1　航行设备应经型式认可，其性能标准应不低于 IMO 现行标准的规定。

4.4.1.2　所有的仪表和仪表板均应固定安装在操纵台上或其他合适场所，并应妥善考虑工作和

环境条件。

4.4.1.3　在设置用于露天使用的设备时，应保证其所在位置不损害设备的性能。

4.4.1.4　导航仪器的天线和传感器的布置应远离无线电通信系统。

4.4.1.5　天线设置的位置应不会给在其附近工作的人员带来危害。

4.4.1.6　卫星通信和雷达天线应备有警告牌，标明安全距离，该警告牌应设置在设备附近或设

备上。

4.4.1.7　安装在甲板上的设备在安装时应注意防止振动影响。

4.4.1.8　仪表的安装应避开高温热源，如采用暖风管或设备的散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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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9　安装在桥楼仪表台上的仪表应采用传导散热，如需要时采用强制通风来避免过热。

4.4.1.10　非专门设计安装在户外的设备，不应安装在门口、可开式窗户或舱口处。

4.4.1.11　安装设备时应注意确保船舶磁罗经的精度有充分的保证。

4.4.2　计算机控制系统与软件

4.4.2.1　计算机系统应经型式认可。

4.4.2.2　如计算机控制的系统发生故障会影响船舶的安全航行和操纵，则应有后备系统可供

转换。

4.4.2.3　应对数字和模拟输入信号进行适当的滤波。

4.4.2.4　为确保计算机系统满意工作的必需的软件和数据，应储存在不易丢失的存储器内。如

采用易失存储器，则应配备不间断电源。

4.4.2.5　计算机操作系统的进入应有限制，系统软件在船上最终检验和试验后，如要作改动，

应预先得到 CCS 的批准。

4.4.2.6　软件应具有可靠性、差错和误操作保护、故障检测和故障纠正等特性。

4.4.3　报警系统

4.4.3.1　航行设备的报警应为视觉和听觉报警，并应集中以便有效识别。

4.4.3.2　应设置下列报警：

（1）最近相会点；

（2）水浅；

（3）到达航路点；

（4）偏航；

（5）偏离航迹；

（6）舵机故障；

（7）航行灯故障；

（8）陀螺罗经故障；

（9）值班安全系统故障。

4.4.4　值班安全系统

4.4.4.1　应配备值班安全系统以显示当班驾驶员在驾驶室正常值班，该系统应不影响驾驶功能

的实施。

4.4.4.2　值班安全系统的设计和布置应尽量防止非授权人员使其动作。

4.4.4.3　任何用作定期检查驾驶员值班情况的系统应定期检查 1 次，间隔时间最大为 12min，其

结构、安装和布置应保证只有船长才能接近并设定适当的时间间隔。

4.4.4.4　在航行工作站和驾驶室内需要瞭望的适当位置，应提供值班驾驶员进行应答的设施。

4.4.4.5　当值班安全系统失灵时，应在驾驶室发出报警。

4.4.4.6　当驾驶员在 30s 没有对报警进行反应或确认，值班安全系统应通过一固定的装置立即触

发值班报警给船长、指定的后备驾驶员和公共处所。在驾驶室可随时人工启动值班报警。

4.4.4.7　对值班报警的应答只能在驾驶室进行。

4.4.4.8　报警传递系统应连续供电，并且当失去正常供电时，应自动转换成由备用电源供电。

4.4.4.9　在任何时候，包括断电期间，值班驾驶员应能通过双向通信设备与另一合格的驾驶员

通话。

4.4.4.10　如后备驾驶员不在本节 4.4.4.6 中规定的与固定装置连接的地方，则他应配备一便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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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能够传递报警和双向通话的设备。

4.4.5　通信

4.4.5.1　应配备电话系统，以便在驾驶室和至少下列位置之间进行双向通话：

（1）机器控制站；

（2）舵机间内的应急操纵位置；

（3）船长和驾驶员房间、办公室、餐厅和公共处所。

4.4.5.2　在通信系统中，驾驶室具有优先权。

4.4.5.3　在电话机旁应清楚地显示所有分机号码。

4.4.6　供电

4.4.6.1　对所有用电操作的航行设备、电话系统、值班安全系统等，应设置就地分配电屏。这

些分配电屏应由两条专用线路供电，一条来自主电源，另一条从应急电源供电。每一设备都应单独与

其分配电屏相连。分配电屏的电能应能在两个电源之间自动转换，当任何一个电源供应发生故障时，

应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

4.4.6.2　在失电持续 30s 以内再恢复供电时，所有主要航行功能应能立即恢复正常；当失电持续

时间大于 30s 时，应有尽可能多的主要航行功能立即恢复正常。

4.4.6.3　如计算机设备通过一计算机网络而相互连接，则网络的故障不应影响单个设备进行其

独立工作的功能。

4.4.7　人机界面

4.4.7.1　所有仪表均应在工作站上按功能合理地组合设置，其位置和设计应考虑操作人员的身

体能力，并应符合公认的人体工程学原理。

4.4.7.2　所显示的用于进行各项操作的信息量以及显示所需信息的方法，应考虑到操作人员接

受和使用所显示信息的能力。

4.4.7.3　向 1 个以上人员提供视觉信息的仪表板的设置位置，应使所有使用人员方便地同时看

到显示内容，如无法做到，则应加设仪表或显示器。

4.4.7.4　显示方式应保证所显示内容在桥楼通常光线条件下，在实际工作距离处能清楚看到。

4.4.7.5　应采取措施能手动调整每一显示装置的亮度。

4.4.7.6　所有信息应在具有高对比度的背景下显示，并尽可能在晚上发出较小的光线。

4.4.7.7　当信息以页面方式进行显示时，应允许操作者快速找到所需信息。应有全面概述的页面，

以便向操作者提醒整个信息。

4.4.7.8　每页在显示屏上应有唯一的标识。

4.4.7.9　控制器件的功能和布置应合乎逻辑地协调，并应符合接受的标准，参见 IEC 447《控制

电气设备的执行机构的标准运动方向》。

4.4.7.10　用计算机控制的桥楼仪表的误操作，应不会导致数据的丧失、程序损坏或系统出错等

问题。

4.4.7.11　当要求操作人员输入信息时，系统应指示出缺省值（如适用时）。

4.4.7.12　如系统探测出输入错误，应允许操作人员立即更正错误。

4.4.7.13　对于重要行动指令，系统应要求操作人员进行确认，例如，重要行动不能仅靠单个击

键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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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节　操作程序与安全手册

4.5.1　操作程序

4.5.1.1　应建立 1 人值班程序，以确保桥楼上始终有人，1 人值班程序应考虑下列要求：

（1）当实行 1 人值班后，应指定一位完全合格的船员作为后备驾驶员；

（2）应制订办法确保后备驾驶员能收听到桥楼发来的报警和通话呼叫；

（3）从发出报警至后备驾驶员到达桥楼的总的反应时间，应根据发生碰撞或搁浅的危险时间来设

定，并应将可以采用合适和有效措施所必需的各种有关因素考虑在内；

（4）根据实际发生的时间，在计算反应时间时应考虑对报警进行应答、赶至桥楼和判断形势所花

的时间，以及在适当时间采取合适和有效措施以避免危险所消耗的时间；

（5）在开始 1 人值班之前和在航行中，应以一定的时间间隔对安全值班系统进行试验；

（6）狭窄航道航行的操作要求。

4.5.2　安全手册

4.5.2.1　应制订 1 本介绍正常和非正常工作状态的处理步骤、常规操作和有关人员职责的安全

手册，该手册应存放在船上。

4.5.2.2　安全手册应包括下列状态和情况：

（1）正常状态，包括日常操作、工况及在一定程度上要求采取预防性措施或行动，以继续运行的

状态；

（2）事故状态，系指由于环境条件构成对船舶或其人员的威胁状态；

（3）应急状态，系指由于严重和急迫的危险构成对船舶和 / 或其人员威胁的状态；

（4）以上各项未涉及的其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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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渔船补充规定

第 1 节　船　　体

5.1.1　一般要求

5.1.1.1　本节规定适用于无限航区的渔船。有限航区渔船可按本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8 节规定

折减。

5.1.1.2　渔船的总纵强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2 节的规定。

5.1.1.3　本节无规定者均按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的要求。

5.1.1.4　对符合本章规定的渔船，授予附加标志：Fishing Vessel。
5.1.1.5　除按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1 节规定送审的图纸资料外，还应提交拖网装置和甲板机

械的布置图。

5.1.2　外板和内底板

5.1.2.1　船中 0.4L 区域内的船底板和舭列板的厚度，应较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3 节的规定增

厚 0.5mm。

5.1.2.2　船端 0.075L 区域内的船底板厚度，应较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3 节的规定增厚 0.5mm。

5.1.2.3　距首垂线 0.25L 区域内，与平板龙骨相邻的一列船底板的厚度，应不小于本节 5.1.2.1
的规定。

5.1.2.4　污水阱处的船底板，应作适当加厚或采取有效的防腐措施。

5.1.2.5　船中 0.4L 区域内的舷侧外板和舷顶列板的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船长小于 60m 的船舶，其舷侧外板和舷顶列板的厚度应与舭列板的厚度相同；

（2）船长等于或大于 60m 的船舶，其舷侧外板和舷顶列板的厚度，应较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3
节的规定增厚 0.5mm。

5.1.2.6　船端 0.075L 区域内的舷侧外板的厚度，应与本节 5.1.2.2 要求相同。

5.1.2.7　拖网渔船网板架安装处的舷顶列板及其下列板的厚度，在网板架向首至少 1m 和向尾至

少 2m 的范围内，应较本节 5.1.2.5 规定增厚 1mm。

5.1.2.8　围网渔船底纲架安装处的外板厚度，应在适当范围内增厚 1mm。

5.1.2.9　渔舱区域内的内底板厚度，应较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6 节的规定增厚 1mm。

5.1.3　甲板和舱壁板

5.1.3.1　强力甲板的厚度，应较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4 节的规定增厚 0.5mm。

5.1.3.2　网台下方的甲板厚度应增厚 1mm。

5.1.3.3　在拖网绞车、围网绞车、网板架、底纲架和锚机等设备下方的甲板，应较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4 节的规定增厚 2mm。

5.1.3.4　渔舱区域内的舱壁板厚度，应较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12 节的规定增厚 1mm。

5.1.4　船底、舷侧、甲板和舱壁骨架

5.1.4.1　渔舱区域内的中内龙骨、旁内龙骨腹板和单底肋板的厚度，应较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

第 5 节的规定增厚 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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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2　在拖网渔船网板架向首至少 1m 和向尾至少 2m 的范围内，自舷墙顶缘至设计载重水

线以下 0.3m 之间的舷侧板和舷墙外侧，应设置倾斜的半圆钢或相当材料的防擦材，其间距应不大于

400mm。

5.1.4.3　自防撞舱壁至距首垂线 0.25L 区域内的舷侧结构，应按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15 节的

有关要求设舷侧纵桁。如不设舷侧纵桁，则主肋骨的剖面模数，应按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7 节的规

定增大 25％。

5.1.4.4　渔舱区域内的舷侧骨架剖面模数，应较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7 节的规定增大 10％。

5.1.4.5　在拖网绞车、围网绞车、网板架、底纲架和锚机等设备下方的甲板骨架应作适当加强。

5.1.4.6　甲板骨架可按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8 节的有关规定计算，但在计算甲板横梁剖面模

数时，其计算跨距 l 应不小于 B/3，B 为船宽。

5.1.4.7　渔舱区域内的甲板骨架剖面模数，应较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8 节的规定增大 10％。

5.1.4.8　渔舱区域内的舱壁扶强材及桁材的剖面模数，均应较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12 节的规

定增大 10％。

5.1.5　尾滑道和方尾

5.1.5.1　尾拖网渔船和尾滑道板厚度 t 及扶强材剖面模数 W，应不小于按下列式计算所得之值：

t = 8 + 0.1L　　mm
W = 16sl2W = 16sl2W = 16sl 　　cm3

式中：L ——船长，m；

             s ——扶强材间距，m；

             l ——扶强材跨距，m。

尾滑道的侧壁板厚度，应较本节 5.1.2.2 规定增厚 1mm。在滑道及其侧壁易受网具磨损处，建议

设置防擦材或增加板厚。

5.1.5.2　方尾板的厚度应符合本节 5.1.2.6 的规定。

5.1.5.3　方尾处骨架尺寸应与尖舱骨架尺寸相同。必要时以强肋骨加强。

5.1.6　渔舱口

5.1.6.1　舱口围板的高度：在干舷甲板上至少应高出甲板或木铺板 600mm；在上层建筑甲板上

至少应高出甲板或木铺板 300mm。

5.1.6.2　舱口围板的厚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20 节的有关规定，但应不小于 8mm。

5.1.7　舷墙和栏杆

5.1.7.1　舷墙高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19 节的有关规定。当规定的高度影响正常操作时，

可作适当降低，但应不小于 0.8m。

5.1.7.2　舷墙板的厚度：当船长 L ≤ 50m 时，应为 5mm；当 L ＞ 50m 时，应为 6mm。

5.1.7.3　网板架和底纲架安装区域的舷墙板，应较本节 5.1.7.2 的规定增厚 2mm。

5.1.7.4　舷墙支撑肘板的间距一般不大于 2 个肋距。网板架和底纲架安装区域的舷墙以及首部

舷墙和尾升高舷墙上，应在每肋位处设置舷墙支撑肘板。

5.1.7.5　栏杆应符合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19 节的有关规定。栏杆支柱之间的距离应不大于

1.5m。

5.1.8　锚泊和系泊设备

5.1.8.1　渔船的锚泊和系泊设备，应根据舾装数 N 按表 5.1.8.1 选取，N 按本规范第 2 篇第 3



8-25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渔船补充规定
第 8 篇　第 5 章

章第 2 节的规定计算。当表 5.1.8.1 中所列锚链直径等于或小于 17mm 时，可用试验负荷相等的无档

锚链或破断负荷相等的钢索代替。以钢索代替锚链时，则钢索的长度应为锚链长度的 1.5 倍，且在锚

与钢索之间应配有一根短锚链，其长度为 12.5m 或由锚贮存处至绞车之间的距离，取较小者。

5.1.8.2　在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下，可仅配 1 只锚，但船上应配有 1 只备锚。

渔船的锚泊和系泊设备　　　　　　　　　　表 5.1.8.1

序　号

舾 装 数 N 首　锚 有档首锚锚链 系　船　索

超　过 不超过 数　量
每个质量

（kg）
总长度

（m）

直径 （mm）
数　量

每根长度

（m）

破断负荷

（kN）CCSAM1 CCSAM2

1 50 60 2 120 192.5 12.5 2 60 34

2 60 70 2 140 192.5 12.5 2 80 34

3 70 80 2 160 220 14 12.5 2 100 37

4 80 90 2 180 220 14 12.5 2 100 37

5 90 100 2 210 220 16 14 2 110 39

6 100 110 2 240 220 16 14 2 110 39

7 110 120 2 270 247.5 17.5 16 2 110 44

8 120 130 2 300 247.5 17.5 16 2 110 44

9 130 140 2 340 275 19 17.5 2 120 49

10 140 150 2 390 275 19 17.5 2 120 49

11 150 175 2 480 275 22 19 2 120 54

12 175 205 2 570 302.5 24 20.5 2 120 59

13 205 240 2 660 302.5 26 22 2 120 64

14 240 280 2 780 330 28 24 3 120 69

15 280 320 2 900 357.5 30 26 3 140 74

16 320 360 2 1020 357.5 32 28 3 140 78

17 360 400 2 1140 385 34 30 3 140 88

18 400 450 2 1290 385 36 32 3 140 98

19 450 500 2 1440 412.5 38 34 3 140 108

20 500 550 2 1590 412.5 40 34 4 160 123

21 550 600 2 1740 440 42 36 4 160 132

22 600 660 2 1920 440 44 38 4 160 147

23 660 720 2 2100 440 46 40 4 160 157

5.1.9　其他

5.1.9.1　渔船的消防应符合本规范第 6 篇对货船的有关规定。

5.1.9.2　为保证船员的通行和安全工作，应在甲板室和舱棚的外侧以及内部通道上设风暴扶手。

5.1.9.3　尾滑道的顶部应设有舷墙或栏杆等高的防护设施。

第 2 节　轮 机 装 置

5.2.1　适用范围

5.2.1.1　本节的规定适用于无限航区的渔船。有限航区的渔船可按本规范第 3 篇第 16 章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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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5.2.1.2　本节未规定者，应符合本规范各有关篇、章的规定。

5.2.2　通信

5.2.2.1　本规范第 3 篇第 1 章 1.3.7 所要求的通信设施中，对船长小于 45m，且推进装置由驾

驶室直接控制的渔船，可采用不同于机舱车钟的其他通信工具。

5.2.3　舱底水吸口的布置

5.2.3.1　每一渔舱至少应设两个舱底水吸口，一般在前后两端的中纵剖面处各设 1 个，在任何

情况下均应能将舱内各部位的水连续疏至舱底水吸口，必要时应设污水阱。如渔舱长度不大于 9m，则

可仅在其后部设 1 个舱底水吸口。

5.2.3.2　渔舱不应采用本规范第 3 篇第 3 章 3.2.2.1 所述的疏水设施。

5.2.3.3　渔舱舱底水应装设水位报警装置。

5.2.3.4　本规范第 3 篇第 3 章 3.3.3.1 规定的主机机器处所的应急舱底水吸口，对船长小于 45m
的渔船，可不必设。

5.2.3.5　本规范第 3 篇第 3 章 3.4.8.1 所规定的污水阱容积，对船长 45m 及以上的渔船，其容

积可减小至 0.1m3；对船长小于 45m 的渔船，其容积可减小至 0.05m3。渔舱污水阱应装格栅盖，其通

流面积应不小于吸入管内横截面积的 5 倍。

5.2.4　舱柜空气管尺寸

5.2.4.1　本规范第 3 篇第 3 章 3.10.4.1 的规定，对船长小于 30m 的渔船以及容积不大于 0.5m3

的舱柜空气管的尺寸，其内径可减小至 38mm。

5.2.4.2　本规范第 3 篇第 3 章 3.10.4.2 及 3.10.5.1 的规定设有溢流管时，渔船舱柜空气管的

内径应不小于 38mm。

5.2.5　通风筒

5.2.5.1　对船长小于 45m 的渔船，通风筒围板在甲板以上的高度，在作业甲板上至少应为

760mm；在上层建筑甲板上至少应为 450mm，并在通风筒口应设有效的风雨密关闭装置。

5.2.5.2　对船长小于 45m 的渔船，通风筒围板在作业甲板以上的高度大于 3.4m，或在上层建筑

甲板以上的高度大于 1.7m 时，通风筒不必安装风雨密关闭装置。如 CCS 认为海水不可能通过机器处

所的通风筒进入船内时，该通风筒的关闭装置可不必设。

5.2.6　蒸汽管

5.2.6.1　蒸汽管沿燃油舱壁布置时，应保持不小于 150mm 的距离，蒸汽管靠近电缆布置时，应

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

5.2.7　操舵装置

5.2.7.1　如采用人力主操舵装置，并能按本规范第 3 篇第 13 章 13.1.5.2（1）的规定进行操舵，

且备有能作用于舵上的应急操舵装置时，可不设辅助操舵装置。

5.2.8　锚机装置

5.2.8.1　船长小于 45m 或锚重量不超过 450kg 的渔船，其锚机可由非独立的原动机或电动机驱动。

5.2.8.2　若渔船采用钢索锚机，应设有可离合的棘轮装置，且在锚机以外的船首区域应设有掣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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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或固定套环。掣索器应能承受得住锚索的试验负荷，且其应力不大于材料屈服应力下限值的 90％。

5.2.8.3　对经常作业于水深超过 100m 的渔船，一般应设有深水抛锚装置，该装置可用钢索代替

锚链。

5.2.8.4　深水抛锚装置一般应在掣索器之前设置缓冲装置，并尽可能设有吹干锚索和涂油的

设施。

5.2.8.5　在船上试验时，渔船起锚机应能以平均速度不小于 9m/min 将 1 只锚从水深 55m 拉起至

深度 27.5m。深水锚机的起锚速度，通常破土后不小于 30m/min。

5.2.8.6　深水抛锚装置的船首滑轮应具有足够的轮径，通常轮径应不小于锚索直径的 13 倍。船

首滑轮的结构应使锚索不受损伤。

5.2.8.7　深水锚机的卷索滚筒应设有排索装置，并尽可能设有使钢索保持均匀张力的装置。如

卷索滚筒的结构能确保钢索顺序排列，可不设排索装置。

5.2.9　应急电源供电时间

5.2.9.1　对本规范第 4 篇第 4 章要求的应急电源供电时间应不少于 3h。

5.2.10　厨房炉灶排气导管

5.2.10.1　本规范第 6 篇消防中关于在导管内应设有用于灭火的固定设施的要求，不适用于船长

小于 75m 的渔船。

5.2.11　应急消防泵

5.2.11.1　本规范第 6 篇消防关于以固定独立驱动的应急消防泵作为替代设施的要求，不适用于

船长小于 45m 的渔船。对船长 45m 及以上但小于 60m 的渔船，可设置移动式的动力驱动应急消防泵。

5.2.12　周期无人值班机器处所

5.2.12.1　本规范第 7 篇 3.9.1 中关于周期无人值班机器处所的消防要求，对船长小于 45m 的渔

船，若机器处所的位置易于由船上人员对其火灾进行监视，则可不设机器处所的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

警系统。

对船长小于 75m 的渔船，能立即从消防总管系统得到适当压力供水的要求不适用。

5.2.12.2　本规范第 7 篇 3.9.2.3 中关于海水阀、水线下排出阀或舱底应急吸口阀的控制位置的

防水浸要求，对船长小于 45m 的渔船不适用；对船长为 45m 及以上的渔船，仅海水进口阀控制装置应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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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敞口集装箱船补充规定

第 1 节　无限航区敞口集装箱船

6.1.1　适用范围　

6.1.1.1　本节规定仅适用于 500 总吨及以上的无限航区的敞口集装箱船。

6.1.1.2　敞口集装箱船的设计，应满足 IMO MSC/Circ.608/Rev.1 通函的要求。

6.1.1.3　敞口集装箱船除应符合本章规定外，还应符合本规范对集装箱船的适用规定和 CCS《材

料与焊接规范》的规定。

6.1.2　定义

6.1.2.1　本章的定义如下：

（1）敞口集装箱船：系指一种特殊设计的集装箱船，其 1 个或多个货舱没有设置舱口盖；

（2）干舷：系指勘定的载重线和干舷甲板之间的距离；

（3）干舷甲板：对国际航行敞口集装箱船，系指对《1966 国际载重线公约》（以下简称 1966LL 公约）

附则 I 第 1 章和第 2 章而言，视作舱口围板顶部设置舱口盖按 1966LL 公约确定的干舷甲板；

（4）最大持续船速：系指考虑由于船舶在规则波中航行时阻力增加所造成失速后的最大服务航速，

但自愿降速不予考虑；

（5）最小船舶操纵船速：系指维持航向控制且符合船舶操纵特性的最小航速；

（6）甲板上浪：系指船舶在正常营运情况下，除飞溅上船以外，打上甲板的海水；

（7）货舱排水舷口：设于货舱区域满载水线以上船体两侧贯通船壳内外装有截止止回阀的开口，

即任何情况下，舱内水能通过该阀溢出船外而舱外海水不能进入舱内；

（8）某一处所的渗透率：系指该处所能被水浸占的百分比。

6.1.3　附加标志

6.1.3.1　符合本章规定的敞口集装箱船，授予附加标志：Open-Top Container Ship。

6.1.4　图纸资料

6.1.4.1　除本规范有关篇章规定的图纸资料外，还应将下列资料提交批准：

（1）满载浸水工况船体总强度与局部强度计算书；

（2）舱底排水系统排水能力计算书。

6.1.5　干舷与船舶布置

6.1.5.1　最小干舷应由耐波性特性、稳性（包括完整稳性和破舱稳性）和结构强度确定，取其

中的较大者。

6.1.5.2　耐波性特性应通过模型试验得出，并提交如下资料：

（1）可能上浪到每个货舱的最大每小时上浪量的测量数据；

（2）货舱排水舷口（如设置时）具有足够排放量的估算资料。

6.1.5.3　除假设货舱浸水以外的所有装载情况下，所核定干舷和船首高度，应不小于在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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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口盖的假设下按 1966LL 公约的规定所确定的相应值。

6.1.5.4　由 6.1.5.3 所核定的干舷和船首高度，还应不小于模型试验状态下的相应值，且该模

型试验所测得的任一开敞货舱的最大每小时上浪量，应不超过舱口开敞面积乘以 400mm/h。

6.1.5.5　除非任何季节干舷大于模型试验状态下相应值，否则不应勘划相应的所有季节干舷。

6.1.5.6　当个别货舱设有舱口盖，此时模型试验中该货舱可模拟为设舱口盖并在其上装载集装

箱，以及海水不打入舱内。

6.1.5.7　除短程国际航行船舶外，货舱内应设置集装箱导轨架。

6.1.5.8　对装载危险货物集装箱的船舶，危险货物集装箱的堆放布置，应符合本节 6.1.12 和

6.1.13 的要求。

6.1.5.9　开敞货舱舱口围板上不应开设排水口。

6.1.6　模型试验程序

6.1.6.1　模型试验应在长峰不规则波中进行。

6.1.6.2　试验所采用的波谱为 P-M 谱或 JONSWAP 谱或 Bretschneider 谱，对仅在限定海域营运

的船舶，可采用其他波谱。

6.1.6.3　试验应造出在最不利波浪周期（跨零）情况下有义波高为 8.5m 的波浪。

6.1.6.4　试验中，因风引起海水飞溅的影响不必模拟。

6.1.6.5　模型试验至少应进行如下浪向的试验：

（1）随浪（0° /360°）；

（2）尾斜浪（45° /315°）；

（3）横浪（90° /270°）；

（4）首斜浪（135° /225°）；

（5）迎浪（180°）。

6.1.6.6　应至少进行下列速度的模型试验：

（1）迎浪和首斜浪中最大持续船速；

（2）尾斜浪和随浪中最小操纵船速；

（3）横浪中零速（船舶无动力状态）。

6.1.6.7　模型试验应采用自航无拘束模型进行，但不必改变航向，每一工况试验时间应至少对

应于实船时间 1h。

6.1.6.8　试验时的装载情况应至少对应于设计纵倾的最大装载吃水。如营运纵倾明显不同于设

计纵倾，则模型试验程序应包括附加的纵倾情况。

6.1.6.9　所取的重心高度（KG）值应对应于船舶营运中可能出现的实际值。如预期的船舶营运

中的 KG 值明显不同于所选取的 KG 值，则模型试验程序中应包括附加的 KG 值。

6.1.6.10　对每一试验工况，应通过航向、纵倾和 KG 的各个组合的初步试验确定打进海水最

多的货舱。在进行以上规定的试验过程中，最不利的货舱应模拟为无集装箱，其他货舱（每个货

舱作为一单独实体）可模拟为完全满载高出露天甲板（或舱口围板，如适用）的集装箱。堆装在

开敞货舱外的集装箱不应作为防止水打进空货舱的措施，且用于开敞货舱的防雨棚不应在模型试

验中模拟。

6.1.6.11　每次试验除测量通常的参数（船舶运动、船速、相对运动、舵角等）以外，还应测量

打入每个开敞货舱的进水体积。每个航次试验过程中应将打进舱内的水抽出和测量，以便不致因试验

过程中的积水而对初稳性高度、惯性矩和排水量产生明显的影响。

6.1.6.12　如设有排水舷口，应按 6.1.5.2（2）要求补充另外的模型试验。试验的吃水相应于船

舶满载货物出港且排水舷口开启、开敞货舱浸水至排水舷口下缘，试验前船舶处于静平衡状态。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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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货舱容积的渗透率为 0.7。试验应在横浪零船速下进行，验证排水舷口的排放量能确保船舶不致

倾覆。

6.1.7　强度与构造

6.1.7.1　敞口集装箱船应按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和第 7 章计算和校核船体强度与结构。

6.1.7.2　船体总强度和局部强度在各种装载情况下应是足够的（包括 6.1.8.2 所指明的装载

情况）。

6.1.7.3　校核敞口集装箱船总强度时，在水动力扭矩作用下舱口的变形可不必考虑。

6.1.8　完整稳性

6.1.8.1　船舶的完整稳性应满足国际海事组织 MSC.267（85）决议之“2008 年国际完整稳性规则”

及其修正案对集装箱船的有关要求。

6.1.8.2　除 6.1.8.1 规定外，在船舶满载情况下，假设敞口货舱浸水至舱口边缘或舱口围板的顶

端（如货舱设有排水舷口，则假设浸水至其开口下缘），完整浸水稳性应满足经修订的 1974 SOLAS
公约第 II-1 章 B-1 部分的残存衡准（S = 1），此时假定货舱容积渗透率为 0.7。

6.1.8.3　货舱浸水的中间阶段也应考虑。

6.1.9　破损稳性

6.1.9.1　破损稳性应符合经修订的 1974 SOLAS 公约第 II-1 章 B 至 B-4 部分的分舱和破损舱稳

性衡准，开敞货舱的舱口围板顶缘应作为开始进水位置。

6.1.10　敞口货舱舱底排水系统与货舱排水舷口

6.1.10.1　舱底排水系统应具有足够的排水能力，使之能排放下列中较大者：

（1）由综合模型试验确定的海上航行状态下最大的每小时货舱上浪量；

（2）每小时 100mm 的降雨量（不考虑所设置的防雨棚）；

（3）模型在横浪无动力状态下耐波性试验所测得的货舱每小时上浪量乘以安全系数 2；

（4）最大敞口货舱内消防所需水量的 4/3；

（5）相当于封闭货舱所需要的排量。

6.1.10.2　应至少有 3 台舱底泵可用于排放货舱舱底水。

6.1.10.3　该类泵中至少 1 台应具有不小于上述 6.1.10.1 所要求的排量，且只可用作排放舱底

水和压载服务。该泵的布置应使当下述 6.1.10.4 规定的泵所在处所或主动力源处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事

故时，其正常运行不会受到影响，且应由经修订的 1974 SOLAS 公约第 II-1 章第 43 条规定的应急配电

板供电。

6.1.10.4　至少 2 台泵的组合排量应不小于 6.1.10.1 所规定的要求，该类泵应由经修订的 1974 
SOLAS 公约第 II-1 章第 41 条要求的主电源供电，或由任何其他独立于经修订的 1974 SOLAS 公约第

II-1 章第 43 条规定的应急配电板的动力源驱动。

6.1.10.5　包括管系在内的舱底排水系统应有足够的裕量，使系统在任一系统部件出现故障时，

仍能安全操作，并能以要求的排量排放装货处所的舱底水。

6.1.10.6　舱底排水系统的布置，应使系统能在经修订的 1974 SOLAS 公约对应急电源要求的倾

斜角下有效地工作。舱底污水阱应便于清洁。

6.1.10.7　所有敞口货舱应设置舱底水高位报警装置。该报警装置应在机舱和有人操纵处所（驾

驶室、控制站或机器处所）发出视觉与听觉的报警，并应独立于舱底泵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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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0.8　如吸头损坏阻碍舱底水系统正常工作，则应考虑防止出现该情况的专门措施，例如设

置液面指示器。

6.1.10.9　敞口货舱污水阱应设计成，确保在所有情况下能畅通地排水和易于进行清洁。

6.1.10.10　如设有排水舷口，则应在每个敞口货舱的两舷均设置，具体要求如下：

（1）每个敞口货舱每一舷排水舷口的数量、大小和位置应使之能充分地防止水积聚至本节 6.1.6.12
规定的高度以上；

（2）应设置防止意外进水的有效关闭装置，该装置应能在干舷甲板上操作。如船舶营运于可能结

冰的海域，该装置应使排水舷口能在此种条件下有效地工作。

6.1.11　消防要求

6.1.11.1　敞口货舱的防火系统，应基于将火抑制在火源所在的箱跨和冷却相邻的区域，以防止

结构损坏的原理。

6.1.11.2　敞口货舱应以固定水雾系统保护。该系统应能从甲板平面下将水雾喷入货舱，其设计

与布置应考虑货舱具体情况和集装箱尺寸。必要时可要求进行全面的试验。

6.1.11.3　水雾系统应能有效地将火抑制在火源所在的集装箱箱跨。水雾系统应划分区域，在每

个敞口货舱内，围绕一个集装箱箱跨，沿甲板平面布置 1 个环状管路，构成 1 个分区。

6.1.11.4　水雾系统应能向一个敞口货舱的每个集装箱箱跨的外侧垂直界面喷射水雾，并能冷却

相邻的结构。均匀喷水密度应不小于 1.1L/min·m2。至少应有一台专用消防泵用于货舱水雾系统，其

排量应能同时向任一敞口集装箱货舱内的所有集装箱箱跨供水。这些泵应设在敞口货舱区域以外。当

任一专用消防泵不能工作时，为在该敞口集装箱舱内保持适当的喷雾型式，水雾系统可利用的水应至

少为上述总排量的 50%。在单一专用水雾泵的情况下，可由连通另一替换水源来完成，该消防系统应

通过露天甲板的软管供水作为补充。

6.1.11.5　如敞口货舱设置探火系统时，探火系统应考虑货舱具体情况、集装箱尺寸和通风装置

进行设计与布置。

6.1.12　危险货物的装运

6.1.12.1　对由《国际海上危险货物运输规则》（IMDG 规则）规定的只能装载在舱面的危险货物，

不应装载于敞口集装箱舱内或垂直地装载在敞口集装箱货舱之上。

6.1.12.2　除上述 6.1.12.1 规定外，凡高度超出敞口集装箱货舱上部水密边界顶端 1m 以上的危

险货物集装箱，装载液体、比空气重的气体或蒸气的集装箱，以及规定只能装载在舱面上的集装箱，

均不应装载在水平方向距敞口集装箱货舱边界一个箱位之内①。

6.1.12.3　上述 6.1.12.1 所述之外的危险货物，不应装载在敞口集装箱货舱内或垂直地装载在

敞口集装箱货舱之上，除非货舱完全符合经修订的 1974 SOLAS 公约第 II-2/19 条关于与装载货物相适

应的封闭集装箱货物处所的要求。

6.1.13　危险货物的隔离

6.1.13.1　敞口集装箱货舱内危险货物的隔离，应符合表 6.1.13.1 的规定。该表替代 IMDG 规

则 15.3.2 关于集装箱船上货物集装箱的隔离表。

①　见《国际海上危险货物运输规则》（IMDG 规则）15.3.1.2 中的定义，即：集装箱箱位系指前后不小于 6m、横向

　　不小于 2.4m 的位置。对此，还应注意 IMDG 规则的最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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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口集装箱船货舱集装箱货物隔离表①　　　　　　　　　　表 6.1.13.1

隔离要求

垂　　直 水　　平

封闭式与

封闭式

封闭式与

开敞式

开敞式与

开敞式

封闭式与封闭式 封闭式与开敞式 开敞式与开敞式

舱面 舱内 舱面 舱内 舱面 舱内

1
“远离”

允 许 一

个 装 在 另

一个上面

允 许 开

敞 式 的 装

在 封 闭 式

上 面， 否

则 按 开 敞

式 与 开 敞

式

不 应 在

同 一 垂 直

线上

首尾向 无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一个箱位

一 个 箱

位 或 隔 一

个舱壁

横向 无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一个箱位 一个箱位

2
“隔离”

不 应 在

同 一 垂 直

线上

按 开 敞

式 与 开 敞

式

首尾向 一个箱位

一 个 箱

位 或 隔 一

个舱壁

一个箱位

一 个 箱

位 或 隔 一

个舱壁

一 个 箱

位 且 不 应

在 同 一 货

舱之上

隔 一 个

舱壁

横向 一个箱位 一个箱位 二个箱位 二个箱位

二 个 箱

位 且 不 应

在 同 一 货

舱之上

隔 一 个

舱壁

3
“用一整

个舱室或货

舱隔离”

首尾向

一 个 箱

位 且 不 应

在 同 一 货

舱之上 隔 一 个

舱壁

一 个 箱

位 且 不 应

在 同 一 货

舱之上 隔一个

舱壁

二 个 箱

位 且 不 应

在 同 一 货

舱之上

隔二个舱

壁

横向

二 个 箱

位 且 不 应

在 同 一 货

舱之上

二 个 箱

位 且 不 应

在 同 一 货

舱之上

三 个 箱

位 且 不 应

在 同 一 货

舱之上

隔 二 个

舱壁

4
“用一介

于中间的整

个舱室或货

舱作纵向隔

离”

禁　止
首尾向

最 小 水

平 距 离

24m 且 不

应 在 同 一

货舱之上

隔 一 个

舱 壁 且 最

小 水 平 距

离 不 小 于

24m ②

最 小 水

平 距 离

24m 且 不

应 在 同 一

货舱之上

隔 二 个

舱壁

最 小 水

平 距 离

24m 且 不

应 在 同 一

货舱之上

隔 二 个

舱壁

横向 禁止 禁止 禁止 禁止 禁止 禁止

注：①所有舱壁和甲板应是防火和防液的。

　　②集装箱距离舱壁不小于 6m。

第 2 节　有限航区敞口集装箱船

6.2.1　一般要求

6.2.1.1　本节规定仅适用于有限航区的敞口集装箱船。

6.2.1.2　有关定义和图纸资料的规定同本章第 1 节。

6.2.2　干舷

6.2.2.1　干舷应按船旗国主管机关的要求，如主管机关无相应规定，有限航区船舶的最小干舷

可选择下列两者之一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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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耐波性特性（模型试验）、完整稳性和结构强度确定；

（2）由最小形状干舷、完整稳性和结构强度确定。

但是，如开敞货船的船体或舱口围板上设有排水舷口或排水口，则应按照本条（1）规定确定最

小干舷。

6.2.2.2　如按 6.2.2.1（1）确定干舷，则模型试验的有义波高及敞口货舱的允许每小时上浪量（每

小时上浪量 = 舱口开敞面积 × 每小时进水高度）应按表 6.2.2.2 要求：

表 6.2.2.2
航　　区 试验有义波高①（m） 每小时进水高度（mm/h）

1 类航区 7.5 300

2 类航区 5.5 200

3 类航区 3.5 150

注：①经 CCS 同意，试验的有义波高可按航区海域的波浪统计资料确定。

模型试验程序按 IMO MSC/Circ.608/Rev.1 通函的规定（见本章第 1 节 6.1.6）。

6.2.2.3　如按 6.2.2.1（2）确定干舷，则船舶最小干舷应不小于表 6.2.2.3 规定的最小形状干舷：

表 6.2.2.3
航　　区 最小形状干舷（m）

1 类航区 0.035LL

2 类航区 0.030LL

3 类航区 0.0275LL

注：LL —— 载重线船长，m。

6.2.2.4　船舶最小船首高度，应不小于假设货舱有舱口盖时国际载重线公约的相应规定。

6.2.3　布置

6.2.3.1　如按 6.2.2.1（2）确定干舷，船体和舱口围板上不应设置排水舷口或排水口。

6.2.3.2　舱口开敞的第 1 货舱前，应设有宽度不小于舱口前端围板宽度的甲板室或首楼或挡浪板。

6.2.3.3　甲板室或首楼后部顶端、挡浪板顶端距夏季水线的高度，应不小于表 6.2.3.3 所列数值：

表 6.2.3.3
首垂线处 首垂线后 0.25L 处

Fb Fb F + 2.35 Fmin Fmin F + 1.75

注：FbFbF  ——按 6.2.2.4 规定的最小船首高度（m）；

      Fmin      Fmin      F ——在设置有舱口盖的假设下，按国际载重线公约附则 I 第 27 至 30 条规定确定的干舷（m）；

　   顶端位于表所列两位置之间时，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6.2.3.4　挡浪板的结构按货舱舱口围板的要求。

6.2.4　完整稳性

6.2.4.1　按本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9 节对普通货船计算和校核完整稳性。

6.2.4.2　按下列规定计算和校核满载完整进水工况的完整稳性：

（1）满载完整进水工况，系指船舶满载工况并同时假设敞口货舱内有表 6.2.4.2 规定的浸水；

（2）对 1 类航区船舶，上述（1）装载情况下的完整浸水稳性应满足下列衡准：

 ①稳性范围应不小于 20°，且非风雨密关闭的开口，包括通风筒、门、舱口的淹没角应大于

  此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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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上述①范围但不大于 20°内的最大正复原力臂值应不小于 0.1m。

表 6.2.4.2
航 区 敞口货舱进水高度（％舱深 *）

1 类航区 85

2 类航区 70

3 类航区 55

注：* 舱深系指从货舱内底板上表面量至强力甲板上表面的距离。

（3）对 2 类、3 类航区和相当 3 类航区营运限制船舶，上述（1）装载情况下的完整浸水稳性应满

足下列衡准：

 ①稳性范围应不小于 15°，且非风雨密关闭的开口，包括舱口围板上缘、通风筒、门、舱口

  的淹没角应大于此角度；

 ②符合上述①规定的稳性范围内复原力臂 GZ 曲线下面积 Amin，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之值：

Amin = 0.025 + 0.005（20° - θf θf θ ）　　m·rad
式中：θfθfθ ——船体、上层建筑甲板室中不能作风雨密关闭的开口浸水时的横倾角，应用此衡准时，不

 至于继续进水的小开口不必作为开敞的。

6.2.5　破损稳性

6.2.5.1　破损稳性应按 IMO MSC/Circ.608/Rev.1 通函（见本章第 1 节 6.1.9）或船旗国主管机

关对常规集装箱船的有关要求。

6.2.6　强度与构造

6.2.6.1　应按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和第 7 章校核船体总纵强度和局部强度。

6.2.6.2　总纵强度和局部强度校核工况还应包含 6.2.4.2 所指明的满载完整浸水工况，其中假

定浸水高度应按表 6.2.4.2 确定。

6.2.6.3　校核总纵强度时，在水动力扭矩作用下舱口的变形可不必考虑。

6.2.7　舱底排水系统

6.2.7.1　如按 6.2.2.1（1）确定干舷，舱底排水系统的排水能力应按 IMO MSC/Circ.608/Rev.1
通函的相应要求确定。

6.2.7.2　如按 6.2.2.1（2）确定干舷，舱底排水系统的排水能力，应不小于下列最大者：

（1）最大货舱内消防所需水量的 4/3；

（2）相当于封闭货舱所要求的排量；

（3）按表 6.2.7.2 所列敞口货舱的进水高度乘以舱口开敞面积。

表 6.2.7.2
航　区 开敞货舱进水高度

1 类航区 第 1 货舱 150mm/h，其他货舱 100mm/h

2 类航区 第 1 货舱 130mm/h，其他货舱 100mm/h

3 类航区 所有货舱 100mm/h

6.2.7.3　船舶应至少设有 3 台舱底泵用于排放敞口货舱舱底水。

6.2.7.4　舱底泵的排量和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至少 1 台泵具有不小于 6.2.7.1 或 6.2.7.2 所要求的排量，用于排放货舱舱底水和压载服务，

该泵也可兼作应急消防泵。其布置应使当下述（2）规定的泵或主动力源所在处所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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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该泵的运行不会受到影响，并由符合本规范第 4 篇第 2 章第 1 节和第 2 节要求的应急电源或除主

电源以外的其他动力源驱动。如兼作应急消防泵，则还应符合对应急消防泵的相应要求；

（2）至少 2 台泵的组合排量应不小于 6.2.7.1 或 6.2.7.2 所规定的排量，并由符合本规范第 4 篇

第 2 章第 1 节要求的主电源或除应急电源以外的其他动力源驱动。

6.2.7.5　舱底排水系统的布置，应使系统在船舶正浮和横倾达 22.5°或首、尾倾达 10°，或在

这些范围内出现的任何组合的倾斜角度时能有效地工作。敞口货舱内的集水阱应便于疏通和清洁。

6.2.7.6　所有敞口货舱应设置舱底水高位报警装置，应在机舱和有人操作处所（驾驶室或控制站）

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并独立于舱底泵控制装置。

6.2.8　消防

6.2.8.1　敞口货舱应设有喷水或水雾系统保护，该系统可从甲板上方将水 / 水雾喷入货舱，其设

计与布置应考虑到货舱具体情况，使水 / 水雾覆盖整个敞口货舱舱口。

6.2.8.2　应设置 1 台专用水泵或水雾泵用于 6.2.8.1 要求的保护，其排量应能同时向任一敞口

货舱内的所有集装箱箱跨供水，其均匀喷水密度应不小于 1.1L/min·m2，该泵应设在敞口货舱区域以

外。此外，喷水或水雾系统还应在露天甲板上连通另一替换水源以作备用，其排量应不小于专用泵的

50％。

6.2.8.3　小于 5000 总吨的敞口集装箱船的敞口货舱，可用甲板消防水系统替代 6.2.8.1 和

6.2.8.2 要求的喷水或水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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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顶推船—驳船组合体补充规定

第 1 节　一 般 规 定

7.1.1　适用范围

7.1.1.1　本章规定仅适用于有限航区的顶推船—驳船组合体。

7.1.1.2　顶推船—驳船组合体除应符合本章的规定外，还应符合本规范其他篇章对顶推船和驳

船单独船的适用规定、CCS《材料与焊接规范》和船旗国主管机关的有关规定（如有时）。

7.1.2　定义

7.1.2.1　本章的定义如下：

（1）固定式顶推船—驳船组合体：系指由一艘顶推船和一艘驳船组成具有如下特征的船队：顶

推船借助于一种除缆绳、链索或其他索具以外的机械联结装置，将其锁紧在驳船尾部的凹槽内，该

联结装置使顶推船和驳船之间无任何相对运动。在整个营运航程中，顶推船与驳船始终保持所述联

结状态。

（2）铰接式顶推船—驳船组合体：系指由一艘顶推船和一艘驳船组成具有下列特征的船队：

 ①顶推船借助于一种除缆绳、链索或其他索具以外的铰接式机械联结装置，将其锁紧在驳船

  尾部的凹槽内；

 ②铰接式联结装置允许顶推船和驳船之间有一个纵摇的自由度，即：顶推船 / 驳船能绕铰接

  联结装置的轴线（横向轴）转动，并可在组合体情况下，从顶推船上遥控和就地操纵联结

  装置相连或脱开。在整个营运航程中，顶推船与驳船始终保持所述联结状态；

 ③铰接联结装置脱开后，顶推船和驳船可保持独立停泊或各自作业。

（3）组合体长度（Lc）：系指顶推船—驳船组合体视作单独船的长度。组合长度 Lc 应取为如下

距离（m）：在驳船最小型深的 85％水线处（如顶推船干舷甲板最低点位于或高于该水线），或在组

合体设计水线处（如顶推船干舷甲板最低点低于该水线），从驳船的首柱前缘量至顶推船的舵柱或尾

柱的后缘，如无舵柱或尾柱，Lc 应量至顶推船舵杆的中心线。Lc 应取不小于上述组合体水线总长度的

96％，但也不必大于 97％。

7.1.3　图纸资料

7.1.3.1　除顶推船和驳船作为单独船按本规范规定的图纸资料外，还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批准：

（1）组合体总布置图；

（2）组合体联结装置的配备和布置图；

（3）联结装置载荷计算书；

（4）联结装置机械原理图；

（5）联结装置船体加强结构分析及结构图（顶推船和驳船）；

（6）联结装置操作手册（包括操作说明、试验和保养说明）。

7.1.4　附加标志

7.1.4.1　符合本章规定的固定式联结顶推船—驳船组合体，授予下列附加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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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顶推船：Rigid Connection PB Combination——Pusher；
对驳船：Rigid Connection PB Combination——Barge。

7.1.4.2　符合本章规定的铰接式联结顶推船—驳船组合体，授予下列附加标志：

对顶推船：Articulated Connection PB Combination——Pusher；
对驳船：Articulated Connection PB Combination——Barge。

第 2 节　干舷、分舱和稳性、舱底排水系统

7.2.1　一般规定

7.2.1.1　顶推船——驳船组合体作为单独船，以及顶推船和驳船分别作为单独船，其干舷、分

舱和稳性、舱底排水系统，应分别应满足下列要求，或船旗国主管机关的有关要求（如有时）：

（1）顶推船和普通驳船分别作为单独船，其干舷、分舱和稳性、舱底系统应符合船旗国主管机关

的有关要求。

（2）如驳船为敞口集装箱驳船，其干舷、分舱和稳性、舱底系统应符合本篇第 6 章第 2 节对敞口

集装箱船的要求。

7.2.2　干舷及布置

7.2.2.1　除 7.2.1.1（1）规定外，驳船的干舷和船首高度，还应不小于组合体视作单独船（普

通货船）所要求的干舷和船首高度。

7.2.2.2　驳船尾部和顶推船首部之间，应设有在任何情况下船员能安全通行的通道。

7.2.3　组合体完整稳性

7.2.3.1　组合体作为单独船，其满载工况（顶推船满载 + 驳船满载）的完整稳性，应符合对普

通货船的要求。

第 3 节　船体结构与舾装

7.3.1　船体结构

7.3.1.1　顶推船船体结构

（1）顶推船作为单独船，按照本规范第 2 篇第 10 章拖船要求；

（2）计算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结构的波浪载荷时，将其作为组合体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结构考虑，

但其甲板及围壁的厚度不必大于顶推船主船体壳板或甲板的厚度。

7.3.1.2　驳船船体结构

（1）驳船作为单独船，按照本规范第 2 篇第 12 章要求；

（2）防撞舱壁位置应以组合体长度 Lc 确定，即，位于驳船首端之后 0.05Lc 或 10m，取小者，但

不必大于 0.08Lc；

（3）如驳船为敞口集装箱驳船，则其船体总强度和局部强度还应符合本篇第 6 章的相应规定。

7.3.2　舾装

7.3.2.1　顶推船舾装

（1）顶推船作为单独船，按照本规范第 2 篇第 3 章对货船要求配备顶推船的锚泊设备；

（2）应以组合体视为单独船，配备舵和操舵装置。

7.3.2.2　驳船舾装应以组合体视为单独船，可按本规范第 2 篇第 3 章对货船要求配备锚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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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　电 气 装 置

7.4.1　一般要求

7.4.1.1　顶推船和驳船的电气装置除应满足本规范第 4 篇的适用要求外，还需符合本节的规定。

7.4.2　顶推船

7.4.2.1　顶推船的电站负荷计算应将驳船的用电量包括在内。

7.4.2.2　应在顶推船的驾驶室内能发出驳船上下列报警信号的报警设备：

（1）货舱的舱底水高位时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

（2）航行信号灯故障时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

7.4.3　驳船

7.4.3.1　驳船可以由与其联结的顶推船电站供电，在停靠码头期间可以由岸电供电。并应按如

下要求进行连接：

（1）应在顶推船的适当地方设置一接线箱，以便连接对驳船供电的软电缆；

（2）应在驳船的适当地方设置一符合规范有关规定的岸电箱，以便连接来自外部电源的软电缆。

在岸电箱与驳船上的主配电板之间，应以固定敷设并具有足够定额的电缆相连。

7.4.3.2　驳船上应设有蓄电池组作为备用电源，以便在驳船单独停泊期间无电源的情况下对锚

灯等设备供电。其供电时间可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时间估算。

7.4.3.3　在驳船舱内载运冷藏集装箱情况下，冷藏集装箱有关的电站容量计算、配电、监控和

插座型式等应符合本规范第 5 篇第 4 章第 4 节的有关规定。

7.4.4　其他

7.4.4.1　可采用多芯软电缆作顶推船与驳船之间监视报警等信号的传输之用和通过接插件连接

起来，并应外加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6 的接线箱进行保护。

7.4.4.2　应釆取联锁或报警措施，以防止顶推船和驳船之间联结装置脱开时可能损及连接于两

船间的软电缆。

第 5 节　联结装置与船体支承结构

7.5.1　一般要求

7.5.1.1　本节仅规定对铰接联结装置的要求，对固定式联结装置，可采用具有等效安全的设计。

7.5.1.2　应在驾驶室内和就地操作位置，应设有联结装置的状态指示装置，以显示联结装置已

脱开或联结，并能进行联结 / 脱开操作。

7.5.1.3　机械联结装置（以下简称联结装置）是指顶推船用于与驳船快速联结的机械装置，包

括可伸缩的连接臂及其整个动力和控制部分。

7.5.1.4　联结装置的操纵除能在就地进行外，还应能在驾驶室进行，并能在紧急情况下，在

5min 内解脱。

7.5.1.5　联结装置的操纵既能单舷进行，也可两舷同时进行。

7.5.1.6　应至少设有两套为联结装置提供动力的独立动力机组。

7.5.1.7　联结装置应能在失去动力的情况下，也可进行应急脱开。

7.5.1.8　联结装置安装处所与驾驶室之间应设有通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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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9　联结装置应设有限制连接臂过度伸出或收缩的限位装置。

7.5.1.10　液压式联结装置，其提交的图纸资料、安装布置、材料、结构与设计、安全阀、监测

与报警、试验（包括航行试验），可按本规范第 3 篇第 13 章操舵装置中相应的规定。

7.5.1.11　非液压式联结装置应达到液压式的等效标准。

7.5.2　联结装置与支承船体结构强度

7.5.2.1　联结装置的载荷

（1）联结装置的设计应考虑准静态载荷，包括浮力、推力和海上工况下的动载荷以及操舵载荷。

载荷可按（2）的方法或模型试验得到，也可按经验方法计算，计算结果应提交 CCS 核查。

（2）顶推船与驳船之间联结系统的设计，可采用最大使用寿命期的联结载荷。最大使用寿命期的

载荷值，应建立在可接受概率水平上的长期预报极值的基础上。确定最大使用寿命期的联结装置载荷

的方法如下：

 ①通过覆盖波浪频率和航向的模型试验，取得联结装置的载荷响应幅值函数（RAO），然后

  分析、确定最不利的航向并预报此航向的联结装置长期预报极值载荷，或

 ②通过运动响应分析，应用能处理多体铰接的适用的耐波性分析程序，进行长期预报极限载

  荷分析，计算取营运海域波浪资料。

（3）联结装置载荷的设计计算应以文件形式提交核查。

7.5.2.2　联结装置说明书应与联结装置载荷的设计载荷计算一起提交核查。

7.5.2.3　联结方式的结构与强度

（1）应根据上述 7.5.2.1 的载荷进行受力分析，得到作用在联结装置各构件的载荷，对联结装置

的重要构件应提供强度计算，强度计算的衡准如下：

式中：σ ——正应力，N/mmσ ——正应力，N/mmσ 2；

ReH ——构件材料的屈服应力，N/mmeH ——构件材料的屈服应力，N/mmeH
2；

    τ ——剪切应力，N/mm    τ ——剪切应力，N/mm    τ 2；

   n ——安全系数，取 n = 2.5。

（2）对承受复合应力的构件，等效应力 σeσeσ 应符合下式要求：

式中：       σeσeσ ——等效应力，N/mm2；

ReH、σ、τ、n ——同上。

7.5.2.4　主船体支承结构与强度

（1）应对顶推船和驳船联结方式的支承结构，应对由联结装置所传递的载荷进行应力分析。可采

用常规工程实践的计算方法，并提交核查。所用的联结装置载荷应按照 7.5.2.1 所确定的载荷。对于

采用凹槽形式的联结装置，驳船周围墙体的结构分析应考虑扭转剪切以及一阶、二阶剪应力和弯曲应力。

对结构分析的结果应作屈服强度和屈曲强度评估。

（2）顶推船船首和驳船尾部的结构，应在横向和前后方向用腹板、桁材、舱壁等作适当加强，以

承受这些位置上由于联结而产生的力，并将这些力传递到船舶主体上。连接装置附近的船体结构，应

该作适当的加强，同时作细化有限元直接计算评估，细化有限元模型根据下列原则建立：

 ①可以用单独的细化有限元模型，边界条件由粗网格有限元模型分析中得到；也可以用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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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网格有限元模型中的细化有限元模型直接计算；

 ②细化有限元的区域，应保证其应力不被位移边界条件和力的边界条件的影响。细化有限元

  模型应保证细化边缘有主要构件的支撑，如：货舱区域的纵桁，水平桁和肋板等；

 ③连接装置附近的细化区域网格尺寸取为 50mm×50mm。采用 4 节点或 8 节点壳元，避免使用

  三角形单元。不考虑焊缝的几何形状和结构的对中；

 ④结构构件的许用屈服应力按表 7.5.2.4（2）取用：

 ⑤屈曲评估可按 CCS 直接计算指南提供的方法进行。

许用相当屈服应力 [σeσeσ ] ①（N/mm2）　　　　　表 7.5.2.4（2）
模 型

单 元
局部精细有限元模型（基于 50mm×50mm 网格尺度）

板单元
1.36ReH （单个单元）②

1.0ReH （区域平均）③

注：① 板单元按相当应力 （Von Mises stress）计，即：

  　N/mm2，且取板单元形心处的中面应力值（膜应力）计入；

  式中：σxσxσ ——单元 x 方向的应力，N/mm2；

              σy              σy              σ ——单元 y 方向的应力，N/mm2；

               τxy               τxy               τ ——单元 xy 平面的剪应力，N/mm2。

 ② ReH——为材料的屈服应力，N/mmeH——为材料的屈服应力，N/mmeH
2。

 ③区域平均值系指细化网格区域中所计算的单元和与其连接结点所属单元 Von Mises 应力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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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船舶环保补充规定

第 1 节　一 般 规 定

8.1.1　适用范围

8.1.1.1　本章规定为自愿选择性的，旨在促进 CCS 入级船舶在船舶设计、建造、营运及拆解过

程中，防止造成下列环境污染：

（1）油类污染；

（2）有毒液体物质污染；

（3）海运包装形式有害物质污染；

（4）生活污水及灰水污染；

（5）垃圾污染；

（6）空气污染；

（7）压载水有害水生物及病原体污染；

（8）防污底系统污染；

（9）船舶拆解造成的污染。

8.1.1.2　本章规定适用于申请取得 CLEAN 附加标志的船舶。只有完全符合本章第 2 节要求的

船舶才将被授予 CLEAN 附加标志。在此基础之上，如船舶满足本章第 3 节的要求（如适用），将在

CLEAN 附加标志后另外授予相应的一个或多个其他附加标志。

8.1.1.3　船旗国主管机关和 / 或营运水域主管机关对船舶有附加环保要求的，船东应对这些附加

要求的满足与否负责。若船东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应规定，经验证，则 CCS 可签发相应的符合证明文件。

8.1.2　CLEAN 附加标志

8.1.2.1　申请授予 CLEAN 附加标志的船舶应满足下列所有适用的国际公约及规则要求：

（1）国际安全管理规则；

（2）MARPOL 73/78 附则 I；
（3）MARPOL 73/78 附则 II；
（4）MARPOL 73/78 附则 III；
（5）MARPOL 73/78 附则 IV；

（6）MARPOL 73/78 附则 V；

（7）MARPOL 73/78 附则 VI；
（8）2001 年国际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公约附则 I 和附则 IV；

（9）2004 年国际船舶压载水控制和管理公约附则。

8.1.2.2　就本章而言，船舶还应满足下列经修订的国际标准、规则及建议（如适用）：

（1）发动机排放废气中的氮氧化物含量－船用发动机氮氧化物（NOx）排放控制技术规则（简称“2008
年 NOx 技术规则”）；

（2）船用焚烧炉—IMO 制定的 MEPC.76（40）决议“船用焚烧炉标准技术条件”；

（3）货物蒸气排放控制—IMO MSC/Circ.585 通函或公认的关于货物蒸气排放控制系统的标准。

8.1.2.3　为取得 CLEAN 附加标志，船舶应获得下述适用的证书或符合证明文件：

（1）符合国际安全管理规则的安全管理证书；



8-42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船舶环保补充规定

第 8 篇　第 8 章

（2）国际防止油污证书；

（3）国际防止散装运输有毒液体物质污染证书或等效的国际散化船适装证书；

（4）符合 MARPOL73/78 附则 III 要求的证明文件；

（5）国际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

（6）符合 MARPOL73/78 附则 V 要求的证明文件；

（7）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或符合证明；

（8）国际防污底系统证书（或证明）或防污底系统声明；

（9）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或符合证明文件；

（10）焚烧炉 IMO 型式认可证书；

（11）获得第 3 篇第 15 章 VCS 或 VCS-T 附加标志，或符合 IMO MSC/Circ.585 通函或公认的标

准的蒸气排放控制系统认可证书或符合证明。

8.1.2.4　船舶由于吨位原因，MARPOL73/78 不要求其具有 MARPOL 证书时，应至少具有下述

有效文件：

（1）符合 MARPOL 附则 I 的油类记录簿；

（2）符合 MARPOL 附则 V 的垃圾管理计划和垃圾记录簿。

8.1.3　其他附加标志

8.1.3.1　符合本章第 3 节规定的船舶，授予下列附加标志：

（1）FTP（Fuel Tank Protection）——燃油舱保护；

（2）GWC（Grey Water Control）——灰水控制；

（3）NEC（II）（NOx Emission Control）——NOx 排放控制（第 II 级）；

 NEC（III）（NOx Emission Control）——NOx 排放控制（第 III 级）；

（4）SEC（I）（SOx Emission Control） ——SOx 排放控制（I）；

 SEC（II）（SOx Emission Control） ——SOx 排放控制（II）；

 SEC（III）（SOx Emission Control） ——SOx 排放控制（III）；

（5）RSC（Refrigeration System Control）——冷藏系统控制；

（6）AFS（Anti-Fouling System）——防污底系统；

（7）GPR（Green Passport for Recycling）——绿色护照；

 GPR（ EU）——绿色护照（欧盟）；

（8）BWMS（Ballast Water Management System）——压载水管理系统。

8.1.4　图纸资料

8.1.4.1　下列操作性程序文件应提交批准，如已经船旗国主管机关审批，应提供一份副本备查：

（1）压载水管理计划；

（2）垃圾管理计划；

（3）生活污水管理计划 / 程序；

（4）NOx 排放控制 / 测量程序；

（5）燃油管理程序（包括对 SOx 排放控制和船用燃油供应）；

（6）冷藏系统管理计划；

（7）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管理计划（如适用）；

（8）海上船对船（STS）货油过驳作业计划（如适用）。

8.1.4.2　下列图纸资料应提交批准：

（1）货油舱和压载水舱布置图，包括货油和压载管系图，以及溢流防护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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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燃油储存、沉淀和日用油柜布置图，包括溢流防护布置；

（3）燃油舱布置图（仅对 FTP 附加标志）；

（4）舱底水储存舱、残油舱及污油水舱的容积和管系布置图；

（5）货油与非货油的装卸设施包括连接、滴油盘和泄放系统的布置；

（6）压载水系统简图，包括压载水处理细节；

（7）生活污水系统包括处理设备的简图及细节；

（8）灰水处理系统及其排出物指标细节（仅对 GWC 附加标志）；

（9）焚烧炉装置的简图及细节（如适用）；

（10）垃圾处理系统简图及细节；

（11）永久设置的冷藏装置的布置，包括拟用的制冷剂细节（仅对 RSC 附加标志）；

（12）固定式灭火系统及便携式灭火器使用的灭火剂细节；

（13）防污底系统细节，包括防污底涂层技术条件；

（14）船上有害物质清单（仅对 GPR 或 GPR（EU）附加标志）；

（15）压载水管理系统操作和技术手册以及安装规定（仅对 BWMS 附加标志）；

（16）任何与船旗国主管机关或船东提出的船舶附加环保要求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将作为授予

CLEAN 附加标志的考虑因素）。

8.1.4.3　应提交本章 8.1.2.3 或 8.1.2.4 中所列的适用证书或证明文件副本一份备查。如是

CCS 受权进行法定服务的船舶，可不必提交。

8.1.4.4　上述 8.1.4.1 和 8.1.4.2 所要求提交的图纸资料或文件，如已包含在该船舶入级所要

求提交的图纸资料中，则可不必重复提交。

8.1.4.5　上述 8.1.4.2 所要求的图纸资料中，凡具有 CCS 相关证件的产品（可参见第 1 篇第 3 章），

其图纸和资料可不必送审。

第 2 节　授予 CLEAN 附加标志的条件

8.2.1　一般要求

8.2.1.1　为获得 CLEAN 附加标志，船舶除满足本章第 1 节 8.1.2 规定的要求外，还应满足本节

规定的适用要求。

8.2.2　防止油类污染

8.2.2.1　所有船舶除应满足 MARPOL 附则 I 的所有适用要求外，还应满足本条 8.2.2.2 至 8.2.2.8
的要求。

8.2.2.2　应设有自动停止排放装置，以在任何机舱含油污水排出物的含油量超过 15ppm 时能自

动停止排放。

8.2.2.3　应禁止在燃油舱中装载压载水或者在压载水舱中装载燃油，除非船旗国主管机关明文

允许这样做。

8.2.2.4　进出舱底水舱或残油舱的管路，除 MARPOL 附则 I 所要求的标准排放接头外，不应设

有任何其他直接舷外排放接头。

8.2.2.5　对于油船，如海水箱固定连接于货油管路上，应设置 1 个海水箱阀和 1 个舷内隔离阀。

另外，在这两个阀之间的管段设有适当装置，当油船在装载、运输或卸货时能有效地将货油管路与海

水箱隔离。这个适当装置可以是盲板、盲管、真空系统、气压或水压系统。当使用真空系统、气压或

水压系统时，应设置 1 个压力表和 1 个报警系统以连续监测海水箱阀和舷内隔离阀之间的管段状况。

8.2.2.6　对于 2007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建造的 5000 载重吨及以上的油船，其泵舱应采取下列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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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予以保护：

（1）应设有双层底，自船舶基线至泵舱舱底板之间的垂直高度 h 应不小于 B/15m 或 2m，取其小者。

h 的最小值应不小于 1m；

（2）如泵舱的舱底板位于船舶基线以上至少上述（1）所述的最小高度，则可不必设置双层底；

（3）压载泵应设有适当布置以确保双层底舱的有效抽吸；

（4）尽管有上述（1）或（2）的规定，当泵舱进水时不会导致压载泵系统或货油泵系统失效，则

可不必设置双层底。

8.2.2.7　燃油柜、滑油柜和其他日用油柜应设有高液位报警以防止溢流。

8.2.2.8　燃油、滑油及其他油类装卸管路的甲板接头处，应设有带有封闭式泄放系统的集油槽。

8.2.3　防止有毒液体物质污染

8.2.3.1　船舶除应满足 MARPOL73/78 附则 II 的所有适用要求外，无其他特殊要求。

8.2.4　防止海运包装有害物质污染

8.2.4.1　船舶除应满足 MARPOL73/78 附则 III 的所有适用要求外，无其他特殊要求。

8.2.5　防止生活污水污染

8.2.5.1　船舶除应符合经修订的 MARPOL73/78 附则 IV 的所有适用要求外，还应满足本条要求。

8.2.5.2　应建立有效的生活污水处理作业程序。生活污水的处理和排放应符合经批准的作业

程序。

8.2.5.3　储存在集污舱内的生活污水应经消毒。

8.2.5.4　所有生活污水的排放，无论是向岸上接收设施还是向海里排放，均应对排放日期、地

点和排放量进行详细记录。向海里排放时还应记录船舶航速和离岸的距离。

8.2.6　防止垃圾污染

8.2.6.1　所有船舶除应满足 MARPOL 附则 V 的适用要求外，还应满足本条要求。

8.2.6.2　船舶应就垃圾收集、分类、储存、处理等制定书面的操作程序，并尽可能减少船舶垃

圾的产生及在船上的储存空间。

8.2.6.3　垃圾管理计划及垃圾记录簿的制定，可参照 CCS 编制的《防止船舶垃圾污染检验指南》。

8.2.6.4　当船上设有焚烧炉时，应符合本章 8.2.7.6 的要求。

8.2.7　防止船舶造成空气污染

8.2.7.1　除下述规定外，船舶还应满足 MARPOL 附则 VI 第 3、12、13、14、15、16、18 条的

其他适用要求。

8.2.7.2　氮氧化物（NOx）：

（1）凡输出功率超过 130kW 的柴油机（应急柴油机、安装在救生艇上或只在应急情况下使用的

设备或装置上的柴油机除外），其氮氧化物（NOx）排放应满足 MARPOL 附则 VI 第 13 条规定的排放

限值；

（2）如船舶安装氮氧化物减少装置，将 NOx 排放降至 MARPOL 附则 VI 第 13 条规定的限值内，

则该氮氧化物减少装置应经 CCS 认可；

（3）柴油机 NOx 排放的试验程序和测量方法，应符合 IMO 制定的《2008 年 NOx 技术规则》。

8.2.7.3　硫氧化物（SOx）：

（1）船上使用的任何燃油的硫含量，应不超过 3.0%m/m。也可采用废气滤清系统将排放废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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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IMO 以 MEPC.184（59）决议通过的《船上 SOx 废气清洁系统导则》。

②　参见 IMO 以 MEPC.127（53）决议通过的该导则。

SOx 排放量控制在等效水平；

（2）但船舶位于 SOx 排放控制区或某些指定的港口时，其燃油硫含量应不超过 0.1%m/m。也可

采用废气滤清系统，将排放废气中 SOx 排放量控制在等效水平；

（3）如船舶采用废气滤清系统以控制 SOx 排放，则废气滤清系统应经 CCS 认可①；

（4）应制定燃油管理程序。其中对供应到船上的燃油取样采用 ISO 3170 或 3171 标准或其他公认

的标准；对样品的试验分析采用 ISO 8754 或其他公认的标准；

（5）对于燃油锅炉和惰性气体发生器，应通过使用燃油硫含量不超过上述（1）和（2）所述规定

的燃油，来分别满足对海上和在 SOx 排放控制区或指定的港口内操作的要求。

8.2.7.4　冷藏系统：

（1）本条要求适用于所有船舶的具有集中货物冷藏系统、中央空调系统、集中制冷系统的冷藏装置，

包括冷藏船、渔船和设有再液化装置的气体运输船等。本条要求不适用于船上家用型独立式空调装置

和冰箱；

（2）禁止使用消耗臭氧物质的制冷剂，如 CFC。但氢化氯氟烃（HCFC）物质允许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前使用；

（3）冷藏系统应设置适当的保护措施，以防止在进行保养或修理时造成制冷剂的大量泄漏。但对

于与使用制冷剂回收装置相关的不可避免的微量释放可以接受；

（4）为回收制冷剂，压缩机应能将系统内的充装物排空至液体接收器。而且，回收装置应能将系

统排空至现有的液体接收器或为此目的而设的适当容器中；

（5）每一系统的制冷剂，年度泄漏量应小于其制冷剂全部充装量的 10％。应装设 1 个泄漏探测器，

以连续监测制冷剂可能泄漏的处所。而且应在有人值班的位置设置报警器，以便制冷剂浓度超过预先

设定的值（如氨为 25ppm）时发出报警；

（6）应对制冷剂的更换、泄漏、回收及处置等予以记录并保存；

（7）当使用多种制冷剂时，应采取措施避免发生混合。

8.2.7.5　消防系统：

（1）禁止在固定式消防系统以及便携式灭火器中，使用卤素（Halon）物质或卤化烃（Halocarbons）
物质作为灭火介质。

8.2.7.6　焚烧炉：

（1）如船上安装了焚烧炉，则焚烧炉应按照 IMO MEPC.76（40）决议要求经船旗国主管机关或

CCS 或其他 IACS 成员认可，并持有合格的 IMO 型式认可证书；

（2）所有的焚烧炉作业应在垃圾记录簿或者油类记录簿中予以记录。

8.2.8　防污底系统

8.2.8.1　船舶防污底系统应满足《2001 年国际控制船舶有害防污底系统公约》附则 I 的要求。

8.2.9　压载水管理

8.2.9.1　尽管《国际船舶压载水及沉积物控制和管理公约》没有生效，所有公约适用的船舶应

采取措施，防止或减少压载水中有害水生物和病原体的传播。

8.2.9.2　船舶应备有一份经 CCS 批准的压载水管理计划。压载水管理计划应按照 IMO 制定的《压

载水管理导则和制定压载水管理计划导则》②或参照 CCS《船舶压载水管理计划编制指南》进行编写。

8.2.9.3　船舶应备有一本符合压载水公约统一格式的压载水记录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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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其他附加标志

8.3.1　防污底系统－附加标志 AFS
8.3.1.1　当船舶防污底系统不含作为生物杀灭剂的有机锡化合物时，可授予附加标志 AFS。

8.3.2　灰水控制－附加标志 GWC
8.3.2.1　就本条而言，灰水系指来自船上所设的洗衣房、浴室、厨房、住舱房的排出废水。

8.3.2.2　当船舶对灰水亦按照 MARPOL 附则 IV 的设备和排放要求进行控制，并满足 8.3.2.3
至 8.3.2.5 要求时，可授予附加标志 GWC。

8.3.2.3　灰水集污舱的舱容，应按船上最大人数以 200L/ 人·天的标准计算。如与生活污水同用

一个集污舱，则舱容应为生活污水储存舱和灰水储存舱舱容的总和。

8.3.2.4　集污舱应设有高液位报警器。

8.3.2.5　如船舶所设置的污水处理系统同时处理生活污水和灰水，则其最小处理能力应加倍。

8.3.3　燃油舱保护－附加标志 FTP
8.3.3.1　定义（就本章而言）：

（1）“燃油”系指船舶装载的与推进装置和辅机有关的、并用作燃料的各种油。

（2）“C”是船舶燃油舱总舱容的 98%（m3）。

8.3.3.2　满足本条要求的船舶，除仅设有单舱容量不超过 30m3 的小型燃油舱且不设有双壳保护

措施的船舶之外，可授予 FTP 附加标志。

8.3.3.3　本条要求适用于所有船舶的燃油舱，但不必适用于单舱容量不超过 30m3 的燃油舱。

8.3.3.4　单个燃油舱的舱容不应超过 2500m3。

8.3.3.5　燃油舱应布置在距离船底壳板型线以上不低于按下式算得的 h 高度处，取两者之较小者，

最小值 h = 0.76m：

h=B/20　　m
h=2.0　  　m

舭部或舭部无明显弯曲的部位，燃油舱的边界线应与船舯平板龙骨线平行。

8.3.3.6　对燃油舱总舱容小于 5000m3 的船舶，燃油舱应布置在舷侧壳板型线内侧。在与舷侧壳

板垂直的任何剖面处测得的距离 W 值，应不小于下式计算值：

W=0W=0W .4+2.4C/20000　　mC/20000　　mC
最小值 W = 1.0m，但对单舱舱容小于 500m3 的燃油舱，该最小值取为 0.76m。

8.3.3.7　对燃油舱总舱容大于或等于 5000m3 的船舶，燃油舱应布置在舷侧壳板型线内侧。在与

舷侧壳板垂直的任何剖面处测得的距离 W 值应不小于下式计算值的较小者，最小值 W=1W=1W .0m：

W = 0.5+C/20000　　mC/20000　　mC
W = 2.0　　　　　　m

8.3.3.8　如燃油舱的管线布置在距离船底以上小于 8.3.3.5 款定义的 h 处，或距离舷侧小于

8.3.3.6 和 8.3.3.7 款所定义的 W 处，则应在燃油舱内或紧邻燃油舱旁装设阀或类似的关闭装置。这

类阀应能从一个随时可以进入的围闭处所很容易地投入使用。该围闭处所应可通过驾驶桥楼或推进机

器控制站到达，而不必横穿经过露天干舷甲板或上层建筑甲板。这类阀应在遥控装置失灵的情况下关闭，

并应在海上航行期间当舱内有燃油时保持关闭状态，但在过驳燃油操作中可打开。

8.3.3.9　燃油舱内的吸阱，可以凸入到由距离 h 所定义的双层底舱边界线下面。但这种吸阱应

尽可能小，并且阱底与船底壳板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0.5h。



8-47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船舶环保补充规定
第 8 篇　第 8 章

8.3.4　NOx 排放控制－附加标志 NEC（II）和 NEC（III）
8.3.4.1　为获得附加标志 NEC（II），8.2.7.2 定义的柴油机的 NOx 排放量应不超过下述排放标准：

（1）14.4g/kW·h，当 n < 130r/min 时；

（2）44.0n（-0.23）g/kW·h，当 130r/min ≤ n < 2000r/min 时；

（3）7.7g/kW·h，当 n ≥ 2000r/min 时。

其中 n 为柴油机额定转速（每分钟曲轴转速）。

试验程序和测量方法应符合《2008 年 NOx 技术规则》的要求。

8.3.4.2　为获得附加标志 NEC（III），8.2.7.2 定义的柴油机的 NOx 排放量应不超过下述排放

标准：

（1）3.4g/kW·h，当 n < 130r/min 时；

（2）9.0n（-0.2）g/kW·h，当 130r/min ≤ n < 2000r/min 时；

（3）2.0g/kW·h，当 n ≥ 2000r/min 时。

其中 n 为柴油机额定转速（每分钟曲轴转速）。

试验程序和测量方法应符合《2008 年 NOx 技术规则》的要求。

8.3.4.3　如采用氮氧化物减少装置将 NOx 排放量降低至上述 8.3.4.1 或 8.3.4.2 所述的排放限

值内，也可授予 NEC（II）或 NEC（III）附加标志。

8.3.5　SOx 排放控制－附加标志 SEC（I）/（II）/（III）
8.3.5.1　为获得 SEC（I）附加标志，船上所用的所有燃油的硫含量应不超过 1.0%m/m。

8.3.5.2　为获得 SEC（II）附加标志，船上所用的所有燃油的硫含量应不超过 0.5%m/m。

8.3.5.3　为获得 SEC（III）附加标志，船上所用的所有燃油的硫含量应不超过 0.1%m/m。

8.3.5.4　作为上述 8.3.5.1 至 8.3.5.3 的替代措施，也可采用经认可的废气滤清系统或其他经批

准的措施将排放废气中 SOx 排放量分别控制在相应的标准以下。上述燃油硫含量限值标准对应的 SOx

排放标准应符合 MEPC.184（59）中规定。

8.3.6　冷藏系统控制－附加标志 RSC
8.3.6.1　为获得 RSC 附加标志，除了满足本章 8.2.7.4 的要求外，制冷剂的臭氧消耗趋势（ODP）

应为 0，全球变暖趋势（GWP）应小于 2000。臭氧消耗趋势和全球变暖趋势，根据 1987 年臭氧消耗

物质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定义确定。

8.3.7　绿色护照－附加标志 GPR 和 GPR（EU）

8.3.7.1　为获得 GPR 附加标志，船舶应持有符合 IMO《2009 年香港国际安全和环境无害化拆船

公约》附则第 5 条规定的有害物质清单，并提供有关船舶资料。为获得 GPR（EU）附加标志，船舶应

持有符合欧盟 1257/2013 号（EU）法规第 5 条相关规定的有害物质清单。

（1）船舶资料包括：

 ①船舶编号或呼号；

 ②船型；

 ③总吨位；

 ④ IMO 编号；

 ⑤造船厂名称；

 ⑥船东名称；

 ⑦交船日期。

（2）有害物质清单分为 3 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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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CCS《船舶有害物质清单编制及检验指南》。

 ①第一部分—船舶结构和设备中的有害物质；

 ②第二部分—操作产生的废料；

 ③第三部分—物料。

申请 GPR 或 GPR（EU）附加标志时，只需填写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由船东在船舶计

划拆解和申请最终检验之前完成。

8.3.7.2　有害物质材料清单应根据 IMO 环保会以 MEPC.197（62）决议通过的《2011 有害物质

清单制定导则》编制而成，并且经过 CCS 验证①。

8.3.7.3　船舶应建立覆盖整个船舶寿命的有害物质清单维护程序，指定专人负责有害物质清单

的更新和维护工作。

8.3.8　压载水管理系统－附加标志 BWMS
8.3.8.1　船舶安装的压载水管理系统（BWMS）应持有主管机关或其认可组织根据 IMO 环保会

MEPC.174（58）决议或 MEPC.125（53）决议签发的型式认可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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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具有破冰能力船舶的补充规定

第 1 节　一 般 规 定

9.1.1　一般要求

9.1.1.1　本章适用于符合本规范第 2 篇和第 3 篇中关于航行冰区 B1*、B1、B2 和 B3 的加强要求，

且航行于当年结冰水域、具有独立破冰能力的非专用破冰船。符合本规范第 2 篇第 4 章第 2 节的规定，

获得 B1* 冰级附加标志的船舶，已具有无需破冰船辅助而在冰级标志相对应冰区独立航行的能力。满

足本章要求的船舶，其独立破冰能力应高于符合本规范第 2 篇和第 3 篇规定获得 B1* 冰级附加标志的

船舶，具有能为其他船舶在冰区航行消除障碍的破冰能力。

9.1.1.2　船舶在接近冰水区域时，应适当地减速航行。对拟以超过 15kn 航速在含有孤立的浮冰

水域航行的船舶，其垂向冰区加强的范围应适当加大。

9.1.1.3　船舶的首端线型应利于破冰，冰级标志较高的船舶应避免采用球鼻首。尾部线型应利

于排冰。船体结构尽可能采用横骨架式。应适当加强有拖带作业要求的首部结构。对于尾部的叉形尾

槽部位也应采取加强措施。

9.1.2　附加标志

9.1.2.1　对于符合航行冰区的加强要求，且符合本章规定的船舶 , 在其船舶类型附加标志前加

“Icebreaking”特殊性能附加标志，并附加与之相应的冰级附加标志，如 Icebreaking Tug,Ice Class B1。

第 2 节　功 率 配 置

9.2.1　推进功率

9.2.1.1　船舶安装所需的推进功率应大于按 9.2.1.2 中计算的船舶破冰功率。

9.2.1.2　船舶所需的破冰功率 N12　船舶所需的破冰功率 N12　船舶所需的破冰功率 N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N1 N1 N = 0.736 f1f1f f2f2f f3f3f f4f4f ［240B h0（1 + h0 + 0.035 v2）+ 70 ScScS ］　　kW
式中：B ——船宽，m；

    L ——船长，m；

    f1     f1     f ——系数，应按下式计算，且计算时取值应不小于 1.0：

其中：Δ ——排水量，t，见本规范第 2 篇第 4 章第 2 节 4.2.2.2；

             f2              f2              f ——系数，设可调螺距螺旋桨时，f2f2f 取值 0.9；设固定螺距螺旋桨时，f2f2f 取值 1.0；

              f3               f3               f ——系数，当首柱与水线间夹角≤ 45°时，f3f3f 取值 0.9；当首柱与水线间夹角 >45°时，

  f3f3f 取值 1.0，且 f2f2f 和 f3f3f 之积应不小于 0.85；

              f4               f4               f ——系数，有球鼻首时，f4f4f 取值 1.1；无球鼻首时，f4f4f 取值 1.0；

            h0 ——层冰厚度，m，见本规范第 2 篇第 4 章第 2 节表 4.2.4.2（1）；

             v ——破冰冰层为 h0 厚时的船速，kn，其值应取不小于 5kn；

             Sc              Sc              S ——冰上覆盖的积雪厚度，m，取值应不小于 0.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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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船 体 结 构

9.3.1　一般要求

9.3.1.1　对于具有破冰能力船舶的结构加强要求，按本规范第 2 篇第 4 章第 2 节计算冰载荷时，

船舶实际的主机持续功率的取值应不低于本章第 2 节的破冰功率要求。

9.3.2　舷侧骨架的一般要求

9.3.2.1　当肋骨或纵骨的两端不处于同一区域（见本规范第 2 篇第 4 章第 2 节）时，其尺寸按

两个区域要求计算所得的较大者确定。

9.3.2.2　防倾肘板的布置区域为：B1*——整个区域；B1——首部区和中部区域；B1 和 B3——

首部区域。

9.3.2.3　冰带区域的肋骨或纵骨与主要构件的有效焊接面积应不低于肋骨或纵骨的剪切面积。

9.3.3　冰带舷侧纵桁

9.3.3.1　支撑冰带肋骨的纵向主要构件的腹板应予以加强，并与主肋骨或中间肋骨相连。腹板

加强筋间距 s 应不大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mm

式中：t ——与外板邻接的纵向主要构件厚度，mm；

 Fl Fl F ——纵向分布系数，见表 9.3.3.1；

  η ——系数，

  对于首部区，取按下列计算值中的小者：

  对于中部区和尾部区，取按下列计算值中的小者：

 P ——船舶实际的主机持续功率，应不低于本章第 2 节的破冰功率要求；

Δ ——排水量，t，见本规范第 2 篇第 4 章第 2 节 4.2.2.2。

表 9.3.3.1

冰级
FlFlF

首部 中部 尾部

B1* 1.00 0.98 0.89

B1 0.87 0.75 0.64

B2 0.78 0.64 0.51

B3 0.68 0.53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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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首柱

9.3.4.1　首柱在纵向的剖面模数 W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W = 1500F1.5
l η3　　cm3

式中：FlFlF、η——见 9.3.3.1。

9.3.4.2　如图 9.3.4.2 所示建造的焊接首柱结构的舷侧外板厚度 t 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mm

式中：FlFlF、η——见 9.3.3.1。

首柱结构的相关尺寸按图 9.3.4.2 确定。

图 9.3.4.2　焊接首柱图

第 4 节　（删除）

第 5 节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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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　石油沥青船补充规定

第 1 节　一 般 规 定

10.1.1　适用范围

10.1.1.1　本规定适用于申请 10.1.2 附加标志、专门从事运输熔化的散装石油沥青的无限航区

船舶，有限航区船舶可参照使用。

10.1.1.2　除另有说明外，沥青船一般应符合载运闪点大于 60℃（闭杯试验）石油产品的液货船

的有关要求。若载运的石油沥青温度不能低于其闪点 15℃以上，则应符合载运闪点小于 60℃石油产品

的液货船的有关要求。

10.1.1.3　本章要求的温度场计算和热应力分析按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24 节中的相关规定。

10.1.1.4　在石油沥青船结构计算中不考虑沥青液货的晃荡载荷。

10.1.2　附加标志

10.1.2.1　对符合本章要求的整体液货舱沥青船，授予如下附加标志：Asphalt Carrier （Integral 
tank， Maximum cargo temperature ≤ ×××℃），F.P.>60℃，ESP。

10.1.2.2　如满足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24 节要求，可在 10.1.2.1 的基础上加注温度应力计算

附加标志，Thermal stress calculation。

10.1.2.3　对符合本章要求的独立液货舱沥青船，授予如下附加标志：Asphalt Carrier （Independent 
tank， Maximum cargo temperature ≤ ×××℃），F.P.>60℃。

10.1.2.4　液货舱（包括独立液货舱和整体液货舱）布置满足下述要求的沥青船，可授予

DOUBLE HULL 附加标志：

（1）载重量 5000t 及以上的沥青船，液货舱侧板或边舱内壳与舷侧外板的间距 W 以及液货舱底板

或内底板与船底板的间距 h 满足本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12 节 1.12.12.1 的要求；

（2）载重量小于 5000t 的沥青船，液货舱侧板或边舱内壳与舷侧外板的间距 W 满足本规范第 2 篇

第 1 章第 12 节 1.12.12.4 的要求，以及液货舱底板或内底板与船底板的间距 h 满足本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12 节 1.12.12.2 的要求。

10.1.3　定义

10.1.3.1　本规定有关定义如下：

（1）石油沥青：系指石油原油经提炼出汽油、煤油、柴油及润滑油等石油产品后，再经处理而成

的副产品。

（2）独立液货舱：系指不与船体结构相连接或不是船体结构的组成部分的液货舱。独立液货舱对

船体的结构完整性不是必需的。

（3）整体液货舱：系指构成船体结构一部分的液货舱，且以相同方式与邻近的船体结构一起承受

相同的负荷。它通常是船体的结构完整性所必需的。

（4）货舱处所：系指由船舶结构围蔽，且其内部设有独立的液货舱处所。

10.1.4　图纸资料

10.1.4.1　所有石油沥青船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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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物操作手册（包括允许载运货物的种类及其特性，例如货物密度、闪点、载运温度等）；

（2）液货舱结构图；

（3）液货舱布置图及支承装置受力计算书；

（4）液货舱绝热材料布置图及绝热性能计算书；

（5）检查通道布置图；

（6）热油加热系统图；

（7）液货监测报警系统图和布置图；

（8）热油炉舱布置图；

（9）热油系统遥控阀控制系统图；

（10）热油炉燃油系统图。

10.1.4.2　整体液货舱的石油沥青船尚应将下列资料提交审批：

（1）装载货物温度超过 80℃，船体结构热应力分析（满载和半载状态下） 计算书。

10.1.4.3　独立液货舱的石油沥青船尚应将下列资料提交审批：

（1）液货舱及其支承装置布置图；

（2）液货舱支承装置受力计算书；

（3）液货舱纵、横向限制装置布置图；

（4）液货舱防浮装置结构图；

（5）货舱污水阱的高液位报警系统图和布置图；

（6）载运货物温度超过 180℃，液货舱结构热应力分析（满载状态下）计算书。

第 2 节　船舶构造与布置

10.2.1　船体结构

10.2.1.1　独立液货舱型沥青船的船体结构，应符合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的有关规定。

10.2.1.2　整体液货舱沥青船的船体结构，应根据适用情况分别符合本规范第 2 篇第 5 章和第 6
章的有关要求。

10.2.2　船舶布置

10.2.2.1　货舱建议采用独立液货舱的货舱形式。

10.2.2.2　载运货物温度超过 80℃的整体液货舱沥青船，液货舱周界不应直接与海水接触。

10.2.2.3　独立液货舱在敷设绝热材料后与船体之间的距离一般不小于 600mm。

如独立液货舱置于双层底上，内底板经严格防锈处理，并涂以环氧树脂或其他等效防腐蚀涂料，

且能在双层底内检查内底板的情况下，可不必满足上述最小距离的要求。

如确保内壳板（包括上下斜板）经严格除锈处理，并涂以环氧树脂或其他等效防腐蚀涂料，且能

在双壳内检查内壳板的情况下，也可不必满足上述最小距离的要求。

10.2.2.4　压载舱的防腐要求应满足本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6 节的要求。此外，如压载舱与液货

舱相邻，还应在与液货舱相邻的压载舱内侧舱壁上涂以环氧树脂或其他等效防腐蚀涂料。

10.2.2.5　沥青船可不设单独的货泵舱。对独立液货舱沥青船，货泵可设于货舱处所内。对整体

液货舱沥青船，如货泵舱与液货舱相邻，则应采取隔热措施或设空舱。

货泵所在处所应具有良好的通风，一般换气次数为 30~45 次 /h。

10.2.3　构造材料

10.2.3.1　独立液货舱的材料可采用低碳钢或高强度钢，考虑到高温引起材料的机械性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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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时可参照表 10.2.3.1 所列材料性能参数。

如独立液货舱所用材料为其他材料时，应用拉伸试验测定其高温屈服应力 RT
eH。

许用剪应力 [τ]：
[τ] = RT

eH /1eH /1eH .9　　N/mm2

许用应力 [σ] （取下列较小者）：

[σ] = RT
eH /1eH /1eH .5　　N/mm2

  [σ] = Rm /2.7　　　N/mm2

 [σ] = ReH /1eH /1eH .8　　N/mm2

式中：RT
eH —— 高温屈服应力，N/mmeH —— 高温屈服应力，N/mmeH

2，参见表 10.2.3.1；

     Rm —— 抗拉强度，N/mm2，参见表 10.2.3.1；

    ReH —— 屈服应力，N/mmeH —— 屈服应力，N/mmeH
2。

高温屈服应力 RT
eH　　　　　　　　　　　　　　　　　表 10.2.3.1

钢种
抗拉强度 Rm

（N/mm2）

高温屈服应力 RT
eH 不大于，N/mm2

温度，℃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碳钢和碳锰钢

320 168 158 147 125 100 91

360 187 176 165 145 122 111

410 210 199 188 170 149 137

460 234 223 212 195 177 162

490 249 237 226 210 193 177

注：当温度为中间值时，用线性插值法求得。

10.2.4　独立液货舱

10.2.4.1　独立液货舱如主要由平面构成，其结构可参照深舱的要求进行设计，且设计蒸气压力

（表压）应不大于 0.07MPa。

10.2.4.2　采用外部绝缘的独立液货舱，其支承和锁固应允许液舱向所有方向的自由膨胀，并应

提供消除可能传递到船体结构引起热应力的热桥的措施。

10.2.4.3　独立液货舱应采用经认可的绝热材料进行隔热。绝热材料敷设后，在环境温度下（一

个大气压下，空气温度为 0℃，海水温度为 0℃）货舱处所内的温度应不超过 180℃。

10.2.4.4　如货泵设置于货舱处所之外，货舱处所换气次数应不少于 20 次 /h。

10.2.4.5　绝热材料应用衬档固定于独立液货舱外，并用镀锌钢板或其他等效材料包敷。绝热材

料敷设前，独立液货舱外表面应涂以耐高温防锈涂料。

10.2.4.6　独立液货舱应以适当的支承装置支持，使其与船体结构不直接相连。支承装置一般采

用具有良好绝热性能的材料。如这些材料在高温条件下会改变其机械性能和物理性能，则应采取有效

的措施，保证其机械性能和物理性能不致有明显下降。

10.2.4.7　对独立液货舱底部的支承建议采用多支点支承，以便使独立液货舱及货物的重量均匀

传递到船底结构。支承应设置在独立液货舱和船体的主要构件上。

10.2.4.8　在独立液货舱上一般应在适当位置设有纵、横向限制装置，使独立液货舱在高温下膨

胀朝预定方向伸展。

10.2.4.9　应设置合适的支持构件以承受作用在独立液货舱上的纵向碰撞力，此力相当于独立液

货舱和 1/2 货物重量之和的向前冲力和独立液货舱和 1/4 货物重量之和的向后冲力，在此力作用下，不

会使独立液货舱产生可能危及其结构的变形。计算支持力时，可计入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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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支持构件可与定位装置一并考虑。

10.2.4.10　应设置合适的支持构件以阻止独立液货舱的横向滑移和翻转。一般应在高位设置支

撑以阻止独立液货舱的翻转，在低位设置止动块以阻止独立液货舱的滑移。其受力计算可参照 CCS《货

物系固手册编制指南》中有关货物系固力的计算方法。

上述支持构件可与定位装置一并考虑。

10.2.4.11　设计时，不需要将 10.2.4.9 和 10.2.4.10 中所述的载荷与其他受力进行合成。

10.2.4.12　应设置用于独立液货舱的防浮装置，该防浮装置应能承受当某一货舱处所进水至船

舶夏季载重水线时，一个空独立液货舱不会产生可能导致船体结构塑性变形的浮力。防浮装置与船体

之间应有足够的间隙。

10.2.5　整体液货舱

10.2.5.1　对于整体液货舱沥青船，应对船体结构进行热应力分析，以校核其各种装载情况下的

局部强度和总纵强度；还应对船体在满载和半载状态下的温度场和热传递进行分析，分析时应考虑材

料在高温下的机械性能变化。

10.2.5.2　对于整体液货舱沥青船的绝热层处所（隔热空间），应采取措施以防止由于温度变化

引起的过压或欠压。

10.2.6　管系

10.2.6.1　在货舱处所的适当位置，应装设污水阱，污水阱内的水应由泵排至舷外，此泵可为机

器处所内的舱底泵。该污水阱应装设高液位报警装置，并在驾驶室和货物控制室（如设有）内均应设

置该液位的听觉和视觉报警和控制装置，同时建议将该报警信号和控制延伸至机舱集控室。

10.2.6.2　当沥青需加热的温度大于饱和蒸汽的温度时，加热介质应是热油。

10.2.6.3　液货舱外的货泵、货物管系和货物操纵阀等均应加热。

10.2.7　电气装置

10.2.7.1　电气设备（传感器除外）、电缆及附具，不应安装在液货舱内。

10.2.7.2　液货舱内必须与电气设备（如传感器）相连的电缆不应与液货相接触，而应敷设在厚

壁气密钢管内。

10.2.8　与液货有关的监测报警

10.2.8.1　固定安装的液货测深设备可选用雷达型、电容型或压力型。如选用雷达型测深设备，

测深区应尽量避免布置其他设备或构件。

10.2.8.2　应设置液货高温报警装置，当液货温度超过设定值时，应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信号。

10.2.8.3　应设置液货舱的高液位报警装置，当装货液位超过正常满载的高液位时，应发出听觉

和视觉报警信号。

10.2.8.4　在独立液货舱底部绝热层外，应设置温度监测装置。

10.2.8.5　报警控制和温度监测指示装置均应安装在液货控制站内，各报警信号应逐一或成组地

延伸至驾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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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动力定位系统

第 1 节　一 般 规 定

11.1.1　一般要求

11.1.1.1　本章适用于在船舶或海上移动平台（以下简称船舶）上安装的动力定位系统。除本章

的规定外，本章所涉及的部件和系统还应满足主船级的相关规定。

11.1.1.2　船舶按本章设置动力定位系统者，可取得一个适当的附加标志。

11.1.1.3　对具有动力定位系统的船舶，如不申请附加标志，其设计、设备等可参照本章适用部

分的要求。

11.1.1.4　对于不满足附加标志要求的设备或系统，CCS 可根据申请发给一份表明船舶 / 系统的

整体或部分符合本章的符合声明。发放符合声明后，CCS 将不对船舶状态进行监控或跟踪。

11.1.1.5　CCS 将对动力定位船舶或相关设备的一些新颖设计和特殊功能给予适当考虑，如这些

新颖设计和特殊功能符合本章的意图，应给予接受。

11.1.1.6　本章的规定是基于动力定位系统的操作和维护是由合格的船员进行的。

11.1.1.7　当动力定位系统除用于船位保持目的外，还用于跟踪等目的时，则应给予专门考虑。

11.1.2　附加标志

11.1.2.1　根据动力定位系统的不同冗余度，经船东申请，授予下列附加标志：

（1）DP-1：安装有动力定位系统的船舶，可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自动保持船舶的位置和首向，

同时还应设有独立的联合操纵杆系统。

（2）DP-2：安装有动力定位系统的船舶，在出现单个故障（不包括一个舱室或几个舱室的损失）后，

可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在规定的作业范围内自动保持船舶的位置和首向。

（3）DP-3：安装有动力定位系统的船舶，在出现单个故障（包括由于失火或进水造成一个舱室的

完全损失）后，可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在规定的作业范围内自动保持船舶的位置和首向。

11.1.2.2　动力定位系统的入级，包括下列分系统及其备用系统：

（1）动力系统；

（2）推进器系统；

（3）测量系统；

（4）动力定位控制系统（包括控制器、控制板和推力遥控系统）；

（5）独立的联合操纵杆（joystick）系统。

11.1.3　定义

11.1.3.1　本章所适用的定义如下：

（1）动力定位：系指凭借自动和 / 或手动控制的水动力系统，使船舶在其作业时，能够在规定的

作业范围和环境条件下保持其船位和首向。

（2）规定的作业范围：系指规定的允许船位偏离某一设定点的范围。

（3）规定的环境条件：系指规定的风速、水流和浪高，在这种环境条件下船舶能进行预期的操作。

冰载荷可不予考虑。

（4）动力定位船舶：系指仅用推进器的推力自动保持其自身船位（固定的位置或预先确定的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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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首向的船舶。

（5）动力定位系统：系指使动力定位船舶实现动力定位所必需的一整套系统，包括下列分系统：

 ①动力系统；

 ②推进器系统；

 ③动力定位控制系统和测量系统；

 ④独立的联合操纵杆系统。

（6）动力系统：系指向动力定位系统提供动力的所有部件和系统，包括下列部件或系统：

 ①原动机，包括必要的辅助系统和管路；

 ②发电机；

 ③配电板；

 ④不间断电源 UPS 和蓄电池；

 ⑤配电系统（包括电缆敷设及线路选择）；

 ⑥对于 DP-2 和 DP-3 附加标志：功率管理系统。

（7）推进器系统：系指用于动力定位的推进器及其控制装置，包括：

 ①具有驱动设备和必要的附属系统（包括管路）的推进器；

 ②在动力定位系统控制下的主推进器和舵；

 ③推进器电子控制设备；

 ④手动推进器控制器；

 ⑤相关的电缆和电缆布线。

（8）动力定位控制系统：即动力定位船舶所必需的所有的控制元件和 / 系统、硬件和软件。由下

列组成：

 ①计算机系统和控制器；

 ②传感器系统；

 ③显示系统（操作面板）/ 自动驾驶仪；

 ④位置参照系统；

 ⑤相关的电缆和电缆布线。

（9）计算机系统：系指由一台或多台计算机组成的系统，配备软件、外围设备和接口、计算机网

络及其协议。

（10）位置参照系统：系指测量船舶位置和首向的系统。

（11）船位保持：在控制系统正常的操作范围和环境条件下维持想要的船位。

（12）控制器：系指船舶实现动力定位所必需的一切集中控制的硬件和软件。控制器一般应由一

台或几台计算机组成。

（13）可靠性：系指系统或部件在一个规定的时间间隔内执行其自身任务而无故障的能力。

（14）冗余：系指当发生单个故障时，单元或系统保持或恢复其功能的能力。它可通过设置多重单元、

系统或其他实现同一功能的装置来实现。

（15）单个故障：系指部件或系统出现的一个故障，可能会造成下列影响中的一个或两个：

 ①部件或系统的功能损失；

 ②功能的退化达到了明显降低船舶、人员或环境的安全的程度。

（16）联合操纵杆：一个易于调整矢量推力（包括转距）的装置。

（17）操作模式：控制的模式，在此模式下动力定位系统可被操作，例如：

 ①自动模式（自动船位和首向控制）；

 ②独立的联合操纵杆模式（手动船位控制且具有可选择的自动或手动首向控制）；

 ③手动模式（对每个推进器的螺矩和速度、方位、起动和停止的单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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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图纸资料

11.1.4.1　对动力定位船舶，除主船级要求送审的图纸外，还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批准：

（1）动力定位系统技术说明，应包括下列内容：

 ①测量系统和控制器的性能，推进器的型式、推进器控制模式和推力配置方案；

 ②对于 DP-2 和 DP-3 附加标志，要送审在线“结果分析”的原理说明；

（2）船位保持性能分析，包括环境（风速、流和波浪）极限状况图表（或文字说明）及对于 DP-2
和 DP-3 附加标志最大单个故障出现后船舶的定位能力；

（3）传感器和参照系统框图；

（4）控制系统的功能图；

（5）各设备单元（动力、控制、显示）间电缆单线图和说明；

（6）动力定位所要求总的最大电力负荷计算书。对于 DP-2 和 DP-3 附加标志，应反映出现最大单

个故障后的用电情况；

（7）对于 DP-2 和 DP-3 附加标志，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FMEA）报告（包括冗余度试验程序）；

（8）控制站的布置；

（9）控制台显示和报警项目表；

（10）系泊及航行试验大纲（由现场验船师审查）；

（11）对 DP-3 标志，防火和浸水的隔离布置，包括动力定位系统相关电缆的布线图。

11.1.4.2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备查：

（1）定位系统的操作手册，包括：

 ①设备说明；

 ②维护说明；

 ③应急说明。

（2）对于 DP-2 和 DP-3 附加标志，功率管理系统说明。

11.1.5　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FMEA）

11.1.5.1　FMEA 的目的在于说明与动力定位系统功能有关设备的不同故障模式。对于系统中的

某一设备可能有多种故障模式，从而对动力定位系统产生多种不同影响，在分析时应特别注意。

11.1.5.2　对整个动力定位系统应进行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应尽可能详细

地包括所有系统的主要部件，一般应包括但不局限于下列内容：

（1）所有系统主要部件的描述以及表示他们相互之间作用的功能框图；

（2）所有严重故障模式；

（3）每一故障模式的主要可预测原因；

（4）每一故障对船位的瞬态影响；

（5）探测故障的方法；

（6）故障对系统能力的影响；

（7）对可能的公共故障模式的分析。

11.1.5.3　在编制 FMEA 报告时，应对每一单个故障模式对系统内其他部分的影响以及对整个动

力定位系统的影响进行说明。

11.1.5.4　应对所有技术功能的独立性进行考虑，当认为系统的某些部件无须冗余或无法进行冗

余时，要进一步考虑这些部件的可靠性和机械保护，如果这些部件的可靠性足够高或故障的影响足够低，

可以接受相应的布置。

11.1.5.5　应对每一种故障模式下的系统冗余度进行试验，冗余度的试验程序应以模拟故障模式

为基础，应尽可能在实际情况下进行试验。详细的冗余度试验程序应提交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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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6　船上应放置 FMEA 和冗余度试验程序。若 DP 系统的硬件或软件有改变，根据实际情况，

FMEA 和冗余度试验程序应更新。

第 2 节　系 统 布 置

11.2.1　一般要求

11.2.1.1　本章规定一般类型的系统布置要求，除另有明文规定者外，这些要求适用于所有具有

动力定位附加标志的船舶。对各个分系统的特殊要求将在分系统中规定。

11.2.1.2　根据不同的附加标志，动力定位布置的设计应至少满足表 11.2.1.2 的要求。

动力定位系统的布置　　　　　　　　　　表 11.2.1.2
附加标志

设　备
DP-1 DP-2 DP-3

动力系统

发电机和原动机 无冗余① 有冗余 有冗余，舱室分开

主配电板 1 ① 1 2，舱室分开

功率管理系统 无 有 有

推进器 推进器布置 无冗余 有冗余 有冗余，舱室分开

控制

自动控制，计算机系统数量 1 2 3( 其中之一在另一控制站 )

独立的联合操纵杆系统 1 1 1

各推进器的单独手柄 有 有 有

传感器

位置参照系统 2 3 2+1

其中之一在另

一控制站

垂直面参照系统 1 2 2+1

陀螺罗经 1 2 2+1

风速风向 1 2 2

UPS 电源 1 2 2+1，舱室分开      

备用控制站 没有 没有 有

打印机 要求 要求 要求

注：①当它是船舶正常动力系统的一部分时，而不仅仅是动力定位系统，应适用本规范第 4 篇的要求。

11.2.1.3　部件的冗余通常对如下是必要的：

（1）对于 DP-2 附加标志，所有活动部件应冗余。

（2）对于 DP-3 附加标志，所有部件包括电缆布线和管路应冗余，并进行 A-60 级物理隔离。

11.2.1.4　冗余单元和系统应能立即投入运行（即要求热备用），并能保证动力定位操作的持续

进行。向冗余单元或系统的操作转换应尽实际可能自动进行，并将操作者的干预减到最小，转换应平稳，

其变化应在可接受的操作范围内。

11.2.1.5　在特殊作业环境条件下，例如在近海平台附近，当使用定位系泊设备帮助主动力定位

时，动力定位系统应设计成能遥控单个锚链的长度和张力。根据操作情况，需对锚链断裂或推进器失

效的后果进行分析。

11.2.2　动力定位控制站

11.2.2.1　在动力定位船舶上应设有进行动力定位操作和控制的动力定位控制站，相关的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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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器、控制板和通信系统应安装在该控制站。

11.2.2.2　动力定位控制站的位置应能适应船舶的主要业务活动，并对船舶的外界和周围区域都

有良好的视野，也应能知道任何动力定位操作的相关动作。

11.2.2.3　对于 DP-3 附加标志，应设置包含备用计算机的备用动力定位控制站，该控制站与主

控制站之间的分隔应达到 A-60 级的要求。在紧急情况下，操作人员应能十分方便地从主动力定位控制

站到达备用动力定位控制站。备用动力定位控制站应与主动力定位控制站一样，对外界和周围区域具

有同样良好的视野。

11.2.2.4　应对动力定位控制站的环境条件进行考虑，如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才能维持动力定位

正常工作，对于 DP-2 和 DP-3 附加标志，这些措施应具有冗余。

11.2.3　控制系统的布置

11.2.3.1　控制系统应包括自动和手动控制两种方式，自动控制模式应包括船位和首向控制，应

能独立地选择船位和首向的设置点；手动控制模式包括用单独的控制器来控制各个推进器的螺距 / 转
速和方向，以及使用联合操纵杆进行组合推力遥控。

11.2.3.2　对于 DP-1 附加标志，应设置动力定位自动控制系统和独立的带自动首向控制的备用

联合操纵杆系统。

11.2.3.3　对于 DP-2 附加标志，应设置两个独立的动力定位自动控制系统和带一个自动首向控

制的联合操纵杆系统。一个自动控制系统的故障后，控制应自动转换到另一系统。如果自动控制系统

失效，可以手动集中控制。

11.2.3.4　对于 DP-3 附加标志，应装设三个独立的动力定位自动控制系统和带一个自动首向控

制的联合操纵杆系统。其中的两个自动控制系统应这样配置，一个故障，控制自动转移到另一个。第

三个自动控制系统位于应急备用控制站，控制转移至该控制系统采用手动方式。如果两个主自动控制

系统失效，可以手动集中控制。

11.2.3.5　备用控制系统应通过位于备用控制站的开关来选择。如在主控制站也设置一个与此功

能相同的开关，只要在主控制站受损时不妨碍备用控制站，选择备用控制系统则是允许的。

11.2.3.6　如果同时使用两个及以上的定位控制系统，应设有自检和系统之间的比较功能，以便

在探测到推进器或船位或首向指令出现明显差别时，发出运行报警。这种技术应不危及每个系统的独

立性或引起公共故障模式的风险。

11.2.3.7　在主控制站和备用控制站，均应设有各个推进器的单独的手动控制器。

11.2.4　控制板的布置

11.2.4.1　显示器和指示器的信息应便于使用，操作者应能立即获得动作后的信息。一般情况下，

既要显示发出的指令，还应显示反馈信息或动作的确认信息。

11.2.4.2　操作方式之间的转换应方便，而且应清楚地显示目前操作方式。不同分系统的操作状

态也应显示出来。

11.2.4.3　对不同的指示器和控制器应进行逻辑分组，当这些指示器和控制器与其相关的设备在

船上的相对位置有关时，应与之相协调。

11.2.4.4　如分系统的控制可从其他控制站上进行时，在每个控制站应指示正在实施控制的控

制站。

11.2.4.5　如控制器的误操作可能导致危险状态时，则应采取预防措施来避免这种控制操作。这

些预防措施可以是将手柄等置于适当位置、采用凹进的或有盖的开关，或按一定的逻辑进行操作。

11.2.4.6　如操作次序的错误会导致危险状态或设备损坏时，则应采取联锁措施。

11.2.4.7　安装在驾驶室内的控制器和指示器应有充分的照明，并可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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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电缆和管系的布置

11.2.5.1　对于 DP-2 附加标志，对动力定位系统至关重要的燃油、滑油、液压油、冷却水和气

动管路以及电缆的布置，应充分考虑火灾和机械损伤对这些设备的影响。

11.2.5.2　对于 DP-3 附加标志，冗余设备或系统的电缆不应与主系统一起穿越同一个舱室。当

不可避免时，电缆安装在 A-60 级电缆通道内，这种方式仅适用于布置在非高度失火危险区处所的电缆。

电缆的接线箱不允许设置在电缆管道内。

11.2.5.3　对于 DP-3 附加标志，冗余管系（燃油、滑油、液压油、冷却水和气动管路）也应尽

实际可能满足 11.2.5.2 的要求。

11.2.5.4　对于 DP-2 和 DP-3 附加标志，那些不直接属于动力定位系统，但其发生故障会导致

动力定位系统故障的系统（如普通灭火系统、发动机通风系统、停车系统等）也应满足本章的相关

要求。

第 3 节　推进器系统

11.3.1　一般要求

11.3.1.1　本章所述的推进器为管隧推进器、全回转推进器、固定或可调螺距螺旋桨推进器，其

驱动方式可为电动、柴油机或液压传动。对其他型式的推进器，应进行特殊考虑。

11.3.1.2　除本章另有明文规定者外，推进器系统包括原动机、齿轮箱、轴系和螺旋桨的设计和

制造应符合本规范第 3 篇轮机的适用要求。

11.3.1.3　动力定位所用的推进器，应能满足长期运转的要求。

11.3.1.4　推进器的控制和监控应满足本章第 5 节的要求。

11.3.2　推进器的布置

11.3.2.1　推进器位置应尽可能减小推进器与船壳之间、推进器与推进器之间的干扰。

11.3.2.2　推进器的浸没深度应足以降低吸入漂浮物或形成旋涡的可能性。

11.3.2.3　推进器的数量和容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1）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推进器系统应提供足够的横向和纵向推力以及控制首向的转向力矩。

（2）对于 DP-2 和 DP-3 附加标志，在有冗余的推进器布置中，任意一个推进器发生故障后，仍应

有足够的横向和纵向推力以及控制首向的转向力矩。

11.3.2.4　用于“结果分析”的推进器的推力值，应考虑推进器间的干扰以及其他会降低有效推

力的因素，必要时应加以修正。

11.3.2.5　当主操舵系统在动力定位控制之下，操舵装置应设计成连续运行。

11.3.2.6　推进器系统的故障，包括螺距、方位或速度控制，不应造成推进器旋转，和（或）其

他对螺距和速度不可控的操作。

第 4 节　电 力 系 统

11.4.1　一般要求

11.4.1.1　除本章有明文规定者外，电力系统应符合本规范第 4 篇电气装置的适用要求。

11.4.2　发电机的台数和容量

11.4.2.1　在起动推进器的电动机时，尤其是在一台发电机不能工作时，起动期间引起的主汇流

排上的瞬态电压降不应超过额定电压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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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2　如安装的推进器的总功率超出所配置的发电机的总功率，则应采取联锁或推力限制措

施来防止动力装置的过载。

11.4.2.3　在选择发电机的台数和类型时，应考虑可能在动力定位推进器操作中出现的高电抗负载。

11.4.2.4　对于 DP-2 和 DP-3 附加标志，发电机的数量应满足单一故障后的冗余要求。

11.4.3　功率管理系统

11.4.3.1　对于具有 DP-2 和 DP-3 附加标志的船舶，应至少设置一个自动的功率管理系统，此系

统应使发电机随负荷的变动而启动和停止。当没有足够的功率起动大功率的负载时，应阻止大功率设

备的起动，并按要求起动备用发电机，然后再起动所需要的负载。功率管理系统应具有充足的冗余或

适当的可靠性。

11.4.3.2　当总的电力负载超过运转中发动机总容量的预定百分比时应发出报警，该报警的设定

值应在运转容量 50％ ~100％之间可调，并应按运行发电机的数量和任一台发电机失灵的影响加以确定。

11.4.3.3　对于电力驱动的推进器系统，应采取措施在负载达到 11.4.3.2 规定的报警值之前，使

未运行的发电机自动起动、并车和分配负载。

11.4.3.4　因一台或几台发电机的停止而引起的突然过负荷不应造成电源的全部中断，在起动一

台备用的发电机并使其开始发电的过程中应减小螺距或 / 和降低转速以减小推进器的负载。如动力定

位系统的计算机系统能完成这一功能，则应与功率管理系统相协调。

11.4.3.5　功率管理系统的故障应不引起在网发电机的替换，且应在动力定位控制站报警。

11.4.3.6　断开功率管理系统后，配电板应能手动操作。

11.4.3.7　应对功率管理系统进行 FMEA 分析。

11.4.4　主配电板的布置

11.4.4.1　对于具有 DP-2 和 DP-3 附加标志，主配电板应布置成不因单个故障造成电源的全部中

断，这里的单个故障是指任何系统或部件的技术特性的破坏。对于 DP-3 附加标志的船舶，单个故障

也包括进水和失火事故引起的故障，所以应对冗余部件 / 系统进行隔离，以便防止进水和失火故障的

影响。

11.4.4.2　当考虑配电板的单个故障时，应考虑主汇流排直接短路的可能性。

11.4.4.3　主汇流排应至少由两个分段（或部分）组成，如断路器能分断系统中的最大短路电流，

则可以将这些分段用断路器相连，在此断路器上应设置相应的保护，并满足选择性要求。

11.4.4.4　对于 DP-2 附加标志，允许将汇流排的分段放在一个配电板中，汇流排任一段因任何

原因失电都应有充足的可用功率向船舶基本的日用负载和重要的操作负载供电，同时并能在规定的环

境条件下、在规定的作业范围内保持船舶位置。

发电机和其原动机的重要系统，如冷却水系统和燃油系统，应在出现任何单一故障后，系统仍有

充足的可用功率向重要的负载供电，同时并能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在规定的作业范围内保持船位。

11.4.4.5　对于具有 DP-3 附加标志的船舶，每一个配电板要以 A-60 进行分隔，如果各配电板之

间需要连接起来工作，则应在配电板连接线上的每端设置断路器，并设置相关的保护。如配电板安装

在水线以下，还应满足水密分隔的要求。

11.4.4.6　对于 DP-3 附加标志，发电机和配电系统应大小适当，至少在两个舱室合理布局，如

果任何舱室由于火灾或浸水造成功能完全丧失，应有充足的功率在规定的作业范围内来保持船舶位置，

也能在不引起相关的电压降低的情况下起动任何没有运行的负载。发电机和其原动机的重要系统，如

冷却水系统和燃油系统，应在系统中出现任何单一故障或任一单个舱室功能完全丧失后，系统仍有充

足的功率向重要的负载供电，同时并能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在规定的作业范围内保持船位。

11.4.4.7　对于 DP-2 和 DP-3 附加标志的船舶，应能使用独立的汇流排分段进行供电。在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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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流排分段中应防止由于推进器的过载而造成断电。

11.4.4.8　在起动大型电动机时为了满足电压降的要求，可以将各汇流排分段连在一起。

11.4.4.9　在动力定位控制站，应连续显示发电机的在线功率储备，即在线发电机的容量与消耗

的功率之差。对于分段式汇流排，每一分段要设置这种指示器。如推进器的操作不会引起电站的过载，

可不要求设置储备功率指示器。

第 5 节　控制器与测量系统

11.5.1　一般要求

11.5.1.1　除本章另有明文规定者外，控制器和测量系统还应符合本规范第 7 篇自动化系统的适

用要求。

11.5.2　控制器和测量系统的组成

11.5.2.1　控制器和测量系统包括下列设备：

（1）计算机系统；

（2）推进器手动控制；

（3）推进器的联合操纵杆控制；

（4）推进器的自动控制；

（5）位置参照系统；

（6）传感器系统；

（7）显示和报警；

（8）通信。

11.5.3　计算机系统

11.5.3.1　对于 DP-1 附加标志，动力定位控制系统的计算机不需要冗余。

11.5.3.2　对于 DP-2 附加标志，动力定位控制系统至少由两套独立的计算系统组成。共用设备，

如自检程序、数据传输及接口应不引起两个 / 所有系统失效。

11.5.3.3　对于 DP-3 附加标志，动力定位控制系统至少由两套带自检程序和校准设备的独立计

算机系统组成。共用设备，如自检程序、数据传输及接口不应引起两个 / 所有系统失效。另外，应设

置一套备用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如计算机出现故障或未准备好就进行控制，应发出报警。

11.5.3.4　对于 DP-2 和 DP-3 附加标志，动力定位控制系统中应包括一项软件功能，即“结果分析”，

该功能应能连续验证在出现最严重的故障时，船舶也可保持其位置。该分析可以证明当最严重的故障

发生后，后续工作推进器可产生与故障前所要求的相同的合力和力矩。当最严重的故障会导致船位偏

移（由于在当时的环境条件推力不足）时，结果分析应发出报警。对于需长时间才能安全终止的操作，

结果分析应包括一项在人工输入气候趋势的基础上模拟当最严重故障发生后剩余推力及动力的能力。

11.5.3.5　对于 DP-2 和 DP-3 附加标志，当一套计算机系统失效时，应能自动转换至冗余计算机

系统控制。当控制从一个计算机系统向另一个计算机系统切换时，动力定位操作应保持平稳，其变化

应保持在可接受的操作范围内。

11.5.3.6　对于 DP-3 附加标志，备用动力定位控制系统应设置在与主动力定位控制系统以 A-60
级分隔隔开的舱室内。在定位操作时，这套备用控制系统将由传感器、位置参照系统、推力反馈等输

入而不断地更新，并且随时准备进行控制。

11.5.3.7　每个 DP 计算机系统应配备一个 UPS，来保证任何动力故障不会影响多于一台的计算

机。UPS 蓄电池的容量应在主电源失电后至少提供系统 30min 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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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4　推进器的手动控制

11.5.4.1　应在动力定位控制站设置各个推进器的手动操作控制器，用以完成起动、停车、方位

和螺距 / 转速控制（可不包括高压电动机的起动 / 停止）。

11.5.4.2　在动力定位手动控制台上，应连续显示各推进器的运行 / 停车、螺距 / 转速和方位。

11.5.4.3　推进器的手动控制应在任何时候都能起作用，包括在自动控制和联合操纵杆控制出现

故障的情况下。

11.5.4.4　在动力定位控制站，每一推进器应设有独立的应急停止装置。每个推进器的应急停止

装置应有单独的电缆。

11.5.4.5　对于 DP-2 和 DP-3 附加标志，应急停止系统中回路故障应报警，如连接断开或短路。

11.5.5　独立的联合操纵杆控制

11.5.5.1　独立的联合操纵杆控制系统是由推进器和舵（如适用时）等组成的综合控制系统，联

合操纵杆应能实现纵向推力、横向推力、转向力矩和这些推力分量的一切组合的控制。

11.5.5.2　独立的联合操纵杆控制系统可以不包括那些对在所有方向得到一个足够推力水平不是

必要的推进器或舵。

11.5.5.3　独立的联合操纵杆控制系统应包括可选择的自动首向控制。

11.5.5.4　独立的联合操纵杆控制系统出现任一故障时应报警。

11.5.5.5　在独立操纵杆系统中，如出现任一故障会导致操作人员对推进器失去控制时，应将推

进命令自动归零。如果故障仅影响一部分有限的推进器，对这些受影响的推进器其控制命令应自动归零，

而此时保持其他未受影响的推进器仍处于操纵杆控制下。

11.5.6　动力定位自动控制

11.5.6.1　推进器的自动控制由计算机系统组成，包括一台或多台带有处理装置、输入 / 输出设

备和存储器的计算机。

11.5.6.2　对于 DP-1 附加标志，应满足下列要求：

（1）执行推进自动控制的计算机应向所有推进器发出有关螺距 / 转速和方位的指令，应把这些指

令通过电路送到各个推进器控制装置；

（2）计算机系统应执行自检程序，当探测出严重故障时，应停止计算机系统工作；

（3）当计算机停止时，应通过自动或手动方法将转速 / 螺距归零。

11.5.6.3　对于 DP-2 附加标志，应满足下列要求：

（1）计算机系统应满足 11.5.6.2 中对 DP-1 附加标志的要求；

（2）在计算机系统或其辅助设备出现任何个别故障后，执行推进自动控制的计算机系统应能控制

推进器，这个要求可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并行工作的计算机系统来完成，可选择一个计算机系统在线

工作，其他的计算机系统作为热备用。计算机系统的转换应能通过手动和（或）自动完成。如果检测

到在网系统的故障，并完成了自动转换，则被替换下来的系统只有修复以后，并手动重新选择为在线

系统或备用系统后才可用；

（3）计算机系统应执行探测故障的自检程序；

（4）如备用系统或与备用系统相连的传感器或位置参照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出现故障时，应发出报警；

（5）在操作面板上应显示正在实施控制的控制系统的标志。

11.5.6.4　对于 DP-3 附加标志，应满足下列要求：

（1）计算机系统应满足 11.5.6.3 中对 DP-2 附加标志的要求；

（2）应设有一个自动备用系统，该备用系统所在控制站与主系统所在控制站之间的分隔应为

A-60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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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主系统选用的是一个三联计算机系统，并满足备用系统的独立条件，则这些计算机中的一

台可作为备用计算机；

（4）至少应有一个位置参照系统和 1 台罗经与备用系统相连接，并独立于主控制系统；

（5）备用系统应由操作者在主动力定位控制站或备用控制站起动，这种转换应确保任何单个故障

不会造成主控制系统和备用控制系统同时失效。

11.5.7　推进器控制模式的选择

11.5.7.1　推进器控制模式应能通过动力定位控制站的一个简单的设备来选择，控制模式选择器

可以是一个选择开关，或者为每个推进器设置独立的选择开关。

11.5.7.2　控制模式的选择应布置成当动力定位控制模式出现故障后，总是能够选择手动控制。

11.5.7.3　对于 DP-2 和 DP-3 附加标志，模式选择器应保证单个故障不会导致所有推进器脱离自

动控制模式。

11.5.7.4　对于 DP-3 附加标志，如模式选择开关会因失火或其他危险而损坏，但仍能选择使用

备用计算机系统的话，模式选择开关也可以由单独一个开关组成。

11.5.8　位置参照系统

11.5.8.1　一套动力定位系统通常应至少包括 2 个独立的位置参照系统。对于 DP-2 和 DP-3 附加

标志，至少应安装 3 套位置参照系统，并且在操作中可同时使用。当使用两个或更多的位置参照系

统时，这些系统不应采用同一工作原理。对于 DP-1 附加标志，允许采用两个工作原理相同的位置参

照系统。

11.5.8.2　位置参照系统应根据运行条件、调度方式的限制和工作条件下期望的性能进行选择。

不同的位置参照系统可相互校准，参照系统间的传输应无波动。应向操作人员指示运行中的参照系统。

11.5.8.3　位置参照系统应能为动力定位操作提供足够精确的数据，当船舶偏离设定的航向或操

作者决定的工作区域将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应对位置参照系统进行监测，当提供的信号不正确或明

显降低时，应发出报警。

11.5.8.4　对于 DP-3 附加标志，一套位置参照系统应连接至备用控制站，并且用 A-60 级分隔与

其他位置参照系统分开。

11.5.8.5　当使用声学位置参照系统时，应将水声监测器传输通道上的机械和水声干扰减至最小。

11.5.8.6　当使用张紧索系统时，绳索和张力设备应适合海上环境。

11.5.8.7　当来自位置参照系统的信号被船舶运动（横摇、纵摇）改变时，应对船位进行自动修正。

11.5.8.8　位置参照系统应满足主船级规范对电气、机械、气动元件和子系统相关要求。

11.5.8.9　应对位置参照系统的电气和机械功能，例如能源、压力和温度等进行监测。

11.5.8.10　位置参照系统应随时更新船位数据并提供适合预期动力定位操作的准确性。

11.5.8.11　除 DP-1 附加标志船舶外，位置参照系统的电源应来自 UPS。对于 DP-2 和 DP-3 附加

标志，电源的布置应依据整个冗余要求。

11.5.9　传感器系统

11.5.9.1　传感器的配备应满足本章表 11.2.1.2 的要求。

11.5.9.2　应尽可能监测传感器故障（断线、过热、失电等）。

11.5.9.3　为了发现可能的故障，应对来自传感器的输入信号进行监测，尤其是信号的暂时变化。

对于模拟传感器，当发生接线断开、短路或低阻时应发出报警。即使传感器处于备用或在故障时离线

状态下，也应对传感器的故障发出报警。

11.5.9.4　传感器间自动转换出现故障时，应在控制站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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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9.5　为了相同目的连接到冗余系统的传感器要独立设置，以防止一个传感器故障影响到其

他传感器。

11.5.9.6　对于 DP-3 附加标志，每类传感器的一个应直接和备用控制系统连接，并通过 A-60 级

分隔与其他传感器分开。

11.5.9.7　当某一规定的功能需要一个以上传感器时，每个传感器应在电源、信号传输和接口上

独立。对 DP-2 和 DP-3 附加标志说，电源的布置应符合冗余度的要求。

11.5.9.8　传感器的监控应包括对电气和机械功能的报警，如相关的电源、压力、温度等。

11.5.10　显示和报警

11.5.10.1　动力定位控制站应显示从动力系统、推进器系统和动力定位控制系统传来的信息，以

确保这些系统正常运行。动力定位系统安全操作所必需的信息应在任何时候均可获得。

11.5.10.2　显示系统，尤其是位于动力定位控制站的显示系统，应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动力定

位控制系统应易于选择控制模式，如手动、推进器的计算机控制等，并应清晰显示运行中的控制模式。

显示系统应符合下列原则：

（1）隔离冗余设备以降低共同故障产生的可能性；

（2）易于维护；

（3）防止来自环境和电磁干扰的负面影响。

11.5.10.3　对于具有 DP-2 和 DP-3 附加标志的船舶，操作员控制装置应设计成操作屏的任何误

操作都不会导致极限状况。

11.5.10.4　当动力定位系统及其控制的设备发生故障时，应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对这些故障的

发生及状态应进行永久的记录。

11.5.10.5　动力定位系统应防止故障从一个系统传至另一个系统。冗余元件应布置成可隔离一个

元件，而启用另一个元件。

11.5.10.6　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在每一动力定位控制站内应设置表 11.5.10.6 规定的报警和显

示 / 状态显示。

控制站的报警和显示　　　　　　　　　　表 11.5.10.6
系　统 被 监 控 参 数 报　警 显　示

推进器的动力系统

发动机滑油压力低 √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高 √

可调桨液压油压力低和高 √

可调桨液压油温度高 √

可调桨螺距 √

推进器转速 √

推力方向 √

推进器电动机 / 可控硅变流器冷却液泄漏 √

推进器电动机可控硅变流器温度 √

推进器电动机短路 ( 内部短路 ) √

推进器电动机有励磁电源 √

推进器电动机有供电电源 √

推进器电动机过载 √

推进器电动机高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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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统 被 监 控 参 数 报　警 显　示

动力分配系统

自动控制断路器的状态 √

汇流排电压 √

汇流排频率 √

功率因数 √

汇流排功率 √

大功率用电设备的电流 √

可用的后备功率 √

系统性能

超过作业范围 √

控制系统故障 √

位置传感器故障 √

船舶的目标点及目前船位和首向 √

风速和风向 √

使用的参照系统 √

DP-2 和 DP-3 附加标

志的要求

推进器位置 ( 图形显示 ) √

推力百分比 √

经“结果分析”给出的备用推进器的报警 √ √

连接的各个位置参照系统的位置信息 √

11.5.10.7　如按 11.5.10.6 的要求设置报警和显示项目不合实际或不必要或具有等效设置时，经

CCS 同意，可根据实际情况减少报警和显示项目。

11.5.10.8　如果动力定位控制站的报警是其他报警系统的从动信号，应有本地的接受和消声装

置。消声装置不应抑制新的报警。

11.5.10.9　显示应和推进器控制系统独立。

11.5.11　数据通信的布置

11.5.11.1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推进器及其手动控制器采用同一数据通信链路时，这一链路应布

置成在技术上具有冗余。

11.5.11.2　当动力定位自动控制系统采用数据通信链路时，应与手动控制的数据通信链路独立。

11.5.11.3　对于 DP-2 和 DP-3 附加标志，数据通信链路应布置成在技术上冗余。

11.5.11.4　独立的联合操作杆系统可与手动控制共用数据链路，但应与动力定位自动控制系统的

数据链路独立。

11.5.12　内部通信系统

11.5.12.1　在动力定位控制站和下列位置之间应设有一个双向的通信设施：

（1）驾驶室；

（2）主机控制室；

（3）有关操作控制站。

11.5.12.2　通信系统的供电应独立于船舶主电源。

11.5.13　不间断电源（UPS）

11.5.13.1　控制器和测量系统应由 UPS 供电，UPS 的布置和数量应满足本章表 11.2.1.2 的要求。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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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DP-1 附加标志，应至少设置 1 个 UPS。对于 DP-2 和 DP-3 附加标志，UPS 的数量应依据 FMEA
分析的结果来定。除非有其他的证明，一般 DP-2 附加标志的船舶，应至少配备 2 个 UPS；对于 DP-3
附加标志，应至少设置 3 个 UPS，其中一个设置在独立的舱室并与其他的 UPS 以 A-60 进行分隔。

11.5.13.2　每个不间断电源电池的容量应至少支持 30min 的操作。

11.5.13.3　独立联合操纵杆系统的电源应与动力定位自动控制系统的 UPS 独立。

11.5.13.4　对于 DP-2 附加标志，冗余的 UPS 的供电电源，应来自主配电板不同部分。对于

DP-3 附加标志，主动力定位控制系统冗余的 UPS 的供电电源，应来自主配电板不同部分。

第 6 节　环 境 条 件

11.6.1　一般要求

11.6.1.1　对于在无限航区航行的船舶，环境条件应采用一套标准的北海环境状态。

11.6.1.2　对于在有限航区航行的船舶，选择环境条件时，应考虑船舶作业海域的主要环境状态

的长期分布。

11.6.1.3　在确定动力定位系统的实现能力时，应计算下述 3 种情况下的能力：

（1）所有推进器工作；

（2）出现单个故障；

（3）出现最严重的单个故障。

11.6.1.4　环境力（风、浪、流）和推力应通过风洞和水池试验或其他公认的方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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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　船舶的水下检验布置

第 1 节　一 般 规 定

12.1.1　适用范围

12.1.1.1　本章规定适用于入 CCS 船级并拟取得水下检验附加标志“In-Water Survey”的船舶。

第 2 节　文 件 提 交

12.2.1　图纸 / 计划

12.2.1.1　船舶水线以下的船体及其附件的详图应提交审批，这些图纸应阐明如下项目的位置和 /
或总体布置：

（1）所有船体开口；

（2）首柱和尾柱；

（3）舵及其附件；

（4）螺旋桨，包括用于识别每个叶片的措施；

（5）阳极，包括紧固装置；

（6）舭龙骨；

（7）焊缝。

12.2.1.2　这些图纸也应包括有利于潜水员作业的必要须知，特别是间隙测量。

12.2.1.3　在船舶处于漂浮状态下，其舵销和轴承间隙的评估计划应提交审批。

12.2.2　照片资料

12.2.2.1　尽实际可能，应提交用于水下检验过程中参考的如下船体部分的照片资料：

（1）螺旋桨轴毂；

（2）舵销，测量间隙的位置；

（3）典型的通海连接；

（4）可调螺旋桨（如安装）；

（5）根据具体船舶情况认为需要的其他方面。

12.2.3　文件保存

12.2.3.1　船东应将 12.2.1 和 12.2.2 要求的图纸和资料保存在船上，并在水下检验时能提供潜

水员和验船师使用。

第 3 节　结构设计原则

12.3.1　标记

12.3.1.1　应设置用于水下检验的识别标记和系统。特别应在船体上标记水密横舱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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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舵装置

12.3.2.1　舵装置应能在船舶漂浮状态下，检查舵销的间隙。

12.3.3　螺旋桨轴或尾管轴油封装置

12.3.3.1　螺旋桨轴或尾管轴的轴封装置应能在船舶漂浮状态下，检查螺旋桨轴或尾管轴与轴承

的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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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章　极地航行船舶的补充规定

第 1 节　极地级船舶附加标志的描述和适用范围

13.1.1　适用范围

13.1.1.1　本章适用于极地冰区航行的船舶，但破冰船（见 13.1.1.3）除外。

13.1.1.2　符合本章第 2 节和第 3 节的船舶可授予表 13.1.2.1 所示的极地级船舶附加标志。此外，

第 2 节和第 3 节的要求应作为对于开敞水域要求的补充。如果船体和轮机按照不同的极地级要求建造，

则船体和轮机均将在其船级证书中获得他们之中较低的船级等级。但满足较高极地级要求的船体或轮

机部分则在船级证书中予以注明或以附录说明。

13.1.1.3　被授予“破冰船”附加标志的船舶可具有附加要求，且应予特殊考虑。“破冰船”系

指包括具有进行护航或冰区管理功能的作业特性，其功率和尺寸允许在浮冰覆盖的水域中进行主动性

作业，且具备破冰船附加标志证书的船舶。

13.1.2　极地船级

13.1.2.1　极地船船级（PC）附加标志及其描述如表 13.1.2.1 所示。选择合适的极地船船级是

船东的责任。表 13.1.2.1 的描述对船东、设计者和主管机关在选择与该船拟驶航区或营运要求相匹配

的合适的极地船船级给出指导。

极地船船级描述　　　　　　　　　　　表 13.1.2.1
极地船级 冰况描述（基于世界气象组织对海冰的专用术语）

PC 1 全年在所有极地水域

PC 2 全年在中等厚度的多年冰龄状况下

PC 3 全年在第二年冰龄状况下，可包括多年夹冰

PC 4 全年在当年厚冰状况下，可包括旧夹冰

PC 5 全年在中等厚度的当年冰龄状况下，可包括旧夹冰

PC 6 夏季 / 秋季在中等厚度的当年冰龄状况下，可包括旧夹冰

PC 7 夏季 / 秋季在当年薄冰状况下，可包括旧夹冰

13.1.2.2　与作业能力和结构强度有关的不同极地船附加标志之间的转换应贯穿在对极地船的整

个要求之中。

13.1.3　高位和低位冰区水线

13.1.3.1　船舶设计时基于的冰区高位水线和低位水线应示于入级证书中。冰区高位水线（UIWL）
按船首、船中和船尾的最大吃水定义。冰区低位水线（LIWL）按船首、船中和船尾的最小水线定义。

13.1.3.2　冰区低位水线还应按压载工况下（如螺旋桨浸没）的冰区航行能力进行确定。

第 2 节　结 构 要 求

13.2.1　适用范围

13.2.1.1　本节要求适用于本章第 1 节中规定的极地航行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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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船体分区

13.2.2.1　划分极地船舶的船体区域，以反映预期作用在这些区域上的载荷大小。在纵向上分为

4 个区域：首部区、首部过渡区、船中区和尾部区。首部过渡区、船中区和尾部区在垂向上进一步分

为底部区、下部区和冰带区。船体各个区域的范围见图 13.2.2.1 所示。

图 13.2.2.1　船体分区范围

13.2.2.2　冰区高位水线（UIWL）和冰区低位水线（LIWL）的定义见 13.1.3。

13.2.2.3　尽管按图 13.2.2.1 所示，但首部区与首部过渡区之间的边界不得位于首柱线和船舶

基线的交点之前。

13.2.2.4　尽管按图 13.2.2.1 所示，但首部区后端的边界则不必位于首垂线（FP）向后 0.45L 之后。

13.2.2.5　底部区与下部区之间的边界应取在与水平面成 7°倾斜角的船体外板处。

13.2.2.6　如船舶拟在冰区进行倒车作业，则尾部区应按首部区和首部过渡区的要求进行设计。

13.2.3　设计冰载

13.2.3.1　一般要求

（1）对于所有的极地船级船舶，船首受浮冰碰擦的作用于应作为确定抵抗冰载荷所要求尺度的设

计情形；

（2）设计冰载由均匀分布在一长方形载荷作用板（高 b 和宽 w）上的平均压力 Pavg 表征；

（3）所有极地船舶的首部区，以及极地船级 PC6 和 PC7 船舶的首部过渡区中的冰带区范围内，

冰载荷参数为实际首部形状的函数。为确定冰载荷参数（Pavg、b 和 w），应要求对首部区的分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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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列冰载荷特征参数：形状系数 fai、总的碰擦力 FiFiF 、线载荷 Qi，以及压力 Pi 进行计算；

（4）船体上其他冰区加强区域，冰载荷参数（Pavg、bNonBow 以及 wNonBow）由与船体形状无关，且

基于一个固定载荷板的长宽比 AR = 3.6 确定；

（5）按 13.2.3.2 计算所得的设计冰作用力仅对具有破冰船型的船舶有效。对于其他任何首部形

状的设计冰作用力，由 CCS 给予特别考虑；

（6）未直接承受冰载荷的船体结构可能仍会承受由船与冰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载货和设备的惯性

载荷作用。这些惯性载荷见第 3 节 13.3.6 中的加速度计算方法，且应考虑在这些结构的设计之中。

13.2.3.2　浮冰碰擦载荷特征参数

（1）定义碰擦载荷特征的参数反映在船级因子之中，且列于表 13.2.3.2 中；

船 级 因 子　　　　　　　　　　　　表 13.2.3.2

极地船级
压溃失效

船级因子（CFCCFCCF ）

挠曲失效

船级因子（CFFCFFCF ）

载荷板尺寸

船级因子（CFDCFDCF ）

排水量

船级因子（CFDISCFDISCF ）

总纵强度

船级因子（CFLCFLCF ）

PC1 17.69 68.60 2.01 250 7.46

PC2 9.89 46.80 1.75 210 5.46

PC3 6.06 21.17 1.53 180 4.17

PC4 4.50 13.48 1.42 130 3.15

PC5 3.10 9.00 1.31 70 2.50

PC6 2.40 5.49 1.17 40 2.37

PC7 1.80 4.06 1.11 22 1.81

（2）首部区

 ①在首部区，与浮冰碰擦载荷情况有关的力 F、线载荷 Q、压力 P 以及载荷板的长宽比 AR
  是冰区高位水线（UIWL）处量得的船体角的函数。船体角的影响通过对首部形状系数 fafaf
  的计算得到。船体角的定义见图 13.2.3.2。

注：β′ ——冰区高位水线处的肋骨垂向角，（°）；

         α ——冰区高位水线角，（°）；

         γ ——冰区高位水线处的纵剖面角，（°）（纵剖面线角从水平面起量得）；

  tan（β）=tan（α）/tan（γ）；

  tan（β′）=tan（β）·cos（α）。

图 13.2.3.2　船体角的定义

 ②首部区的水线长度通常分成 4 个等长度的分区。应对每个分区长度当中位置处的力 F、线

  载荷 Q、压力 P 以及载荷板的长宽比 AR 进行计算（在计算冰载荷参数 Pavg、b 和 w 时，

  应取 F、Q 和 P 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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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首部区载荷特征参数确定如下：

  （a）形状系数 fai：

fai =min（fa（fa（ i,1，fai,2，fai,3）

式中： ；

    ；

     fai,3 = 0.60；

 i ——所计算的分区；

 L ——船长，同本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1 节，但在冰区高位水线（UIWL）处量得，m；

 x ——首垂线 FP 与所计算站位的距离，m；

 α ——水线角，（°），见图 13.2.3.2；

  β′ ——肋骨法线角，（°），见图 13.2.3.2；

  D ——船舶排水量，kt，取值不小于 5kt；
CFC CFC CF ——表 13.2.3.2 中的压溃失效船级因子；

CFFCFFCF ——表 13.2.3.2 中的弯曲失效船级因子。

  （b）力 F：

FiFiF  = fai·CFCCFCCF ·D0.64　　MN

式中：i ——所计算的分区；

  fai ——分区 i 的形状系数；

CFC CFC CF ——表 13.2.3.2 中的压溃失效船级因子；

  D ——船舶排水量，kt，取值不小于 5kt。
  （c）载荷板的长宽比 AR：

ARi = 7.46sin（β′β′iβ′）≥ 1.3
式中：i ——所计算的分区；

  β′  β′i   β′——分区 i 的肋骨法线角，（°）。

  （d）线载荷 Q：

　　MN/m

式中：i ——所计算的分区；

  Fi   Fi   F ——分区 i 上的所受的力，MN；

CFD CFD CF ——表 13.2.3.2 中的载荷板尺寸船级因子；

 ARi ——分区 i 的载荷板长宽比。

  （e）压力 P：

Pi = F0F0F .22
i        Fi        F ·CF2CF2CFDCFDCF ·AR0.3

i    　　MPa
式中：i ——所计算的分区；

  Fi   Fi   F ——分区 i 上所受的力，MN；

CFD CFD CF ——表 13.2.3.2 中的载荷板尺寸船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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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 ——分区 i 的载荷板长宽比。

（3）首部区以外的其他船体区

 ①对首部区以外的其他船体区，用以确定载荷板尺寸 bNonBow 与 wNonBow与 wNonBow与 w 和设计压力 Pavg 时所采

 　用的力 FNonBow 　用的力 FNonBow 　用的力 F 和线载荷 QNonBow和线载荷 QNonBow和线载荷 Q ，计算如下：

  （a）力 FNonBowFNonBowF ：

FNonBow FNonBow F = 0.36CFCCFCCF ·DF　　MNDF　　MNDF
式中：CFC CFC CF ——表 13.2.3.2 中的压溃失效船级因子；

     DF——船舶排水量因子，取值如下：

  D0.64 当 D ≤ CFDISCFDISCF 时

  CF0  CF0  CF .64
DIS     CFDIS     CF + 0.10（D - CFDISCFDISCF ） 当 D ＞ CFDISCFDISCF 时

       D ——船舶排水量，kt，取值不小于 10kt；
  CFDIS   CFDIS   CF ——表 13.2.3.2 中的排水量船级因子。

  （b）线载荷 QNonBowQNonBowQ ：

QNonBowQNonBowQ   = 0.639FNonBowFNonBowF 0.61·CFDCFDCF 　　MN/m
式中：FNonBow FNonBow F ——从（a）中所得的力，MN；

       CFD        CFD        CF ——表 13.2.3.2 中的载荷板尺寸船级因子。

13.2.3.3　设计载荷板

（1）船舶首部区，以及对于具有船级附加标志为 PC6 和 PC7 船舶的首部过渡区的冰带区，设计

载荷板的宽度 wBowwBoww 以及高度 bBow 的尺寸如下：

wBow wBow w = FBowFBowF /QBow/QBow Bow/QBow/Q 　　m
bBow = QBowQBowQ /PBow/PBow Bow/PBow/P 　　m

式中：FBow FBow F ——首部区的最大力 FiFiF ，MN，见 13.2.3.2（2）③（b）；

    QBow QBow Q ——首部区的最大的线载荷 Qi，MN/m，见 13.2.3.2（2）③（d）；

    PBow    PBow    P   ——首部区的最大压力 Pi，MPa，见 13.2.3.2（2）③（e）。

（2）对 13.2.3.3（1）之外的其他船体区，设计载荷板的宽度 wBowwBoww 及高度 bBow 的尺寸如下：

wNonBow wNonBow w = FNonBowFNonBowF /QNonBow/QNonBow NonBow/QNonBow/Q 　　m
bNonBow = wNonBowwNonBoww /3.6　　　m

式中：FNonBowFNonBowF ——按 13.2.3.2（3）计算所得的受力，MN；

    QNonBowQNonBowQ  ——按 13.2.3.2（3）确定的线载荷，MN/m。

13.2.3.4　设计载荷板范围内的压力

（1）设计载荷板范围内的平均压力 Pavg 按下式确定：

Pavg = F/（b·w）　　MPa
式中： F ——所计算的船体区适用的F ——所计算的船体区适用的F FBowFBowF 或 FNonBowFNonBowF ，MN；

     b ——所计算的船体区适用的 bBow 或 bNonBow，m；

     w ——所计算的船体区适用的 wBowwBoww 或 wNonBowwNonBoww ，m。

（2）载荷板上更高更集中的压力区域。通常，较小面积上的局部压力较高。因此，采用表

13.2.3.4 中的峰值压力因子用以考虑局部结构构件上的压力集中。

13.2.3.5　船体区因子

（1）与各个船体区有关的区域因子反映了该区预期承受载荷的相对大小。各个船体区因子 AF 见

表 13.2.3.5；

（2）如果某一结构件越过船体区的边界，则应使用最大的船体区因子确定构件的尺寸；

（3）由于船舶机动性的不断增强，因此对具有 Z 型推进装置（包括齿轮传动式和吊舱式）的船舶

的尾冰带（Si）和尾下部（Sl）区域的船体区因子应给予特别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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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值 压 力 因 子　　　　　　　　　　　表 13.2.3.4
结 构 构 件 峰值压力因子（PPFiPPFiPPF）

板
横骨架式 PPFpPPFpPPF  = （1.8 － s） ≥ 1.2

纵骨架式 PPFpPPFpPPF  = （2.2 － 1.2s） ≥ 1.5

横框架系统的肋骨
设有载荷分布的纵桁 PPFtPPFtPPF = （1.6 － s） ≥ 1.0

未设载荷分布的纵桁 PPFtPPFtPPF  = t = t （1.8 － s） ≥ 1.2

承载的纵桁

舷侧和船底纵骨

横向强框架

PPFsPPFsPPF  = 1，当 SwSwS ≥ 0.5w，

PPFsPPFsPPF  = 2.0 － 2.0SwSwS /ww/ww ，

当 SwSwS <（0.5w）

注：s ——肋骨或纵骨间距，m；

       SwSwS ——横向强框架间距，m；

       w ——冰载荷板宽，m。

船 体 区 因 子　　　　　　　　　　　表 13.2.3.5

船　体　区 分区
极　地　船　级

PC1 PC2 PC3 PC4 PC5 PC6 PC7

首部 (B) 所有区域 B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首部过渡

 (BI) 

冰带

下部

底部

BIi 0.90 0.85 0.85 0.80 0.80 1.00* 1.00*

BIl 0.70 0.65 0.65 0.60 0.55 0.55 0.50

BIb 0.55 0.50 0.45 0.40 0.35 0.30 0.25

船中 
(M) 

冰带

下部

底部

Mi 0.70 0.65 0.55 0.55 0.50 0.45 0.45

Ml 0.50 0.45 0.40 0.35 0.30 0.25 0.25

Mb 0.30 0.30 0.25 ** ** ** **

尾部

 (S) 

冰带

下部

底部

Si 0.75 0.70 0.65 0.60 0.50 0.40 0.35

Sl 0.45 0.40 0.35 0.30 0.25 0.25 0.25

Sb 0.35 0.30 0.30 0.25 0.15 ** **

注： *——见 13.2.3.1；

　　**——表示针对冰载荷的加强不是必需的。

13.2.4　对船体外板的要求

13.2.4.1　船体外板所要求的最小厚度 t：
t = tnet t = tnet t = t + ts+ ts+ t 　　mm

式中：tnettnett  ——按 13net ——按 13net .2.4.2 要求抵抗冰载荷的所需板厚，mm；

      ts      ts      t ——按 13.2.11 所得的腐蚀和磨耗增量，mm。

13.2.4.2　抵抗冰载荷所需的外板厚度 tnet2　抵抗冰载荷所需的外板厚度 tnet2　抵抗冰载荷所需的外板厚度 t ，应根据骨架的方向而定。

对横骨架式外板（Ω ≥ 70°），包括所有船底板，即位于 BIb、Mb、Mb、M 和 Sb和 Sb和 S 船体区中的外板，净厚度为：

tnettnett = 500s[(AF[(AF[( ·PPFPPPFPPPF ·Pavg)/R)/R)/ eH]eH]eH
0.5/[1 + s/(2b)]　　　mm

对纵骨架式外板（Ω ≥ 20°），当 b ≥ s 时，净厚度为：

tnettnett = 500s[(AF[(AF[( ·PPFPPPFPPPF ·Pavg)/R)/R)/ eH]eH]eH
0.5/[1 + s/(2l)] 　　mml)] 　　mml

对纵骨架式外板（Ω ≤ 20°），当 b<s 时，净厚度为：

tnettnett  = 500net = 500net s[(AF[(AF[( ·PPFPPPFPPPF ·Pavg)/R)/R)/ eH]eH]eH
0.5·[2b/s - (b/s)2]0.5/[1 + s/(2l)]　　mml)]　　mml

对斜骨架式外板（70°＞ Ω ＞ 20°），应按线性内插取值。

式中：Ω ——水线的弦线与第一层次的骨材之间的最小夹角（°），见图 1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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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横骨架式船舶的肋骨间距，或纵骨架式船舶的纵骨间距，m；

 AF ——表 13.2.3.5 中的船体区因子；

PPFp PPFp PPF ——表 13.2.3.4 中的峰值压力因子；

Pavg ——按 13.2.3.4 所得的平均板压，MPa；

 ReH ——材料屈服应力，N/mm2；

    b ——设计载荷板的高度，m，其中：对上述横骨架式外板板厚公式，b ≤（t - s/4）；

     l ——肋骨支撑构件的间距，m，即对于 13.2.5.5，等于肋骨跨距，但其值并不因设有任何端

  肘板而予以减小。如设置承担分布载荷的纵桁，则长度 l 的取值不必大于纵桁到最远端

  的肋骨支撑构件的距离。

图 13.2.4.2　舷侧外板肋骨系统角 Ω

13.2.5　骨架——一般要求

13.2.5.1　极地船级船舶的骨架应设计为能够抵抗 13.2.3 中所述的冰载荷。

13.2.5.2　“骨架构件”系指横向和纵向的局部骨材以及承受冰压的船体区内的纵桁和横向强框

架，见图 13.2.2.1。如设置承受分布载荷的纵桁，则其布置和尺寸可参照本规范第 9 篇第 8 节第 7 小

节的适用规定。

13.2.5.3　骨架构件强度依赖于其支撑构件所提供的固定程度。如果骨架构件连续通过支撑构件，

或设置连接肘板与支撑构件部分相连，则可假定为固定。对于其他情况，除非能证明在连接处具有明

显的转动约束，否则应假定为简单支持。任何中止于冰区加强区域的骨架在支撑处的固定均应得以确保。

13.2.5.4　与其他骨架构件相连接的骨架构件的结构细节，包括板材结构，以及对骨架构件在支

撑构件部分处实施端部安全保障措施的细节均应符合本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的有关要求。

13.2.5.5　骨架构件的设计跨距应基于自身的型长予以确定。如设置肘板，则可按本规范第 2 篇

第 1 章的有关要求降低其设计跨距。肘板的构造应使其确保在弹性和后屈服响应范围内的稳定性。

13.2.5.6　计算骨架构件的剖面模数和剪切面积时，应采用腹板、面板 / 折边（如有时），以及

附连带板的净厚度。骨架构件的剪切面积可包括构件在整个高度范围内的材料，即腹板和包括其位置

处的面板 / 折边（如有时），但附连带板除外。

13.2.5.7　骨架构件的实际净有效剪切面积 Aw 由下式确定：

Aw = htwnhtwnht sinφw/100　　cm2

式中：h ——加强筋的高度，mm，见图 13.2.5.7；

  φw ——外板与加强筋之间的最小角度（°），在加强筋跨距中点量得，见图 13.2.5.7。只要最小

  角不小于 75°，角度 φw 之值可取为 90°；

  twn  twn  t  ——腹板净厚度，mm；



8-78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极地航行船舶的补充规定

第 8 篇　第 13 章

twn twn t = twtwt - tctct
　　其中：twtwt ——腹板的建造厚度，mm，见图 13.2.5.7；

    　　tctct  ——从腹板和面板 / 折边的厚度中减去的腐蚀扣除量，mm，见本规范第 2 篇的相应规定，

  但根据 13.2.11.3 要求，该值不得小于 tstst。

图 13.2.5.7　加强筋几何参数

13.2.5.8　如果附连带板的横剖面积超过该处骨材的横剖面积，则实际净有效塑性剖面模数 ZpZpZ ，

由下式确定：

　　cm3

式中：h、twntwnt 、tctct 和 φw ——见 13.2.5.7，s 见 13.2.4.2；

　　　　　　Apn ——局部骨材的净横剖面积，cm2；

　　　　　　 tpntpnt ——连接的外板净厚度，mm，（应符合 13.2.4.2 所要求的 tnettnett ）；

　　　　　　 hw ——该处骨材腹板高度，mm，见图 13.2.5.7；

　　　　　　 AfnAfnA  ——该处骨材面板 / 折边的净横剖面积，cm2；

　　　　　　 hfchfch  ——该处骨材量至面板 / 折边面积中心的高度，mm，见图 13.2.5.7；

　　　　　　 bw ——该处骨材腹板平面的厚度中心至面板 / 折边面积中心的距离，mm，见图

        13.2.5.7。

如果该处骨材的横剖面积大于附连带板面板 / 折边的横剖面积，则塑性中心轴位于距附连外板带

板之上 zna 的位置处，由下式给出：

zna =（100A100A100 fn Afn A + hwtwn twn t - 1000tpntpnt s）/（2twntwnt ）　　mm
且净有效塑性剖面模数 ZpZpZ 由下式给出：

　　cm3

13.2.5.9　如系斜向布置的骨架（70°＞ Ω ＞ 20°，其中 Ω 定义见 13.2.4.2）， 则应采用线性

内插法。

13.2.6　骨架——横骨架式舷侧结构和船底结构

13.2.6.1　横骨架式舷侧结构和船底结构的该处骨材（即船体区 BIb、 Mb Mb M 和 SbSbS ）的尺寸应确保剪

切和弯曲的组合效应不得超出构件的塑性强度。塑性强度由作用于跨距中心并导致塑性崩溃力学特性

发展的载荷大小定义。

13.2.6.2　在 13.2.5.7 中所定义的骨材实际净有效剪切面积 Aw，应符合下列条件：Aw ≥ At，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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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 1002·0.5LL·s（AF·PPFtPPFtPPF ·Pavg）/（0.577ReH）　　cm2

式中：LL ——跨间载荷作用长度，m，取 a 和 b 的小者；

　  a ——13.2.5.5 定义的骨材跨距，m；

      b ——按 13.2.3.3（1）或（2）确定的设计冰载荷板的高度，m；

      s ——肋骨间距，m；

   AF ——表 13.2.3.5 中的船体区因子；

PPFtPPFtPPF ——表 13.2.3.4 中的峰值压力因子；

  Pavg ——按 13.2.3.4 所得的载荷板范围内的平均压力，MPa；

  ReH ——材料屈服应力，N/mm2。

13.2.6.3　在 13.2.5.8 中定义的板 / 加强筋组合的实际净有效塑性剖面模数 ZpZpZ ，应符合以下条件：

ZpZpZ ≥ ZptZptZ ，其中，ZptZptZ 应为基于两种载荷条件计算所得之大者：a）作用在横肋骨跨距中点的冰载荷，以及 b）
作用于支撑结构附近的冰载荷。以下公式中的参数 A1 反映了上述两个条件：

Zpt Zpt Z = 1003·LL·Y·s （AF·PPFtPPFtPPF ·Pavg） a·A1/ （4ReH）　　cm3

式中：AF、PPFtPPFtPPF 、Pavg、LL、b、s、a 以及 ReH ——见 13.2.6.2；

Y = 1-0.5（LL/a）；

    A1 ——下式大者：

A1A = 1/{1 + j/2 +j/2 +j/ （kw kw k j/w j/w 2j/2j/ ）[（1 - a2
1）

0.5 - 1]}
A1B = [1 - 1/（2a1·Y）]/（0.275 + 1.44k0.7k0.7kz  z  z ）

j = 1，对冰区加强区域外仅一个简支的骨架；

      = 2，对无任何简支的骨架；

a1 = At/t/t A/A/ w

     At ——13t ——13t .2.6.2 中给出的肋骨的最小剪切面积，cm2；

     Aw ——横肋骨的有效净剪切面积（按 13.2.5.7 计算），cm2；

kw kw k = 1/（1 + 2A1 + 2A1 + 2 f nAf nA /Af n/Af n w），且 AfnAfnA 见 13.2.5.8；

     kz      kz      k ——通常为 zpzpz /Zp/Zp p/Zp/Z ；

  = 0.0，当骨材带有端肘板时；

     zp     zp     z  ——面板 / 折边和所带外板的各自塑性剖面模数之和，cm3；

  =（bf bf b t2t2tfn tfn t /4/4/  + beff t2t2tpn tpn t /4/4/ ）/1000
     bf     bf     b  ——面板 / 折边宽度，mm，见图 13f ——面板 / 折边宽度，mm，见图 13f .2.5.7；

     tfn     tfn     t ——面板 / 折边的净厚度，mm，见图 13.2.5.7
  =tftft - tc tc t （tctct 见 13.2.5.7）；

      tf      tf      t  ——面板 / 折边的建造厚度，mm，见图 13f ——面板 / 折边的建造厚度，mm，见图 13f .2.5.7；

     tpn     tpn     t  ——外板的净厚度，mm，（不得小于 13.2.4 中 tnettnett ）；

    beff ——附连带板外板的有效宽度，mm，取 500s；eff ——附连带板外板的有效宽度，mm，取 500s；eff

     Zp     Zp     Z  ——横肋骨的有效净塑性剖面模数（按 13.2.5.8 计算），cm3。

13.2.6.4　骨材尺寸应符合 13.2.9 中的结构稳定性要求。

13.2.7　骨架——舷侧纵骨（纵骨架式船舶）

13.2.7.1　舷侧纵骨的尺寸应确保剪切和弯曲的组合效应不得超出构件的塑性强度。塑性强度由

作用于跨距中心并导致塑性崩溃力学特性发展的载荷大小定义。

13.2.7.2　在 13.2.5.7 中所定义的纵骨实际净有效剪切面积 Aw，应符合下列条件：Aw ≥ AL，

其中：

AL = 1002 （AF·PPFsPPFsPPF ·Pavg）0.5b1·a/ （0.577ReH）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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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F ——表 13AF ——表 13AF .2.3.5 中的船体区因子；

PPFs PPFs PPF ——表 13.2.3.4 中的峰值压力因子；

  Pavg ——按 13.2.3.4 所得的载荷板范围内的平均压力，MPa；

b1=k0k0k b2，m；

k0k0k  = 1 - 0.3/b′；
b′ = b′ = b′ b/s；

      b ——按 13.2.3.3（1）或（2）确定的设计冰载荷板的高度，m；

      s ——纵骨间距，m；

b2 = b（1 - 0.25 b′），m，如果 b′ ＜ 2
　　= s，m，如果 b′ ≥ 2
     a ——按 13.2.5.5 确定的纵向设计跨距，m；

   ReH ——材料屈服应力，N/mmeH ——材料屈服应力，N/mmeH
2。

13.2.7.3　在 13.2.5.8 中定义的板 / 加强筋组合的实际净有效塑性剖面模数 ZpZpZ ，应符合以下条件：

ZpZpZ ≥ ZPL ZPL Z
其中：

ZpLZpLZ  = 1003（AF·PPFsPPFsPPF ·Pavg） b1·a2·A4/ （8ReH）　　cm3

式中：AF、PPFsPPFsPPF 、Pavg、b1、a 和 ReH——见 13eH——见 13eH .2.7.2；

 A4 = 1/{2+kwkwk l [ l [ l （1 - a2
4）

0.5 - 1]}；

 a4 = AL/AL/AL w；

 AL ——纵骨最小剪切面积，cm2，见 13.2.7.2；

 Aw ——纵骨有效净剪切面积（按 13.2.5.7 计算），cm2；

kwl = 1/l = 1/l （1+2A1+2A1+2 fnAfnA /Afn/Afn w），AfnAfnA 的定义见 13.2.5.8。

13.2.7.4　纵骨尺寸应符合 13.2.9 中的结构稳定性要求。

13.2.8　骨架——强肋骨和承受载荷的舷侧纵桁

13.2.8.1　强肋骨和承受载荷的舷侧纵桁应设计为能承受 13.2.3 中定义的冰载荷板。冰载荷板

应施加在这些构件在剪切和弯曲的组合效应下的承载能力最薄弱位置处。

13.2.8.2　强肋骨和承受载荷的舷侧纵桁的尺寸应确保剪切和弯曲的组合效应不得超出材料的屈

服强度。如果这些构件是结构板架系统的一部分，则应采用合适的分析方法。如结构构造上未使构件

成为板架系统的一部分，则应采用表 13.2.4.3 中的峰值压力因子 （PPF）。应特别注意减轻孔处的剪

切能力和构件相交处的切口。

13.2.8.3　强肋骨和承受载荷的舷侧纵桁的尺寸应符合 13.2.9 中的结构稳定性要求。

13.2.9　骨架——结构稳定性

13.2.9.1　为防止腹板的局部屈曲，任一构件的腹板高度 hw 与腹板净厚度 twn与腹板净厚度 twn与腹板净厚度 t 之比不得超出：

对扁钢：

hw/tw/tw wn/twn/t ≤ 282/ （ReH）
0.5

对球扁钢、T 型材和角钢：

hw/tw/tw wn/twn/t ≤ 805/ （ReH）
0.5

式中：hw ——腹板高度；

   twn   twn   t  ——腹板净厚度；

  ReH ——材料屈服应力，N/mm2。

13.2.9.2　如实际中无法满足 13.2.9.1 要求的骨架构件（如承受载荷的舷侧纵桁或高腹板强肋



8-81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极地航行船舶的补充规定
第 8 篇　第 13 章

骨），应要求对其腹板进行有效加强。 腹板加强筋的尺寸应确保骨架构件的结构稳定性。骨架构件的

最小腹板净度厚为：

　　mm

式中：c1 = hw - 0.8h，mm；

hw ——舷侧纵桁 / 强肋骨的腹板高度，mm，见图 13.2.9.2；

  h ——穿过所计算构件的骨架构件的高度（如无此骨架构件，则选 0），mm，见图 13.2.9.2；

   c2 ——垂直于所计算构件的支撑构件的间距，mm，见图 13.2.9.2；

 ReH ——材料屈服应力，N/mmeH ——材料屈服应力，N/mmeH
2。

图 13.2.9.2　腹板加强的参数定义

13.2.9.3　除此之外，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twntwnt ≥ 0.35tpntpnt （ReH/235eH/235eH ）0.5

式中：ReH ——骨材处外板的屈服应力，N/mmeH ——骨材处外板的屈服应力，N/mmeH
2；

     twn     twn     t  ——腹板净厚度，mm；

     tpn     tpn     t  ——骨架构件处的外板净厚度，mm。

13.2.9.4　为防止焊接型材的面板发生局部屈曲，应满足下列条件：

（1）面板宽度 bfbfb ，mm，应不小于腹板净厚度 twntwnt 的 5 倍；

（2）面板外伸部分 bout，mm，应符合以下要求：

bout/tout/tout fn/tfn/t ≤ 155/ （ReH）
0.5

式中：tfntfnt  ——面板净厚度，mm；

 ReH ——材料屈服应力，N/mmeH ——材料屈服应力，N/mmeH
2。

13.2.10　板结构

13.2.10.1　板结构系指与船体相连且承受冰载荷作用的加筋板单元。这些要求适用于舷内范围

的下列之中的小者：

（1）毗邻平行的强肋骨或纵桁的腹板高度；或

（2）与板结构相交的骨材构件高度的 2.5 倍。

13.2.10.2　板厚及其加强筋的尺寸应确保舷侧骨材对端部固定程度的要求。

13.2.10.3　板结构的稳定性应足以承受 13.2.3 中定义的冰载荷。

13.2.11　腐蚀 / 磨耗增量和钢板换新

13.2.11.1　建议对所有极地船舶的船体壳板的所有外表面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以防腐蚀以及浮

冰造成的磨耗。

13.2.11.2　对于各个船级的极地船舶，用以确定外板厚度时所采用的腐蚀 / 磨耗增量值 ts2　对于各个船级的极地船舶，用以确定外板厚度时所采用的腐蚀 / 磨耗增量值 ts2　对于各个船级的极地船舶，用以确定外板厚度时所采用的腐蚀 / 磨耗增量值 t ，见表

13.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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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板的腐蚀 / 磨耗增量　　　　　　　　　表 13.2.11.2

船　体　区

tstst （mm）

采取有效保护 未采取有效保护

PC1 至 PC3 PC4 和 PC5 PC6 和 PC7 PC1 至 PC3 PC4 和 PC5 PC6 和 PC7

首部区、首部过渡冰带区 3.5 2.5 2.0 7.0 5.0 4.0

首部过渡下部区；船中和尾部

的冰带区
2.5 2.0 2.0 5.0 4.0 3.0

船中和尾部的下部区；船底区 2.0 2.0 2.0 4.0 3.0 2.5

13.2.11.3　极地船舶冰区加强的船体区范围内所有的内部结构适用的最小腐蚀 / 磨耗增量值 tstst  = 
1.0mm，包括毗邻外板的板结构，以及加强筋腹板和面板 / 折边。

13.2.11.4　如仪器测厚之值小于 tnet tnet t + 0.5mm，则要求对冰区加强的结构进行钢板换新。

13.2.12　材料

13.2.12.1　船体结构的板材应不小于表 13.2.12.1（2）和表 13.2.12.1（3），以及授予的船

舶极地冰级附加标志和按照 13.2.12.2 的结构构件材料级别的规定，上述表 13.2.12.1（2）和表

13.2.12.1（3）基于材料的建造完工厚度。

极地船舶结构构件的材料级别   　　　　表 13.2.12.1（1）
结　构　构　件 材料级别

首部区和首部过渡区范围内的船体冰带区中的船体外板（B，BIiBIiBI） II

所有露天和暴露于海水中的次要构件和主要构件（见第 2 篇表 1.3.2.2（1）定义），船中 0.4L 以外

的结构构件
I

首柱及尾框架、挂舵臂、舵、螺旋桨导流管、尾轴架、冰尾鳍、冰刀及其他受冰载荷冲击的船体附属

件的板材料
II

与露天和暴露于海水中的板材连接的所有舷内骨架构件，包括任何距离外板板 600mm 以内的相邻船

体构件
I

货舱区域内的露天板材及其附连的骨架，该货舱为由于货物自然特性在寒冷天气作业期间必须打开其

货舱舱口
I

所有露天和暴露于海水中的特殊类（定义见第 2 篇表 1.3.2.2（1）），位于 FP 0.2L2L2 范围内的结构构件 II

露天板材的钢材等级　　　　　　表 13.2.12.1（2）

板厚 t，mm

材料等级  I 材料等级  II 材料等级  III

PC1 至 PC5 PC6 和 PC7 PC1 至 PC5 PC6 和 PC7 PC1 至 PC3 PC4 和 PC5 PC6 和 PC7

MS HT MS HT MS HT MS HT MS HT MS HT MS HT

t ≤ 10 B AH B AH B AH B AH E EH E EH B AH

10< t ≤ 15 B AH B AH D DH B AH E EH E EH D DH

15< t ≤ 20 D DH B AH D DH B AH E EH E EH D DH

20< t ≤ 25 D DH B AH D DH B AH E EH E EH D DH

25< t ≤ 30 D DH B AH E EH2 D DH E EH E EH E EH

30< t ≤ 35 D DH B AH E EH D DH E EH E EH E EH

35< t ≤ 40 D DH D DH E EH D DH F FH E EH E EH

40< t ≤ 45 E EH D DH E EH D DH F FH E EH E EH

45< t ≤ 50 E EH D DH E EH D DH F FH F FH E EH

注：1）包括露天船体结构船体附属部分及其舷外骨架，设置于冰区最低水线向下 0.3m 以上；

　　2） D 和 DH 等级可允许用于自冰区最低水线向下 0.3m 以下，宽度不超过 1.8m 的舷侧单列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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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于露天板材的舷内骨架构件的钢级　　　　　表 13.2.12.1（3）

板厚 t，mm
PC1 至 PC5 PC6 和 PC7

MS HT MS HT

t ≤ 20 B AH B AH

20 < t ≤ 35 D DH B AH

35 < t ≤ 45 D DH D DH

45 < t ≤ 50 E EH D DH

13.2.12.2　在本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3 节表 1.3.2.2（1）中规定的材料级别应适用于极地船舶

而与船舶长度无关。此外，极地船舶的露天和暴露于海水中的结构构件的材料级别，以及连接于露天

和暴露于海水中的外板上的构件由表 13.2.12.1（1）给出。如果表 13.2.12.1（1）中的材料级别与本

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3 节表 1.3.2.2（1）不一致，则应取两者之中的较高材料级别。

13.2.12.3　不论何种极地船级，船体结构的所有板材及其附连骨架，以及低位水线向下 0.3m 以

下处设置的船体附属部分（见图 13.2.12.3）的钢级，应基于上述表 13.2.12.1（1）中的船体结构的

材料级别，从本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3 节表 1.3.2.2（6）中得到。

图 13.2.12.3　浸没外板和露天外板的钢材等级要求

13.2.12.4　船体结构的所有露天板材，以及冰区低位水线向下 0.3m 以上处设置的船体附属部分

（见图 13.2.12.3）的钢级，不得小于表 13.2.12.1（2）之值。

13.2.12.5　对于所有连接于露天板材的舷内骨架构件的钢级应不小于表 13.2.12.1（3）之规定。

该规定适用于舷内骨架，以及距离露天板材 600mm 范围内的相邻舷内构件（如舱壁和甲板）。

13.2.12.6　对于铸造件，其铸造应具有适应于拟营运环境温度的特殊性能。

13.2.13　总纵强度

13.2.13.1　适用范围

（1）冰载荷仅需与静水载荷组合。该组合应力应与船长范围内不同位置的许用弯曲和剪切应力作

比较。此外，还应校核其具有足够的局部屈曲强度。

13.2.13.2　首部垂向设计冰压力

（1）首部垂向设计冰压力 FIBFIBF ，按下式计算：

FIB FIB F = min（FIBFIBF ,1, FIB FIB F ,2）　　MN
式中：FIBFIBF ,1 = 0.534K0K0K .15

I    ［sin（γstem）］0.2（D·KhKhK ）0.5CFLCFLCF ，MN；

 FIB FIB F ,2 = 1.20CFFCFFCF 　　MNF　　MNF

 KI KI K ——凹口参数，=  I——凹口参数，=  I Kf Kf K /Kf /Kf h/Kh/K。
 （a）对肥大型船首：

 Kf  Kf  K =［2CB1 - eb/b/b （1 + eb）］0.9tan（γstem）
- 0.9（1 + eb）；

 （b）对尖瘦型船首（αstem<80°），eb = 1 及以上，则可简化为：

 Kf  Kf  K = {tan（αstem）/［tan（γstem）］2}0.9；

 Kh  Kh  K = 0.01Awp，M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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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LCFLCF  ——表 13.2.3.2 中的总纵强度船级因子；

   eb ——最佳描述水线面的首部形状指数（见图 13.2.13.2（1）和图 13.2.13.2（2））

  = 1.0，对简化的楔形船首

  = 0.4 至 0.6，对勺形船首

  = 0，对登陆艇船首；

  也可通过简单拟合大致确定某一 eb 值；

γstem —— 首 柱 角，（°）， 在 冰 区 高 位 水 线 处， 水 平 轴 与 首 柱 切 线 间 量 得 的 角 度 （按 图

  13.2.3.2，在中线上测得的纵剖面角）；

αstem ——冰区高位水线角（°），在首部高位冰区水线（UIWL）处量得的水线角，（见图

  13.2.13.2（1））；

　C = 1/[　C = 1/[　C = 1/ 2·（LB/B）B/B）B
eb]

    B ——船舶型宽，m；

   LB ——用于公式 y=（B/2）（x/L/L/ B）
eb 中的首部长度，m，（见图 13.2.13.2（1）和图 13.2.13.2（2））；

    D ——船舶排水量，kt，取值不得小于 10kt；
  Awp——船舶水线面积，m2；

CFFCFFCF  ——表 13F ——表 13F .2.3.2 中的弯曲失效船级因子；

如适用，吃水所依据的数据应确定在与所计算的装载工况相对应的水线处。

图 13.2.13.2（1） 首部形状定义

图 13.2.13.2（2） B = 20 及 LB=16 时，首部形状受到的 eb 作用的描述

13.2.13.3　垂向设计剪力

（1）沿船体梁的垂向设计剪力 FIFIF ，按下式计算：

FIFIF  = I = I CfCfC FfFf IBFIBF 　　MN
式中：CfCfC ——纵向分布因子，取用如下：

  （a） 正剪切力

  Cf  Cf  C  = 0f = 0f .0，在位于 L 的尾端与距尾端 0.6L 处之间；

  Cf  Cf  C = 1.0，在位于距尾 0.9L 处与 L 的前端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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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负剪切力

  Cf  Cf  C  = 0f = 0f .0，在位于 L 的尾端处；

  Cf  Cf  C  = f = f - 0.5，在位于 0.2L 与距尾 0.6L 处之间；

  Cf  Cf  C = 0.0，在位于距尾 0.8L 处与 L 的前端之间；

  中间之值应通过线性内插求得。

（2）对施加的垂向剪切应力 τaτaτ ，应以垂向设计冰剪切力替代垂向设计波浪剪力，并采用与本规范

第 2 篇第 2 章第 2 节 2.2.6 的相似方法沿船体梁进行计算。

13.2.13.4　垂向设计冰作用弯矩

（1）沿船体梁的垂向设计冰作用弯矩 MIMIM ，按下式计算：

MIMIM  = 0I = 0I .1CmCmC LmLm [sin （γstem） ]-0.2F2F2
IBFIBF 　　MN·m

式中：L ——船长，m，见本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第 1 节，但在冰区高位水线（UIWL）处量得；

γstem ——见 13.2.13.2（1）；

 FIB FIB F  ——船首垂向设计冰压力，MN；

 Cm Cm C  ——垂向设计冰弯矩的纵向分布因子，取为如下：

  Cm  Cm  C  = 0.0，在位于 L 的尾端；

  Cm  Cm  C  = 1.0，在位于 0.5L 与距尾 0.7L 之间；

  Cm  Cm  C  = 0.3，在位于距尾 0.95L 处；

  Cm  Cm  C  = 0.0，在位于 L 的前端。

中间之值应通过线性内插求得。

如适用，吃水所依据的数据应确定在与所计算的装载工况相对应的水线处。

（2）对施加的垂向弯曲应力 σaσaσ ，应以垂向设计冰作用弯矩替代垂向设计波浪弯矩，并采用与本规

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2 节 2.2.5 的相似方法沿船体梁进行计算。船舶的静水弯矩应取最大中垂弯矩。

13.2.13.5　总纵强度衡准

（1）表 13.2.13.5 中的强度衡准应予以满足。设计应力应不超过许用应力。

总 纵 强 度 衡 准　　　　　　　　　　　表 13.2.13.5

失效模式 施加的应力
许用应力，当

ReH/eH/eH σuσuσ ≤ 0.7
许用应力，当

ReH/σeH/σeH u/σu/σ ＞ 0.7

拉伸 σaσaσ ηReH 0.41η （σuσuσ  + ReH）

剪切 τaτaτ ηReH/ eH/ eH （3）0.5 0.41η （σuσuσ + ReH）/（3）0.5

屈曲
σaσaσ

σcσcσ 对板材和加强筋的腹板

σcσcσ /1.1 对加强筋

τaτaτ τcτcτ

注：σaσaσ ——施加的垂向弯曲应力，N/mm2；

         τa         τa         τ ——施加的垂向剪切应力，N/mm2；

      ReH ——材料屈服应力，N/mmeH ——材料屈服应力，N/mmeH
2；

       σu       σu       σ ——材料极限抗拉强度，N/mm2；

       σc        σc        σ ——根据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2 节 2.2.7 求得的受压临界屈曲应力，N/mm2；

        τc         τc         τ ——根据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2 节 2.2.7 求得的剪切临界屈曲应力，N/mm2；

        η ——0.8。

13.2.14　首柱和尾框架

13.2.14.1　首柱和尾框架的设计应按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14 节的有关要求。对于要求申请与

CCS 冰级标志 B1*/B1 等效的 PC6/PC7 船舶， 应再满足第 2 篇第 4 章中的对应冰级标志对首部和尾部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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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5　船体附属件

13.2.15.1　所有的船体附属件应设计成能承受与其连接的船体结构部位或其所处船体区域内位

置上的作用力。

13.2.15.2　载荷定义及响应衡准应视具体情况予以确定。

13.2.16　局部细节

13.2.16.1　为将冰的诱导载荷传递至支撑结构（弯矩和剪力），局部设计细节应符合本规范第 2
篇第 1 章的相应规定要求。

13.2.16.2　承载构件在切口处应保持稳定性。如必要，应进行结构加强。

13.2.17　直接计算

13.2.17.1　直接计算方法不应作为本章统一要求中所规定的分析计算流程的某一替代方法。

13.2.17.2　如直接计算用于校核结构系统的强度，则应采用 13.2.3 规定的载荷板。

13.2.18　焊接

13.2.18.1　冰区加强区域内的所有焊接均应采用双面连续焊。

13.2.18.2　在所有的结构连接处应确保其强度的连续性。

第 3 节　机 械 装 置

13.3.1　一般要求

13.3.1.1　本节规定适用于对船舶安全和船员生存关系重要的主推进、舵机、应急和必需的辅助系统。

13.3.1.2　机械设备及其辅助系统的设计、制造和维护应满足“周期性无人值班机器处所”有关

防火安全的要求，主要系统的自动化装置（即控制、报警、安全和显示系统）应按同等标准维护。

13.3.1.3　易受冰冻破坏的系统，应设有泄放装置。

13.3.1.4　PC1 至 PC5 冰级要求的单螺旋桨推进船舶应设有装置，以确保在包括调距机构在内的

螺旋桨损坏情况下，船舶仍能充分操控。

13.3.2　应提交的图纸和详细资料

13.3.2.1　当与船舶冰级要求不同时，应提交环境条件的详细资料和机械设备的冰级要求。

13.3.2.2　主推进装置的详细图纸。主推进、舵机、应急和重要辅助系统的说明书应包括对其操

作限制的说明。主推进装置必要的负荷控制功能的说明资料。

13.3.2.3　有关主推进、应急和辅助系统的布置，防止冰冻、冰雪造成影响的保护措施，以及预

定环境条件下其操作能力的详细设计说明。

13.3.2.4　证明满足本节要求的计算书和文件。

13.3.3　材料

13.3.3.1　暴露于海水的材料

暴露于海水的材料，如螺旋桨桨叶、桨毂和叶片螺栓的材料，其延伸率应不小于 15％，试件长度

为试件直径的 5 倍。

应对青铜和奥氏体不锈钢以外的材料进行夏比 V 型缺口冲击试验。螺旋桨铸件的试样应能代表叶

片的最厚截面。在 -10℃时，3 次夏比 V 型缺口冲击试验得出的冲击功平均值应不小于 20J。

13.3.3.2　暴露于海水温度下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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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于海水温度下的材料应为钢质或其他认可的韧性材料。在 -10℃时，3 次夏比 V 型缺口冲击

试验得出的冲击功平均值应不小于 20J。

13.3.3.3　暴露于低气温下的材料

暴露于低气温下的主要零部件材料应为钢质或其他认可的韧性材料。在最低设计温度以下 10℃时，

3 次夏比 V 型缺口冲击试验得出的冲击功平均值应不小于 20J。

13.3.4　冰作用载荷

13.3.4.1　螺旋桨和冰相互作用

本规定适用于位于船尾的具有可调螺距或固定螺距的螺旋桨和导管螺旋桨。船首螺旋桨和牵引式

螺旋桨的冰载荷应予以特别考虑。下述给定载荷为船舶整个营运寿命期内正常操作工况下预期的单次

作用最大值。这些载荷不涉及设计范围之外的操作工况，例如一个停止旋转的螺旋桨被拖过冰层的工

况。仅就螺旋桨和冰相互作用产生的载荷，本规则也适用于可转向推进器（包括齿轮传动式和吊舱式）。

本规定不包含可转向推进器本体上冰冲击产生的载荷。

除另有说明外，13.3.4 中给出的载荷是和冰相互作用下的总载荷，应单独应用（除另有说明外），

且仅拟用于零部件强度计算。此处给出的不同载荷应分开应用。

FbFbF 为螺旋桨正转撞击冰块时桨叶受到向后弯曲的力。

FfFfF 为螺旋桨正转与冰块相互作用时桨叶受到向前弯曲的力。

13.3.4.2　冰级系数

表 13.3.4.2 列出了用于估算螺旋桨冰载荷的设计冰厚和冰的强度系数。

冰厚和冰强度系数　　　　　　　　　　表 13.3.4.2
冰级 HiceHiceH （m） SiceSiceS （-） SqiceSqiceS （-）

PC1 4.0 1.2 1.15

PC2 3.5 1.1 1.15

PC3 3.0 1.1 1.15

PC4 2.5 1.1 1.15

PC5 2.0 1.1 1.15

PC6 1.75 1 1

PC7 1.5 1 1

注：① HiceHiceH 为用于机械强度设计的冰厚；

　　② SiceSiceS 为确定叶片冰块作用力的冰强度系数；

　　③ SqiceSqiceS 为确定叶片冰块扭矩的冰强度系数。

13.3.4.3　螺旋桨的设计冰载荷

（1）叶片最大向后受力 FbFbF
当 D ＜ Dlimit 时：

　　kN

当 D ≥ Dlimit 时，

　　kN

式中：Dlimit = 0.85 H1H1H .4
ice；

 Sice Sice S 和 HiceHiceH 按表 13.3.4.2 选取；

 D ——螺旋桨直径，m；

EAR ——盘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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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桨叶数；

  n ——对调距桨，即为最大持续功率无冰块自由运转时的标定转速；对定距桨，即为最大持续功

  率无冰块自由运转时的标定转速的 85%；与原动机的形式无关；r/s。

下列载荷工况下，应对叶片吸力面的某一区域均匀施加压力 FbFbF ：

（a）载荷工况 1：从 0.6R 到叶梢，并从叶片导边向随边延伸 0.2 倍弦长的范围内；

（b）载荷工况 2：在 0.9R 以外螺旋桨的叶梢区域，施加 50％ FbFbF 的力；

（c）载荷工况 5：对于可反转的螺旋桨，在从 0.6R 到叶梢，并从叶片随边向导边延伸 0.2 倍弦长

的范围内，施加 60％ FbFbF 的载荷。

参见表 13.3.4.3（1）中的载荷工况 1、2 和 5。

（2）叶片最大向前受力 FfFfF
当 D ＜ Dlimit 时：

　　kN

螺旋桨载荷工况　　　　　　　　表 13.3.4.3（1）
力 受　力　面 从船尾观察顺时针旋转的螺旋桨叶片

载荷工况 1 FbFbF
在叶片吸力面上，对从 0.6R 到叶

梢并从导边延伸 0.2 倍弦长的区域，

均匀施加的压力

载荷工况 2 50 %FbFbF
在叶片吸力面上，对 0.9R 以外的

螺旋桨的叶梢区域，均匀施加的压力

载荷工况 3 FfFfF
在叶片压力面上，对从 0.6R 到叶

梢并从导边延伸 0.2 倍弦长的区域，

均匀施加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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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受　力　面 从船尾观察顺时针旋转的螺旋桨叶片

载荷工况 4 50%FfFfF
在叶片压力面上，对 0.9R 以外的

螺旋桨的叶梢区域，均匀施加的压力

载荷工况 5
60%FfFfF 或

60%FbFbF ，取较大

者

在叶片压力面上，对从 0.6R 到叶

梢并从随边延伸到 0.2 倍弦长的区域，

均匀施加的压力

当 D ≥ Dlimit 时，

　　kN

式中： ；

 Hice Hice H 按表 13.3.4.2 选取；

 D、EAR 和 Z 同 13.3.4.3（1）；

 d——螺旋桨桨毂直径，m。 d——螺旋桨桨毂直径，m。 d
下列载荷工况下，应对叶片压力面的某一区域均匀施加压力 FfFfF ：

（a）载荷工况 3：从 0.6R 到叶梢，并从叶片导边向随边延伸 0.2 倍弦长的范围内；

（b）载荷工况 4：在 0.9R 以外螺旋桨的叶梢区域，施加 50％ FfFfF 的力；

（c）载荷工况 5：对可反转的螺旋桨，在从 0.6R 到叶梢，并从叶片随边向导边延伸 0.2 倍弦长的

范围内，施加 60％ FfFfF 的载荷。

参见表 13.3.4.3（1）中的载荷工况 3、4 和 5。

（3）最大转叶扭矩 QsmaxQsmaxQ
应针对 13.3.4.3（1）和 13.3.4.3（2）中所述载荷工况下的 FbFbF 和 FfFfF ，计算绕叶片轴作用的转叶

扭矩 QsQsQ max。如果这些转叶扭矩值小于下式计算的值，则应选用该值作为最小值。

QsQsQ max = 0.25Fc0.7　　kN·m
式中：c0.7——0.7R 处的叶剖面弦长，m；

F 取 FbFbF 和 FfFfF 中绝对值较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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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用于螺旋桨上的最大冰块扭矩

当 D ＜ Dlimit 时，

　　kN·m

当 D ≥ Dlimit 时，

　　kN·m

式中：Dlimit = 1.81 Hice Hice H ；

SqiceSqiceS 和 HiceHiceH 按表 13.3.4.2 选取；

D 和 d 同 13.3.4.3（2）；

t0.7 ——0.7R 处的叶剖面最大厚度，m；

P0.7 ——0.7R 处的螺旋桨螺距，m；（对于调距桨，P0.7 应与系柱工况下的最大持续功率相对应。

  如未知，则 P0.7 应取 0.7P0.7n，其中 P0.7n 为最大持续功率无冰块自由运转时的螺旋桨螺距。）

    n ——系柱试验工况下的螺旋桨转速，r/s。如未知，则 n 按表 13.3.4.3（4）选取：

n 　 值　 　　　　　　　　　表 13.3.4.3（4）
螺旋桨类型 n

调距桨 nn

涡轮机或电机驱动的定距桨 nn

柴油机驱动的定距桨 0.85nn

注：nn 为最大持续功率无冰块自由运转时的标定转速。

（5）作用于轴上的最大螺旋桨冰块推力

向前推力 TfTfT ，

TfTfT  = 1f = 1f .1FfFfF 　　kNf　　kNf

向后推力 TbTbT ，

TbTbT = 1.1FbFbF 　　kN
式中：FbFbF 和 FfFfF 分别见 13.3.4.3（1） 和 13.3.4.3（2）。

13.3.4.4　导管螺旋桨的设计冰载荷

（1）叶片最大向后受力 FbFbF
当 D ＜ Dlimit 时，

　　kN

当 D ≥ Dlimit 时，

　　kN　　kN

式中：Dlimit = 4 limit = 4 limit HiceHiceH ；

SiceSiceS 和 HiceHiceH 按表 13.3.4.2 选取；

D、EAR、Z 和 n 同 13.3.4.3（1）。

下列载荷工况下，应对叶片吸力面的某一区域均匀施加压力 FbFbF （参见表 13.3.4.4）：

（a）载荷工况 1：从 0.6R 到叶梢，并从叶片导边向随边延伸 0.2 倍弦长的范围内；

（b）载荷工况 5：对于可反转的螺旋桨，在从 0.6R 到叶梢，并从叶片随边向导边延伸 0.2 倍弦长

的范围内，施加 60％ FbFbF 的载荷。

（2）叶片最大向前受力 Ff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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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D ≤ Dlimit 时，

　　kN

导管螺旋桨载荷工况　　　　　　　　　　表 13.3.4.4
力 受力面 从船尾观察顺时针旋转的螺旋桨叶片

载荷工况 1 FbFbF

在叶片吸力面上，对从

0.6R 到叶梢并从导边延伸

0.2 倍弦长的区域，均匀施

加的压力

载荷工况 3  Ff Ff F

在叶片压力面上，对从

0.6R 到叶梢并从导边延伸

0.5 倍弦长的区域，均匀施

加的压力

载荷工况 5
60%FfFfF 或 60%FbFbF ，

取较大者

在叶片压力面上，对从

0.6R 到叶梢并从随边延伸

0.2 倍弦长的区域，均匀施

加的压力

当 D ＞ Dlimit 时，

　　kN

式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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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ceHiceH 按表 13.3.4.2 选取；

D、EAR、Z 和 d 同 13.3.4.3（2）。

下列载荷工况下，应对叶片压力面的某一区域均匀施加压力 FfFfF （参见表 13.3.4.4）：

（a）载荷工况 3：从 0.6R 到叶梢，并从叶片导边向随边延伸 0.5 倍弦长的范围内；

（b）载荷工况 5：在从 0.6R 到叶梢，并从叶片随边向导边延伸 0.2 倍弦长的范围内，施加 60％

FfFfF 的载荷。

（3） 用于设计调距机构的最大转叶扭矩 QsmaxQsmaxQ
应针对 13.3.4.4（1）和 13.3.4.4（2）中所述载荷工况下的 FbFbF 和 FfFfF ，计算绕叶片轴作用的转叶

扭矩 QsmaxQsmaxQ 。如果这些转叶扭矩值小于下式计算的值，则应选用该值作为最小值。

Qsmax Qsmax Q = 0.25Fc0.7　　kN·m
式中：c0.7——0.7R 处的叶剖面弦长，m；

F 取 FbFbF 和 FfFfF 中绝对值较大者。

（4）作用于螺旋桨上的最大冰块扭矩

Qmax 为冰与螺旋桨相互作用在螺旋桨上产生的最大扭矩。

当 D ≤ Dlimit 时，

　　kN·m

当 D ＞ Dlimit 时，

　　kN·m

式中：Dlimit = 1.8 HiceHiceH ；

SqiceSqiceS 和 HiceHiceH 按表 13.3.4.2 选取；

D、d、t0.7、P0.7 和 n 同 13.3.4.3（4）。

（5）作用于桨轴上的最大螺旋桨冰块推力

向前推力 TfTfT ，

TfTfT  = 1f = 1f .1FfFfF 　　kNf　　kNf

向后推力 TbTbT ，

Tb Tb T = 1.1 FbFbF 　　kN
式中：FbFbF 和 FfFfF 分别见 13.3.4.4（1）和 13.3.4.4（2）。

13.3.4.5　推进轴系的设计载荷

（1）扭矩

轴系动态分析中的螺旋桨冰块扭矩激励应定义为作用于叶片上的一系列半正弦波形冲击，参见图

13.3.4.5。

单个叶片冰块冲击产生的扭矩对应于螺旋桨旋转角度的函数如下：

当 φ = 0…ai 时，

Q（φ） = CqCqC Qmaxsin[φ （180/ai） ]　　kN·m
当 φ = ai…360 时，

Q（φ） = 0　　kN·m
式中：Qmax 为最大扭矩，见 13.3.4.3（4）和 13.3.4.4（4）；参数 CqCqC 和 αi 由表 13.3.4.5（1）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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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4.5　四叶螺旋桨的 45°、90°、135°单叶冲击过程和 45°双叶冲击过程

（2 冰块）的螺旋桨冰块扭矩激励形状

CqCqC αi　值　　　　　　　　　　表 13i　值　　　　　　　　　　表 13i .3.4.5（1）
扭矩激励 螺旋桨和冰块相互作用 CqCqC αi（ ° ）

工况 1 单个冰块 0.5 45

工况 2 单个冰块 0.75 90

工况 3 单个冰块 1.0 135

工况 4 转角为 45°相位的两个冰块 0.5 45

通过将单个叶片扭矩相加并计及 360°/Z/Z/ 的相位变化，可得出总的冰块扭矩。冰块撞击过程中的螺

旋桨转数可根据下式求得：

NQNQN  = 2HiceHiceH
冲击数是：

ZNQZNQZN
式中：HiceHiceH 按表 13.3.4.2 选取；

Z——桨叶数。Z——桨叶数。Z
撞击过程中的冰块扭矩频率对牵引式首部螺旋桨无效，对该类螺旋桨应给予特殊考虑。

应分析所有轴系部件的响应扭矩，并计及螺旋桨的激励扭矩 Q（φ）、实际发动机扭矩、相应转

速下的实际最大发动机扭矩 Qe 和弹性质量系统。

螺旋桨轴系的设计扭矩：应通过对推进轴系的扭振分析来确定轴系部件的设计扭矩（Qr）。必须

对上述所有激励工况进行计算，并叠加到系柱工况相应螺旋桨转速下的平均水动力扭矩上。

（2）最大响应推力

应按下式计算螺旋桨轴受到的最大响应推力。系数 2.2 和 1.5 是考虑了轴向振动引起的动态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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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螺旋桨推力放大系数也可通过动态分析计算得出。

轴上最大向前推力：

TrfTrfT = TnTnT + 2.2 TfTfT 　　kNf　　kNf

轴上最大向后推力：

TrbTrbT  = 1.5 TbTbT 　　kN
式中： TnTnT  ——螺旋桨最大推力，kN；

TfTfT  ——向前的最大螺旋桨冰块推力，kN；f ——向前的最大螺旋桨冰块推力，kN；f

    Tb    Tb    T  ——向后的最大螺旋桨冰块推力，kN；

TfTfT 和 TbTbT 计算，见 13.3.4.3（5） 和 13.3.4.4（5）。

如最大推力 TnTnT 未知，则 TnTnT 按表 13.3.4.5（2）选取：

TnTnT 　　　值　 　　　　　　　　　表 13.3.4.5（2）
螺旋桨类型 TnTnT

调距桨 1.25T

导管调距桨 1.1T

涡轮机或电机驱动的定距桨 T

柴油机驱动的定距桨 0.85T

柴油机驱动的导管定距桨 0.75T
注：T 为敞水工况最大持续功率无冰块自由运转时螺旋桨的标定推力。

（3）螺旋桨和导管螺旋桨的叶片失效载荷

力作用在 0.8R 处叶片最弱的一边，并作用于离桨叶自转轴线 2/3 的距离处，该距离为 0.8R 处的

导边和随边至桨叶自转轴线距离的较大者。

叶片失效载荷为：

　　kN

式中：σrefσrefσ = 0.6RpRpR 0.2 + 0.4Rm；

RpRpR 0.2 和 Rm 分别为叶片材料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按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规定选取。

D 为螺旋桨直径。c、 t 和t 和t  r 分别为叶根圆角以外最弱截面处的叶片柱型截面的实际弦长、厚度和

半径，典型位置是在圆角与叶片轮廓的端接处。参数 D、c、t 和 r 的取值，以 m 为单位。

13.3.5　设计

13.3.5.1　设计原则

推进轴系的强度设计应考虑：

（1）13.3.4 中的最大载荷；

（2）螺旋桨叶片的塑性弯曲不会导致其他推进轴系部件的损伤；

（3）有足够的疲劳强度。

13.3.5.2　可转向主推进器

除上述要求外，与常规螺旋桨相比，还应对可转向主推进器的载荷工况给予更加特别的考虑。对

载荷工况的估算必须反映船舶和推进器的操作实情。从这方面举例来说，必须考虑冰块对牵引式螺旋

桨桨毂冲击引起的载荷。同样还须考虑推进器与流向成斜角运行时所引起的载荷。转舵机构、整套装

置的附件和推进器本体应设计成即使某一叶片损失也不致损坏。在螺旋桨叶片位置应考虑叶片的塑性

弯曲，该弯曲能造成所计及部件上的最大载荷。

可转向推进器的设计还应评估 13.2.15 所述的推进器本体和冰块相互作用引起的载荷。

13.3.5.3　叶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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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大叶片应力

应按 13.3.4.3 和 13.3.4.4 给出的向前和向后载荷计算叶片应力。应力的计算应采用公认的并有

充分文件说明的有限元分析法或其他可接受的等效方法。作用于叶片上的应力不应超过以下给出的材

料许用应力 σallσallσ 。

经计算的最大冰载荷的叶片应力应满足下列要求：

σcalc σcalc σ < σallσallσ = σrefσrefσ  / Sref / Sref

式中：S ——安全系数，取 1.5；

σrefσrefσ ——参考应力，取下列计算值中的较小值：

σrefσrefσ = 0.7Rm

σrefσrefσ  = 0ref = 0ref .6RpRpR 0.2 + 0.4Rm

其中：RpRpR 0.2 和 Rm 分别为叶片材料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按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规定选取。

（2）叶边厚度

叶边厚度 tedtedt 和叶梢厚度 ttip 应大于下列公式所给的 tedgtedgt e 值：

　　mm

式中：x ——从叶边沿柱截面量至 2.5% 的弦长处的距离，但不必大于 45mm；在叶梢区域（0.975R
  以上），x 应取 0.975R 处截面长度的 2.5%，并应垂直量至叶边，但不必大于 45mm；

S ——安全系数；对于随边为 2S ——安全系数；对于随边为 2S .5，对于导边为 3.5，对于叶梢为 5；

SiceSiceS  ——按表 13.3.4.2 选取；

pice ——冰块压力，对于导边和叶梢为 16MPa；

σrefσrefσ  ——同 13ref ——同 13ref .3.5.3（1）。

叶边厚度要求适用于导边，对于可反转的螺旋桨也适用于随边。叶梢厚度指的是叶梢区域 0.975R
以上的最大测量厚度。在 0.975R 处介于最大尖梢厚度与叶边厚度之间区域的叶片厚度应采用内插值，

并平滑过渡。

13.3.5.4　原动机

（1）主机应能在调距桨螺距最大时起动，并运行。

（2）应备有加热装置，以确保冷态应急动力单元在船舶冰级相应的环境温度下能及时起动。

（3）应急动力单元应设有起动装置，并配备能供在 13.3.5.4（2）所述的设计温度下至少 3 次连

续起动的能源。储备的能源应受到保护，以免被自动起动系统耗尽，除非设有第二套独立的起动装置。

此外，还应配备能在 30min 内起动 3 次的第二能源，但人工起动能被证明是有效者除外。

13.3.6　机器紧固载荷加速度

13.3.6.1　重要设备和主推进装置基座应能适合下述载荷加速度。此加速度应考虑单独作用。

13.3.6.2　纵向冲击加速度 al

沿船体梁任一点的最大纵向冲击加速度由下式计算得到：

　　m/s2

式中：φ ——钢和冰之间的最大摩擦角度，一般取 10° ；
    γ ——船首柱在水线处的夹角，（°） ；
  Δ ——排水量，kt；
   L ——垂线间长度，m；

   H ——从水线到计算点的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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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B FIB F  ——垂向冲击力，定义见 13.2.13.2（1）。

13.3.6.3　垂直加速度 av

沿船体梁任一点的合成垂直冲击加速度由下式计算得到：

av = 2.5 （FIBFIBF /Δ） FX FX F 　　m/sX　　m/sX
2

式中：FIBFIBF 和 Δ 同 13.3.6.2；

FXFXF  ——首垂线处取 1X ——首垂线处取 1X .3，船中处取 0.2，尾垂线处取 0.4，船尾破冰船舶的尾垂线处取 1.3，中间

  值应线性插入。

13.3.6.4　横向冲击加速度 at

沿船体梁任一点的合成横向冲击加速度由下式计算得到：

　　m/s2

式中：Δ 同 13.3.6.2；

 Fi  Fi  F ——因斜冰冲击力引起的一般对船壳板的总作用力，定义见 13.2.3.2（2）；

FXFXF  ——首垂线处取 1X ——首垂线处取 1X .5，船中处取 0.25，尾垂线处取 0.5，船尾破冰船舶的尾垂线处取 1.5，中

  间值应线性插入。

13.3.7　辅助系统

13.3.7.1　应保护机械装置不受冰雪吸入或积聚的有害影响。如有必要进行持续操作运行，则应

设有清除系统内冰雪积聚的措施。

13.3.7.2　应采取措施防止冰冻对装有液体的舱柜造成损坏。

13.3.7.3　透气管、吸入和排出管以及相关系统的设计应能防止冰冻或冰雪积聚造成的堵塞。

13.3.8　海水进口和冷却水系统

13.3.8.1　关系船舶推进和安全的重要机械装置的冷却水系统，包括海水箱进口，应按适用于冰

级的环境条件设计。

13.3.8.2　PC1 至 PC5 冰级要求的船舶，应至少有 2 个海水箱布置成冰水箱。每个冰水箱的计算

容积，对应于总安装功率，每 750kW 应至少配 1m3。对于 PC6 和 PC7，则应至少有 1 个海水箱布置成

冰水箱，并最好靠近中心线布置。

13.3.8.3　冰水箱的设计应能有效隔离冰块和透气。

13.3.8.4　海底阀应直接固定在冰水箱上。该阀应为全径流通型。

13.3.8.5　冰水箱和海水舱应有透气管，并应设有直接与壳板连接的截止阀。

13.3.8.6　应有措施防止海水舱、冰水箱、舷侧阀和水线以上的附件被冰冻。

13.3.8.7　应有措施使冷却海水再循环进入冰水箱。循环管总的截面积应不小于冷却水排出管的

截面积。

13.3.8.8　冰水箱应设置人孔或可拆卸的格栅。人孔应位于最深载重水线以上，且冰水箱应设有

从上部进入的通道。

13.3.8.9　冰水箱舷侧开口应配有格栅，或在外板上开孔或开槽。通过这些开口的净流通面积应

不小于进水管截面积的 5 倍。外板上开孔的直径和开槽的宽度应不小于 20mm。冰水箱格栅应设有清

洁装置。清洁管应设有截止止回阀。

13.3.9　压载舱

13.3.9.1　应设有有效措施防止首尾尖舱、水线以上的舷侧舱，以及其他必要处所被冰冻。



8-97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极地航行船舶的补充规定
第 8 篇　第 13 章

13.3.10　通风系统

13.3.10.1　机器和起居处所通风装置的进气口应在船的两侧都予以设置。

13.3.10.2　起居处所和通风装置的进气口应设有加热装置。

13.3.10.3　从进气口进入机器处所的空气温度应适合机械设备的安全操作运行。

13.3.11　替代设计

13.3.11.1　作为替代方案，可提交一份综合设计研究报告，并要求通过经认可的试验程序加以有

效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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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章　冗余推进系统

第 1 节　一 般 规 定

14.1.1　一般要求

14.1.1.1　本章适用于具有 14.1.3 附加标志的船舶，冗余推进系统除满足本规范的其他相关要

求外，还应符合本章的补充规定。

14.1.1.2　当 14.1.4.1 规定的单一故障发生后，系统设计应至少保证以下功能：

（1）在蒲氏风级 3 级对应的海况下，推进系统能使船舶保持不小于 7kn 的满载航速，且对应航速

下的原有操舵能力应能保持；

（2）在蒲氏风级 8 级对应的海况下，推进系统能保持船舶的位置和首向，可接受模型试验的结果；

（3）能保持船舶安全系统（如消防系统、舱底水系统、航行灯、通信装置、救生设备等）的有效性；

（4）能保持船舶的可居住性，例如具有最低程度的照明、通风、厨房、冷藏和饮水条件等。

14.1.2　定义

14.1.2.1　适用于本章的定义如下：

（1）推进系统：系指为船舶提供推进力的一整套系统，包括 1 套或多套推进机械、1 套或多套推

进器、1 套或多套转向系统、所有必需的辅助系统以及相关的控制、报警和安全系统；

（2）推进机械：系指为驱动推进器而提供机械能的装置，如柴油机、透平、电动机等；

（3）转向系统：系指用于控制船舶运动方向的系统，包括舵和操舵装置等；

（4）推进器：系指直接通过与水的作用来提供船舶推进力的装置，如螺旋桨、喷水器等，并包括

为该装置传递机械能的任一设备，如轴系、齿轮传动装置等；

（5）辅助系统：系指推进机械、推进器、转向系统和发电机组正常工作所必需的支持系统，如：

燃油系统、滑油系统、冷却水系统、压缩空气系统和液压系统等。

14.1.3　附加标志

14.1.3.1　根据推进系统符合本章规定的具体情况，经船东申请，可授予下列附加标志：

（1）PR-1：具有 2 套及以上的推进机械，但仅具有 1 套推进器和 1 套转向系统；

（2）PR-2：具有 2 套及以上的推进机械，并具有 2 套及以上的推进器和 2 套及以上的转向系统；

（3）PR-1S：具有 2 套及以上的推进机械，且推进机械分舱布置，但仅具有 1 套推进器和 1 套转

向系统；

（4）PR-2S：具有 2 套及以上的推进机械，并具有 2 套及以上的推进器和 2 套及以上的转向系统；

且推进机械和转向操舵装置都分舱布置。

14.1.4　单一故障

14.1.4.1　适用于本章的单一故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但不仅限于此：

（1）1 套推进机械失效；

（2）推进机械或操舵装置运行必需的系统的非静止部件的任一故障，包括燃油系统、滑油系统、

冷却水系统和压缩空气系统的原动力、控制和监测等；

（3）推进必需的热交换器包括热介质发生器的任一故障，包括辅锅炉、燃油加热器、滑油冷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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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冷却器、减速齿轮箱油冷却器等；

（4）燃油和滑油驳运系统的非静止部件的任一故障；

（5）1 套发电机组失效；

（6）电气设备的任一故障，包括主配电板、电动机、变压器、分配电板、控制板等；

（7）推进器的任一故障，包括螺旋桨、螺旋桨轴、中间轴、轴承、联轴器、减速齿轮；

（8）推进机械或操舵装置运行必需的系统的静止部件的任一故障，包括管子、阀门、管路附件、

管支架、舱柜等；

（9）火灾和浸水引起的一舱完全损失；

（10）单一故障直接导致的其他任意故障，例如 1 套推进机械或主配电板的任一部分失效不应影

响其他机械设备的正常功能等，如影响则应同时考虑。

14.1.4.2　适用于各附加标志的单一故障概念如下：

（1）适用于 PR-1 的单一故障概念：考虑推进机械及其辅助系统和控制系统的单一故障，不考

虑推进器和转向系统的故障影响以及火灾或浸水引起的推进机械或操舵装置所在的某一舱室的完全

损失；

（2）适用于 PR-2 的单一故障概念：考虑推进系统的单一故障，不考虑火灾或浸水引起的推进机

械或操舵装置所在的某一舱室的完全损失；

（3）适用于 PR-1S 的单一故障概念：同 PR-1 的单一故障概念，但应考虑火灾或浸水引起的推进

机械所在的某一舱室的完全损失；

（4）适用于 PR-2S 的单一故障概念：同 PR-2 的单一故障概念，但应考虑火灾或浸水引起的推进

机械或操舵装置所在的某一舱室的完全损失；

（5）PR-1 和 PR-2 可以不考虑 14.1.4.1（8）所述的单一故障。

14.1.5　图纸资料

14.1.5.1　应将下列图纸资料提交批准：

（1）冗余推进系统技术说明书，应包括实现功能目标的所有设计方案；

（2）有关冗余推进系统的所有布置图、管系图、电力系统图和计算书；

（3）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FMEA）报告；

（4）试验计划。

14.1.5.2　应将冗余推进系统的操作手册提交备查。操作手册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船名和 CCS 船舶登记号；

（2）正常操作状态下的推进系统配置简图和说明；

（3）推进系统冗余配置简图和说明；

（4）冗余推进系统的操作步骤说明；

（5）船内通信系统的说明；

（6）推进机械就地控制的详细说明；

（7）船模试验和实船试验的报告；

（8）恶劣海况下的船舶推进能力的说明。

14.1.5.3　如果要求送审的以上内容已全部包含在满足本规范其他相关要求的送审图纸中，则可

不必重复送审，FMEA 报告除外。

14.1.6　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FMEA）

14.1.6.1　应按 14.1.6.2 ～ 14.1.6.4 的要求，对推进系统及其辅助系统等进行故障模式与影响

分析（FMEA），其目的在于证明 14.1.4 规定的单一故障的发生不会引起推进系统全部失效，冗余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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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能实现 14.1.1.2 规定的功能。应予以分析的典型的分系统包括相关的控制和监测系统、数据传送系

统、动力（电力、液压或气压）供应系统、燃油系统、滑油系统和冷却系统等。

14.1.6.2　FMEA 的具体方法和步骤还可参照 IMO《2000 年国际高速船安全规则》附录 4 和

CCS《综合安全评估应用指南》附录 1 中的有关规定。

14.1.6.3　FMEA 应按照系统、设备和功能的分类有序进行，并尽可能包括所有相关系统的主要

部件，且故障模式和应对措施应予以明确。

14.1.6.4　FMEA 报告一般应包括但不局限于下列内容：

（1）所有相关系统主要部件的描述以及表示他们相互之间作用的功能框图；

（2）所有故障模式及其原因；

（3）每一个故障对系统的影响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

（4）探测故障的方法；

（5）应对故障的方法或纠正措施；

（6）用于验证分析结论的试验程序等。

第 2 节　系统布置与设计

14.2.1　推进机械和推进器

14.2.1.1　对 PR-1，应至少设有 2 套推进机械，推进机械及其辅助系统可以布置在同一舱室内。

14.2.1.2　对 PR-2，应至少设有 2 套推进机械和 2 套推进器，推进机械、轴系、齿轮传动装置及

其辅助系统可以布置在同一舱室内。

14.2.1.3　对 PR-1S，应至少设有 2 套推进机械，推进机械及其辅助系统应分舱布置，且相邻舱

壁应为 A-60 级分隔的水密舱壁；齿轮传动装置和轴系不应与推进机械布置在同一舱室，以确保推进机

械所在舱室发生火灾或浸水时仍能实现 14.1.1.2 规定的功能，齿轮传动装置和推进机械所在舱室的相

邻舱壁应至少为 A-0 级分隔的水密舱壁。

14.2.1.4　对 PR-2S，应至少设有 2 套推进机械和 2 套推进器，推进机械、轴系、齿轮传动装置

及其辅助系统应分舱布置，且相邻舱壁应为 A-60 级分隔的水密舱壁。

14.2.1.5　对 PR-1 和 PR-1S，如果仅设有 2 套推进机械和 1 套推进器，则推进机械和推进器的连

接应有有效隔离的措施，如离合器等。

14.2.2　转向系统

14.2.2.1　对 PR-1 和 PR-1S，转向系统，包括舵和操舵装置仅需满足本规范的其他相关要求。

14.2.2.2　对 PR-2，应至少设有 2 套转向系统，操舵装置及其辅助系统可以布置在同一舱室内。

14.2.2.3　对 PR-2S，应至少设有 2 套转向系统，操舵装置及其辅助系统应分舱布置，且相邻舱

壁应至少为 A-0 级分隔的水密舱壁。

14.2.3　辅助系统

14.2.3.1　应至少设有 2 套可以独立运行的辅助系统，包括燃油日用柜；2 套系统可以设计成完

全独立，也可以设计成互有连通，连通时应设有有效隔离的措施。

14.2.3.2　对 PR-1S 和 PR-2S，任意一舱发生火灾或浸水，都不应影响到辅助系统对冗余推进的

持续支持作用。

14.2.3.3　分舱布置的辅助系统之间的连通不应破坏相邻舱壁的防火分隔和水密完整性，连通时

应在舱壁两侧分别设有有效隔离的措施，且隔离措施的开闭状态应能在驾驶室和集控室内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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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　电力系统

14.2.4.1　为推进系统服务的电力系统应保证不因单一故障造成电源的全部中断，这里的单一故

障是指任何系统或部件的技术特性的破坏。对于 PR-1S 和 PR-2S 附加标志的船舶，单一故障也包括任

意一舱发生火灾或浸水。

14.2.4.2　当重要设备由一个主配电板供电时，主汇流排的分段应以断路器连接，该断路器应能

分断系统中的最大短路电流，并应设置相应的保护。对于 PR-1S 和 PR-2S 附加标志的船舶，主汇流排

的分段应分舱布置，并以 A-60 进行分隔，主汇流排分段联络线的两端都应设置带相应保护的断路器。

14.2.4.3　对 PR-1S 和 PR-2S，发电机组及其辅助系统、配电系统和功率管理系统应分舱布置，

且相邻舱壁应为 A-60 级分隔的水密舱壁。分舱后系统之间的连通不应破坏相邻舱壁的防火分隔和水密

完整性，连通时应在舱壁两侧分别设有有效隔离的措施，且隔离措施的开闭状态应能在驾驶室和集控

室内显示。

14.2.5　控制和监测系统

14.2.5.1　2 套相互独立的推进系统，应各自设有相对独立的控制和监测系统，如有共用部分，

则应冗余设置以便有效隔离单一故障。

14.2.5.2　对 PR-1S 和 PR-2S，推进器的控制和监测系统（如调距桨的螺距控制等）包括所有相

关电缆应双套设置，且分舱布置，任何一舱浸水或火灾应不影响从另一舱控制推进器。

14.2.5.3　对 PR-2S，转向系统的控制和监测包括所有相关电缆应双套设置，且分舱布置，任何

一舱浸水或火灾应不影响冗余转向系统的控制和监测。

14.2.5.4　控制和监测系统应设置不间断电源（UPS）作为备用电源供电。对 PR-1S 和 PR-2S，

应至少设置 2 套 UPS。

14.2.6　船内通信系统

14.2.6.1　对 PR-1S 和 PR-2S，每一控制站的通信电缆应设置在相应的分舱内，任何一舱浸水或

火灾应不影响另一舱控制站的船内通信。

14.2.7　其他设施

14.2.7.1　对 PR-1S 和 PR-2S，互为冗余的设备或系统的管系和电缆不应穿越同一舱室。当不可

避免时，管系应安装在 A-60 级管道内，电缆应安装在 A-60 级电缆通道内，且电缆的接线箱不应设置

在这类电缆通道内。

14.2.7.2　对 PR-1S 和 PR-2S，当设有推进系统设备的任何一舱发生火灾或浸水时，服务于另一

舱的消防系统、舱底水系统、机舱照明和通风等都应保持其有效性。

14.2.7.3　对 PR-1S 和 PR-2S，当设有推进系统设备的任何一舱发生火灾或浸水时，有关船舶安

全和人员可居住性的设施，如消防、排水、通风、照明、厨房、冷藏、饮水、航行灯、通信装置、救

生设备等，都应保持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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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章　电力推进船舶补充规定

第 1 节　一 般 规 定

15.1.1　一般要求

15.1.1.1　本章规定适用于采用电力推进的船舶。

15.1.1.2　除应符合本章规定外，电力推进船舶还应符合本规范其他篇章的适用规定。

第 2 节　电力推进装置附加要求

15.2.1　一般要求

15.2.1.1　推进电动机应具有足够的转矩，以便船舶能在以最大营运航速航行时，在合理的时间

内停止或后退。

15.2.1.2　推进系统应有足够的转矩余量，以便能在恶劣天气下航行或多螺旋桨船舶在转向情况

下电机不致失步，并确保在任何环境下能可靠起动。

15.2.1.3　在整个转速范围内，包括最低速以及两个旋转方向，推进电动机、齿轮和轴系的轴承，

均应保持有效的润滑。在可预计的油温范围，不论是由电动机或是螺旋桨所引起的缓慢转速情况下，

不应导致上述轴和轴承损坏。

15.2.1.4　推进系统的电源可以由专供推进用的发电机组供电，也可以由能向推进和日常负载供

电的公共电站供电。

15.2.1.5　推进用发电机组原动机的动力管系应满足本规范第 3 篇第 4 章适用于主机的所有要求。

15.2.1.6　如果仅设置 1 台由半导体变换器控制的推进电动机装置，应配备 1 台易于切换的备用

变换器。作为替代方案，对于双定子绕组电动机，可考虑每一定子绕组由 1 个变换器供电。

15.2.1.7　公共电站应满足下列要求：

（1）电站的控制系统应保证在推进和日用负载之间安全地分配电力，如必要，可以卸掉非重要负

载和（或）降低推进功率；

（2）在一台发电机组不工作时，剩余的机组应能向所有重要设备和船舶常用设备供电，同时应

维持有效推进，即应保证船舶航速不小于 7 节或设计航速的一半，两者中取大者。对于特殊情况，经

CCS 同意可特别考虑。

15.2.2　谐波

15.2.2.1　电气装置的设计应防止半导体变换器所产生的电磁干扰造成不良影响。

15.2.2.2　对于有半导体变换器装置运行的网络，单次谐波至 15 次的谐波应不超过标称电压的

5%，其后逐渐减少，在 100 次谐波时应减少到 1%。对于专用的系统，例如为电力推进供电的配电板，

总的电压畸变应不超过 10%。如果有更高的畸变出现，制造厂应提供文件证明设备能在较高谐波下长

期无故障地运行，经合同相关各方同意，CCS 可特别考虑。

15.2.2.3　在推进电动机设计时应充分考虑电流和电压的谐波效应。

15.2.2.4　必要时，应采取措施限制各次谐波对系统及其他半导体变换器的影响，如安装滤

波器。

15.2.2.5　电压波形的总谐波失真（THD）为所含谐波的均方根值与基波的均方根值之比，以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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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表示，并可用下式计算：

式中：VTHD 式中：VTHD 式中：V ——总的谐波电压失真；

       Vh       Vh       V  ——h 阶谐波电压的均方根值；

       V1       V1       V  ——基波电压的均方根值。

15.2.3　公共电站的功率管理系统

15.2.3.1　如果船舶设置公共电站，则应设置功率管理系统。功率管理系统应具有如下功能：

（1）备用发电机的自动起动和并车；

（2）能采用减轻推进负载和（或）自动卸掉非重要负载的措施来防止发电机过载；

（3）重载问询；

（4）保证在网机组负载分配均匀。

15.2.4　原动机

15.2.4.1　原动机及其调速器应符合本规范第 3 篇第 7 章、第 8 章或第 9 章的规定。原动机的额

定功率连同其过载能力和加载特性，应足以供给由于机动操纵和恶劣海况条件下，电气设备运行状况

的瞬态变化所需的功率。

15.2.4.2　在发电机需并联运行的情况下，调速系统应能在整个运行转速范围内保持稳定运行。

15.2.4.3　在船舶操纵过程中，推进电机产生的再生功率应不会导致原动机超速保护动作停机，

同时也不应引起系统危险性的过压。必要时，应装设制动电阻器，用来吸收多余的再生功率和降低推

进电动机的旋转速度。

15.2.4.4　超速保护器的整定值应大于产生再生功率时可能产生的最高转速，包括原动机在内的

发电机组的设计应保证在超速保护器的整定转速下不会损坏。

15.2.5　推进电机

15.2.5.1　变速且本身带有风扇的推进电机，应能在额定转矩、额定电流、额定励磁或类似工况下，

在低于额定转速的低转速下运转，而温升不超过本规范第 4 篇表 3.2.3.1 的规定。

15.2.5.2　当推进电机采用强迫通风时，应在电机外面设有直读式温度计和远距离声响报警器，

以对电机的冷却空气温度进行连续监视。

15.2.5.3　对装有热交换器采用封闭回路方式进行冷却的推进电机，应对其一次冷却剂和二次冷

却剂的流量进行监视，或者也可采用温度监视并附带报警器代替这种流量监视。此外，这种推进电机

必要时还应考虑设置检测电机外壳内冷却液泄漏及报警设备。

15.2.5.4　集电环和换向器的布置应便于维修。应有易于接近各绕组和轴承的措施，以便于进行

检查、修理以及取出和更换励磁绕组。

15.2.5.5　推进电机应设有在停机时防止潮气和冷凝水积聚的有效措施。如用蒸汽加热，则电机

内部不应有蒸汽管接头。

15.2.5.6　交流推进电机在额定工况下运行时，应能承受其接线端子处的突然短路而不损坏。

15.2.5.7　所有 500kW 以上的交流电机定子绕组和直流电机的换向极绕组均应设置埋入式温度传

感器。如果温度超过预先设定的安全值，应发出报警。

15.2.5.8　由半导体变换器变频供电的交流推进电动机的定子绕组应能承受逆变器高频开关作用

引起的电压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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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9　由半导体变换器供电的交流推进电动机应有措施限制轴电流的产生，防止轴承过早

损坏。

15.2.6　励磁

15.2.6.1　励磁机的输出电流、输出电压及其供电，应能适应于机动操纵和包括短路在内的过电

流工况所需的输出。同时应注意到旋转机组的轴和联轴器的强度以及机组驱动机械的容量。

15.2.6.2　推进电机励磁系统中的任何单个故障应不会引起推进功率的全部损失。

15.2.6.3　励磁电路应设有抑制当励磁开关断开时电压升高的措施。

15.2.6.4　对直流发电机－电动机推进系统，其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励磁机应安排成断开电动机励

磁电路时，同时断开发电机励磁电路或使发电机电压立即下降至零。

15.2.6.5　在具有并联连接于同 1 台或几台发电机，且单独进行控制的 2 台或 2 台以上电动机的

恒电压系统中，应保证在断开励磁电路时，电枢电路的断路器应同时断开。

15.2.6.6　如熔断器用作励磁电路的保护，则在它们熔断时不应断开磁场放电电阻。

15.2.7　推进控制

15.2.7.1　推进电机可在驾驶室或甲板上进行操纵控制。应设有就地控制对推进设备进行有效控

制，就地控制应独立于任何遥控或自动系统。若遥控系统失效，就地控制应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投

入操作。

15.2.7.2　可采用手动、动力辅助或两者组合的方式进行操纵控制。所有的操纵开关、磁场调节

器和控制器应易于操作。在采用动力辅助控制（例如电动、气动或液压辅助控制）的情况下，当动力

源发生故障时，应有其他适当措施以能在短时间内恢复控制。

15.2.7.3　如设有 2 个或 2 个以上控制站，则应设置 1 个对控制站进行转换的选择开关或其他设施。

并应设有使各控制站不可能同时进行控制，且不应由于这种转换而导致误动作的设施。此外，在每个

控制站应能指示出何站正在进行控制。

15.2.7.4　前进电路和后退电路的接触器、线路开关、励磁开关等应加以联锁，以防止误操作而

同时给前进电路和后退电路通电。这些联锁应尽可能为机械式的。

15.2.7.5　控制站和控制设备中的基准值发送器，应设计成在这些发送器或控制站至推进系统之

间的电缆的任何故障，不应导致螺旋桨转速的显著升高。

15.2.7.6　应采取措施以保证只有当指定的操纵杆处于零位，且系统处于备车情况下，推进系统

的控制才能起作用。

15.2.7.7　每个控制站应设有与操纵杆无关的应急停车设施。应急停车应与正常停车相独立，并

且每一个推进装置的应急停车装置是独立的。

15.2.7.8　当发电机的可用功率不足以提供推进所需要功率时，控制系统应能限制推进功率。当

限制功率时，应在控制站设有视觉指示。

15.2.7.9　推进控制系统在整个正常运行范围内应是稳定的，且应能削弱因波浪作用引起的螺旋

桨负载波动。控制系统应确保在负载突卸时推进电动机不会产生危险性的超速。

15.2.7.10　自动控制系统的故障不应导致下列情况：

（1）螺旋桨转速和推进方向发生太大变化；

（2）电力系统供电完全中断（即失电）；

（3）有效功率的波动，即不会引起发电机组起动或停机。

15.2.8　电缆

15.2.8.1　除用于计算机、记录仪或其他弱电流自动化设备用电缆及其内部接线外，所有推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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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各部分间的外部连接电缆的导体应不少于 7 股，该导体的截面积应不小于 1.5mm2。

15.2.8.2　除终端外，推进电缆中间不应有接头。推进系统的电力电缆终端应密封。

15.2.8.3　推进系统主电缆（发电机和半导体变换器之间的连接电缆以及半导体变换器和推进电

动机之间的连接电缆）的载流量选择应考虑系统中谐波引起的附加发热效应。

15.2.9　主电路

15.2.9.1　在 1 个推进轴系上设有 2 台及以上发电机，或 2 台及以上半导体变换器，或 2 台及以

上电动机的推进系统，应设计成可以从系统中撤出任一单元，并在电气上加以隔离，而不影响其余电

机的运行。

15.2.10　保护

15.2.10.1　如在主电路中设有过电流保护电器，则其整定值应足够大，以保证不会由于机动航

行或在恶劣海况或浮冰中航行时所产生的过电流引起该过电流保护电器动作。

15.2.10.2　在推进电动机可能出现超速（例如在轻载或丢失螺旋桨情况） 的直流系统中，应设

置合适的超速保护。

15.2.10.3　如数台独立驱动的直流发电机在电气上作串联连接，则应设有某台原动机丧失动力

的情况下引起发电机逆转的保护措施。

15.2.10.4　励磁电路不应设置断开电路的过载保护，带半导体变换器的励磁电路除外。

15.2.10.5　应设有选择性脱扣设备或采用快速减少发电机和电动机磁通的方式，以保证过电流

不会达到损坏推进装置的数值。

15.2.10.6　应设有对主推进电路对地漏电检测，并能在出现接地故障时发出报警的设备。如接

地故障电流的流动可能引起损坏时，则应设置脱扣设备。对于中性点接地系统，应采取措施以使推进

系统发生接地故障时，接地电流一般不超过 20A。

15.2.10.7　应设对推进电机励磁电路对地漏电检测设施，但无刷励磁系统和 500kW 以下的电机

可以免设。

15.2.10.8　应在驾驶室和集控室对发电机励磁系统的故障报警，发生该故障时系统自动进入故

障安全运行模式。

15.2.10.9　直流电机及其保护系统的设计，应考虑在短路时能将损害降低至最小程度。

15.2.10.10　直流推进电路不应设有熔断器，每一电路应通过过载继电器断开励磁回路或通过遥

控的主电路断开装置进行保护。

15.2.10.11　如有螺旋桨堵转的可能性（例如在破冰工况下），则应设置防止推进装置损坏的

保护。

15.2.10.12　滤波电路可以安装熔断器，熔断器动作应在控制站发出视觉和听觉报警。

15.2.10.13　对于 1500kW 及以上的推进电动机，应提供内部短路的差动保护或类似保护功能。

15.2.10.14　对半导体变换器应提供下列保护措施：

（1）防止半导体变换器电源系统过电压；

（2）防止正常工作期间半导体元件过载；

（3）短路保护。

15.2.11　监测仪表和报警

15.2.11.1　表 15.2.11.1 列出了电力推进系统中相关的显示和报警项目。这些项目应在机舱集控

室（如无集控室，在机旁）设置，经 CCS 同意，可设置与表中项目等效的报警和显示；在驾驶室设置

安全动作报警和推进发电机、推进电动机、推进半导体变换器的组合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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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2.11.1

系统 监 测 参 数
无附加标志

BRC、MCC 和

AUT-0 标志
备　　注

报警 显示
自动

停车
报警 显示

自动

停车

推进发电

机 ( 交流和

直流 )

轴承润滑油进口压力低或

轴承温度高
√ √ √ √ √ √ 原动机自动停机

电压极限报警 ( 高 / 低 ) √ √ √ 读取所有相

频率极限报警 ( 高 / 低 ) √ √ √ 仅对交流推进发电机

电流 √ √ 读取所有相

功率 √ √
在驾驶室和集控室显示消耗

功率和推进可用功率

定子绕组温度高 √ √ √ √
读 取 所 有 相； 发 电 机 容

量 >500kW

发电机主开关断开 / 闭合 √

发电机运行 √ √

在网发电机故障 √

备用发电机转换 √

发电机冷却介质温度高 √ √ √ 如适用时

发电机冷却泵或风机故障 √ 如适用时

励磁电压和电流 √ √

换向极绕组温度高 √ √ √ √ 对直流发电机而言

推进电动

机 ( 交流和

直流 )

轴承润滑油进口压力低或

轴承温度高
√ √ √ √ √ √

电压极限报警（高 / 低） √ √ √

读取所有相。对于变频器控

制的推进电动机，可监测变频

器的输入来替代

励磁电压 √

频率极限报警 ( 高 / 低 ) √ √

仅对交流推进电动机。对于

变频器控制的推进电动机，可

监测变频器的输入来替代

电枢电流 √ √ 读取所有相

励磁电流 √ √ 对同步电动机而言

定子绕组温度高 √ √ √

读取所有相；

仅适用容量 >500kW 的交流

电动机

电动机开关断开 / 闭合 √

电动机运行 √ √

电动机超速 √ √ √ √ √ √ 对直流推进电动机而言

在网电动机故障 √

备用电动机转换 √

电动机冷却介质温度高 √ √ √ 如适用时

冷却泵或风机故障 √ 如适用时

换向极电流 √ √ 仅对直流推进电动机

差动保护或类似保护功能 √ √ 电动机容量≥ 150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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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监 测 参 数
无附加标志

BRC、MCC 和

AUT-0 标志
备　　注

报警 显示
自动

停车
报警 显示

自动

停车

推进半导

体变换器

电压 ( 输入 ) √　 √

电流 ( 输入 ) √　 √

过载 ( 大电流 ) √ √ 在保护装置动作前报警

配电开关断开 / 闭合位置 √

变换器冷却介质温度高 √ √　 √ √ 如适用时

变换器冷却泵或风机故障 √ √ 如适用时

相间电抗器温度高 √ √

滤波电路保护脱扣 √ √

推进变压

器
变压器绕组温度高 √ √　 √ √

其他
励磁电路接地故障 √ √

无刷励磁系统和额定功率小

于 500kW 的电机励磁电路，可

省略此项

主推进电路接地故障 √ √

15.2.11.2　对于具有自动化附加标志的船舶，应满足本规范第 7 篇中适用于推进发电机组柴油机、

推进发电机组燃气轮机以及主锅炉和辅汽轮机的自动化监测要求；如具有 2 台及以上推进用发电机组，

且任一机组停止工作后船舶航速仍能达到 100％设计航速时，则可仅满足本规范第 7 篇中适用于辅柴

油机、辅燃气轮机和辅汽轮机的自动化监测要求。

15.2.12　对吊舱式推进系统的特殊要求

15.2.12.1　当船舶设有 1 个及以上吊舱推进装置时，吊舱式推进装置的操舵执行系统的供电和

控制应符合本规范第 3 篇 13.1.8 的规定。

15.2.12.2　吊舱式推进装置采用滑环向电动机供电时，对滑环应进行下列检查和试验：

（1）根据滑环所在处所检查 IP 防护等级；

（2）检查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3）依照 IEC 60112 出版物的试验程序，检查绝缘材料；

（4）耐受试验：设定好压力和额定电流后，滑环应进行旋转试验。考虑船舶操作的实际情况和速

度旋转控制系统，估算旋转数量。应考虑吊舱推进装置向船尾旋转 180° ，以及旋转 360°回到原始位

置的可能性。吊舱推进装置用作操舵装置时，应对滑环的相应旋转周期进行试验。记录电压降和电流值。

滑环应能承受至少 150％额定负载，历时 15s；

（5）依照 IEC 60068-2-6 出版物，进行振动试验后，检查滑环；

（6）依照 IEC 60068-2-30 出版物，进行湿热试验后，检查滑环；

（7）湿热试验后，进行绝缘电阻测量；

（8）耐压试验。

15.2.12.3　与系统故障有关的所有报警应在驾驶台显示。在下列情况时，吊舱式推进装置应具

有报警功能：

（1）推进电动机过负荷；

（2）推进电动机失电；

（3）液压油低压；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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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滑油低压；

（5）滑油高温；

（6）电动机轴承润滑油柜液位低；

（7）电动机冷却空气进口高温；

（8）电动机冷却空气出口高温；

（9）舱底泵故障；

（10）吊舱体舱底水高位。

15.2.12.4　安装在吊舱体内的控制、监测和报警系统的传感器应为双套设置，互为备用。

15.2.12.5　吊舱体内的推进电动机应设有有效的冷却系统，且有随时可用的备用系统。

15.2.12.6　吊舱体应设有两套独立的自动舱底排水装置。舱底水液位探测器的数量和位置应保

证在所有纵倾和横倾状态下的监测有效性。

15.2.12.7　吊舱体的连接螺栓和旋转环的轴承应满足适用的公认标准的要求。

15.2.13　冷却和通风

15.2.13.1　配备强制空气冷却系统的舱室，冷却系统故障应不致造成推进故障。例如，应提供 2
套风机，互为备用。

15.2.13.2　半导体变换器单独冷却时，如果发生冷却系统失效，设备应能降功率继续运行。应

设有抑制冷却液泄漏的措施，以便泄漏的液体不会引起变换器和装在变换器附近的其他电力设备失效。

第 3 节　吊舱式推进装置的结构要求

15.3.1　一般要求

15.3.1.1　吊舱式推进装置的船体支撑构件系指承托吊臂的底座圈梁及其面板（如有时）和与其

相连及周围的支撑桁材和肋板所组成的正交格栅板架，见图 15.3.1.1。该板架可设单层底或双层底结

构，但在吊舱式推进装置位置处一般应为双层底结构。

图　15.3.1.1

15.3.1.2　通常，径向短桁的外端应与底部纵桁和肋板相连，且在纵向和横向位置上与纵桁和肋

板对中连接，将支撑载荷传递到船体结构上。如果径向短桁之间距离过大，应考虑在法兰盘和底座圈

梁间设置加强肘板以增加法兰盘的刚度。底座圈梁和桁材的板厚不得小于规范在相同位置处的实肋板

或桁材的最小厚度要求。当邻接板厚不同时，应按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的适用要求进行厚度过渡。

15.3.1.3　一般情况下，底座圈梁与船底外板、内底板或顶部法兰盘之间的连接以及径向短桁与

底座圈梁之间的端部连接应采用全熔透焊接，其中，径向短桁的腹板应顶焊到底座圈梁顶部法兰盘的

底面，面板（如有时）应顶焊到底座圈梁顶部法兰盘的外侧。其他地方的主要构件应采用最小焊缝系

数为 0.34 的双面连续角接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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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4　支撑构件应能抵抗由吊舱式推进装置吊臂传来的最大载荷作用力且具有足够的刚性，

以确保在最大载荷下的变形不大于回转轴承工作所需的限定值。该限定值基于吊舱设备操作要求。

15.3.1.5　支撑结构的布置及其主要构件尺寸应进行直接计算强度评估，有关要求如下：

（1）结构的模型化（包括单元及网格尺寸等）按船体结构直接计算的常规方法，且边界条件的建

立以不影响考察构件的响应结果为原则；

（2）载荷由吊舱设备厂商 / 设计方提供，一般应考虑吊舱式推进装置正常工况和极限工况（见表

15.3.1.5 注①）；

（3）构件的计算应力应不大于其许用应力值。其中，构件的许用应力值为材料的屈服强度除以表

15.3.1.5 中的相应安全系数。

安 全 系 数　　　　　　　　　　　　表 15.3.1.5
工　况

应 力 种 类
正 常 工 况 极 限 工 况

正应力 1.67 1.50

剪应力 2.50 2.25

板单元的 Von Mises 相当应力 1.43 1.33

注：①正常工况系指正常工作工况，为在正常营运下结构处于不失效的工况；极限工况系指最危险工况，为结构

  在预期最大载荷作用下的事故工况；

 ②对于板单元的 Von Mises 相当应力校核，仅考察单元形心处的中面（膜）相当应力值，且对于由于形状很差

  而产生高应力的单元可不予考虑；

 ③与基座结构直接相连，且位于三面相交角隅位置上的板单元，其安全系数可适当减少，但不得小于 1.1。如

  该位置处实施细化网格分析，则该单元的应力值可按折减 5% 计及。

15.3.1.6　主要构件的尺寸尚应不小于本规范第 2 篇对尾部结构的适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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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章　船舶舒适性

第 1 节　一 般 规 定

16.1.1　一般要求

16.1.1.1　本章适用于申请 16.1.3 附加标志的船长 65m 及以上的船舶。

16.1.1.2　本章规定了评定船舶噪声和振动有关的舒适性衡准以及进行测量的程序要求。

16.1.1.3　若船舶经过可能影响舒适性的修理、改装等，这些附加标志应根据本章的规定重新予

以确认。

16.1.1.4　在船舶的设计建造过程中，应按照 CCS《船上振动控制指南》与《船舶及产品噪声控

制与检测指南》对船上振动与噪声进行控制。

16.1.2　定义

16.1.2.1　乘客处所系指供乘客使用的处所，包括乘客舱室、乘客公共处所（例如餐厅、医务室、

健身房、商店、露天甲板休闲场所等）。

16.1.2.2　船员处所系指仅供船员使用的处所，包括船员舱室、船员公共处所（例如船员餐厅、

会议室、办公室等）、工作场所（例如驾驶室、机舱控制室、机修间等）。

16.1.2.3　噪声量级系指根据 ISO 2923（1996） 测得的等效连续 A 加权声压级。

16.1.2.4　振动量级系指根据 ISO 6954（2000） 定义的在 1 ～ 80Hz 频率范围内的频率加权振动

速度有效值。

16.1.3　附加标志

16.1.3.1　经测量满足本章相关要求的船舶可授予下列舒适性附加标志：

COMF（NOISE N），噪声舒适性附加标志，应满足本章第 2 节要求；

COMF（VIB N），振动舒适性附加标志，应满足本章第 3 节要求。

N 为舒适度等级 1，2，3；其中 1 表示舒适度最高等级，3 表示可接受舒适度等级。

16.1.4　资料

16.1.4.1　应提交下列资料供 CCS 审批：

（1）测量程序，包括测点布置、装载工况、机器工作状态、气象条件、测量设备等；

（2）测量报告，包括噪声、振动测量结果等。

16.1.4.2　应提交标注测点位置的总布置图备查。

第 2 节　噪　　声

16.2.1　一般要求

16.2.1.1　应按第 4 节所述的要求进行噪声测量。

16.2.1.2　如果每一舱室或处所的噪声量级均不大于其舒适度等级对应的衡准，则该等级即为该

船的噪声舒适度等级。

16.2.1.3　噪声测量结果与舒适性衡准允许有较小的偏差。不超过 20％的乘客舱室、30％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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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所、20％的船员处所的噪声量级可以比允许的最大噪声量级大 1.5dB（A）。

16.2.2　乘客处所

16.2.2.1　对于不同船型、位置，允许的最大噪声量级与舒适度等级如表 16.2.2.1 所示。

客船乘客处所允许的最大噪声量级 [dB（A）]　　　　表 16.2.2.1

位　　置
噪声舒适度等级

1 2 3

乘客高级舱室 45 47 50

乘客标准舱室 49 52 55

乘客公共处所 55 58 62

医务室 49 52 55

剧院 53 55 60

露天甲板休闲场所①②③ 65 69 73

注：①对运动场所可以接受 5dB（A）的偏差；

　　②当在距离通风进出口 3m 内测量时可以接受 5dB（A）的偏差；

　　③露天甲板休闲场所噪声量级应为船舶所产生的噪声。不考虑风、波浪等其他噪声的影响。

16.2.2.2　依据 ISO R717/1 计算所得的乘客处所舱壁和甲板的空气声隔声指数 Rw 应符合表

16.2.2.2 的规定。

客船最小空气声隔声指数 Rw　　　　　　　　　　　　　　　表 16.2.2.2

位　　置
噪声舒适度等级

1 2 3

乘客高级舱室间 45 42 40

乘客标准舱室间 40 38 36

乘客高级舱室与走廊间 42 40 37

乘客标准舱室与走廊间 38 36 34

乘客高级舱室与楼梯间 50 47 45

乘客标准舱室与楼梯间 47 45 43

乘客高级舱室与乘客 / 船员公共处所间 55 50 50

乘客标准舱室与乘客 / 船员公共处所间 52 48 48

乘客舱室与舞厅间 60 60 60

乘客舱室与机器处所间 55 53 50

舞厅与楼梯间以及乘客 / 船员公共处所间 52 52 52

16.2.2.3　不超过 20％的测量位置的舱壁和甲板的隔声指数可以比表 16.2.2.2 中的最小空气声

隔声指数小 3dB（A）。

16.2.3　船员处所

16.2.3.1　船员舱室与船员公共处所允许的最大噪声量级与舒适度等级如表 16.2.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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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舱室与船员公共处所允许的最大噪声量级 [dB（A）]　　　表 16.2.3.1

位　　置
噪声舒适度等级

1 2 3

船员卧室 49 52 55

医务室 49 52 55

会议室、办公室、船员餐厅 55 57 60

船员公共处所 57 60 65

厨房、更衣室、洗衣房、浴室 70 73 75

露天甲板休闲场所① 70 73 75

注：①当在距离通风进出口 3m 内测量时可以接受 5dB（A）的偏差；

16.2.3.2　船员工作场所允许的最大噪声量级与舒适度等级如表 16.2.3.2 所示。

船员工作场所允许的最大噪声量级 [dB（A）]　　    　表 16.2.3.2

位　　置
噪声舒适度等级

1 2 3

机舱控制室 70 73 75

驾驶室 60 63 65

报务室 55 57 60

机修间 85 85 85

机器处所 110 110 110

16.2.3.3　依据 ISO R717/1 计算所得的船员处所舱壁和甲板的空气声隔声指数 Rw 应符合表

16.2.3.3 的规定。

船员处所最小空气声隔声指数 Rw　　　 　　　　w　　　 　　　　w 表 16.2.3.3

位　　置
噪声舒适度等级

1 2 3

船员舱室间 40 38 35

船员舱室与走廊间 35 32 30

船员舱室与楼梯间 35 32 30

船员舱室与乘客 / 船员公共处所间 45 45 45

16.2.3.4　不超过 20％的测量位置的舱壁和甲板的隔声指数可以比表 16.2.3.3 中的最小空气声

隔声指数小 3dB（A）。

第 3 节　振　　动

16.3.1　一般要求

16.3.1.1　应按第 4 节所述的要求进行振动测量。

16.3.1.2　如果每一舱室或处所的振动量级均不大于其舒适度等级对应的衡准，则该等级即为该

船的振动舒适度等级。

16.3.1.3　振动测量结果与舒适性衡准允许有较小的偏差。不超过 20％测点的振动量级可以比允

许的最大振动量级大 0.3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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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2　乘客处所

16.3.2.1　乘客处所允许的最大振动量级如表 16.3.2.1 所示。

乘客处所允许的最大振动量级（mm/s）　　　　表 16.3.2.1

位　　置
振动舒适度等级

1 2 3

乘客高级舱室 1.7 2.0 2.2

乘客标准舱室 2.0 2.5 3.0

乘客公共处所 3.0 3.5 4.0

露天甲板休闲场所 3.0 3.5 4.0

16.3.3　船员处所

16.3.3.1　船员处所允许的最大振动量级如表 16.3.3.1 所示。

船员处所允许的最大振动量级（mm/s）　　　　表 16.3.3.1

位　　置
振动舒适度等级

1 2 3

船员舱室 2.8 3.0 3.2

驾驶室、报务室 3.0 3.5 4.0

船员公共处所、餐厅 3.0 3.5 4.0

医务室 2.8 3.0 3.2

办公室 3.0 3.5 4.0

机修间 5.0 6.0 6.5

机舱控制室 4.0 5.0 6.0

第 4 节　测量与报告

16.4.1　一般要求

16.4.1.1　噪声与振动测量可由 CCS 或 CCS 认可的机构完成，测量过程应有 CCS 验船师在场。

16.4.1.2　船上噪声测量应按 CCS《船舶及产品噪声控制与检测指南》进行；船上振动测量应按

16.4.2~16.4.4 进行。

16.4.2　测量设备

16.4.2.1　振动测量与校准设备应满足 ISO 6954:2000、ISO 8041，至少应包括传感器、放大器、

FFT 分析仪。

16.4.2.2　测量设备使用时应在法定计量机构指定有效期内，实船测量前和测量报告中应提供相

关文件副本。

16.4.3　测量条件

16.4.3.1　测量程序应在测量前提交 CCS 审批。测量程序至少应包括测点布置、装载工况、气象

条件、机器工作状态、测量仪器等。CCS 可要求对测点或测量位置进行额外的测量。

16.4.3.2　经 CCS 同意，所需测量条件允许有部分差异，但应在测量报告中予以记录。

16.4.3.3　在船舶舾装完成后，所有系统可以操作时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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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3.4　通常，主机应在设计正常航行工况的输出功率下工作，至少应达到 80％最大输出功率。

正常航行工况有可能在同一时间使用的所有机械设备等应同时开启。

16.4.3.5　测量通常应在深水区域进行，测量水深应不小于 5 倍平均吃水，离岸距离应不小于 25
倍船宽；对于一直在浅水区域航行的船舶，测量应在相当于正常营运条件的水深下进行。

16.4.3.6　测量应在海况不大于 3 级，且风力不大于蒲氏风级 4 级的条件下进行。

16.4.3.7　测量一般可在试航工况下进行。对于货船会在吃水差异较大的不同工况下航行，若设

计正常航行工况与测量工况不同，可要求进行附加测量。

16.4.3.8　测量时船舶航向应尽量保持直线航行，舵角左右变化在正负 2°范围以内。

16.4.3.9　对于使用动力定位系统的海洋工程船舶，测量时侧推应处于合同规定的或至少 40％功

率的工作状态。

16.4.4　振动测量

16.4.4.1　振动测量条件应按照 ISO 6954:2000、ISO 20283-2 进行。

16.4.4.2　振动测点布置应能够反映船上振动的实际状况。在舱室内部，测点位置为舱室地板的

中心部位。对于大尺度空间，如餐厅等，应选择足够的测点，以保证准确地描述振动状况。

16.4.4.3　振动测量报告应符合 ISO 6954:2000、ISO 20283-2，应包括测点位置与方向示意图、

振动量级列表、机器工作状态、测量条件、测量设备计量证书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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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章　客船补充规定

第 1 节　客船推进和操舵的定性故障分析

17.1.1　适用范围

17.1.1.1　推进和操舵的详细定性故障分析，适用于建造合同日期为 2010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

且船长为 120m 及以上或具有 3 个及以上主竖区的国际航行客船。

17.1.2　说明

17.1.2.1　本要求可作为证明船舶符合经决议 MSC.216（82）附录３修订的 SOLAS 公约 2006
修正案第 II-2 章 21 条要求的第一步。

17.1.3　目标

17.1.3.1　对于使用 2 套独立的推进和操舵措施来满足 SOLAS 公约中安全返港要求的船舶，下

列 （1）和（2）的要求对其适用：

（1）提供由于任何处所失火或任何水密舱室浸水时，所有设备和系统将产生的可能影响推进和操

舵有效性的故障信息；

（2）提供解决上述（1）所列故障的措施，以确保推进和操舵的有效性。

17.1.3.2　对于未满足安全返港概念要求的船舶，应要求对单一设备故障以及任一处所失火进行

分析并提供相关信息以及可能的解决措施，以加强推进和操舵的有效性。

17.1.4　考虑的系统

17.1.4.1　定性故障分析应该考虑推进和操舵设备以及所有可能削弱推进和操舵有效性的相关

系统。

17.1.4.2　定性故障分析应该包括下列内容：

（1）推进和电力原动机，如：

 ①柴油机；

 ②电动机。

（2）动力传输系统，如：

 ①轴系；

 ②轴承；

 ③功率变换器；

 ④变压器；

 ⑤滑环系统。

（3）舵机

 ①转舵机构或方向推进器的等效装置；

 ②舵杆及其轴承和密封装置；

 ③舵；

 ④动力设备和控制装置；

 ⑤就地控制系统和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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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遥控系统和指示器；

 ⑦通信设备。

（4）推进器，如：

 ①螺旋桨；

 ②方向推进器；

 ③喷水推进装置。

（5）主动力供应系统，如：

 ①发电机组和配电系统；

 ②电缆走向；

 ③液压系统；

 ④气动系统。

（6）重要辅助系统，如：

 ①压缩空气；

 ②燃油；

 ③滑油；

 ④冷却水；

 ⑤通风；

 ⑥燃料贮存和供给系统。

（7）控制和监测系统，如：

 ①辅助电路；

 ②动力供给；

 ③安全保护系统；

 ④功率管理系统；

 ⑤自动控制和控制系统。

（8）支持系统，如：

 ①照明；

 ②通风。

为了考虑单一舱室失火或浸水的影响，故障分析应针对其设备和系统的位置和布置。

17.1.5　故障原则

17.1.5.1　故障是指与正常工况相背离，如部件或系统的损坏或失效，致使其不能执行预期的或

要求的功能。

17.1.5.2　定性故障分析应基于单一故障原则（2 个独立故障不会同时发生）。

17.1.5.3　对于由单一故障而导致的一个系统中多个部件的故障（导致共有故障），则由此导致

的所有元件故障应一并考虑。

17.1.5.4　对于由单一故障而直接导致的更多故障，则由此导致的所有这些故障应一并考虑。

17.1.6　解决措施的证明①

17.1.6.1　船厂应向船级社提交一份确定目标已如何被达到的报告。该报告应包括下列信息：

（1）确定设计分析所使用的标准；

（2）确定分析的目标；

①　所有风险承担者（如：船级社、船东、船厂和制造商）应尽可能地参与该报告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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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定在分析中所做的任何假设；

（4）确定设备、系统或辅助系统、设备的操作模式；

（5）确定可能的故障模式和可接受的与预期或要求功能的背离；

（6）对适用的每一故障模式的局部因素（如燃料喷射故障）和整体的系统因素（如失去推进动力）

的评估；

（7）确定必需的试航和试验以验证结论。

17.1.6.2　该报告应先于详细设计图纸认可之前提交。报告的提交可分如下２部分：

（1）对可作为讨论基础的不同舱室和推进装置的初始布置尽快作一个初步分析。初步分析应包括

在设备故障、任何舱室失火或浸水后，对支持推进装置的所有重要系统的评估；

（2）对初步报告中识别的任何危险系统进行详细分析，详述最终设计的最终报告。

17.1.6.3　报告内容的确认应由船级社和船厂一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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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章　大件运输船补充规定

第 1 节　一 般 规 定

18.1.1　适用范围

18.1.1.1　本章适用于具有较大的甲板面积，专门用于在甲板上装 / 卸并进行海上远程运输桥吊

和重型设备等尺度 / 重量相对很大的成套大件和项目设备的运输船舶，简称大件运输船。

18.1.1.2　设计方应根据载运的货物对总纵强度、甲板及下方支撑结构的强度进行计算验证，并

将计算资料提交 CCS 审批。

18.1.1.3　大件运输船除应符合本章、本规范其他篇章的适用规定及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的

规定外，尚应注意到船旗国主管机关的有关规定。

18.1.1.4　符合本章要求的大件运输船，可授予附加标志：

Bridge Crane and Heavy Equipment Carrier

第 2 节　舾 装 设 备

18.2.1　舾装数

18.2.1.1　大件运输船的舾装数应满足本规范第 2 篇第 3 章 3.2.1 的要求，在舾装数计算时应计

入设计可装载最多成套大件和项目设备的侧向迎风总面积。如不能提供成套大件和项目设备的侧向迎

风总面积时，舾装数可按增加 2 档选取。

18.2.2　系固

18.2.2.1　大件运输船装运成套大件和项目设备的系固应满足 CCS《货物系固手册编制指南》的

要求，船舶运动载荷可接受通过使用公认的软件，按可能遭遇的最严重海况进行船舶耐波性分析和准

静力分析方法求得。

第 3 节　完 整 稳 性

18.3.1　完整稳性

18.3.1.1　大件运输船的完整稳性应满足船旗国主管机关对干货船的要求。

18.3.1.2　在计算成套大件和项目设备的受风面积时，不应考虑流线型折减，但侧向重叠面积可

以扣除。

第 4 节　超压载作业的特殊要求

18.4.1　一般规定

18.4.1.1　大件运输船超压载作业系指：

（1）船舶为了在港内装 / 卸成套大件和项目设备进行压载作业，使船舶吃水达到不超过作业吃水

标志的作业状态，和

（2）船舶在达到（1）压载状态下进行限定条件下的港内移船作业，如过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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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2　大件运输船在满足本节要求情况下，方允许实施超压载作业，超压载作业的实施必须

按照根据本章第 5 节要求制定的超压载作业程序手册的规定进行。

18.4.1.3　大件运输船进行超压载作业时还应按下列规定限制气象 / 海况条件：

（1）对 18.4.1.1（1）所述超压载作业，蒲氏风级不超过 5 级；

（2）对 18.4.1.1（2）所述超压载作业，蒲氏风级不超过 4 级，基本无浪（有义波高不超过 0.3m）。

18.4.1.4　为确保超压载作业时船舶吃水及浮态符合要求，船上应配备吃水测量仪，并能在驾驶

室显示船舶首、尾与中部的吃水。

18.4.2　作业吃水标志

18.4.2.1　船舶超压载到最大吃水时，其干舷甲板以下储备浮力与该吃水下的排水量之比应不小于 15%。

18.4.2.2　应在船舶两舷勘划超压载作业所允许的最大吃水水线标志，见本章第 5 节图 18.5.2.5。

最大超压载水线标志为长 400mm 和宽 25mm 的水平段。线段上缘与最大吃水水线相齐，并在该线段

上方两端以高 115mm 和宽 75mm 的字母 EB 表示超压载作业吃水。

18.4.2.3　勘划大件运输船的超压载作业最大吃水水线标志前，应确认其满足了本节规定关于储

备浮力、稳性、强度的要求，并在超压载作业程序手册中予以注明。

18.4.3　完整稳性和浮态

18.4.3.1　成套大件和项目设备装 / 卸船过程中的最大静倾角应不超过以下极限静倾角的小者：

（1）当受到 0.22kPa （风速 18m/s） 均匀分布的横风作用时静倾角不应超过干舷甲板边缘入水的

角度，其风倾力矩的力臂从受风面积的形心量到吃水一半处，计算时，成套大件和项目设备的受风面

积按本章 18.3.1.2；

（2）12°。

18.4.3.2　船舶超压载工况的各压载操作步骤情况下经自由液面修正后的要素应满足：

（1）当受到 0.22kPa（风速 18m/s）均匀分布的横风作用时静倾角不应超过干舷甲板边缘入水的

角度，其风倾力矩的力臂从受风面积的形心量到吃水一半处，计算时，成套大件和项目设备的受风面

积按本章 18.3.1.2；

（2）初稳性高度 GM 应不小于 0.5m；

（3）复原力臂（GZ）曲线的正稳性范围不小于 15°；

（4）最大值 GZ 值对应角之前 GZ 曲线下面积不小于 0.035m·rad。

18.4.4　结构强度

18.4.4.1　超压载工况下的船体总纵强度应满足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2 节总纵强度的要求。其中，

船体梁波浪载荷由直接计算确定，或取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2 节 2.2.3 计算值的 40%。

18.4.4.2　应对超压载工况下船体结构的局部强度进行验证。

第 5 节　超压载作业程序手册

18.5.1　一般规定

18.5.1.1　超压载作业程序手册的目的为说明船舶满足超压载作业类型及作业吃水标志、稳性和

强度的情况，并提供船长实施超压载作业——加压载水和排放压载水而需遵照的操作程序和说明。

18.5.2　超压载作业程序手册应包括的内容

18.5.2.1　超压载作业前船舶的初始状态情况，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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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套大件和项目设备装载情况，包括数量、位置、重量和重心数据；

（2）船上消耗品数量、位置、重量和重心数据；

（3）压载水装载数量、位置、重量和重心数据。

18.5.2.2　以满载到港加压载水为例的压载操作的各步骤如下：

初始状态：

（1）成套大件和项目设备装载情况……

（2）船上消耗品情况……

（3）压载水装载……

超压载操作各步骤：

（1）第 1 步（Step1）……

将下列压载舱压满压载水：

……

（2）第 2 步（Step2）……

将下列压载舱压满压载水：

……

（3）第 3 步（Step3）……

将下列压载舱压满压载水：

……

18.5.2.3　对本节 18.5.1.1 所述每种作业，给出本节 18.5.2.2 所规定各步骤的稳性和强度计算

汇总，如表 18.5.2.3（1）和表 18.5.2.3（2）所示：

港口装卸成套大件和项目设备超压载操作各步骤稳性及强度计算汇总    表 18.5.2.3（1）
Loading Condition ID    装载标识 exps0 exps1 exps2 exps3 ……

Ballast steps    步骤 Step 0 Step 1 Step 2 Step 3 ……

Displacement (t)    排水量 ……

MAX.BM (kN·m)    最大弯矩 ……

Location of MAX.BM  最大弯矩位置 ……

MAX.SF (kN)    最大剪力 ……

Location of MAX. SF  最大剪力位置 ……

Draft at LCF (m)    相当吃水 ……

Draft at AP (m)    尾吃水 ……

Draft at FP (m)    首吃水 ……

Mean draft (m)    平均吃水 ……

Trim (m)    纵倾 ……

VCG (m) 重心高度 ……

Corrected GM (m)  修正后的初稳性高度 ( ＞ 0.5) ( ＞ 0.5) ( ＞ 0.5) ( ＞ 0.5) ( ＞ 0.5)

MAX. GZ (m)  最大复原力臂

Heel at MAX. GZ (deg.)  最大复原力臂对应角

Area under GZ curve up to heel at MAX.GZ 
(m·rad) 至最大复原力臂面积

( ＞ 0.002) ( ＞ 0.002) ( ＞ 0.002) ( ＞ 0.002) ( ＞ 0.002)

Reserve Buoyancy (％ )    储备浮力 ( ＞ 15) ( ＞ 15) ( ＞ 15) ( ＞ 15) ( ＞ 15)

Positive stability range (deg)    正稳性范围 ( ＞ 10) ( ＞ 10) ( ＞ 10) ( ＞ 10) ( ＞ 10)



8-121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大件运输船补充规定
第 8 篇　第 18 章

装载成套大件和项目设备移船超压载操作各步骤稳性及强度计算汇总   表 18.5.2.3（2）
Loading Condition ID    装载标识 bdg0 bdg1 bdg2 bdg3 ……

Ballast steps    步骤 Step 0 Step 1 Step 2 Step 3 ……

Displacement (t)    排水量 ……

MAX.BM (kN•m)    最大弯矩 ……

Location of MAX.BM  最大弯矩位置 ……

MAX.SF (kN)    最大剪力 ……

Location of MAX.SF  最大剪力位置 ……

Draft at LCF (m)    相当吃水 ……

Draft at AP (m)    尾吃水 ……

Draft at FP (m)    首吃水 ……

Mean draft (m)    平均吃水 ……

Trim (m)    纵倾 ……

VCG (m)    重心高度 ……

Corrected GM (m)  修正后的初稳性高度 ( ＞ 0.5) ( ＞ 0.5) ( ＞ 0.5) ( ＞ 0.5) ( ＞ 0.5)

MAX.GZ (m)  最大复原力臂

Heel at MAX. GZ (deg.) 最大复原力臂对应角

Area under GZ curve up to heel at MAX.GZ 
(m•rad)  至最大复原力臂面积

( ＞ 0.002) ( ＞ 0.002) ( ＞ 0.002) ( ＞ 0.002) ( ＞ 0.002)

Reserve Buoyancy (％ )　储备浮力 ( ＞ 15) ( ＞ 15) ( ＞ 15) ( ＞ 15) ( ＞ 15)

Positive stability range (deg)　正稳性范围 ( ＞ 10) ( ＞ 10) ( ＞ 10) ( ＞ 10) ( ＞ 10)

18.5.2.4　压载舱舱容总结表，格式如表 18.5.2.4 所示：

压载舱舱容总结表                                          表 18.5.2.4

No
Compartment

舱名

Frame
前后肋骨号

Capacity
舱容

LCG
形心纵向位置

TCG
形心横向位置

VCG
形心垂向位置

F.S.I.
自由液面惯性矩

(m3) (m) (m) (m) (m4)

1

…

18.5.2.5　最大吃水水线标志的勘划简图（右舷），如图 18.5.2.5 所示：

图 18.5.2.5　最大吃水水线标志的勘划简图（右舷）

图中“EB”表示“超压载”（Extra Bal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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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章　交流高压岸电系统

第 1 节　一 般 规 定

19.1.1　一般要求

19.1.1.1　本章适用于额定电压（相间电压）1kV 以上、15kV 及以下，在船舶靠港期间向船舶供

电的交流高压岸电系统（简称高压岸电系统）。

19.1.1.2　船舶应制定岸电连接操作指南，以保证船舶连接岸电时的操作安全。

19.1.1.3　若岸电系统与本章所述布置不同时，经 CCS 考虑，可接受具有同等安全水平的其他布

置形式。

19.1.1.4　岸电供电期间，应采取合适的措施，避免和减少岸电使用期间因全船失电对船舶和人

员安全的危害。

19.1.1.5　船载装置安装处所若出现易燃气体和 / 或易燃性粉尘，除非船载装置是适合易燃气体

和 / 或易燃性粉尘的合格防爆产品，否则应禁止使用。

19.1.1.6　船舶第一次到达某港口，在连接岸电之前，应对船舶连接岸电进行评估，考虑岸电电压、

频率、容量和短路兼容性。

19.1.2　附加标志和产品证书

19.1.2.1　船舶配备满足本章要求的岸电系统船载装置，经申请、审图、安装检验和试验后，

CCS 可授予如下船级附加标志：AMPS（AMPS: Alternative Maritime Power Supply）。附加标志的保持、

暂停、取消与恢复应符合本规范第 1 篇第 2 章第 9 节的规定。

19.1.2.2　岸电系统船载装置经 CCS 检验后，将颁发相应的产品证书。

19.1.3　定义和术语

19.1.3.1　本章的定义如下：

（1）交流高压岸电系统：在船舶靠港期间向船舶供电的设备，包括船载装置和岸基装置，港口向

船舶配电系统供电的电源额定电压（相间电压）为 1kV 以上，15kV 及以下。典型的高压岸电系统结

构组成如图 19.1.3.1（1）所示。

（2）船载装置：安装在船舶上用于连接岸电的设备，一般包括插头 / 插座、岸电连接配电柜（板）、

变压器、岸电接入控制屏（通常组合在主配电板内）、岸电电缆和电缆管理系统。

（3）岸基装置：安装在码头或港口，用于向船舶提供岸电的设备，一般包括高压配电柜，变压器、

变频器（适用时）和码头岸电插座箱。

（4）电缆管理系统：典型的电缆管理系统是由电缆绞车、电缆长度或张力自动控制设备和相关仪

表组成。船舶通过电缆管理系统收放岸电电缆，与岸上电源进行连接。

（5）等电位连接：使导电部件之间电位基本相等的电气连接。

19.1.4　图纸资料

19.1.4.1　应将本章 19.1.4.2 和 19.1.4.3 所规定的图纸资料提交 CCS 批准。

19.1.4.2　船舶系统审图所需图纸资料：

（1）岸电连接时负荷估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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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岸电连接时短路评估；

（3）船载装置电力系统图；

（4）船载装置布置图；

（5）岸电系统系泊试验大纲。

图 19.1.3.1（1） 典型高压岸电系统示意图

①码头高压供电系统（包含变压器）；②码头高压配电柜；③码头岸电插座箱；④电缆管理系统和电缆（带插头）；

          ⑤岸电连接配电柜（板）；⑥变压器；⑦岸电接入控制屏；⑧主配电板发电机屏

19.1.4.3　岸电系统船载装置产品审图所需图纸资料：

（1）系统技术条件；

（2）配电柜（包括：岸电连接配电柜（板）、变压器柜、岸电接入控制屏等）：

 ① 电路原理图；

 ②元器件清单；

 ③结构图（包括：外形尺寸、外壳材料、外壳结构、涂覆、面板布置、内部布置、标牌、铭

  牌等信息）；

（3）插头 / 插座详细资料；

（4）岸电电缆详细资料；

（5）电缆管理系统详细资料；

（6）第 19.1.4.3 条所述各设备试验大纲。

19.1.4.4　应将以下资料提交 CCS 备查：

（1）系统技术说明书（船舶审图和产品审图均应提交）；

（2）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产品审图时提交）；

（3）系统设备清单（产品审图时提交）。

第 2 节　系 统 设 计

19.2.1　一般要求

19.2.1.1　高压岸电系统应有足够的容量，以确保船舶港内停泊时预期使用的设备（包括应急设

备）能够正常工作。

19.2.1.2　船舶和码头间应建立等电位连接，并且该连接不应改变船舶配电系统的接地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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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3　船舶使用岸电期间，至少 1 台船舶主发电机处于备机状态，一旦岸电电源故障，船舶

发电机应自动起动并连接至主配电板。

19.2.2　应急切断

19.2.2.1　应设置应急切断功能，以确保快速断开岸上和船上的岸电连接断路器。应急切断系统

应按故障安全原则设计，其布置应能防止被误触动。

19.2.2.2　如发生下列情况，应自动触发应急切断：

（1）等电位连接断开；

（2）电缆管理系统发出报警信号（电缆中机械应力过高或剩余电缆长度过低）；

（3）岸电系统控制和监测线路故障；

（4）岸电连接插头带电拔出。

19.2.2.3　应急切断按钮至少应设置在以下位置和处所：

（1）岸电连接配电柜（板）所在处所；

（2）电缆管理系统操作位置；

（3）岸电接入控制屏所在处所。

19.2.2.4　应急切断动作时，应在港内停泊时有人值班处所①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信号。

19.2.2.5　应急切断发生后，非经人工复位，断路器不能再次闭合。

19.2.3　安全联锁

19.2.3.1　在岸电电缆接入船舶配电系统侧应设置满足 IEC62271-200 第 5.3 条要求的接地开关。

当岸电连接断路器断开时，接地开关应保持接地。

19.2.3.2　若存在以下情况，岸电连接断路器（安装在岸电连接配电柜内）应不能闭合或在闭合

位置自动断开：

（1）等电位连接未建立；

（2）岸电连接插头 / 插座的控制棒电路未接通②；

（3）应急切断设备动作；

（4）岸电系统控制和监测线路故障；

（5）电缆管理系统发出报警信号（电缆中机械应力过高或剩余电缆长度过低）；

（6）保护接地系统故障；

（7）岸电供电电源尚未提供。

19.2.4　电缆管理系统

19.2.4.1　岸电电缆应设置电缆管理系统，以保证：

（1）电缆上承受的机械应力不超过允许的设计值；

（2）在电缆或导线连接的接线端上排除传递机械应力的可能性；

（3）电缆出现过度拉伸时，迅速断开岸电连接断路器。

19.2.5　负载转移

19.2.5.1　岸电和船舶电站之间的负载转移可以通过断电或短时并联方式进行。

19.2.5.2　当采用断电方式进行负载转移时，应采取措施避免船舶发电机（包括应急发电机）和

①　岸电连接操作指南规定的岸电操作值班人员所在处所。

②　通过插头的控制棒与插座中对应插孔良好接触接通该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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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电同时供电。

19.2.5.3　当采用船舶发电机与岸电短时并联方式进行负载转移时，应确保电压和频率波动满足

本规范第 4 篇第 1 章 1.2.2 的要求。

19.2.5.4　采用短时并联方式时，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1）应设有船舶电源和岸电自动同步设备；

（2）负载转移应能自动进行；

（3）在负载安全转移的前提下，短时并联运行的时间应尽可能短；

（4）当负载转移超过了确定的时间限值时，应停止转移，断开岸电连接断路器，并在有人值班处

所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信号。

19.2.6　短路保护

19.2.6.1　仅使用岸电时的短路电流计算，应参照 CCS 指导性文件 GD 021—1999《岸上供电交

流电力系统的短路电流计算》或 CCS 接受的其他计算方法进行。岸电和船舶电站短时并联时的短路电

流计算，应参照 IEC60909 系列出版物或 CCS 接受的其他计算方法进行。

19.2.6.2　岸电供电期间，船舶配电系统中任何安装点的预期短路电流不应超过该点断路器的短

路分断和接通能力。

19.2.6.3　进行短路评估时，应考虑岸电和船舶电源馈送的预期短路电流，可考虑采取下列措施

以限制连接岸电时的预期短路电流：

（1）防止岸电与船舶电源并网运行；或

（2）并网连接转移负载期间限制运行船舶发电机组数量；和 / 或

（3）限制岸电供电电源输入至船舶配电系统的短路电流。

第 3 节　电 气 设 备

19.3.1　一般要求

19.3.1.1　除本章规定外，高压船载装置还应符合本规范第 4 篇第 2 章第 2.14.2.3、2.14.2.4、

2.14.4、2.14.6 和 2.14.7 的规定。

19.3.1.2　电压超过 1kV 的高压电气设备不应和低压电气设备组合在同一外壳内，除非采取隔离

或其他合适的措施，以确保人员能够无危险地接近低压电气设备。

19.3.1.3　船载装置的安装位置应不妨碍船舶系泊操作和货物装卸。

19.3.1.4　船载装置的各组成设备其外壳防护等级应与安装位置相适应，并满足本规范第 4 篇第

1 章第 1.3.2.2 和第 2 章第 2.14.2.2 的要求。

19.3.2　岸电连接配电柜（板）

19.3.2.1　岸电连接配电柜（板）应满足 IEC62271-200 出版物中规定的 LSC1 等级的要求。

19.3.2.2　岸电连接配电柜（板）应尽可能靠近船上岸电电缆连接处。

19.3.2.3　岸电连接配电柜（板）内应设置连接断路器，该断路器应具有欠电压保护、过电流保

护和短路保护。

19.3.2.4　岸电连接配电柜（板）应安装以下仪表、指示和报警装置：

（1）1 只电压表：能分别测量各相电压；

（2）1 只电流表：能分别测量各相电流；

（3）1 只频率表；

（4）1 只电度表（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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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岸电指示灯：指明岸电电缆通电；

（6）断路器脱扣故障报警；

（7）接地故障报警；

（8）相序指示器。

19.3.2.5　如按照本章第 19.2.6.3（3）的要求采取限制短路电流的措施，则应在岸电连接配电

柜（板）内设置相应设备。

19.3.3　岸电接入控制屏

19.3.3.1　岸电接入控制屏应符合本规范第 4 篇第 3 章第 3 节的适用规定。

19.3.3.2　岸电接入控制屏一般作为主配电板的组成部分。

19.3.3.3　如采用断电方式转移负载，控制屏应设置以下仪表：

（1）1 只电压表：能分别测量各相电压；

（2）1 只电流表：能分别测量各相电流；

（3）1 只频率表；

（4）相序指示器。

19.3.3.4　如采用短时并联方式转移负载，控制屏应设置以下仪表和装置：

（1）2 只电压表①：1 个能测量岸电各相电压，1 个测量汇流排电压；

（2）1 只电流表：能分别测量岸电各相电流；

（3）2 只频率表①：1 个测量岸电频率，1 个测量汇流排频率；

（4）相序指示器；

（5）同步设备。

19.3.4　变压器

19.3.4.1　变压器应具有独立的初级和次级绕组，并符合 IEC60076 系列出版物的适用规定。

19.3.5　电缆

19.3.5.1　船岸间高压岸电电缆应符合 IEC80005-1 号出版物附录 A 或其他接受的标准的规定。

19.3.5.2　固定敷设的高压电缆应符合 IEC60092-353 和 IEC60092-354 出版物或其他等效的标准

的规定。

19.3.6　插头和插座

19.3.6.1　船舶和岸上电源之间的连接可以通过适当的型式或插头和插座连接。插头和插座的设

计应确保不会出现不正确连接，并且确保不能带电插拔。插头和插座应符合国际②和 / 或国内标准。

第 4 节　试验和检验

19.4.1　产品检验和试验

19.4.1.1　船载装置及零部件应按照本规范第 1 篇第 3 章的要求持有 CCS 证书。

①　若将岸电电源连接于汇流排时，操作人员易于观察到汇流排的电压和频率，则岸电接入控制屏可仅设置一只电压表

　　和一只频率表。

②　 参见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第 62613-1 出版物《船舶高压岸电系统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和第 62613-2 出版物《船舶高压岸电系统用插头、插座和耦合器第 2 部分——不同类型船舶的附件的尺寸互换性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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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2　船载装置的各组成设备应按批准的图纸和相关标准进行检验和试验。

19.4.2　船舶检验

19.4.2.1　新船和营运船舶安装船载装置后的第一次检验应符合本章第 19.4.2.2 的规定，建造

后检验应符合本章第 19.4.2.3 和 19.4.2.4 的规定。

19.4.2.2　初次检验

（1）核查船载装置的产品证书。

（2）核查船载装置的布置、安装符合批准的图纸。

（3）船载装置应进行以下检查和试验：

 ①外观检查；

 ②对地绝缘电阻测试；

 ③高压电缆装置耐压试验（本规范第 4 篇第 2 章第 2.14.7.2（6））；

 ④效用试验，包括相序检测、应急切断设备功能试验、联锁功能试验、并联转移负载功能试

  验（若适用）等；

 ⑤热态绝缘电阻测量；

 ⑥电缆管理系统效用试验。

19.4.2.3　年度检验

（1）船载装置应进行以下检查：

 ①外观检查；

 ②对地绝缘电阻测试；

 ③有条件时可进行岸电连接试验，检查岸电能否向船舶供电。无条件进行试验时，则通过检

  查船舶使用岸电的记录和 / 或维护保养记录来确认设备的可用性。

19.4.2.4　中间检验和特别检验的要求与年度检验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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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章　锚操作补充规定

第 1 节　一 般 规 定

20.1.1　适用范围

20.1.1.1　本章规定适用于进行锚操作的船舶。

20.1.2　附加标志

20.1.2.1　对符合本章规定者，授予以下附加标志：

（1） 锚操作：Anchor Handling

20.1.3　图纸和资料

20.1.3.1　应将下列图纸提交批准：

（1） 锚作绞车基座及其支撑结构图；

（2） 船尾滚筒、拖引销、鲨鱼钳及其支撑结构图；

（3） 稳性手册（锚操作附加要求）；

（4） 基本结构图和外板展开图。

20.1.3.2　还应将下列图纸或资料提交备查：

（1） 锚作设备布置图；

（2） 锚作绞车的型式、额定参数。

第 2 节　船 体 结 构

20.2.1　一般要求

20.2.1.1　进行锚操作的船舶的船体结构，本章无规定者均应满足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的有关

要求。

20.2.2　外板

20.2.2.1　直接与重型带缆桩相邻的船尾滚筒处外板及其他高负荷区的外板应作局部增厚。进行

锚操作的船舶，在不使用防护衬垫的情况下，其外板厚度应不小于本规范第 2 篇第 2 章第 3 节的有关

要求，且不小于 11mm。

20.2.3　甲板

20.2.3.1　接近尾部的甲板以及受集中载荷作用的甲板板厚度应作局部增厚。如进行锚操作的船

舶为近海供应船，则增厚的甲板厚度应不小于本规范第 2 篇第 11 章第 3 节 11.3.2.1 所要求甲板板厚

度的 2 倍。

20.2.3.2　如果将锚及锚链存放在甲板上，应提供有效的方式（例如木质铺板）将重量平均分配

到甲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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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锚作设备及支撑结构

20.3.1　锚作布置

20.3.1.1　进行锚操作的船舶应安装以下设备：

（1）锚作绞车；

（2）船尾滚筒；

（3）鲨鱼钳；

（4）拖引销。

20.3.1.2　锚作绞车应设计为在任何操作情况下都能进行应急释放，并且能从驾驶室进行操作。

在进行应急释放后，绞车的刹车应能立即恢复正常功能。

20.3.2　设备及其支撑结构

20.3.2.1　锚作绞车及其配件应能承受起锚、放锚、刹车产生的最大载荷（包含动载荷）且不产

生永久变形。

20.3.2.2　锚作绞车基座及其支撑结构应能承受最大刹车制动载荷与 1.5 倍的最大起锚载荷中的

大者，其计算应力应不大于以下许用值：

正应力  [σ]=0.9ReH

剪应力   [τ]=0.5ReH

相当应力 [σeσeσ ]=1.0ReH

ReH 为材料的屈服应力，N/mm2。

20.3.2.3　船尾滚筒、鲨鱼钳、拖引销的尺寸及其支撑结构应能承受 2 倍的所有布置情况下最大

的静态工作负荷，其计算应力的许用值按本节 20.3.2.2 条。

第 4 节　稳　　性

20.4.1　一般说明

20.4.1.1　进行锚操作时的稳性除满足主管机关的有关要求外，还应满足本节 20.4.2 的要求。

20.4.2　完整稳性附加要求

20.4.2.1　在最不利的情况下所能承受的垂向和横向拉力至少应满足下列要求：

（1）钢索 / 绳索 / 锚链可接受的最大拉力（包括可接受的最大横向拉力），确保船舶在该拉力作

用下产生的横倾在下述范围之内，取小者：

 ① 复原力臂 GZ 为最大复原力臂的 50% 时对应的横倾角；

 ② 导致工作甲板入水的角度；

 ③ 15°。

（2）计算所用的横倾力矩应考虑钢索 / 绳索 / 锚链上水平和垂直拉力的横向分量的影响。水平分

量的力臂应取为导向销所在的工作甲板到主推进螺旋桨中心的距离，或者到尾侧推螺旋桨中心的距离，

取大者；垂向分量的力臂应自尾部滚筒外缘的中心量起，且尾部滚筒的上缘应具有垂向拐点。

20.4.2.2　稳性手册中应包括下列锚操作装载工况：

（1）船舶满载出港，位于最大载重线吃水处，满载备品和燃料，所有液货和干货分布在甲板以下，

剩余装载量作为甲板以上重量（锚、锚链等），相应于满足所有相关稳性衡准的最不利的营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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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船舶满载到港，10% 备品和燃料，满载（1）所述的货物；

（3）船舶满载出港，位于最大载重线吃水处，满载备品、单程中甲板上的一整套锚设备（和锚链索具，

如有时）以及燃油，并装载至最大载重量，相应于满足所有相关稳性衡准的最不利的营运状态；

（4）船舶满载到港，10% 备品和燃料，满载（3）所述的货物；

（5）船舶处于预期的最不利的营运状态。

20.4.2.3　本节 20.4.2.2 条所述工况应包括下列内容：

（1）甲板上的重量（包括锚、锚链和钢 / 绳索的重量）以及绞车卷筒（含可能的最重的钢 / 绳索）；

（2）张力的垂向分力，可用于计算纵倾和复原力臂曲线；

（3）锚和钢索 / 绳索 / 锚链的重量；

（4）经自由液面修正（对垂向重心高度的修正）的复原力臂曲线，包括使用的减摇水舱，并应考

虑所用的燃油、淡水以及作业情况下可能用到的必要的压载水；

（5）若船舶在主甲板以下配备锚链舱，稳性计算时其开口应视为进水点。作为替代，若在稳性计

算时，单边锚链舱浸满水的工况（并计及最大自由液面的影响）下，船舶稳性满足本节要求，则其开

口可不视为进水点；

（6）若船舶在主甲板上配备露天的锚链舱，应提供有效的排水手段，否则，在稳性计算中，锚链

舱应视为浸水并考虑自由液面的影响。

20.4.3　提供给船长的稳性资料

20.4.3.1　稳性手册中应包括下述内容：

（1）应提供有关钢索 / 绳索 / 锚链的最大拉力以及相应的各方位的侧投影点的资料，并在控制台

或者值班驾驶员容易看到的地方展示；

（2）所展示的资料应以简单示意图的形式给出船舶的复原力矩 / 力臂，并以表的形式给出可接受

的最大横倾力矩对应的相关拉力的组合和方位；

（3）稳性计算所确定的舱室的限制条件（如，压载水和减摇舱的使用，燃料燃烧顺序等）；

20.4.3.2　锚操作期间，工作甲板上所有的风雨密出入口、应急舱口和门应保持关闭，除非在安

全情况下用于实际通行的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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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章　船体监测系统

第 1 节　一 般 规 定

21.1.1　一般要求

21.1.1.1　本章适用于在船舶上自愿安装的船体监测系统（Hull Monitoring Systems）。

21.1.1.2　船舶按本章设置船体监测系统者，可申请一个相应的附加标志。

21.1.1.3　船体监测系统可用于对船体应力、海面波浪和操作参数等数据进行收集和监测。当这

些数据的变化接近需要采取措施时，该系统应发出警告。

21.1.1.4　若船舶不满足本章要求，经 CCS 同意，可采用与本章安全水平同等程度的其他布置。

21.1.1.5　无论如何，船体监测系统（包括各个传感器）的安装不应破坏船体结构和影响船舶性能，

不能造成任何安全隐患，也不能替代船舶人员正确的判断和责任。

21.1.2　附加标志

21.1.2.1　根据系统组成的传感器 / 组件的不同，经船东申请，船体监测系统可授予下列附加标志：

（1）HMS：在船舶的船体监测系统内，仅安装监测船中总体纵向应力的传感器。

（2）HMS（×）：在船舶的船体监测系统内，不仅安装有监测船中总体纵向应力的传感器，还选

用监测其他参数的传感器 / 组件。括号中为选用的传感器 / 组件的代表字母，多个字母之间以逗号“，”

分隔①。

船体监测系统可选用表 21.1.2.1 所列传感器 / 组件：

选用的传感器 / 组件代表字母　　　　　　　表 21.1.2.1
字母 说　　明

G 监测船体总体变形的传感器

D 监测船体局部变形的传感器

O 监测推进轴输出的传感器

A 监测轴向加速度的传感器

M 监测船体刚体运动（6 个自由度）的装置

P 监测海水瞬时作用在船体压力（砰击）的传感器

S 监测液舱内液体流动压力（晃荡）的传感器

T 监测温度的传感器

B 监测海面波浪的装置

W 风力传感器

N 外部导航信息传感器

C 与装载仪在线连接，该装载仪应不断修正应力状况

①　例如：某散货船已安装监测船中总体纵向应力的传感器，但同时也安装轴向加速度监测传感器和监测船体局部变形

　　的传感器，则该船经申请后可授予 HMS（D，A）附加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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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MS-HSC：适用于高速船，其船体监测系统内所安装的传感器 / 组件应满足表 21.4.3.3。

21.1.2.2　应根据批准的图纸、设备的证书和船上检验来授予 21.1.2.1 中的附加标志。

21.1.2.3　船体监测系统（包括传感器）应取得 CCS 型式认可证书。

21.1.3　图纸和资料

21.1.3.1　包含下列信息的文件资料应提交批准：

（1）传感器的布置图（包括各个传感器信息）；

（2）船体监测系统的电力系统图。

21.1.3.2　下列文件资料应提交备查：

（1）有关软件（包括数据处理单元）的说明；

（2）船体监测系统的使用手册。

21.1.4　船上保存的文件

21.1.4.1　使用手册应保存在船上。使用手册至少应包括下列说明：

（1）操作；

（2）传感器和系统的设定和校准；

（3）故障识别；

（4）修理；

（5）系统维护和功能测试（表明组件和系统的测试方法以及测试观察的内容）；

（6）测试结果的解释说明。

21.1.4.2　船体监测系统的维护和校准日志，应保存在船上。

第 2 节　系 统 设 计

21.2.1　系统组成及组件

21.2.1.1　船体监测系统一般由计算机系统（上层）和适当处所安装的各个传感器（下层）组成。

各个传感器检测相应的信息并发送给计算机系统，计算机系统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处理、显示、报警

和存储。

21.2.1.2　在选择传感器时，应确保其适合于海洋环境的使用，其类型和精度也适合该信号的

使用。

21.2.1.3　如果船舶已安装了其他传感器来监测船体监测系统中所要监测的参数，可不要求为船

体监测系统再安装单独的传感器。

21.2.1.4　波浪条件的监测可使用波浪传感器，通过其可产生一个二维频谱（波的频率以及相对

船舶首向的方向）。根据此频谱，可获得有义波高、基波方向和基波周期。

21.2.1.5　风速和主导风向可来自风速计。

21.2.1.6　船舶航速可来自 GPS 系统或计程仪。

21.2.1.7　船舶航线可从 GPS 或电罗经获取。

21.2.2　系统要求

21.2.2.1　船体监测系统应具有处理和显示功能，并向船舶操作人员提供相关信息。

21.2.2.2　系统所使用的计算机应有足够的能力来执行所需的任务，例如处理传感器信号、在屏

幕上显示所要求的信息、发出报警和存储数据。

21.2.2.3　专门用在船体监测系统的电气组件，如非系统外部导航系统的传感器，应在主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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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电时自动转接到备用电源。该备用电源应具有足够的容量来维持船体监测系统继续正常运行至少

10min。

21.2.2.4　主电源恢复后船体监测系统应自动重新启动并正常工作。

21.2.2.5　若船舶配备装载仪，静水剪力和弯矩应提交给船体监测系统。这些数据可以通过手

工输入、从磁盘上读取或通过数据链接发送。系统可使用这些信息来计算在总体变形位置的弯曲

应力。

21.2.2.6　系统应至少发出如下视觉和听觉报警：

（1）电源故障；

（2）传感器故障；

（3）传感器信号越过报警阈值。

21.2.2.7　数据记录系统中的程序和数据，不应由于电源中断而损坏。

21.2.2.8　用户应用界面（如显示、键盘和报警等）至少应在驾驶室安装。

21.2.2.9　应使用适当的数据存储装置来保存时间序列和统计信息。

21.2.2.10　系统应具有 21.3.9 中规定的最低数据存储容量和功能。

21.2.2.11　船体监测系统应可配置。配置应包括为某个特定装置所有相关的设置。其典型设置包

括校准因素、传感器的阈值、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为不同的传感器所选择的统计计算等。

21.2.2.12　系统应具有输出端口，向航行数据记录仪提供 IMO 强制性信息（参见 IMO MSC.333
（90）决议）。端口应符合 IEC 61162 标准。

21.2.2.13　如何将装载仪得出的船体梁垂向弯矩值插值到应变仪位置，应在系统的计算机程序

中实现，以使装载的仪器读数可用于系统设置和检查。

21.2.2.14　每个应变仪开始设置为某个在约定的静水加载条件下所计算的应力。计算应力应兼

容装载仪的输出和使用装载手册所做出的计算。存在动态应力时不得进行设置，在温度影响最小且不

存在较大梯度时进行设置。如果计算应力的差值超过所设定值的 5％或 10N/mm2（取大者），应重新

设置静水加载条件。

21.2.3　系统安装

21.2.3.1　测量应变的应变仪的位置，应考虑船舶结构布局及其操作模式。

21.2.3.2　甲板安装的应变仪应通过适当选址或设置挡浪板等手段进行保护，以免因连续甲板上

浪造成损坏。其他位置安装的应变仪应具有适当的防止外部损坏的保护。

21.2.3.3　测量运动的运动传感器应放置在其基座不会受振动影响的地方。加速度计和运动监测

设备应安装在局部结构振动最小的结构上。如果使用弹性支座，应证明其频率特性不影响所测的频率

范围内的信号。

21.2.3.4　刚体运动应参考装载状态下的重心位置。

21.2.4　海水瞬时压力（砰击）而产生的载荷

21.2.4.1　由于海水瞬时压力（砰击）引起的载荷，建议以该载荷所作用结构上的正应力（应变）

进行测量，如以纵骨或船壳板上正应力进行测量。

21.2.4.2　该载荷也可通过安装于船壳板上的压力传感器进行测量。

21.2.4.3　船首区域的加速度计可被用作砰击事件指示器。

21.2.5　液舱液体流动（晃荡）所产生的载荷

21.2.5.1　液舱内液体运动（晃荡）引起的载荷，建议以该载荷所作用结构上的应力（应变）进

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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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2　该载荷可选择由安装于舱室边界上的压力传感器测得的压力进行测量。

21.2.6　结构温度

21.2.6.1　安装于货舱（可装已制冷或已加热的货物）支撑结构①上的温度传感器，其工作温度

范围应至少涵盖货物温度和空舱时的结构温度。

第 3 节　数据处理与存储

21.3.1　一般要求

21.3.1.1　应对 21.4.3 中给出的参数进行处理，并用于船体监测显示。

21.3.1.2　为进行数据处理，所测信号应分割成给定的时间间隔。为每个时间间隔所进行的数据

处理的结果应存储。选择的时间间隔应在软件进行初始配置时设置。

21.3.1.3　对每个传感器的信号进行处理的类型，应在系统初始配置期间定义。配置的信息可以

文档进行调阅。

21.3.2　数据滤波

21.3.2.1　软件应包括高通和低通时域数字滤波器。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应可通过该软件进行配置。

21.3.2.2　滤波器的设计应具有至少 40dB 的阻滞衰减。

21.3.2.3　滤波器应随船体监测软件的启动而开始工作，在正常操作期间只要软件保持运行，则

其应始终保持工作。在启动期间由于滤波器建立（稳定）而导致损坏的经滤波的部分信号，不应在随

后的数据分析中使用。

21.3.2.4　系统应能同时对所有船体响应已测时间序列进行滤波。需要滤波的时间序列可通过软

件进行配置。

21.3.2.5　系统应能将测量船舶响应的所有传感器发出的时间信号进行下列滤波处理，并给出 4
个不同的时间序列：

（1）无滤波（静态值以及波频响应和振动响应应维持）；

（2）高通滤波（静态值和低周波温度波动被删除，信号的波频响应和振动响应应维持）；

（3）低通滤波（静态值和波频响应应维持）；

（4）高通滤波（仅维持振动响应）。

21.3.2.6　软件应能够显示 21.3.2.5 中所描述的 4 种不同的时间序列的每一种。

21.3.2.7　软件应能在 21.3.2.5 中所描述的四种不同的时间序列中的每一种基础上来执行

21.3.3~21.3.6 中描述的数据分析。

21.3.3　统计计算

21.3.3.1　软件应能够根据 21.3.1.2 和 21.3.2.5 中所描述的时间序列进行统计计算。要执行的

统计计算和统计操作所选择的传感器，应在软件初始设置时配置。

21.3.3.2　应为每个所选择的船舶响应参数计算下列统计参数：

（1）最大值；

（2）最小值；

（3）平均值；

（4）标准偏差；

①　对于具有独立液货舱的液罐，支撑结构指支承液罐的鞍座；对于整体型的液货舱，支承构件主要指舱壁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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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偏度；

（6）峭度；

（7）平均跨零周期。

21.3.3.3　对于每个船舶响应，应按时间顺序建立所有峰值的柱状图。每个响应的振幅应被划分

成预先设定的时间间隔，在每个时间间隔内的峰值的数量进行计数。因此，柱状图将包含在每个时间

间隔内的峰值。间隔应在软件配置过程中设置。

21.3.3.4　也应为波谷建立 21.3.3.3 所描述的船舶响应柱状图。

21.3.3.5　对于瞬态现象，如液体的影响（砰击和晃荡），应计算出每次影响的总能量。

21.3.3.6　对于瞬态现象，如液体的影响（砰击和晃荡），应计算出每次影响的上升时间。对计

算所做的限定应是可配置的。

21.3.3.7　基于对在 21.3.3.2~21.3.3.5 中获得参数的统计分布的假设，应对在给定的时间内超

过规定值的概率曲线进行评估。给定的时间间隔，应通过软件配置。

21.3.3.8　基于概率曲线，超过预定阈值的概率将被找出。阈值应通过软件配置。

21.3.4　疲劳寿命预测

21.3.4.1　配备应变传感器的结构构件的疲劳寿命，应基于所测的时间历史来进行预测。

21.3.4.2　每个使用循环计数方法的应变传感器，应建立应力响应柱状图。

21.3.5　海水瞬时压力（砰击）而产生的载荷

21.3.5.1　应对传感器记录的瞬时峰值数目进行计数，该传感器是为记录超过阈值砰击事件而安

装。在预先定义的时间期限内所做的计数，应可用于显示。阈值和时间期限应通过软件配置。

21.3.6　船体应力

21.3.6.1　船体梁的变形通常会受船体结构温度差所引起的变形影响。这个变形可能由于货物和

环境之间的温度差异，或由于直晒使船体结构局部变热而引起。这些影响可能反映为所测变形的低周

期变化。这些温度差导致的变形，通常不应被包括在船体监测系统所进行的分析中。船体监测系统应

能有选择地剔除由于船体梁温差引起的变形。

21.3.6.2　船体监测系统应能获取装载仪所计算的静水弯矩 / 扭矩（如适用）。这些信息可

以手动键入到船体监测系统，也可通过磁盘或数据链路以电子方式传送。基于这些信息，在安放

测量船体总体变形传感器的每个位置处，船体监测系统应能计算由于静水弯矩而引起的变形。如

果传感器的位置与计算静水弯矩的剖面位置不一致时，可使用传感器位置前后处的弯矩进行线性

插值。

21.3.6.3　船体监测系统应为每个应变传感器提供下列三个选项独立地进行选择，以输入该信息

来进行统计分析和报警处理。船体监测系统的初始安装过程中，应选择该选项。

（1）测得的变形记录（包括由于船体结构温度差异而可能产生的影响）；

（2）测得的变形以高通滤波，以去除低循环温度的影响；

（3）测得的变形以高通滤波，以去除低周期温度的影响，然后由变形的偏移量添加到滤波后的变

形信号，得出在每个传感器的位置由装载仪计算出的变形。

21.3.7　阈值和报警

21.3.7.1　船体监测软件的设计应允许为每个传感器输入一个最小和最大阈值。

21.3.7.2　所测值应与每个传感器所给定的阈值进行比较。若计算出的值超过阈值的 80％，应给

予报警并在系统界面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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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7.3　引起报警的原因应自动写入并存放在电子设备的报警日志中。

21.3.8　趋势预测

21.3.8.1　为每个时间间隔所计算的结果应布置成，每个传感器的最新的数据序列可以一种趋势

进行显示。

21.3.8.2　应以每个传感器的 4 小时数据序列形成一个预期趋势，来对接下来的至少一个小时的

每个传感器的预期响应进行趋势预测。已测值和预测数据应提供用于显示。

21.3.8.3　当某个传感器的信号超过所规定阈值的 80％，应基于趋势分析预测所要达到阈值时的

预期时间。已测值和预测数据应提供用于显示。

21.3.9　数据存储

21.3.9.1　系统应当有足够容量存储一年的所有传感器的统计数据和 24 个小时的时间序列。对

于测量砰击和晃荡的参数，系统能够存储瞬变超过给定阈值的时间序列。

21.3.9.2　系统应能在介质上备份所记录的数据，该介质能适合个人计算机读取。

21.3.9.3　数据备份文件应包括所有记录的数据，并能以合适的文本格式进行显示。该文件应包

含足够的信息来清晰地描述其中的内容。

21.3.9.4　对于每个时间间隔，系统应存储每个记录参数的所有计算的结果。存储数据应标记时

间标签（日期和时间），从每个时间间隔开始时标记。

21.3.9.5　系统应按照至少最近 4 个小时的记录期限，来自动储存所有测量参数多个时间间隔产

生的时间序列。时间序列超过此期限的，将自动从存储设备中删除。

21.3.9.6　系统应能永久存储 21.3.9.5 中规定的数据。其存储容量应能永久保存至少 12 个这样

的期限。

第 4 节　显示与监测

21.4.1　显示

21.4.1.1　船体监测系统应具有适合的屏幕显示。

21.4.1.2　系统屏幕应至少显示以下信息：

（1）清晰可视每个传感器的位置；

（2）每个传感器的状态，即传感器是否运行或故障；

（3）每个传感器所测得的时间序列的实时信息；

（4）每个传感器的信号值与阈值的比值；

（5）每个传感器统计参数的趋势，包括预测情况；

（6）报警状态。

21.4.2　人工输入

21.4.2.1　系统应具有人工输入的措施。

21.4.3　监测范围

21.4.3.1　对于 HMS 附加标志，应在左舷和右舷安装监测船中总体纵向应力的传感器。

21.4.3.2　对于 HMS（×）附加标志，除应在左舷和右舷安装监测船中总体纵向应力的传感器外，

还可监测其他参数。不同船型建议监测的参数及对应可选用的传感器 / 组件见下表 2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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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船型建议监测的参数及对应可用的传感器 / 组件　　　　表 21.4.3.2

序号 参　　数 适用船型
可选用的

传感器 / 组件
备　　注

1
首柱 (0.01L ① ) 中线处垂向

加速度
a、b、c、d A

① L 为本规范第 2 篇第 1 章 1.1.2.1 所定

义的船长。

2
船中 0.4L 区域的横向加速

度
b、c、d A

监测敏感货物上的惯性装载。响应的突

然变化可能表明异常情况，如货舱或车辆

甲板处进水。

3
距船中 L/4 处总纵应力 ( 左

舷和右舷 )
a②、b②、c②、d③ G

② 适用 L>180m 的船舶。

③ 适用于船体梁剖面模数 < 1.5 WruleWruleW 且

L>180m 的船舶。

4
接近船中部的底部 (L接近船中部的底部 (L接近船中部的底部 ( /2) 的

纵向应力 ( 左舷和右舷 )
b ④、c ⑤ G

④ 船中部中和轴下方的纵向应力 (L④ 船中部中和轴下方的纵向应力 (L④ 船中部中和轴下方的纵向应力 (  / 2)，
如舭部区域。仅适用于甲板有大开口的船

舶。

⑤ 船中部中和轴下方的纵向应力 (L ⑤ 船中部中和轴下方的纵向应力 (L ⑤ 船中部中和轴下方的纵向应力 ( / 2)，
如舭部区域。

5 双层底弯曲 b ⑥ D
⑥ 对于具有 BC-B 和 BC-A 附加标志的

散货船，每一个货舱内底处安装一个应变

传感器。

6
支柱舱壁处的弯曲 / 剪切

应力
c ⑦ D

⑦ 适用于由于空舱吃水而引起的操作受

限的船舶。

7
接近船首垂线的船底处的

侧向载荷
a、b、c、d P

8 舷侧的侧向载荷 a、b、c、d P

9 艏门的侧向载荷 d ⑧ P ⑧ 仅适用于客滚船。

10 装载仪 a、b、c、d C
若船舶已配备装载仪，可选择是否与船

体监测系统在线连接。

11 位置、航速 / 航向 a、b、c、d N

12 推进器的输出功率和转速 a、b、c、d O

13 波浪条件 a、b、c、d B

14 风力条件 a、b、c、d W

15 结构温度 a T

16 液舱液体晃荡响应 a S

17 船舶姿态 a、b、c、d M

表中：a：油船、石油沥青船、化学品船、液化气体船；

　　　b：散货船和矿砂船；

　　　c：集装箱船；

　　　d：杂货船、滚装船、客船和其他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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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3.3　对于 HMS-HSC 附加标志，其监测的参数及对应的传感器类型见下表 21.4.3.3。

高速船适用的监测参数及对应的传感器类型　　　　表 21.4.3.3
序号 参　　数 可用传感器类型 备　　注

１ 首柱前缘中心线处的垂向、横向和纵向加速度 A 必须安装

２ 纵向重心处的垂向、横向和纵向加速度 A 必须安装

３ 尾柱后缘中心线处的垂向、横向和纵向加速度 A 必须安装

４ 船中总体纵向应力 G 建议安装

５ 每段船体之间的中心处湿甲板总体横向应力 D 建议安装，适用于 L>50m 的多体船

６ 接近船首垂线的船底处的侧向载荷 P 建议安装

第 5 节　组 件 要 求

21.5.1　一般要求

21.5.1.1　所有组件应可替换，且设计成易于维护。

21.5.1.2　在危险区域内安装的电气设备，应满足本规范第 4 篇的相关要求。

21.5.1.3　位于驾驶室的所有设备，应配有调光器，其显示不能干扰值班员夜间值班。

21.5.2　传感器

21.5.2.1　应变传感器的测量值应不受温度变化的影响。

21.5.2.2　测量船体总体变形的传感器，其安装应使局部变形的影响尽可能小。

21.5.2.3　属于其他系统的传感器，能在船体监测系统中所使用。与这些传感器的连接，不应影

响其他系统的性能。船体监测系统的故障，应不影响其他系统的性能。

21.5.2.4　加速度的测量范围应在 -20m/s2~ +20m/s2 之间。测量误差应小于所测值的 2% 或

0.10m/s2，取两者之间的大者。

21.5.2.5　船舶刚体运动应通过一个带集成传感器的装置进行测量，该装置能给出 6 个自由度（3
个平移，3 个旋转）。平移量（加速度）的测量范围应在 -20~ +20m/s2 之间。角度的测量范围应在 -90°~ 
+ 90°，-45°~ + 45°和 -180° ~+180°之间，分别对应横摇、纵摇和首摇运动。测量误差应小于所测

值的 2%，或 0.10m/s2 （平移量）和 0.5°（角度量），取其中大者。

21.5.2.6　作用在船体的海水压力的测量范围在 0 ~ 2MPa 之间。压力的测量误差应小于所测值的

2% 或 0.01MPa，取两者之间的大者。

21.5.2.7　液舱液体流动压力（晃荡）的测量范围应在 0 ~ 4MPa 之间。压力的测量误差应小于所

测值的 4% 或 0.02MPa，取两者之间的大者。

21.5.2.8　结构变形的测量范围应在相关材料的屈服变形范围之内。测量误差应小于所测值的 3％

或 2×10-5，取两者之间的大者。对于钢质或铝合金船舶，可采用变形范围在 -2×10-3~+2×10-3。对于

使用特殊材质或其他类型的材料制造的船舶，即复合材料建造的船舶，变形范围应经 CCS 特别考虑。

21.5.2.9　设计用于低频响应（如运动和波浪载荷）的传感器装置，应记录 0.01~ 3Hz 之内的物

理量；设计用于测量砰击响应的装置，应记录 5 ~ 100Hz 之内的物理量；设计用于测量晃荡响应的装置，

应记录 30~ 1200Hz 之内的物理量。上述记录的物理量，其误差应在规定的范围之内。

21.5.2.10　数据处理单元应能够处理所有传感器提供的信息，包括导航设备以实际的传输速率

提供的信息。

21.5.2.11　来自海况参数的信息，应至少每 10min 完成一次更新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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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3　信号调节器

21.5.3.1　信号调节器应匹配所连接的传感器。

21.5.3.2　模拟传感器的信号在进行数字化处理前应低通滤波，以避免信号噪声。该滤波器应与

不同传感器的频率范围相匹配。

21.5.3.3　设计用于低频响应（如运动和波浪载荷）的传感器装置，应至少以 20Hz 进行数字化处理；

设计用于测量砰击响应的装置，应至少以 500Hz 进行数字化处理；设计用于测量晃荡响应的装置，应

至少以 3000Hz 进行数字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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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章　集装箱安全系固补充规定

第 1 节　一 般 规 定

22.1.1　适用范围

22.1.1.1　本章规定为自愿选择性的，旨在保证在甲板上进行集装箱系固操作的人员安全。适用

于集装箱船以及设计并布置为在甲板上装载集装箱的其他船舶。

22.1.2　附加标志

22.1.2.1　对符合本章规定者，可授予以下附加标志：

（1）集装箱安全系固：ECL

22.1.3　定义

22.1.3.1　护栏为栏杆、安全扶手、安全栅以及其他防护人员掉落结构的统称。

22.1.3.2　系固位置包括：

（1）舱口盖上堆装的集装箱之间；

（2）舱口端部；

（3）舷侧的系固箱柱 / 立柱之上；

（4）舱口盖上外侧绑扎位置；

（5）任何其他人员进行集装箱系固工作的位置。

22.1.3.3　梯架指梯子的立柱或边柱；

22.1.3.4　本章中提到的花篮螺丝及绑扎杆应包括类似的货物系固装置。

22.1.4　图纸和资料

22.1.4.1　应将下列图纸提交批准：

（1）集装箱布置图；

（2）工作区域的详图，包括通道、防跌落布置以及防滑表面；

（3）绑扎桥详图，包括绑扎杆、通道以及防跌落布置；

（4）走道及中转区域详图，包括防跌落布置及防滑表面；

（5）开口、舷梯、梯子、台阶、舱口及舱口围板详图；

（6）集装箱系固设备详图，包括固定式系固设备及便携式系固设备；

（7）甲板照明详图；

（8）冷藏电源插座详图。

第 2 节　安全通道设计

22.2.1　一般规定

22.2.1.1　通道区域的高度应不低于 2m，宽度不小于 600mm。见图 22.2.1 中的 B，图 22.2.4
中的 J，图 22.2.2 中的 K1 以及表 22.2.1 中的说明。

22.2.1.2　所有用于通行的甲板表面以及所有通道及楼梯都应为防滑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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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3　如果安全需要，甲板上的走道应由涂色线或图示来标明。

22.2.1.4　通道上的可能引起摔倒的所有突起物，例如索耳、加强筋和肘板等应该以反衬的颜色

进行标记。

图　22.2.1

22.2.2　系固位置设计（平台、绑扎桥以及其他系固位置）

22.2.2.1　系固位置应设计为尽可能减少使用三倍集装箱高度的绑扎杆，并且应尽可能靠近系固

设备的堆放位置。系固位置应提供开阔的工作区域，即不被甲板管系或其他障碍物影响，并应考虑到：

（1）人员在系固位置应能够安全地进行集装箱系固操作，因此系固点到集装箱的水平操作距离

应不超过 1100mm，对于绑扎桥应不少于 220mm，对于其他位置应不小于 130mm；见图 22.2.2 中的

C1，C2，C2，C ，图 22.2.1 中的 C3，图 22.2.1 中的 C3，图 22.2.1 中的 C 以及表 22.2.1 中的说明。

（2）工作区域的尺寸以及系固人员的活动；

（3）系固零部件的长度及重量。

22.2.2.2　系固位置的宽度最好应约为 1000mm，但不能小于 750mm。见图 22.2.1 中的 A，图

22.2.3 中的 GL，GT，图 22.2.4 中的 I，图 22.2.2 中的 K 以及表 22.2.1 中的说明。

22.2.2.3　永久性绑扎桥的宽度应保证：

（1）顶部护栏之间的距离为 750mm；见图 22.2.2 中的 F 以及表 22.2.1 中的说明。

（2）存放架、绑扎索耳以及其他障碍物之间的最小距离为 600mm。见图 22.2.2 中 F1 以及表

22.2.1 中的说明。

22.2.2.4　舱口或舷外侧系固箱柱端部的平台最好能够与舱口盖顶部保持一样的水平高度。

22.2.2.5　应在升高的绑扎桥或平台的边缘安装趾板（或踢脚板）以防止系固设备掉落伤人。趾

板应最好高 150mm，当不能实现时，应保证不低于 100mm。

22.2.2.6　系固区域的所有人员可能掉入的开口应保持关闭。

22.2.2.7　系固区域不应包含障碍物，例如储物箱及舱口盖复位的导轨。

22.2.2.8　包含有可移动部分的系固区域，应能够保证临时性锁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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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2

图　22.2.3



8-143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集装箱安全系固补充规定
第 8 篇　第 22 章

图　22.2.4

图 22.2.1~ 图 22.2.4 中的尺寸标示含义见表 22.2.1：

表 22.2.1
标示 说　　明 要求（mm）

A 集装箱堆垛间工作区域宽度 最小 750

B 甲板或舱口盖上绑扎眼板间距离 最小 600

C1 绑扎桥护栏到集装箱堆垛距离 最大 1100

C2C2C 绑扎眼板（绑扎桥）到集装箱堆垛距离 最小 220

C3C3C 绑扎眼板（其他位置）到集装箱堆垛距离 最小 130

F 顶部护栏间绑扎桥宽度 最小 750

F1 绑扎桥上存放架、楔块以及其他障碍物间宽度 最小 600

GL 舷外侧工作平台宽度（纵向） 最小 750

GT 舷外侧工作平台宽度（横向） 最小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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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示 说　　明 要求（mm）

I 舱口盖端部或上层建筑相邻的工作平台宽度 最小 750

J 舱口盖边缘到护栏的距离 最小 600

K 顶部护栏间绑扎桥宽度 最小 750

K1 绑扎桥立柱间的距离 最小 600

说明： B ——眼板中心线间距离；

           C1 ——测量到护栏内侧；

   C2   C2   C 、C3、C3、C  ——眼板中心线到集装箱端壁距离；

     F、K ——测量到护栏内侧；

          GL ——集装箱端壁到护栏内侧；

         GT ——测量到护栏内侧；

 I ——测量到护栏内侧；

 J ——测量到护栏内侧。

22.2.3　护栏设计

22.2.3.1　绑扎桥以及平台应尽可能设有护栏。护栏的设计至少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栏杆的强度及高度应能防止工人掉落；

（2）对于间隙所布置护栏的灵活性，无护栏的水平间隙应不超过 300mm；

（3）根据区域的存放情况进行护栏的锁定或移除；

（4）护栏的损坏以及避免由于护栏损坏而发生事故；

（5）临时性设备应有足够的强度，并应能够安全地安装。

22.2.3.2　顶部护栏至少应为 1m 高，并且中间有两根横向护栏。最低的横向护栏下面的开口应

不超过 230mm，其他横向护栏之间的距离应不超过 380mm。

22.2.3.3　护栏以及扶手应使用与背景反衬的颜色进行标记。

22.2.3.4　如果舱口盖移除后存在无防护的边缘，则横向的系固通道应有足够的护栏。

22.2.4　梯子及人孔设计

22.2.4.1　如果固定梯子可通向系固区域的外部，无论是倾斜或是垂直的，梯子的梯架端部应与

系固区域的护栏连接。

22.2.4.2　如果固定梯子通过平台的开口可通向系固区域，开口应该提供带有背锁的固定格栅（可

以在进入后关闭）或者护栏。应提供拉手来保证安全通过。

22.2.4.3　如果固定梯子可从平台外部通向系固区域，梯子的梯架在平台的上部应打开以保证

700~750mm 的开口，以便人员穿过。

22.2.4.4　固定梯子相对于垂向的倾斜角度不应超过 25°，当梯子相对于垂向的倾斜角度超过

15°，梯子应提供水平方向相隔不小于 540mm 的合适扶手。

22.2.4.5　高度超过 3m 的固定垂向梯子，以及任何人员可掉入舱室的垂向梯子，应提供护圈，

并根据 22.2.4.6 和 22.2.4.7 建造。

22.2.4.6　环形护栏的均匀间距应不超过 900mm，并且梯子到护栏背部的距离应为 750mm，环

形护栏应通过纵向的带条（连接在环形内侧）连接，带条应沿着环形均匀分布。

22.2.4.7　梯子的梯架应高于平台表面至少 1m，并且梯架的端部应提供侧向支撑。梯子的最上

端的踏步应该与平台同等高度，除非踏步一直延伸到梯架的端部。

22.2.4.8　通道梯、走道以及工作平台的设计应尽可能保证工人不需要翻过管系或者在有固定障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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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物的区域工作。

22.2.4.9　工作区域的任何部位不应该有没保护的开口，通道开口应由扶手或者通过后可以锁住

的盖子进行保护。

22.2.4.10　通道区域应尽可能不设置人孔，如果有则需要合适的护栏。

22.2.4.11　通道梯以及人孔应足够大，以便人员进出。

22.2.4.12　踏步深度应至少有 150mm。

22.2.4.13　梯子的顶部应提供拉手以便安全到达平台。

22.2.4.14　可能导致摔倒的人孔开口应在开口边缘以反衬颜色进行标示。

22.2.4.15　绑扎桥上不同高度的人孔开口应尽量避免在另一个的正下方。

第 3 节　绑 扎 系 统

22.3.1　一般规定

绑扎系统，包括拉紧装置，应满足：

（1）如适用，应满足国际标准（ISO 3874）;
（2）适合于已布置好的集装箱堆装；

（3）使人员具有足够能力来安全地握住、展开以及使用；

（4）统一且相互兼容，例如扭锁以及绑扎杆的头部不应该相互影响；

（5）进行定期检验和维护，不合格的设备应被拆下修理或丢弃；

（6）满足系固手册要求。

22.3.2　扭锁设计

22.3.2.1　船东应保证用于货物系固的扭锁种类尽可能少，并且有明确的操作指示。使用过多的

扭锁将可能引起是否需要锁住扭锁的困惑。

22.3.2.2　扭锁的设计应满足：

（1）主动锁紧，并带有简易的正反面标示；

（2）即使轻擦表面，也不能与角件分离；

（3）在操作时，应能够到达及看到没有锁住的设备；

（4）没有锁紧的位置容易辨识，并且不会由于震动而自动重新锁紧；

（5）开锁杆应尽可能轻，并且设计为可以简单操作；

22.3.2.3　如果不能完全排除在集装箱顶部作业，扭锁的设计应尽可能减少这样的工作，例如使

用半自动扭锁、全自动扭锁或其他类似设计。

22.3.3　绑扎杆设计

22.3.3.1　集装箱船系固系统的设计应考虑到所有货物系固计划中可能出现的工人提起、到达、

握住、控制以及连接部件的能力。

22.3.3.2　最长绑扎杆的长度应能够到放置在两个高箱上面的集装箱的底角件，并且应遵照制造

商的操作建议。

22.3.3.3　绑扎杆的重量应在保证足够机械强度的基础上尽可能低。

22.3.3.4　安装到角件上的绑扎杆头部应设计为带有枢轴 / 铰链或合适的设备，以防止意外地从

角件中掉出。

22.3.3.5　绑扎杆的长度以及花篮螺丝的长度和设计避免在绑扎超高箱（9′6″）时的伸长。

22.3.3.6　当绑扎超高箱时如果需要特殊工具，应提供重量较轻的绑扎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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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　花篮螺丝设计

22.3.4.1　花篮螺丝端部零件应与绑扎杆的设计一致。

22.3.4.2　花篮螺丝的设计应尽可能减少工作中对它的操作。

22.3.4.3　花篮螺丝定位点的布置应保证安全操作并避免绑扎杆产生弯曲。

22.3.4.4　为防止在拉紧及放松动作时发生手部受伤，花篮螺丝之间的最小距离应为 70mm。

22.3.4.5　花篮螺丝应配有保证在航行途中不会松开绑扎的锁紧装置。

22.3.4.6　花篮螺丝的重量应在保证足够机械强度的基础上尽可能低。

22.3.5　储物箱以及系固设备存放设计

22.3.5.1　应为系固材料提供存放位置。

22.3.5.2　所有的系固零部件都应尽可能靠近其使用的位置。

22.3.5.3　系固装置的存放布置应保证其能够从该位置轻易地收回。

22.3.5.4　应提供存放失效或损坏零部件的储物箱，并合适地标示。

22.3.5.5　储物箱应有足够的强度。

22.3.5.6　储物箱及其载体应设计为可以从船上吊起并且重新存放。

第 4 节　照 明 设 计

22.4.1　照明计划

22.4.1.1　通道的合适照明，不小于 10lux（1 英尺烛光），并且考虑到该位置集装箱可能出现的

阴影，例如在该工作区域或之上的不同长度的集装箱。

22.4.1.2　在集装箱堆垛之间的每个工作区域提供独立的固定或暂时（如必需）的照明系统，光

的强度应不小于 50lux（5 英尺烛光），保证工作的进行但减少对于工人的炫目。

22.4.1.3　如可行，类似的照明应设计为永久安装，并且有足够的防护；

22.4.1.4　照明的强度应考虑到所使用的货物系固设备最大的范围；对于绑扎桥的最顶层，左舷

和右舷的两端应有充足的光。

第 5 节　特殊集装箱的安全设计

22.5.1　温度控制单元的动力输出应提供安全、水密的电力连接。

22.5.2　温度控制单元的动力输出应为重负载、联锁并且有断流器保护的电力输出。因此除非堵

塞插头完全进入，致动器调到“on”位置之前，输出不能被调为“live”。将致动器调为“off”位置，

应能手动切断回路。

22.5.3　在“on”位置，如果堵塞插头被突然拔出，温度控制单元的动力回路应能自动切断。同样，

联锁机械应能在销套接触时切断回路。这能够通过杜绝插头和插座的电弧破坏来为操作者提供安全以

及防护电击伤害。

22.5.4　温度控制单元的动力输出应设计为人员在调控温度时不直接站在插座前面。

22.5.5　温度控制单元的输出位置不应设计为活动电缆的布置会导致人员绊倒。

22.5.6　需要操作温度控制单元电缆连接的码头工人或船员应接受培训来识别失效的电缆及插头。

22.5.7　应提供温度控制单元电缆的布置方法以免系固设备在操作中会掉落在上面。

22.5.8　失效或不能操作的温度控制单元插头或电气单元应该被识别并被标示为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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